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辦

法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一條及第四條附錄一至附

錄三、附錄八、附錄十及附錄十一、第三十二條

附錄十八修正草案總說明 

固定污染源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九十

二年十二月三日發布施行後，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為一百十四年一月

二日。因資訊技術發展快速，系統軟硬體架構及資料格式日益多元，為精

準化管理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並統一審核標準，乃建置中央審核作業制

度，且針對公私場所經核定計畫書操作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異常、申報不實

且涉及刑責經判決確定或情節重大者，強化管制作為，爰修正本辦法第三

十一條及相關附錄規定，並就條文及附錄內容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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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辦

法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一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二條 公私場所具有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設置

監測設施及與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連線者，其監

測數據傳輸頻率與時限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即時監測紀錄： 

（一）粒狀污染物不透光率

監測設施：每六分鐘

傳輸一次六分鐘監測

數據紀錄值與十秒鐘

原始數據。 

（二）粒狀污染物重量濃度、

氣狀污染物、稀釋氣

體、排放流率監測設

施：每十五分鐘傳輸

一次十五分鐘監測數

據紀錄值與一分鐘原

始數據；每一小時傳

輸一次一小時監測數

據紀錄值。 

（三）揮發性有機物監測設

施：每十五分鐘傳輸

一次十五分鐘監測數

據紀錄值與最小量測

頻率之原始數據；每

一小時傳輸一次一小

時監測數據紀錄值。 

（四）廢氣燃燒塔監測設施：

每十五分鐘傳輸一次

十五分鐘監測數據紀

錄值；每一小時傳輸

一次一小時監測數據

紀錄值。 

二、每日監測紀錄：應於次日

第二十二條 公私場所具有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設置

監測設施及與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連線者，其監

測數據傳輸頻率與時限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即時監測紀錄： 

（一）粒狀污染物不透光率

監測設施：每六分鐘

傳輸一次六分鐘監測

數據紀錄值與十秒鐘

原始數據。 

（二）粒狀污染物重量濃度、

氣狀污染物、稀釋氣

體、排放流率監測設

施：每十五分鐘傳輸

一次十五分鐘監測數

據紀錄值與一分鐘原

始數據；每一小時傳

輸一次一小時監測數

據紀錄值。 

（三）揮發性有機物監測設

施：每十五分鐘傳輸

一次十五分鐘監測數

據紀錄值與最小量測

頻率之原始數據；每

一小時傳輸一次一小

時監測數據紀錄值。 

（四）廢氣燃燒塔監測設施：

每十五分鐘傳輸一次

十五分鐘監測數據紀

錄值；每一小時傳輸

一次一小時監測數據

紀錄值。 

二、每日監測紀錄：應於次日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

未修正。 

二、第三項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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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一時前傳輸。 

三、每月監測紀錄：應於次月

十五日前傳輸。 

前項與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連線傳輸之監測

紀錄，其數據類別及傳輸格

式應符合附錄十、附錄十四

至附錄十六規定，且監測記

錄內容應完整。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六

年一月一日起，第一項第一

款之即時監測紀錄應於次

日下午一時前傳輸；前二項

遺失數據或監測設施停電

期間數據，應於事由結束七

日內完成監測數據連線傳

輸。但公私場所因特殊情形

者，得報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可延長時限。  

下午一時前傳輸。 

三、每月監測紀錄：應於次月

十五日前傳輸。 

前項與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連線傳輸之監測

紀錄，其數據類別及傳輸格

式應符合附錄十、附錄十四

至附錄十六規定，且監測記

錄內容應完整。  

自中國民國一百十六

年一月一日起，第一項第一

款之即時監測紀錄應於次

日下午一時前傳輸；前二項

遺失數據或監測設施停電

期間數據，應於事由結束七

日內完成監測數據連線傳

輸。但公私場所因特殊情形

者，得報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可延長時限。  

第三十一條 數據採擷及處理

系統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或由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審核機

構依附錄十七規定完成系統

審核，並取得審核合格證明

文件。 

公私場所於一年內違反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

三款規定，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裁處並

限期改善二次以上者，自第

二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確認改善完成之日起三十

日內，應依前項規定重新取

得審核合格證明文件，並每

月進行至少一次相對準確度

測試查核及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提報測試查

核結果文件。公私場所連續

十二個月之測試查核結果均

符合本辦法規定者，得檢具

相關證明文件報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可後，不

再辦理。 

第三十一條 直轄巿、縣（巿）

主管機關得針對經審查核可

之監測設施進行數據採擷及

處理系統查核作業，測試查

核程序應符合附錄十七規

定。 

前項查核期間，公私場

所應依附錄十七遵行事項配

合辦理。監測設施查核結果

應符合附錄十七性能規格；

查核結果不符合性能規格

者，應自收到主管機關通知

書後十四日內依第九條第一

項進行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

汰換改善作業。 

公私場所因不可歸責於

己之事由，無法依第二項規

定進行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

汰換改善作業時，得於期限

屆滿前三日，檢具相關資料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展延。 

前三項規定自中華民國

一百十八年一月一日施行。 

一、因資訊技術發

展快速，系統軟

硬體架構及資

料格式日益多

元，地方主管機

關於實務查核

時標準難以一

致，增加行政負

擔。為精準化管

理數據採擷及

處理系統，並統

一審核標準，爰

刪除有關由地

方查核規定，改

由中央主管機

關或其認可之

審核機構於系

統設置階段即

依附錄十七規

定完成審核並

核發合格證明

文件，爰修正第

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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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場所申報不實且涉

及刑責經判決確定或符合本

法第九十六條情節重大者，

其監測設施應每年進行至少

一次本辦法規範之監測設施

確認程序及每月進行至少一

次相對準確度測試查核，並

向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

提報測試查核結果文件。公

私場所連續三年之測試查核

結果均符合本辦法規定者，

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報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可

後，不再辦理。 

本辦法中華民國O年O

月O日修正施行前，已設置數

據採擷及處理系統之公私場

所，應於一百十六年一月一

日前，依第一項規定取得審

核合格證明文件。 

二、第二項及第三

項規定修正說

明如下： 

（一）配合修正條

文第一項規定

刪除有關數據

採擷及處理系

統由地方查核

規定，改為於

數據採擷及處

理系統設置階

段由中央審

核，且對於違

規情形者，並

於修正條文第

二項及第三項

規定增列加強

管制措施，無

須再規範查核

程序及改善之

規定，爰刪除

現行條文第二

項及第三項有

關數據採擷及

處理系統之查

核程序及改善

之規定。 

（二）為促使公私場

所嚴格依循

核定計畫書

操作連續自

動監測設施，

並衡量一年

內經二次限

期改善，仍繼

續違反本法

規定者，為強

化管制作為，

爰修正第二

項規定。 

（三）針對申報不實

或有本法第九

十六條情節重

大之情形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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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風險之公

私場所，加強

相對準確度測

試查核及提報

義務，據以管

控監測設施之

使用情形，爰

修正第三項規

定。 

三、為利制度銜接，

修正施行前已

設置數據採擷

及處理系統之

公私場所，應於

一定期限內完

成審核並取得

合格證明文件，

爰修正第四項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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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附
錄
一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錄
一
、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規
範

 

（
一
）
規
範
內
容
：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安
裝
規
範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性
能
規
格
、
校
正
器
材
品
保
規
範
及
公
式
等
。

 

（
二
）
名
詞
定
義

 

1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
指
可
連
續
自
動
監
測
排
放
管
道
排
氣
不
透
光
率
之
整
體

設
備
，
包
括
：

 

(1
)採

樣
界
面

(S
am

p
le

 I
n

te
rf

ac
e)
：
指
保
護
監
測
設
施
的
分
析
儀
，
使
之
不
受
排
放
管
道
排

放
污
染
物
的
影
響
，
有
助
保
持
光
學
表
面
清
潔
之
界
面
。

 

(2
)污

染
物
分
析
器

(P
o
ll

u
ta

n
t 

A
n

al
y

ze
r)
：
指
感
應
排
放
氣
體
不
透
光
率
並
輸
出
訊
號
之
儀

器
。

 

(3
)數

據
記
錄
器

(D
at

a 
R

ec
o

rd
er

)：
指
持
續
記
錄
分
析
器
輸
出
不
透
光
率
之
訊
號
，
並
具
有

自
動
整
理
數
據
功
能
及
可
供
電
腦
連
線
傳
輸
介
面
之
儀
器
。

 

2
.透
光
儀

(T
ra

n
sm

is
si

o
n

 M
et

er
)：
指
監
測
設
施
之
一
部
分
，
包
括
採
樣
界
面
及
分
析
器
。

 

3
.透
光
率

(T
ra

n
sm

it
ta

n
ce

, 
T

r)
：
指
入
射
光
線
通
過
介
質
之
百
分
率
。

 

4
.不
透
光
率

(O
p

ac
it

y,
 O

p
)：
指
入
射
光
線
經
過
介
質
而
衰
減
之
百
分
率
。

 

5
.尖
峰
光
譜
應
答

(P
ea

k
 S

p
ec

tr
al

 R
es

p
o

n
se

)：
指
透
光
儀
光
譜
應
答
曲
線
上
最
大
的
光
譜
應
答

值
。
該
值
即
為
透
光
儀
最
大
靈
敏
度
相
對
之
波
長
。

 

6
.平
均
光
譜
應
答

(M
ea

n
 S

p
ec

tr
al

 R
es

p
o

n
se

)：
指
透
光
儀
有
效
光
譜
應
答
曲
線
上
所
有
光
譜

應
答
值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

 

7
.檢
視
角
度

(A
n

g
le

 o
f 

V
ie

w
)：
指
由
分
析
儀
之
光
學
偵
測
器
，
所
檢
視
出
之
最
大
輻
射
角
度
，

輻
射
強
度
應
大
於

2
.5

%
尖
峰
光
譜
應
答
值
。

 

8
.投
射
角
度

(A
n

g
le

 o
f 

P
ro

je
ct

io
n

)：
指
由
分
析
儀
燈
泡
組
投
射
出
之
最
大
輻
射
角
度
，
輻
射

強
度
應
大
於

2
.5

%
尖
峰
光
譜
應
答
值
。

 

9
.校
正
誤
差

(C
al

ib
ra

ti
o

n
 E

rr
o

r)
：
指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不
透
光
率
值
及
校
正
衰
光
器
不
透
光
率

讀
數
之
差
。

 

1
0

.應
答
時
間

(R
es

p
o

n
se

 T
im

e)
：
指
監
測
設
施
接
收
到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產
生
訊

號
變
化
後
，
至
記
錄
器
顯
示
訊
號
達
到
最
終
數
值

9
5

%
時
之
完
整
採
樣
、
測
量
與
記
錄
循
環

所
需
要
之
時
間
。

 

1
1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O
p

er
at

io
n

al
 T

es
t 

P
er

io
d

)：
指
不
進
行
維
修
及
調
整
狀
況
下
，
依
操
作
規

範
操
作
執
行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之
期
間
。

 

1
2

.光
徑
長
度

(P
at

h
 L

en
g

th
)：

指
介
於
接
受
器
至
單
向
透
光
儀

(S
in

g
le

-p
as

s 
T

ra
n

sm
is

si
o
n
 

M
et

er
)
間
或
透
光
接
受
器

(T
ra

n
sc

ei
v

er
)
至
雙
向
透
光
儀

(D
o

u
b

le
-p

as
s 

T
ra

n
sm

is
si

o
n
 

M
et

er
)之
反
射
器
間
光
柱
所
經
過
之
距
離
。
二
種
光
徑
長
度
定
義
如
下
：

 

(1
)監
測
光
徑
長
度

(M
o

n
it

o
r 

P
at

h
 L

en
g

th
)：
指
監
測
設
施
安
裝
位
置
之
光
徑
長
度
。

 

(2
)排
放
口
光
徑
長
度

(E
m

is
si

o
n

 O
u

tl
et

 P
at

h
 L

en
g

th
)：

指
排
放
管
道
出
口
處
之
光
徑
長
度
。

其
排
放
口
若
為
非
圓
型
，
光
徑
長
度
計
算
方
式
如
公
式

1
-1
，
但
不
適
用
逸
散
性
之
壓
力
濾

袋
出
口
及
側
面
排
放
閥
口
等
。

 

1
3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指
進
行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
系
統
應
答
時
間
測
試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或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等
測
試
時
，
未
經
調
整
之
監
測
設
施
顯
示
值
。

 

1
4

.分
析
儀
器
模
擬
值
：
指
使
用
標
準
電
位
訊
號
產
生
器
，
以
電
壓
或
電
流
訊
號
，
輸
入
訊
號

附
錄
一
、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規
範

 

（
一
）
規
範
內
容
：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安
裝
規
範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性
能
規
格
、
校
正
器
材
品
保
規
範
及
公
式
等
。

 

（
二
）
名
詞
定
義

 

1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
指
可
連
續
自
動
監
測
排
放
管
道
排
氣
不
透
光
率
之
整
體

設
備
，
包
括
：

 

(1
)採
樣
界
面

(S
am

p
le

 I
n

te
rf

ac
e)
：
指
保
護
監
測
設
施
的
分
析
儀
，
使
之
不
受
排
放
管
道
排
放

污
染
物
的
影
響
，
有
助
保
持
光
學
表
面
清
潔
之
界
面
。

 

(2
)污

染
物
分
析
器

(P
o

ll
u

ta
n

t 
A

n
al

y
ze

r)
：
指
感
應
排
放
氣
體
不
透
光
率
並
輸
出
訊
號
之
儀

器
。

 

(3
)數
據
記
錄
器

(D
at

a 
R

ec
o

rd
er

)：
指
持
續
記
錄
分
析
器
輸
出
不
透
光
率
之
訊
號
，
並
具
有
自

動
整
理
數
據
功
能
及
可
供
電
腦
連
線
傳
輸
介
面
之
儀
器
。

 

2
.透
光
儀

(T
ra

n
sm

is
si

o
n

 M
et

er
)：

指
監
測
設
施
之
一
部
分
，
包
括
採
樣
界
面
及
分
析
器
。

 

3
.透
光
率

(T
ra

n
sm

it
ta

n
ce

, 
T

r)
：
指
入
射
光
線
通
過
介
質
之
百
分
率
。

 

4
.不
透
光
率

(O
p

ac
it

y,
 O

p
)：

指
入
射
光
線
經
過
介
質
而
衰
減
之
百
分
率
。

 

5
.尖
峰
光
譜
應
答

(P
ea

k
 S

p
ec

tr
al

 R
es

p
o

n
se

)：
指
透
光
儀
光
譜
應
答
曲
線
上
最
大
的
光
譜
應
答

值
。
該
值
即
為
透
光
儀
最
大
靈
敏
度
相
對
之
波
長
。

 

6
.平
均
光
譜
應
答

(M
ea

n
 S

p
ec

tr
al

 R
es

p
o

n
se

)：
指
透
光
儀
有
效
光
譜
應
答
曲
線
上
所
有
光
譜
應

答
值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

 

7
.檢
視
角
度

(A
n

g
le

 o
f 

V
ie

w
)：
指
由
分
析
儀
之
光
學
偵
測
器
，
所
檢
視
出
之
最
大
輻
射
角
度
，

輻
射
強
度
應
大
於

2
.5

%
尖
峰
光
譜
應
答
值
。

 

8
.投
射
角
度

(A
n

g
le

 o
f 

P
ro

je
ct

io
n

)：
指
由
分
析
儀
燈
泡
組
投
射
出
之
最
大
輻
射
角
度
，
輻
射
強

度
應
大
於

2
.5

%
尖
峰
光
譜
應
答
值
。

 

9
.校
正
誤
差

(C
al

ib
ra

ti
o

n
 E

rr
o

r)
：
指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不
透
光
率
值
及
校
正
衰
光
器
不
透
光
率
讀

數
之
差
。

 

1
0

.應
答
時
間

(R
es

p
o

n
se

 T
im

e)
：
指
監
測
設
施
接
收
到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產
生
訊
號

變
化
後
，
至
記
錄
器
顯
示
訊
號
達
到
最
終
數
值

9
5

%
時
之
完
整
採
樣
、
測
量
與
記
錄
循
環
所

需
要
之
時
間
。

 

1
1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O
p

er
at

io
n

al
 T

es
t 
P

er
io

d
)：
指
不
進
行
維
修
及
調
整
狀
況
下
，
依
操
作
規
範

操
作
執
行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之
期
間
。

 

1
2

.光
徑
長
度

(P
at

h
 L

en
g

th
)：

指
介
於
接
受
器
至
單
向
透
光
儀

(S
in

g
le

-p
as

s 
T

ra
n

sm
is

si
o

n
 

M
et

er
)
間
或
透
光
接
受
器

(T
ra

n
sc

ei
v

er
)
至
雙
向
透
光
儀

(D
o

u
b

le
-p

as
s 

T
ra

n
sm

is
si

o
n

 

M
et

er
)之
反
射
器
間
光
柱
所
經
過
之
距
離
。
二
種
光
徑
長
度
定
義
如
下
：

 

(1
)監
測
光
徑
長
度

(M
o

n
it

o
r 

P
at

h
 L

en
g

th
)：
指
監
測
設
施
安
裝
位
置
之
光
徑
長
度
。

 

(2
)排
放
口
光
徑
長
度

(E
m

is
si

o
n

 O
u

tl
et

 P
at

h
 L

en
g

th
)：

指
排
放
管
道
出
口
處
之
光
徑
長
度
。

其
排
放
口
若
為
非
圓
型
，
光
徑
長
度
計
算
方
式
如
公
式

1
-1
，
但
不
適
用
逸
散
性
之
壓
力
濾

袋
出
口
及
側
面
排
放
閥
口
等
。

 

1
3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指
進
行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
系
統
應
答
時
間
測
試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或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等
測
試
時
，
未
經
調
整
之
監
測
設
施
顯
示
值
。

 

1
4

.分
析
儀
器
模
擬
值
：
指
使
用
標
準
電
位
訊
號
產
生
器
，
以
電
壓
或
電
流
訊
號
，
輸
入
訊
號
傳

一
、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修
正

(四
)2

.有
關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之
先
期
準

備
作
業
流
程
。

 

二
、
其
餘
未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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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輸
系
統
所
得
之
數
值
。

 

（
三
）
安
裝
規
範

 

1
.採
樣
位
置
：
監
測
設
施
採
樣
位
置
應
設
置
於
足
以
取
得
具
代
表
性
數
據
之
位
置
，
其
設
置
要

求
如
下
：

 

(1
)在
所
有
粒
狀
污
染
物
控
制
設
備
之
下
游
位
置
。

 

(2
)不
得
在
水
汽
會
凝
結
之
位
置
。

 

(3
)不
受
周
遭
光
線
干
擾
之
位
置
。

 

(4
)在
容
易
進
行
維
修
、
保
養
或
操
作
之
位
置
。

 

(5
)既
存
固
定
污
染
源
因
採
行
濕
式
洗
滌
污
染
防
制
設
備
，
致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準
確
量
測
者
，

得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後
，
設
置
於
濕
式
洗
滌
污
染
防
制
設
備
之
上

游
位
置
。

 

2
.量
測
光
徑
安
裝
位
置
：
量
測
光
徑
須
選
擇
在
排
放
氣
體
混
合
良
好
及
濃
度
均
勻
之
位
置
，
混

合
良
好
之
要
素
包
括
紊
流
混
合
及
足
夠
之
混
合
時
間
。
量
測
光
徑
應
通
過
占
排
放
管
道
截
面

積
2

5
%
之
中
央
區
域
內
（
與
排
放
管
道
截
面
幾
何
相
似
形
之
同
心
區
域
）。
但
符
合
以
下
情
形

之
一
者
，
量
測
光
徑
位
置
應
依
下
述
規
定
辦
理
：

 

(1
)透
光
儀
位
置
在
彎
曲
道
下
游
排
放
管
道
垂
直
段
四
倍
直
徑
距
離
以
內
，
其
量
測
光
徑
須
位

於
該
彎
曲
道
中
心
曲
線
所
在
之
平
面
上
，
如
圖
一
。

 

(2
)透
光
儀
位
置
在
彎
曲
道
上
游
排
放
管
道
垂
直
段
四
倍
直
徑
距
離
以
內
，
其
量
測
光
徑
須
位

於
該
彎
曲
道
中
心
曲
線
所
在
之
平
面
上
，
如
圖
二
。

 

(3
)透
光
儀
位
置
在
一
個
彎
曲
道
下
游
排
放
管
道
垂
直
段
四
倍
直
徑
距
離
以
內
，
並
在
另
一
個

彎
曲
道
上
游
一
倍
直
徑
距
離
以
內
，
其
量
測
光
徑
須
位
於
其
上
游
彎
曲
道
中
心
曲
線
所
在

之
平
面
上
，
如
圖
三
。

 

(4
)透
光
儀
位
置
在
垂
直
彎
曲
道
下
游
排
放
管
道
水
平
段
四
倍
直
徑
距
離
以
外
者
，
其
量
測
光

徑
須
位
於
距
離
下
端
管
壁

1
/2
至

1
/3
直
徑
範
圍
內
之
水
平
面
上
，
如
圖
四
。

 

(5
)透
光
儀
位
置
在
垂
直
彎
曲
道
下
游
排
放
管
道
水
平
段
四
倍
直
徑
距
離
以
內
，
若
排
放
氣
體

為
向
上
流
者
，
其
量
測
光
徑
須
位
於
距
離
上
端
管
壁

1
/2
至

1
/3
直
徑
範
圍
內
之
水
平
面
上
；

排
放
氣
體
為
向
下
流
者
，
量
測
光
徑
須
位
於
距
離
下
端
管
壁

1
/2
至

1
/3
直
徑
範
圍
內
之
水

平
面
上
，
如
圖
五
。

 

3
. 
無
法
於
前
述

1
或

2
規
定
位
置
裝
設
監
測
設
施
之
污
染
源
，
經
報
請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後
，
得
選
擇
替
代
位
置
，
該
替
代
位
置
與
前
述
規
定
位
置
所
得
之
不
透
光
徑

平
均
值
，
其
誤
差
應
小
於

1
0

%
，
或
在
二
位
置
所
測
得
之
不
透
光
率
差
值
小
於
不
透
光
率

值
2

%
，
或
得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替
代
設
置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
以
監
測
排
放
管
道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排
放
情
形
。

 

4
.透
光
儀

 

(1
)尖
峰
及
平
均
光
譜
應
答
：
光
波
長
必
須
在

4
0

0
 n

m
至

7
0

0
 n

m
之
間
，
任
何
波
長
小
於

4
0

0
 

n
m
或
大
於

7
0

0
 n

m
的
應
答
強
度
不
得
大
於
尖
峰
光
譜
應
答

1
0

%
。

 

(2
)檢
視
角
度
：
檢
視
角
度
必
須
小
於

5
度
。

 

(3
)投
射
角
度
：
總
投
射
角
度
必
須
小
於

5
度
。

 

(4
)光

學
準
線

(O
p

ti
ca

l 
A

li
g

n
m

en
t 

S
ig

h
t)
：
每
一
分
析
器
需
具
有
光
學
準
線
對
準
之
檢
查
方

法
，
該
方
法
於
八
公
尺
之
光
徑
，
若
光
學
準
線
未
對
準
，
可
感
應

±
2

%
不
透
光
率
之
變
化
。

若
分
析
儀
器
在
實
際
操
作
中
可
自
動
檢
查
零
點
，
且
其
量
測
及
校
正
時
光
學
準
線
維
持
不

變
，
則
無
須
符
合
上
述
規
定
。

 

輸
系
統
所
得
之
數
值
。

 

（
三
）
安
裝
規
範

 

1
.採
樣
位
置
：
監
測
設
施
採
樣
位
置
應
設
置
於
足
以
取
得
具
代
表
性
數
據
之
位
置
，
其
設
置
要

求
如
下
：

 

(1
)在
所
有
粒
狀
污
染
物
控
制
設
備
之
下
游
位
置
。

 

(2
)不
得
在
水
汽
會
凝
結
之
位
置
。

 

(3
)不
受
周
遭
光
線
干
擾
之
位
置
。

 

(4
)在
容
易
進
行
維
修
、
保
養
或
操
作
之
位
置
。

 

(5
)既

存
固
定
污
染
源
因
採
行
濕
式
洗
滌
污
染
防
制
設
備
，
致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準
確
量
測
者
，

得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後
，
設
置
於
濕
式
洗
滌
污
染
防
制
設
備
之
上

游
位
置
。

 

2
.量
測
光
徑
安
裝
位
置
：
量
測
光
徑
須
選
擇
在
排
放
氣
體
混
合
良
好
及
濃
度
均
勻
之
位
置
，
混

合
良
好
之
要
素
包
括
紊
流
混
合
及
足
夠
之
混
合
時
間
。
量
測
光
徑
應
通
過
占
排
放
管
道
截
面

積
2

5
%
之
中
央
區
域
內
（
與
排
放
管
道
截
面
幾
何
相
似
形
之
同
心
區
域
）。

但
符
合
以
下
情
形

之
一
者
，
量
測
光
徑
位
置
應
依
下
述
規
定
辦
理
：

 

(1
)透

光
儀
位
置
在
彎
曲
道
下
游
排
放
管
道
垂
直
段
四
倍
直
徑
距
離
以
內
，
其
量
測
光
徑
須
位

於
該
彎
曲
道
中
心
曲
線
所
在
之
平
面
上
，
如
圖
一
。

 

(2
)透

光
儀
位
置
在
彎
曲
道
上
游
排
放
管
道
垂
直
段
四
倍
直
徑
距
離
以
內
，
其
量
測
光
徑
須
位

於
該
彎
曲
道
中
心
曲
線
所
在
之
平
面
上
，
如
圖
二
。

 

(3
)透

光
儀
位
置
在
一
個
彎
曲
道
下
游
排
放
管
道
垂
直
段
四
倍
直
徑
距
離
以
內
，
並
在
另
一
個

彎
曲
道
上
游
一
倍
直
徑
距
離
以
內
，
其
量
測
光
徑
須
位
於
其
上
游
彎
曲
道
中
心
曲
線
所
在

之
平
面
上
，
如
圖
三
。

 

(4
)透

光
儀
位
置
在
垂
直
彎
曲
道
下
游
排
放
管
道
水
平
段
四
倍
直
徑
距
離
以
外
者
，
其
量
測
光

徑
須
位
於
距
離
下
端
管
壁

1
/2
至

1
/3
直
徑
範
圍
內
之
水
平
面
上
，
如
圖
四
。

 

(5
)透

光
儀
位
置
在
垂
直
彎
曲
道
下
游
排
放
管
道
水
平
段
四
倍
直
徑
距
離
以
內
，
若
排
放
氣
體

為
向
上
流
者
，
其
量
測
光
徑
須
位
於
距
離
上
端
管
壁

1
/2
至

1
/3
直
徑
範
圍
內
之
水
平
面
上
；

排
放
氣
體
為
向
下
流
者
，
量
測
光
徑
須
位
於
距
離
下
端
管
壁

1
/2
至

1
/3
直
徑
範
圍
內
之
水
平

面
上
，
如
圖
五
。

 

3
. 
無
法
於
前
述

1
或

2
規
定
位
置
裝
設
監
測
設
施
之
污
染
源
，
經
報
請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後
，
得
選
擇
替
代
位
置
，
該
替
代
位
置
與
前
述
規
定
位
置
所
得
之
不
透
光
徑

平
均
值
，
其
誤
差
應
小
於

1
0

%
，
或
在
二
位
置
所
測
得
之
不
透
光
率
差
值
小
於
不
透
光
率

值
2

%
，
或
得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替
代
設
置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
以
監
測
排
放
管
道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排
放
情
形
。

 

4
.透
光
儀

 

(1
)尖
峰
及
平
均
光
譜
應
答
：
光
波
長
必
須
在

4
0

0
 n

m
至

7
0

0
 n

m
之
間
，
任
何
波
長
小
於

4
0

0
 

n
m
或
大
於

7
0

0
 n

m
的
應
答
強
度
不
得
大
於
尖
峰
光
譜
應
答

1
0

%
。

 

(2
)檢
視
角
度
：
檢
視
角
度
必
須
小
於

5
度
。

 

(3
)投
射
角
度
：
總
投
射
角
度
必
須
小
於

5
度
。

 

(4
)光

學
準
線

(O
p

ti
ca

l 
A

li
g

n
m

en
t 

S
ig

h
t)
：
每
一
分
析
器
需
具
有
光
學
準
線
對
準
之
檢
查
方

法
，
該
方
法
於
八
公
尺
之
光
徑
，
若
光
學
準
線
未
對
準
，
可
感
應

±
2

%
不
透
光
率
之
變
化
。

若
分
析
儀
器
在
實
際
操
作
中
可
自
動
檢
查
零
點
，
且
其
量
測
及
校
正
時
光
學
準
線
維
持
不

變
，
則
無
須
符
合
上
述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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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
擬
零
點
及
全
幅
校
正
系
統
：
偏
移
測
試
必
須
檢
查
零
點
及
全
幅
二
點
，
此
二
點
若
無
法

校
正
，
則
須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後
以
低
值
（

1
0

%
以
下
不
透
光
率

值
）
及
高
值
（
全
幅
之

8
0
至

1
0

0
%
）
二
點
取
代
之
。
每
一
分
析
器
必
須
具
備
校
正
系
統
，

模
擬
零
點
及
全
幅
不
透
光
率
值
，
以
提
供
透
光
儀
在
操
作
中
之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該
校
正
系
統
可
用
來
檢
查
分
析
器
內
部
之
光
學
參
數
、
燈
泡
及
光
感
應
器
等
電
子
電

路
。

 

(6
)外
部
光
學
表
面
之
清
潔
：
每
一
分
析
器
之
光
學
表
面
必
須
能
夠
在
不
移
動
監
測
設
施
及
不

需
重
新
校
正
光
學
準
線
之
情
況
下
進
行
清
潔
工
作
。

 

(7
)自
動
零
點
補
整

(C
o

m
p

en
sa

ti
o

n
)指
示
器
：

 

A
監
測
設
施
之
光
學
表
面
受
灰
塵
污
染
後
，
透
光
儀
應
具
備
零
點
補
整
功
能
，
在
補
整
累

積
超
過

4
%
不
透
光
率
時
，
可
在
指
示
器
上
顯
示
出
。
該
指
示
器
應
位
於
方
便
操
作
之
位

置
，
並
應
以
自
動
控
制
或
手
動
方
式
記
錄
每
二
十
四
小
時
之
零
點
補
整
，
以
決
定
其
二

十
四
小
時
零
點
偏
移
。

 

B
具
有
自
動
校
正
功
能
者
，
於
零
點
補
整
累
積
至

4
%
不
透
光
率
時
，
應
清
潔
光
學
感
應
之

表
面
；
不
具
自
動
校
正
功
能
者
，
在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前
，
應
清
潔
光
學
感

應
之
表
面
。

 

(8
)光
源
：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用
之
光
源
應
與
（
四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

五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及
（
六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執
行
校
正
測
試
或
查
核
之
光
源
相
同
。

 

5
.數
據
記
錄
器
：
數
據
記
錄
器
應
答
範
圍
須
包
含
零
點
至
量
測
範
圍
，
其
量
測
設
定
範
圍
應
配

合
污
染
物
分
析
器
之
量
測
範
圍
，
並
應
能
調
整
至
污
染
物
分
析
器
偵
測
極
限
濃
度
之
刻
度
。

 

6
.校
正
衰
光
器

(C
al

ib
ra

ti
o

n
 A

tt
en

u
at

o
rs

)：
校
正
衰
光
器
必
須
為
中
性
光
譜
特
性
之
濾
光
器
或

篩
光
器
，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要
有
三
個
以
上
，
其
規
範
及
校
正
程
序
如
下
述

（
四
）、

2
、

(2
)、

B
及
（
八
）。

 

（
四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1
.設
備
規
格
確
認
程
序

 

(1
)光
譜
應
答
：
由
儀
器
製
造
商
取
得
偵
測
器
應
答

(D
et

ec
to

r 
R

es
p

o
n

se
)、
光
源
照
射
率

(L
am

p
 

E
m

is
si

v
it

y
)及

濾
光
器
透
光
率

(F
il

te
r 

T
ra

n
sm

it
ta

n
ce

)之
規
格
資
料
，
並
以
透
光
儀
製
作

波
長
與
光
譜
應
答
之
關
係
校
正
曲
線
，
從
該
曲
線
上
決
定
尖
峰
光
譜
應
答
波
長
、
平
均
光

譜
應
答
波
長
及
低
於

4
0

0
 n

m
和
高
於

7
0

0
 n

m
之
最
大
應
答（

以
尖
峰
應
答
百
分
率
表
示
）。

 

(2
)檢
視
角
度
：
依
儀
器
說
明
書
設
定
接
收
器

(R
ec

ei
v

er
)，
畫
一
個
半
徑
三
公
尺
的
水
平
圓
弧
，

在
圓
弧
上
距
接
收
器
中
心
線
二
側
三
十
公
分
範
圍
內
，
以
每
次
五
公
分
間
隔
，
測
定
接
收

器
對
不
定
向
光
源
（
小
於
三
公
分
）
之
應
答
強
度
。
在
垂
直
方
向
重
複
上
述
步
驟
，
並
計

算
水
平
與
垂
直
方
向
各
檢
視
角
度
下
之
應
答
，
製
作
檢
視
角
度
與
應
答
之
關
係
曲
線
（
半

徑
三
公
尺
之
圓
弧
，
弧
長
二
十
六
公
分
之
夾
角
為
五
度
）。

 

(3
)投
射
角
度
：
依
製
造
商
提
供
之
手
冊
設
定
投
射
器
，
在
水
平
方
向
畫
一
個
半
徑
三
公
尺
之

圓
弧
，
在
圓
弧
上
距
投
射
器
中
心
線
兩
側
三
十
公
分
之
範
圍
內
，
每
次
五
公
分
間
隔
，
以

光
電
偵
測
儀
（
小
於
三
公
分
）
測
定
光
線
強
度
；
在
垂
直
方
向
依
同
一
方
法
量
測
，
並
計

算
水
平
與
垂
直
二
方
向
各
投
射
角
之
應
答
，
製
作
投
射
角
與
應
答
之
關
係
曲
線
，
進
而
得

到
投
射
角
度
（
半
徑
三
公
尺
之
圓
弧
，
弧
長
二
十
六
公
分
之
夾
角
為
五
度
）。

 

(4
)光
學
準
線
：
依
儀
器
說
明
書
進
行
監
測
設
施
組
合
後
，
將
量
測
光
徑
設
定
八
公
尺
，
在
此

光
徑
中
插
入
一
個

1
0

%
衰
光
器
，
緩
慢
轉
動
投
射
器

(P
ro

je
ct

o
r)
，
直
到
記
錄
器
上
得
到

±
2

%
不
透
光
率
之
變
化
，
再
依
儀
器
說
明
書
之
指
示
檢
查
該
儀
器
是
否
偏
移
。

 

(5
)模

擬
零
點
及
全
幅
校
正
系
統
：
偏
移
測
試
必
須
檢
查
零
點
及
全
幅
二
點
，
此
二
點
若
無
法

校
正
，
則
須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後
以
低
值
（

1
0

%
以
下
不
透
光
率

值
）
及
高
值
（
全
幅
之

8
0
至

1
0

0
%
）
二
點
取
代
之
。
每
一
分
析
器
必
須
具
備
校
正
系
統
，

模
擬
零
點
及
全
幅
不
透
光
率
值
，
以
提
供
透
光
儀
在
操
作
中
之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該
校
正
系
統
可
用
來
檢
查
分
析
器
內
部
之
光
學
參
數
、
燈
泡
及
光
感
應
器
等
電
子
電

路
。

 

(6
)外

部
光
學
表
面
之
清
潔
：
每
一
分
析
器
之
光
學
表
面
必
須
能
夠
在
不
移
動
監
測
設
施
及
不

需
重
新
校
正
光
學
準
線
之
情
況
下
進
行
清
潔
工
作
。

 

(7
)自
動
零
點
補
整

(C
o

m
p

en
sa

ti
o

n
)指
示
器
：

 

A
監
測
設
施
之
光
學
表
面
受
灰
塵
污
染
後
，
透
光
儀
應
具
備
零
點
補
整
功
能
，
在
補
整
累

積
超
過

4
%
不
透
光
率
時
，
可
在
指
示
器
上
顯
示
出
。
該
指
示
器
應
位
於
方
便
操
作
之
位

置
，
並
應
以
自
動
控
制
或
手
動
方
式
記
錄
每
二
十
四
小
時
之
零
點
補
整
，
以
決
定
其
二

十
四
小
時
零
點
偏
移
。

 

B
具
有
自
動
校
正
功
能
者
，
於
零
點
補
整
累
積
至

4
%
不
透
光
率
時
，
應
清
潔
光
學
感
應
之

表
面
；
不
具
自
動
校
正
功
能
者
，
在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前
，
應
清
潔
光
學
感

應
之
表
面
。

 

(8
)光
源
：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用
之
光
源
應
與
（
四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

五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及
（
六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執
行
校
正
測
試
或
查
核
之
光
源
相
同
。

 

5
.數
據
記
錄
器
：
數
據
記
錄
器
應
答
範
圍
須
包
含
零
點
至
量
測
範
圍
，
其
量
測
設
定
範
圍
應
配

合
污
染
物
分
析
器
之
量
測
範
圍
，
並
應
能
調
整
至
污
染
物
分
析
器
偵
測
極
限
濃
度
之
刻
度
。

 

6
.校
正
衰
光
器

(C
al

ib
ra

ti
o

n
 A

tt
en

u
at

o
rs

)：
校
正
衰
光
器
必
須
為
中
性
光
譜
特
性
之
濾
光
器
或

篩
光
器
，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要
有
三
個
以
上
，
其
規
範
及
校
正
程
序
如
下
述

（
四
）、

2
、

(2
)、

B
及
（
八
）。

 

（
四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1
.設
備
規
格
確
認
程
序

 

(1
)光
譜
應
答
：
由
儀
器
製
造
商
取
得
偵
測
器
應
答

(D
et

ec
to

r 
R

es
p

o
n

se
)、
光
源
照
射
率

(L
am

p
 

E
m

is
si

v
it

y
)及
濾
光
器
透
光
率

(F
il

te
r 
T

ra
n

sm
it

ta
n

ce
)之
規
格
資
料
，
並
以
透
光
儀
製
作
波

長
與
光
譜
應
答
之
關
係
校
正
曲
線
，
從
該
曲
線
上
決
定
尖
峰
光
譜
應
答
波
長
、
平
均
光
譜

應
答
波
長
及
低
於

4
0

0
 n

m
和
高
於

7
0

0
 n

m
之
最
大
應
答
（
以
尖
峰
應
答
百
分
率
表
示
）。

 

(2
)檢
視
角
度
：
依
儀
器
說
明
書
設
定
接
收
器

(R
ec

ei
v

er
)，
畫
一
個
半
徑
三
公
尺
的
水
平
圓
弧
，

在
圓
弧
上
距
接
收
器
中
心
線
二
側
三
十
公
分
範
圍
內
，
以
每
次
五
公
分
間
隔
，
測
定
接
收

器
對
不
定
向
光
源
（
小
於
三
公
分
）
之
應
答
強
度
。
在
垂
直
方
向
重
複
上
述
步
驟
，
並
計

算
水
平
與
垂
直
方
向
各
檢
視
角
度
下
之
應
答
，
製
作
檢
視
角
度
與
應
答
之
關
係
曲
線
（
半

徑
三
公
尺
之
圓
弧
，
弧
長
二
十
六
公
分
之
夾
角
為
五
度
）。

 

(3
)投

射
角
度
：
依
製
造
商
提
供
之
手
冊
設
定
投
射
器
，
在
水
平
方
向
畫
一
個
半
徑
三
公
尺
之

圓
弧
，
在
圓
弧
上
距
投
射
器
中
心
線
兩
側
三
十
公
分
之
範
圍
內
，
每
次
五
公
分
間
隔
，
以

光
電
偵
測
儀
（
小
於
三
公
分
）
測
定
光
線
強
度
；
在
垂
直
方
向
依
同
一
方
法
量
測
，
並
計

算
水
平
與
垂
直
二
方
向
各
投
射
角
之
應
答
，
製
作
投
射
角
與
應
答
之
關
係
曲
線
，
進
而
得

到
投
射
角
度
（
半
徑
三
公
尺
之
圓
弧
，
弧
長
二
十
六
公
分
之
夾
角
為
五
度
）。

 

(4
)光

學
準
線
：
依
儀
器
說
明
書
進
行
監
測
設
施
組
合
後
，
將
量
測
光
徑
設
定
八
公
尺
，
在
此

光
徑
中
插
入
一
個

1
0

%
衰
光
器
，
緩
慢
轉
動
投
射
器

(P
ro

je
ct

o
r)，
直
到
記
錄
器
上
得
到

±
2

%

不
透
光
率
之
變
化
，
再
依
儀
器
說
明
書
之
指
示
檢
查
該
儀
器
是
否
偏
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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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性
能
規
格
確
認
程
序

 

(1
)監
測
設
施
執
行
操
作
測
試
前
，
應
先
行
完
成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審
核
及
備
份
封
存
作

業
，
如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已
完
成
系
統
審
核
測
試
並
取
得
測
試
確
認
文
件
，
且
未
涉

及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者
修
正
者
，
應
配
合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現
場
確
認

系
統
程
式
一
致
性
。
監
測
設
施
經
操
作
測
試
後
如
需
修
正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者
，
應

重
新
執
行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審
核
及
封
存
作
業
後
，
再
重
新
執
行
本
確
認
作
業
及
操

作
測
試
程
序
。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經
完
成
執
行
備
份
封
存
作
業
後
應
連
同
確
認
報
告

書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交
二
份
備
份
資
料
，
公
私
場
所
與
軟
體
供
應
商
分

別
自
行
留
存
一
份
備
份
資
料
備
查
。

 

(2
)先
期
調
整
及
測
試
：
在
安
裝
監
測
設
施
於
排
放
管
道
之
前
，
應
於
相
關
設
施
上
或
實
驗
室

中
進
行
此
項
測
試
。

 

A
裝
置
準
備

 

a
依
製
造
商
提
供
之
說
明
書
裝
設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光
徑
位
置
並
校
正
之
。

 

b
校
正
前
必
須
實
際
量
測
透
光
器
至
接
收
器
或
反
射
器
間
之
距
離
。

 

c
監
測
設
施
若
有
自
動
調
整
量
測
光
徑
長
度
功
能
，
則
依
說
明
書
將
分
析
器
之
輸
出
訊

號
調
至
排
放
口
光
徑
長
度
。

 

d
設
定
儀
器
與
數
據
記
錄
器
之
量
測
範
圍
（
零
點
及
全
幅
）。

 

e
在
模
擬
光
徑
上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並
調
整
儀
器
方
位
至
最
大
應
答

值
產
生
。

 

f
依
儀
器
說
明
書
指
示
，
在
模
擬
光
徑
上
檢
查
模
擬
零
點
與
實
際
零
點
是
否
相
符
，
再
量

測
全
幅
校
正
衰
光
器
，
並
記
錄
全
幅
不
透
光
率
值
，
該
不
透
光
率
量
測
範
圍
必
須
大
於

排
放
標
準
值
。

 

B
校
正
衰
光
器
之
選
擇

 

a
公
私
場
所
應
以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排
放
標
準
值
為
基
準
，
利
用
表

1
-1
選
擇
三
個

以
上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
低
、
中
、
高
範
圍
），

及
依
據
表

1
1

-3
規
定
選

擇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使
用
之
全
幅
校
正
衰
光
器
；
當
監
測
光
徑
長
度

(L
1

)不
等
於
排
放
口

光
徑
長
度

(L
2

)者
，
應
利
用
公
式

1
-2

a
計
算

L
1
光
徑
之
校
正
衰
光
器
不
透
光
率
值

(O
P

1
)。
高
範
圍
校
正
衰
光
器
之
不
透
光
率
應
低
於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範
圍
最
大
值
。

 

b
公
私
場
所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排
放
標
準
值
為

2
0

%
，
且
近
四
季
排
氣
之
不
透
光

率
月
平
均
值
低
於

1
0

%
者
，
得
檢
具
相
關
證
明
資
料
，
報
經
直
轄
巿
、
縣
（
巿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選
用
表

1
-1
排
放
標
準

<
2

0
%
級
距
之
校
正
衰
光
器
，
並
應
載
明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表
1

-1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規
範
標
準
表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排
放
標
準
值

 

校
正
衰
光
器
之
不
透
光
率
，

O
P

2
 

低
範
圍

 
中
範
圍

 
高
範
圍

 

排
放
標
準

<
2

0
%

 
 

5
%
≦

O
P

2
<

1
0

%
 

1
0

%
≦

O
P

2
<

2
0

%
 

2
0

%
≦

O
P

2
<

4
0

%
 

排
放
標
準

≥
2

0
%

 
 

1
0

%
≦

O
P

2
<

2
0

%
 

2
0

%
≦

O
P

2
<

3
0

%
 

3
0

%
≦

O
P

2
<

 6
0

%
 

C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a 
將
校
正
衰
光
器
（
低
、
中
、
高
範
圍
）
置
入
透
光
儀
量
測
光
徑
之
中
間
位
置
，
該
校
正

衰
光
器
必
須
置
於
量
測
煙
流
濃
度
之
一
點
。

 

b
 在
校
正
衰
光
器
插
入
後
，
須
確
定
整
束
光
柱
通
過
校
正
衰
光
器
時
不
受
到
任
何
反
射

光
之
干
擾
。

 

2
. 性
能
規
格
確
認
程
序

 

(1
)監

測
設
施
執
行
操
作
測
試
前
，
應
配
合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完
成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備
份
封
存
作
業
，
並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交
二
份
備
份
資
料
，

公
私
場
所
與
軟
體
供
應
商
分
別
自
行
留
存
一
份
備
份
資
料
備
查
。
監
測
設
施
經
操
作
測
試

後
如
需
修
正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者
，
應
再
重
新
執
行
本
封
存
作
業
及
操
作
測
試
程
序
。

 

(2
)先

期
調
整
及
測
試
：
在
安
裝
監
測
設
施
於
排
放
管
道
之
前
，
應
於
相
關
設
施
上
或
實
驗
室

中
進
行
此
項
測
試
。

 

A
裝
置
準
備

 

a
依
製
造
商
提
供
之
說
明
書
裝
設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光
徑
位
置
並
校
正
之
。

 

b
校
正
前
必
須
實
際
量
測
透
光
器
至
接
收
器
或
反
射
器
間
之
距
離
。

 

c
監
測
設
施
若
有
自
動
調
整
量
測
光
徑
長
度
功
能
，
則
依
說
明
書
將
分
析
器
之
輸
出
訊
號

調
至
排
放
口
光
徑
長
度
。

 

d
設
定
儀
器
與
數
據
記
錄
器
之
量
測
範
圍
（
零
點
及
全
幅
）。

 

e
在
模
擬
光
徑
上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並
調
整
儀
器
方
位
至
最
大
應
答
值

產
生
。

 

f
依
儀
器
說
明
書
指
示
，
在
模
擬
光
徑
上
檢
查
模
擬
零
點
與
實
際
零
點
是
否
相
符
，
再
量

測
全
幅
校
正
衰
光
器
，
並
記
錄
全
幅
不
透
光
率
值
，
該
不
透
光
率
量
測
範
圍
必
須
大
於

排
放
標
準
值
。

 

B
校
正
衰
光
器
之
選
擇

 

a
公
私
場
所
應
以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排
放
標
準
值
為
基
準
，
利
用
表

1
-1
選
擇
三
個
以

上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
低
、
中
、
高
範
圍
），

及
依
據
表

1
1

-3
規
定
選
擇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使
用
之
全
幅
校
正
衰
光
器
；
當
監
測
光
徑
長
度

(L
1

)不
等
於
排
放
口
光
徑

長
度

(L
2

)者
，
應
利
用
公
式

1
-2

a
計
算

L
1
光
徑
之
校
正
衰
光
器
不
透
光
率
值

(O
P

1
)。

高
範
圍
校
正
衰
光
器
之
不
透
光
率
應
低
於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範
圍
最
大
值
。

 

b
公
私
場
所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排
放
標
準
值
為

2
0

%
，
且
近
四
季
排
氣
之
不
透
光

率
月
平
均
值
低
於

1
0

%
者
，
得
檢
具
相
關
證
明
資
料
，
報
經
直
轄
巿
、
縣
（
巿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選
用
表

1
-1
排
放
標
準

<
2

0
%
級
距
之
校
正
衰
光
器
，
並
應
載
明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表
1

-1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規
範
標
準
表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排
放
標
準
值

 

校
正
衰
光
器
之
不
透
光
率
，

O
P

2
 

低
範
圍

 
中
範
圍

 
高
範
圍

 

排
放
標
準

<
2

0
%

 
 

5
%
≦

O
P

2
<

1
0

%
 

1
0

%
≦

O
P

2
<

2
0

%
 

2
0

%
≦

O
P

2
<

4
0

%
 

排
放
標
準

≥
2

0
%

 
 

1
0

%
≦

O
P

2
<

2
0

%
 

2
0

%
≦

O
P

2
<

3
0

%
 

3
0

%
≦

O
P

2
<

 6
0

%
 

C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a 
將
校
正
衰
光
器
（
低
、
中
、
高
範
圍
）
置
入
透
光
儀
量
測
光
徑
之
中
間
位
置
，
該
校
正

衰
光
器
必
須
置
於
量
測
煙
流
濃
度
之
一
點
。

 

b
 在
校
正
衰
光
器
插
入
後
，
須
確
定
整
束
光
柱
通
過
校
正
衰
光
器
時
不
受
到
任
何
反
射
光

之
干
擾
。

 

c 
以
三
個
校
正
衰
光
器
（
低
、
中
、
高
範
圍
）
量
測
監
測
設
施
輸
出
之
不
透
光
率
值
，
每

一
個
校
正
衰
光
器
取
五
次
非
連
續
量
測
讀
數
並
記
錄
之
，
共
可
得
到
十
五
個
數
據
。

 

d
 將
每
個
校
正
衰
光
器
量
測
五
次
之
數
據
，
分
別
減
去
校
正
衰
光
器
之
不
透
光
率
值
，
即

為
不
透
光
率
差
值
；
若
光
徑
須
經
修
正
，
則
先
利
用
（
九
）
之
公
式

1
-2
修
正
儀
器
輸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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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
三
個
校
正
衰
光
器
（
低
、
中
、
高
範
圍
）
量
測
監
測
設
施
輸
出
之
不
透
光
率
值
，
每

一
個
校
正
衰
光
器
取
五
次
非
連
續
量
測
讀
數
並
記
錄
之
，
共
可
得
到
十
五
個
數
據
。

 

d
 將
每
個
校
正
衰
光
器
量
測
五
次
之
數
據
，
分
別
減
去
校
正
衰
光
器
之
不
透
光
率
值
，
即

為
不
透
光
率
差
值
；
若
光
徑
須
經
修
正
，
則
先
利
用
（
九
）
之
公
式

1
-2
修
正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校
正
衰
光
器
之
不
透
光
率
值
，
再
利
用
此
修
正
值
計
算
不
透
光
率
差
值
。

 

e 
計
算
上
述
不
透
光
率
差
值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
標
準
偏
差
及
信
賴
係
數
（
公
式

1
-3
、

1
-4

及
1

-5
），
並
以
公
式

1
-6
計
算
差
值
算
術
平
均
值
之
絕
對
值
及
信
賴
係
數
絕
對
值
之
和
，

即
為
校
正
誤
差
。

 

D
系
統
應
答
時
間
測
試
：
將
高
值
之
校
正
衰
光
器
置
入
透
光
儀
光
徑
五
次
，
記
錄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達
到
校
正
衰
光
器
真
實
值

9
5

%
之
時
間
，
再
以
低
值
校
正
衰
光
器
同
樣
記
錄
五

次
，
計
算
上
述
十
次
記
錄
之
平
均
值
。

 

(3
)實
地
調
整
：
依
製
造
商
提
供
之
操
作
指
引
及
（
三
）
規
定
，
將
監
測
設
施
安
裝
於
污
染
設

備
下
游
排
放
管
道
上
。
污
染
源
相
關
設
備
未
操
作
前
，
依
製
造
商
提
供
之
操
作
指
引
，
將

透
光
儀
之
投
射
光
柱
對
準
光
偵
測
器
或
反
射
器
，
以
光
學
準
線
來
確
認
其
對
準
情
況
。
依

（
四
）、

2、
(2

)、
A
規
定
，
在
無
排
放
狀
況
下
之
排
放
管
道
中
確
認
模
擬
零
點
及
真
實
零

點
是
否
符
合
，
於
必
要
時
調
整
其
零
點
準
線
。
污
染
源
相
關
設
備
開
機
後
且
排
放
氣
體
達

到
正
常
操
作
溫
度
時
，
再
檢
查
其
光
學
準
線
，
若
產
生
偏
移
則
應
予
調
整
，
須
注
意
排
放

氣
體
是
否
符
合
排
放
標
準
，
確
定
排
放
氣
體
符
合
排
放
標
準
之
前
，
應
檢
查
監
測
輸
出
訊

號
之
變
化
。

 

(4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O
p

er
at

io
n

al
 T

es
t 

P
er

io
d

) 

A
監
測
設
施
經
實
地
調
整
後
，
需
進
行
暖
機
調
整
，
再
連
續
進
行
一
百
六
十
八
小
時
以
上

之
操
作
測
試
。
但
僅
涉
及
監
測
設
施
之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汰
換
作
業
時
，
則
應
連

續
進
行
四
十
八
小
時
以
上
之
操
作
測
試
，
測
試
項
目
為

G
與

H
偏
移
測
試
。

 

B
此
期
間
固
定
污
染
源
應
維
持
正
常
運
轉
，
得
包
括
例
行
性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或
停
車
（
爐
）
運
作
。
污
染
源
為
批
次
操
作
者
，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應
包
含
一
個
以
上
的

污
染
源
完
整
批
次
操
作
。

 

C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
除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監
測
設
施
必
須
分
析
排
放
氣

體
之
不
透
光
率
值
並
記
錄
輸
出
訊
號
，
及
依
實
際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及
監
測
設
施

與
數
據
狀
態
標
示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
以
確
認
採
樣
及
分
析
設
施
與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之
運
作
，
數
據
計
算
處
理
與
狀
態
判
定
應
符
合
附
錄
十
一
規
定
，
監
測
紀
錄
應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應
符
合
附
錄
十
四

至
附
錄
十
六
規
定
，
且
傳
輸
檔
案
命
名
規
則
應
符
合
測
試
檔
案
規
定
。
但
連
線
設
施
因

故
無
法
符
合
本
項
規
定
者
，
得
以
光
碟
片
、
電
子
郵
件
或
其
他
電
子
儲
存
媒
介
，
併
同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D
此
期
間
監
測
設
施
不
得
進
行
非
例
行
之
保
養
、
修
理
、
調
整
及
任
何
人
為
之
儀
器
設
定

操
作
，
僅
可
執
行
儀
器
自
動
化
之
例
行
作
業
（
如
光
學
表
面
清
潔
、
自
動
零
點
補
整
等
），

並
應
作
成
紀
錄
；
無
法
作
成
紀
錄
者
，
儀
器
自
動
化
之
例
行
作
業
方
式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E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與
調
整
、
光
學
表
面
清
潔
及
光
學
準
線
修
正
，
必
須
每
二

十
四
小
時
進
行
一
次
，
進
行
程
序
詳
如

G
及

H
所
述
。

 

F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內
若
污
染
源
因
異
常
而
暫
停
運
轉
，
於
污
染
源
重
新
起
動
後
，
應
繼
續

完
成
操
作
測
試
；
若
監
測
設
施
故
障
、
偏
移
測
試
未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或
不
符
合
前
述

D

讀
值
與
校
正
衰
光
器
之
不
透
光
率
值
，
再
利
用
此
修
正
值
計
算
不
透
光
率
差
值
。

 

e 
計
算
上
述
不
透
光
率
差
值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
標
準
偏
差
及
信
賴
係
數
（
公
式

1
-3
、

1
-4

及
1

-5
），

並
以
公
式

1
-6
計
算
差
值
算
術
平
均
值
之
絕
對
值
及
信
賴
係
數
絕
對
值
之
和
，

即
為
校
正
誤
差
。

 

D
系
統
應
答
時
間
測
試
：
將
高
值
之
校
正
衰
光
器
置
入
透
光
儀
光
徑
五
次
，
記
錄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達
到
校
正
衰
光
器
真
實
值

9
5

%
之
時
間
，
再
以
低
值
校
正
衰
光
器
同
樣
記
錄
五

次
，
計
算
上
述
十
次
記
錄
之
平
均
值
。

 

(3
)實

地
調
整
：
依
製
造
商
提
供
之
操
作
指
引
及
（
三
）
規
定
，
將
監
測
設
施
安
裝
於
污
染
設

備
下
游
排
放
管
道
上
。
污
染
源
相
關
設
備
未
操
作
前
，
依
製
造
商
提
供
之
操
作
指
引
，
將

透
光
儀
之
投
射
光
柱
對
準
光
偵
測
器
或
反
射
器
，
以
光
學
準
線
來
確
認
其
對
準
情
況
。
依

（
四
）、

2
、

(2
)、

A
規
定
，
在
無
排
放
狀
況
下
之
排
放
管
道
中
確
認
模
擬
零
點
及
真
實
零

點
是
否
符
合
，
於
必
要
時
調
整
其
零
點
準
線
。
污
染
源
相
關
設
備
開
機
後
且
排
放
氣
體
達

到
正
常
操
作
溫
度
時
，
再
檢
查
其
光
學
準
線
，
若
產
生
偏
移
則
應
予
調
整
，
須
注
意
排
放

氣
體
是
否
符
合
排
放
標
準
，
確
定
排
放
氣
體
符
合
排
放
標
準
之
前
，
應
檢
查
監
測
輸
出
訊

號
之
變
化
。

 

(4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O
p

er
at

io
n

al
 T

es
t 

P
er

io
d

) 

A
監
測
設
施
經
實
地
調
整
後
，
需
進
行
暖
機
調
整
，
再
連
續
進
行
一
百
六
十
八
小
時
以
上

之
操
作
測
試
。
但
僅
涉
及
監
測
設
施
之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汰
換
作
業
時
，
則
應
連

續
進
行
四
十
八
小
時
以
上
之
操
作
測
試
，
測
試
項
目
為

G
與

H
偏
移
測
試
。

 

B
此
期
間
固
定
污
染
源
應
維
持
正
常
運
轉
，
得
包
括
例
行
性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或
停
車
（
爐
）
運
作
。
污
染
源
為
批
次
操
作
者
，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應
包
含
一
個
以
上
的

污
染
源
完
整
批
次
操
作
。

 

C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
除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監
測
設
施
必
須
分
析
排
放
氣

體
之
不
透
光
率
值
並
記
錄
輸
出
訊
號
，
及
依
實
際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及
監
測
設
施

與
數
據
狀
態
標
示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
以
確
認
採
樣
及
分
析
設
施
與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之
運
作
，
數
據
計
算
處
理
與
狀
態
判
定
應
符
合
附
錄
十
一
規
定
，
監
測
紀
錄
應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應
符
合
附
錄
十
四

至
附
錄
十
六
規
定
，
且
傳
輸
檔
案
命
名
規
則
應
符
合
測
試
檔
案
規
定
。
但
連
線
設
施
因

故
無
法
符
合
本
項
規
定
者
，
得
以
光
碟
片
、
電
子
郵
件
或
其
他
電
子
儲
存
媒
介
，
併
同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D
此
期
間
監
測
設
施
不
得
進
行
非
例
行
之
保
養
、
修
理
、
調
整
及
任
何
人
為
之
儀
器
設
定

操
作
，
僅
可
執
行
儀
器
自
動
化
之
例
行
作
業
（
如
光
學
表
面
清
潔
、
自
動
零
點
補
整
等
），

並
應
作
成
紀
錄
；
無
法
作
成
紀
錄
者
，
儀
器
自
動
化
之
例
行
作
業
方
式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E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與
調
整
、
光
學
表
面
清
潔
及
光
學
準
線
修
正
，
必
須
每
二

十
四
小
時
進
行
一
次
，
進
行
程
序
詳
如

G
及

H
所
述
。

 

F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內
若
污
染
源
因
異
常
而
暫
停
運
轉
，
於
污
染
源
重
新
起
動
後
，
應
繼
續
完

成
操
作
測
試
；
若
監
測
設
施
故
障
、
偏
移
測
試
未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或
不
符
合
前
述

D
規

定
者
，
於
調
整
修
護
後
應
重
新
進
行
一
次
完
整
操
作
測
試
。

 

G
零
點
偏
移
測
試

 

a 
記
錄
起
始
模
擬
零
點
之
不
透
光
率
值
，
每
二
十
四
小
時
檢
查
並
記
錄
零
點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清
潔
光
學
表
面
及
調
整
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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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者
，
於
調
整
修
護
後
應
重
新
進
行
一
次
完
整
操
作
測
試
。

 

G
零
點
偏
移
測
試

 

a 
記
錄
起
始
模
擬
零
點
之
不
透
光
率
值
，
每
二
十
四
小
時
檢
查
並
記
錄
零
點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清
潔
光
學
表
面
及
調
整
前
）。

 

b
零
點
偏
移
：
待
監
測
數
據
穩
定
後
，
記
錄
零
點
偏
移
測
試
之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零
點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
依
公
式

1
-7
計
算
零
點
偏
移
值
；
若
光
徑
須
經
修
正
，
則
先
利
用
（
九
）

之
公
式

1
-2
修
正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校
正
衰
光
器
之
不
透
光
率
值
，
再
利
用
此
修
正
值

計
算
不
透
光
率
差
值
。

 

c
監
測
設
施
若
具
有
自
動
零
點
補
整
功
能
，
在
零
點
補
整
後
方
可
進
行
零
點
校
正
偏
移

檢
查
，
並
記
錄
零
點
補
整
值
做
為
最
後
零
點
值
（
於
此
值
後
加
一
括
號
記
錄
補
整
後
零

點
之
讀
數
）。

 

H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a 
零
點
偏
移
測
試
及
調
整
之
後
，
檢
查
並
記
錄
模
擬
全
幅
校
正
值
。

 

b
 全
幅
偏
移
：
待
監
測
數
據
穩
定
後
，
記
錄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之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全
幅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
依
公
式

1
-8
計
算
全
幅
偏
移
值
；
若
光
徑
須
經
修
正
，
則
先
利
用
（
九
）

之
公
式

1
-2
修
正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校
正
衰
光
器
之
不
透
光
率
值
，
再
利
用
此
修
正
值

計
算
不
透
光
率
差
值
。

 

3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適
用
前
述
確
認
程
序
者
，
得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以
替
代
方
式
進
行
。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設
備
規
格
確
認
程
序
及
性
能
規
格
確
認
之
先
期

調
整
與
測
試
，
除
依
上
述
程
序
進
行
外
，
並
得
以
監
測
設
施
原
製
造
商
提
出
之
測
試
證
明
文

件
替
代
。

 

（
五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為
檢
驗
監
測
設
施
在
量
測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之
準
確

程
度
，
應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其
規
定
如
下
：

 

1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前
，
監
測
設
施
不
可
執
行
任
何
之
調
整
。
但
經
測
試
後
未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得
進
行
監
測
設
施
之
維
護
，
以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

 

2
.公
私
場
所
每
日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應
於
固
定
時
間
執
行
，
實
際
執
行
時
間
與
設
定

執
行
時
間
之
誤
差
不
得
超
過
前
後
二
小
時
，
並
應
執
行
至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始
得
持

續
進
行
監
測
。
監
測
設
施
於
維
護
後
、
拆
除
安
裝
完
成
後
、
停
電
復
歸
後
或
影
響
偏
移
測
試

執
行
之
不
可
歸
責
於
己
事
由
排
除
後
，
或
固
定
污
染
源
未
運
轉
期
間
未
執
行
每
日
例
行
偏
移

測
試
者
於
固
定
污
染
源
開
始
運
作
後
二
小
時
內
，
應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至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始
得
進
行
監
測
。
每
日
例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前
，
倘
因

其
他
原
因
已
依
規
定
完
成
偏
移
測
試
，
該
日
例
行
偏
移
測
試
不
須
執
行
。
因
特
殊
情
形
無
法

依
固
定
時
間
執
行
例
行
偏
移
測
試
者
，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得

不
受
固
定
時
間
之
限
制
。

 

3
.監
測
設
施
每
次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之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零
點
及
全
幅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與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計
算
結
果
均
應
自
動
記
錄
之
，
並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其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應
符
合
附
錄
十
五
規
定
。
既
存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符
合
自
動
記
錄
者
，
應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核
定
改
善
期
限
，

並
應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完
成
改
善
，
改
善
期
限
不
得
逾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十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

 

4
.零
點
偏
移
：
依
（
四
）、

2
、

(4
)、

G
、

b
之
步
驟
執
行
。

 

5
.全
幅
偏
移
：
依
（
四
）、

2
、

(4
)、

H
、

b
之
步
驟
執
行
。

 

6
.零
點
及
全
幅
二
點
無
法
校
正
時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後
，
得
以
低
值

b
零
點
偏
移
：
待
監
測
數
據
穩
定
後
，
記
錄
零
點
偏
移
測
試
之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零
點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
依
公
式

1
-7
計
算
零
點
偏
移
值
；
若
光
徑
須
經
修
正
，
則
先
利
用
（
九
）

之
公
式

1
-2
修
正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校
正
衰
光
器
之
不
透
光
率
值
，
再
利
用
此
修
正
值

計
算
不
透
光
率
差
值
。

 

c
監
測
設
施
若
具
有
自
動
零
點
補
整
功
能
，
在
零
點
補
整
後
方
可
進
行
零
點
校
正
偏
移
檢

查
，
並
記
錄
零
點
補
整
值
做
為
最
後
零
點
值
（
於
此
值
後
加
一
括
號
記
錄
補
整
後
零
點

之
讀
數
）。

 

H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a 
零
點
偏
移
測
試
及
調
整
之
後
，
檢
查
並
記
錄
模
擬
全
幅
校
正
值
。

 

b
 全
幅
偏
移
：
待
監
測
數
據
穩
定
後
，
記
錄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之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全
幅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
依
公
式

1
-8
計
算
全
幅
偏
移
值
；
若
光
徑
須
經
修
正
，
則
先
利
用
（
九
）

之
公
式

1
-2
修
正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校
正
衰
光
器
之
不
透
光
率
值
，
再
利
用
此
修
正
值

計
算
不
透
光
率
差
值
。

 

3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適
用
前
述
確
認
程
序
者
，
得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以
替
代
方
式
進
行
。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設
備
規
格
確
認
程
序
及
性
能
規
格
確
認
之
先
期

調
整
與
測
試
，
除
依
上
述
程
序
進
行
外
，
並
得
以
監
測
設
施
原
製
造
商
提
出
之
測
試
證
明
文

件
替
代
。

 

（
五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為
檢
驗
監
測
設
施
在
量
測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之
準
確

程
度
，
應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其
規
定
如
下
：

 

1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前
，
監
測
設
施
不
可
執
行
任
何
之
調
整
。
但
經
測
試
後
未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得
進
行
監
測
設
施
之
維
護
，
以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

 

2
.公
私
場
所
每
日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應
於
固
定
時
間
執
行
，
實
際
執
行
時
間
與
設
定

執
行
時
間
之
誤
差
不
得
超
過
前
後
二
小
時
，
並
應
執
行
至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始
得
持

續
進
行
監
測
。
監
測
設
施
於
維
護
後
、
拆
除
安
裝
完
成
後
、
停
電
復
歸
後
或
影
響
偏
移
測
試

執
行
之
不
可
歸
責
於
己
事
由
排
除
後
，
或
固
定
污
染
源
未
運
轉
期
間
未
執
行
每
日
例
行
偏
移

測
試
者
於
固
定
污
染
源
開
始
運
作
後
二
小
時
內
，
應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至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始
得
進
行
監
測
。
每
日
例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前
，
倘
因

其
他
原
因
已
依
規
定
完
成
偏
移
測
試
，
該
日
例
行
偏
移
測
試
不
須
執
行
。
因
特
殊
情
形
無
法

依
固
定
時
間
執
行
例
行
偏
移
測
試
者
，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得

不
受
固
定
時
間
之
限
制
。

 

3
.監
測
設
施
每
次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之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零
點
及
全
幅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與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計
算
結
果
均
應
自
動
記
錄
之
，
並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其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應
符
合
附
錄
十
五
規
定
。
既
存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符
合
自
動
記
錄
者
，
應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核
定
改
善
期
限
，

並
應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完
成
改
善
，
改
善
期
限
不
得
逾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十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

 

4
.零
點
偏
移
：
依
（
四
）、

2
、

(4
)、

G
、

b
之
步
驟
執
行
。

 

5
.全
幅
偏
移
：
依
（
四
）、

2
、

(4
)、

H
、

b
之
步
驟
執
行
。

 

6
.零
點
及
全
幅
二
點
無
法
校
正
時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後
，
得
以
低
值

（
全
幅
之

0
%
以
上
至

2
0

%
以
下
）
及
高
值
（
全
幅
之

8
0

%
以
上
至

1
0

0
%
以
下
）
二
點
取
代
之
。

 

（
六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1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程
序
：
以
監
測
設
施
製
造
商
或
認
可
機
構
提
供
之
校
正
衰
光
器
或
其
他
校
正

器
材
進
行
查
核
，
應
有
三
種
以
上
不
同
不
透
光
率
之
校
正
衰
光
器
，
並
依
（
四
）、

2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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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幅
之

0
%
以
上
至

2
0

%
以
下
）
及
高
值
（
全
幅
之

8
0

%
以
上
至

1
0

0
%
以
下
）
二
點
取
代
之
。

 

（
六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1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程
序
：
以
監
測
設
施
製
造
商
或
認
可
機
構
提
供
之
校
正
衰
光
器
或
其
他
校
正

器
材
進
行
查
核
，
應
有
三
種
以
上
不
同
不
透
光
率
之
校
正
衰
光
器
，
並
依
（
四
）、

2
、

(2
)、

C
之
步
驟
進
行
之
。

 

2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1
)前
置
作
業

 

A
受
測
公
私
場
所
應
準
備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之
儀
控
電
路
配
置
圖
，
並
事
先
確
認
與
現

場
電
路
配
置
一
致
。

 

B
確
認
現
場
電
路
訊
號
使
用
為
電
壓
或
電
流
範
圍
。

 

C
為
避
免
損
及
公
私
場
所
設
備
，
受
測
現
場
電
路
接
線
作
業
得
由
公
私
場
所
人
員
或
其
委

託
之
儀
器
維
護
人
員
等
執
行
。

 

D
訊
號
產
生
器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應
送
國
家
度
量
衡
標
準
實
驗
室
、
經
財
團
法
人
全
國
認
證

基
金
會

(T
ai

w
an

 A
cc

re
d

it
at

io
n

 F
o

u
n

d
at

io
n

, 
T

A
F

)或
其
國
際
相
互
承
認
機
構
認
證
之

實
驗
室
檢
查
，
檢
查
電
流
或
電
壓
誤
差
絕
對
值
大
於

0
.1

%
標
示
電
流
或
電
壓
時
，
應
重

新
校
正
訊
號
產
生
器
或
更
換
訊
號
產
生
器
，
檢
測
機
構
應
出
具
檢
查
結
果
之
品
質
證
明

文
件
。

 

(2
)輸
入
標
準
電
位
訊
號
：
在
檢
測
期
間
，
使
用
通
過
檢
驗
合
格
之
訊
號
產
生
器
，
產
生
五
組
由

低
至
高
且
平
均
分
散
在
輸
出
範
圍
內
的
電
壓
（
零
至
五
伏
特
或
零
至
十
伏
特
）
或
電
流
（
四

至
二
十
毫
安
培
）
類
比
訊
號
模
擬
分
析
儀
器
之
傳
輸
訊
號
，
輸
入
公
私
場
所
訊
號
傳
輸
系

統
，
然
後
通
過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查
看
即
時
資
料
，
並
根
據
各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範
圍
，

待
監
測
數
據
穩
定
後
，
依
公
式

1
-9
換
算
出
輸
入
訊
號
對
應
之
分
析
儀
器
模
擬
值
，
與
公
私

場
所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顯
示
之
原
始
數
據
做
比
對
查
核
，
若
監
測
設
施
採
樣
及
分
析

設
施
之
訊
號
輸
出
方
式
為
數
位
輸
出
，
則
不
需
進
行
標
準
電
位
訊
號
輸
入
比
對
。

 

(3
)分

析
儀
器
模
擬
值
與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原
始
數
據
比
對
：
每
組
模
擬
分
析
儀
器
之
傳

輸
訊
號
，
分
別
記
錄
分
析
儀
器
模
擬
值

V
S

i
與
三
次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原
始
數
據

V
T

i,
1
、

V
T

i,
2
、

V
T

i,
3
，
按
公
式

1
-1

0
計
算
各
組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Δ
V
。

 

3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1
)前
置
作
業

 

A
受
測
公
私
場
所
應
準
備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之
儀
控
電
路
配
置
圖
，
並
事
先
確
認
與
現

場
電
路
配
置
一
致
。

 

B
確
認
現
場
電
路
訊
號
使
用
為
電
壓
或
電
流
範
圍
。

 

C
為
避
免
損
及
公
私
場
所
設
備
，
受
測
現
場
電
路
接
線
作
業
得
由
公
私
場
所
人
員
或
其
委

託
之
儀
器
維
護
人
員
執
行
。

 

D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或
公
私
場
所
應
確
認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設
備
與
監
測
數
據

比
對
之
起
迄
時
間
、
擷
取
時
間
與
擷
取
頻
率
之
設
定
一
致
性
，
排
放
管
道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訊
號
擷
取
頻
率
為
十
秒
鐘
，
每
次
訊
號
實
際
擷
取
時
間
與
設
定

擷
取
時
間
之
誤
差
不
得
超
過
正
負
二
秒
；
排
放
管
道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
排
放
流
率
與
與
廢
氣
燃
燒
塔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訊
號
擷
取
頻

率
為
一
分
鐘
，
每
次
訊
號
實
際
擷
取
時
間
與
設
定
擷
取
時
間
之
誤
差
不
得
超
過
正
負
五

秒
；
量
測
頻
率
大
於
一
分
鐘
之
排
放
管
道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與
廢
氣
燃
燒
塔
廢

氣
燃
燒
塔
總
還
原
硫
、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訊
號
擷
取
頻
率
為
監
測
設
施
最
小

C
之
步
驟
進
行
之
。

 

2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1
)前
置
作
業

 

A
受
測
公
私
場
所
應
準
備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之
儀
控
電
路
配
置
圖
，
並
事
先
確
認
與
現

場
電
路
配
置
一
致
。

 

B
確
認
現
場
電
路
訊
號
使
用
為
電
壓
或
電
流
範
圍
。

 

C
為
避
免
損
及
公
私
場
所
設
備
，
受
測
現
場
電
路
接
線
作
業
得
由
公
私
場
所
人
員
或
其
委

託
之
儀
器
維
護
人
員
等
執
行
。

 

D
訊
號
產
生
器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應
送
國
家
度
量
衡
標
準
實
驗
室
、
經
財
團
法
人
全
國
認
證

基
金
會

(T
ai

w
an

 A
cc

re
d

it
at

io
n

 F
o

u
n

d
at

io
n

, T
A

F
)或

其
國
際
相
互
承
認
機
構
認
證
之
實

驗
室
檢
查
，
檢
查
電
流
或
電
壓
誤
差
絕
對
值
大
於

0
.1

%
標
示
電
流
或
電
壓
時
，
應
重
新

校
正
訊
號
產
生
器
或
更
換
訊
號
產
生
器
，
檢
測
機
構
應
出
具
檢
查
結
果
之
品
質
證
明
文

件
。

 

(2
)輸
入
標
準
電
位
訊
號
：
在
檢
測
期
間
，
使
用
通
過
檢
驗
合
格
之
訊
號
產
生
器
，
產
生
五
組
由

低
至
高
且
平
均
分
散
在
輸
出
範
圍
內
的
電
壓
（
零
至
五
伏
特
或
零
至
十
伏
特
）
或
電
流
（
四

至
二
十
毫
安
培
）
類
比
訊
號
模
擬
分
析
儀
器
之
傳
輸
訊
號
，
輸
入
公
私
場
所
訊
號
傳
輸
系
統
，

然
後
通
過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查
看
即
時
資
料
，
並
根
據
各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範
圍
，
待
監

測
數
據
穩
定
後
，
依
公
式

1
-9
換
算
出
輸
入
訊
號
對
應
之
分
析
儀
器
模
擬
值
，
與
公
私
場
所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顯
示
之
原
始
數
據
做
比
對
查
核
，
若
監
測
設
施
採
樣
及
分
析
設
施
之
訊

號
輸
出
方
式
為
數
位
輸
出
，
則
不
需
進
行
標
準
電
位
訊
號
輸
入
比
對
。

 

(3
)分
析
儀
器
模
擬
值
與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原
始
數
據
比
對
：
每
組
模
擬
分
析
儀
器
之
傳
輸

訊
號
，
分
別
記
錄
分
析
儀
器
模
擬
值

V
S

i
與
三
次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原
始
數
據

V
T

i,
1
、

V
T

i,
2
、

V
T

i,
3
，
按
公
式

1
-1

0
計
算
各
組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Δ
V
。

 

3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1
)前
置
作
業

 

A
受
測
公
私
場
所
應
準
備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之
儀
控
電
路
配
置
圖
，
並
事
先
確
認
與
現

場
電
路
配
置
一
致
。

 

B
確
認
現
場
電
路
訊
號
使
用
為
電
壓
或
電
流
範
圍
。

 

C
為
避
免
損
及
公
私
場
所
設
備
，
受
測
現
場
電
路
接
線
作
業
得
由
公
私
場
所
人
員
或
其
委

託
之
儀
器
維
護
人
員
執
行
。

 

D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或
公
私
場
所
應
確
認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設
備
與
監
測
數
據

比
對
之
起
迄
時
間
、
擷
取
時
間
與
擷
取
頻
率
之
設
定
一
致
性
，
排
放
管
道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訊
號
擷
取
頻
率
為
十
秒
鐘
，
每
次
訊
號
實
際
擷
取
時
間
與
設
定

擷
取
時
間
之
誤
差
不
得
超
過
正
負
二
秒
；
排
放
管
道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
排
放
流
率
與
與
廢
氣
燃
燒
塔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訊
號
擷
取
頻

率
為
一
分
鐘
，
每
次
訊
號
實
際
擷
取
時
間
與
設
定
擷
取
時
間
之
誤
差
不
得
超
過
正
負
五

秒
；
量
測
頻
率
大
於
一
分
鐘
之
排
放
管
道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與
廢
氣
燃
燒
塔
廢

氣
燃
燒
塔
總
還
原
硫
、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訊
號
擷
取
頻
率
為
監
測
設
施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
每
次
訊
號
實
際
擷
取
時
間
與
設
定
擷
取
時
間
之
誤
差
不
得
超
過
正
負
十
秒
。

訊
號
擷
取
時
間
、
擷
取
頻
率
及
擷
取
時
間
誤
差
無
法
符
合
者
，
得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之
。

 

(2
)資

料
收
集
：
利
用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設
備
連
接
監
測
設
施
訊
號
傳
輸
電
路
，
直
接
擷
取
原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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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測
頻
率
，
每
次
訊
號
實
際
擷
取
時
間
與
設
定
擷
取
時
間
之
誤
差
不
得
超
過
正
負
十

秒
。
訊
號
擷
取
時
間
、
擷
取
頻
率
及
擷
取
時
間
誤
差
無
法
符
合
者
，
得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之
。

 

(2
)資
料
收
集
：
利
用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設
備
連
接
監
測
設
施
訊
號
傳
輸
電
路
，
直
接
擷
取
原
始

電
流
或
電
壓
訊
號
值
，
資
料
收
集
時
間
應
達
七
日
以
上
。

 

(3
)收

集
之
原
始
電
流
或
電
壓
訊
號
值
依
據
公
式

1
-9
計
算
對
應
之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擷
取
數

據
，
產
生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十
秒
鐘
擷
取
數
據
、
排
放
管
道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
排
放
流
率
或
廢
氣
燃
燒
塔
排
放
流
率
一
分
鐘
擷
取
數
據
、
排
放
管
道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

廢
氣
燃
燒
塔
總
還
原
硫
或
具
顯
示
總
淨
熱
值
之
廢
氣
成
分
及
濃
度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擷
取

數
據
，
並
與
公
私
場
所
相
同
時
段
之
各
項
監
測
項
目
原
始
數
據
進
行
趨
勢
比
對
。

 

(4
)趨
勢
比
對
：
應
以
每
七
日
資
料
收
集
區
間
，
計
算
各
監
測
項
目
之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擷
取
數

據
與
監
測
設
施
原
始
數
據
之
誤
差
百
分
比
（
公
式

1
-1

1
）
及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公
式

1
-1

2
），

確
認
數
據
是
否
有
偏
差
過
大
之
情
形
。

 

A
第
一
次
資
料
比
對
區
間
應
自
完
成
前
置
作
業
與
查
核
前
品
質
管
制
作
業
後
起
計
，
每
次

資
料
收
集
區
間
應
達
七
日
，
不
足
七
日
之
資
料
不
可
用
於
比
對
計
算
。

 

B
資
料
收
集
區
間
內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擷
取
數
據
或
監
測
設
施
原
始
數
據
如
發
生
遺
失
數
據

情
形
，
或
執
行

(5
)、

B
每
季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期
間
之
數
據
不
納
入
比
對
計
算
。

 

(5
)品
質
管
制

 

A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設
備
裝
設
前
，
應
針
對
公
私
場
所
監
測
設
施
依
前
述

2
規
定
執
行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
以
掌
握
監
測
設
施
原
訊
號
偏
差
情
形
。

 

B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設
備
與
監
測
設
施
訊
號
傳
輸
電
路
之
連
接
期
間
，
於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測

試
查
核
前
後
，
應
針
對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設
備
及
公
私
場
所
監
測
設
施
分
別
執
行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
資
料
收
集
時
間
若
大
於
九
十
天
者
，
應
至
少
每
季
執
行
一
次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設
備
及
公
私
場
所
監
測
設
施
之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

 

C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用
之
訊
號
產
生
器
應
符
合
（
六
）、

2
、

(1
)、

D
規
範
。
前
述

B
針

對
公
私
場
所
監
測
設
施
執
行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結
果
，
僅
作
為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作
業

之
品
質
管
制
判
定
，
不
納
入
第
十
七
條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之
判
定
依
據
。

 

D
前
述

B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結
果
超
出
（
七
）
性
能
規
格
時
，
至
前
一
次
執
行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期
間
之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擷
取
數
據
，
將
不
納
入
前
述

(4
)計
算
，
待
調
整
模

組
並
校
正
後
，
再
重
新
或
接
續
進
行
測
試
查
核
。

 

E
監
測
設
施
採
樣
及
分
析
設
施
之
訊
號
輸
出
方
式
為
數
位
輸
出
者
，
得
不
進
行
本
項
品
質

管
制
作
業
。

 

4
.影
像
監
視
查
核
程
序
：
指
利
用
影
像
監
視
設
施
透
過
影
像
拍
攝
、
錄
製
或
結
合
影
像
辨
識
等

影
像
記
錄
與
處
理
方
式
，
確
認
監
測
設
施
之
運
作
狀
態
。

 

(1
)影
像
監
視
設
施
應
安
裝
於
可
清
楚
拍
攝
得
監
測
設
施
之
位
置
，
避
免
環
境
物
品
及
人
員
動

線
形
成
遮
蔽
，
安
裝
位
置
應
提
供
良
好
照
明
及
設
備
電
源
，
並
保
持
監
測
設
施
儀
器
或
顯

示
器
畫
面
為
經
常
開
啟
。
但
影
像
監
視
設
施
具
紅
外
線
功
能
者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後
，
得
不
設
置
照
明
設
備
。

 

(2
)查
核
前
應
確
認
影
像
監
視
設
施
之
影
像
畫
面
正
確
性
及
清
晰
度
，
須
為

2
5

6
級
（

8
 b

it
）
以

上
灰
階
或
彩
色
影
像
，
影
像
畫
面
應
標
示
日
期
時
間
；
採
用
影
像
辨
識
或
其
他
影
像
處
理

方
式
者
，
確
認
辨
識
或
處
理
結
果
正
確
性
。
確
認
記
錄
頻
率
與
設
定
一
致
。

 

(3
)影
像
與
資
料
收
集
：
利
用
影
像
監
視
設
施
記
錄
監
測
設
施
運
作
情
形
，
查
核
期
間
應
維
持

電
流
或
電
壓
訊
號
值
，
資
料
收
集
時
間
應
達
七
日
以
上
。

 

(3
)收
集
之
原
始
電
流
或
電
壓
訊
號
值
依
據
公
式

1
-9
計
算
對
應
之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擷
取
數
據
，

產
生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十
秒
鐘
擷
取
數
據
、
排
放
管
道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

排
放
流
率
或
廢
氣
燃
燒
塔
排
放
流
率
一
分
鐘
擷
取
數
據
、
排
放
管
道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
廢

氣
燃
燒
塔
總
還
原
硫
或
具
顯
示
總
淨
熱
值
之
廢
氣
成
分
及
濃
度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擷
取
數

據
，
並
與
公
私
場
所
相
同
時
段
之
各
項
監
測
項
目
原
始
數
據
進
行
趨
勢
比
對
。

 

(4
)趨

勢
比
對
：
應
以
每
七
日
資
料
收
集
區
間
，
計
算
各
監
測
項
目
之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擷
取
數

據
與
監
測
設
施
原
始
數
據
之
誤
差
百
分
比
（
公
式

1
-1

1
）
及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公
式

1
-

1
2
），

確
認
數
據
是
否
有
偏
差
過
大
之
情
形
。

 

A
第
一
次
資
料
比
對
區
間
應
自
完
成
前
置
作
業
與
查
核
前
品
質
管
制
作
業
後
起
計
，
每
次

資
料
收
集
區
間
應
達
七
日
，
不
足
七
日
之
資
料
不
可
用
於
比
對
計
算
。

 

B
資
料
收
集
區
間
內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擷
取
數
據
或
監
測
設
施
原
始
數
據
如
發
生
遺
失
數
據

情
形
，
或
執
行

(5
)、

B
每
季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期
間
之
數
據
不
納
入
比
對
計
算
。

 

(5
)品
質
管
制

 

A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設
備
裝
設
前
，
應
針
對
公
私
場
所
監
測
設
施
依
前
述

2
規
定
執
行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
以
掌
握
監
測
設
施
原
訊
號
偏
差
情
形
。

 

B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設
備
與
監
測
設
施
訊
號
傳
輸
電
路
之
連
接
期
間
，
於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測

試
查
核
前
後
，
應
針
對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設
備
及
公
私
場
所
監
測
設
施
分
別
執
行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
資
料
收
集
時
間
若
大
於
九
十
天
者
，
應
至
少
每
季
執
行
一
次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設
備
及
公
私
場
所
監
測
設
施
之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

 

C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用
之
訊
號
產
生
器
應
符
合
（
六
）、

2
、

(1
)、

D
規
範
。
前
述

B
針

對
公
私
場
所
監
測
設
施
執
行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結
果
，
僅
作
為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作
業

之
品
質
管
制
判
定
，
不
納
入
第
十
七
條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之
判
定
依
據
。

 

D
前
述

B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結
果
超
出
（
七
）
性
能
規
格
時
，
至
前
一
次
執
行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期
間
之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擷
取
數
據
，
將
不
納
入
前
述

(4
)計
算
，
待
調
整
模

組
並
校
正
後
，
再
重
新
或
接
續
進
行
測
試
查
核
。

 

E
監
測
設
施
採
樣
及
分
析
設
施
之
訊
號
輸
出
方
式
為
數
位
輸
出
者
，
得
不
進
行
本
項
品
質

管
制
作
業
。

 

4
.影
像
監
視
查
核
程
序
：
指
利
用
影
像
監
視
設
施
透
過
影
像
拍
攝
、
錄
製
或
結
合
影
像
辨
識
等

影
像
記
錄
與
處
理
方
式
，
確
認
監
測
設
施
之
運
作
狀
態
。

 

(1
)影

像
監
視
設
施
應
安
裝
於
可
清
楚
拍
攝
得
監
測
設
施
之
位
置
，
避
免
環
境
物
品
及
人
員
動

線
形
成
遮
蔽
，
安
裝
位
置
應
提
供
良
好
照
明
及
設
備
電
源
，
並
保
持
監
測
設
施
儀
器
或
顯

示
器
畫
面
為
經
常
開
啟
。
但
影
像
監
視
設
施
具
紅
外
線
功
能
者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後
，
得
不
設
置
照
明
設
備
。

 

(2
)查
核
前
應
確
認
影
像
監
視
設
施
之
影
像
畫
面
正
確
性
及
清
晰
度
，
須
為

2
5

6
級
（

8
 b

it
）
以

上
灰
階
或
彩
色
影
像
，
影
像
畫
面
應
標
示
日
期
時
間
；
採
用
影
像
辨
識
或
其
他
影
像
處
理

方
式
者
，
確
認
辨
識
或
處
理
結
果
正
確
性
。
確
認
記
錄
頻
率
與
設
定
一
致
。

 

(3
)影

像
與
資
料
收
集
：
利
用
影
像
監
視
設
施
記
錄
監
測
設
施
運
作
情
形
，
查
核
期
間
應
維
持

影
像
監
視
設
施
及
影
像
處
理
軟
體
有
效
運
作
，
檔
案
應
依
核
定
方
式
完
整
存
檔
或
連
線
傳

輸
至
指
定
地
點
。

 

(4
)查

核
期
間
，
影
像
監
視
設
施
或
影
像
處
理
軟
體
進
行
任
何
保
養
、
修
理
、
調
整
及
儀
器
設

定
操
作
等
事
項
皆
應
作
成
紀
錄
。
因
故
中
斷
監
視
時
應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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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像
監
視
設
施
及
影
像
處
理
軟
體
有
效
運
作
，
檔
案
應
依
核
定
方
式
完
整
存
檔
或
連
線
傳

輸
至
指
定
地
點
。

 

(4
)查
核
期
間
，
影
像
監
視
設
施
或
影
像
處
理
軟
體
進
行
任
何
保
養
、
修
理
、
調
整
及
儀
器
設

定
操
作
等
事
項
皆
應
作
成
紀
錄
。
因
故
中
斷
監
視
時
應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並
作
成
紀
錄
備
查
。

 

（
七
）
性
能
規
格
：
如
表

1
-2
所
示
。

 

表
1

-2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性
能
規
格

 

項
目

 
規

 
格

 

1
.校
正
誤
差

 
≦

3
%
不
透
光
率
（
如
公
式

1
-6
）

 

2
.應
答
時
間

 
≦

1
0
秒

 

3
.零
點
偏
移
（

2
4
小
時
）

 
−

2
%
不
透
光
率

≦
零
點
偏
移
值

≦
2

%
不
透
光
率

（
如
公
式

1
-7
）

 

4
.全
幅
偏
移
（

2
4
小
時
）

 
−

2
%
不
透
光
率

≦
全
幅
偏
移
值

≦
2

%
不
透
光
率

（
如
公
式

1
-8
）

 

5
.記
錄
器
解
析
度

 
≦

0
.5

%
不
透
光
率

 

6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

1
%
（
如
公
式

1
-1

0
）

 

7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1

%
（
如
公
式

1
-1

2
）

 

（
八
）
校
正
器
材
品
保
規
範

 

1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應
每
二
年
至
少
一
次
送
國
家
度
量
衡
標
準
實
驗
室
、
經
財
團

法
人
全
國
認
證
基
金
會

(T
ai

w
an

 A
cc

re
d

it
at

io
n

 F
o

u
n

d
at

io
n

, 
T

A
F

)或
其
國
際
相
互
承
認
機

構
認
證
之
實
驗
室
定
期
檢
查
，
其
檢
查
濃
度
與
出
廠
標
示
濃
度
之
誤
差
絕
對
值
大
於

2
%
不
透

光
率
時
，
應
更
換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
穩
定
性
檢
查
應
選
擇
符
合
表

1
-3
之
校
正

用
光
譜
儀
，
校
正
時
之
波
長
間
隔
應
小
於

2
0

0
 n

m
，
並
在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不

同
位
置
檢
查
數
次
，
依
所
有
波
長
檢
查
結
果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計
算
檢
查
濃
度
。

 

 

表
1

-3
 
校
正
用
光
譜
儀
之
規
範

 

參
 
數

 
規

 
格

 

光
波
長
範
圍

 
4

0
0
～

7
0

0
 n

m
 

偵
測
角
度

 
＜

1
0

° 

準
確
度

 
＜

0
.5

%
 

2
.前
項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送
實
驗
室
檢
查
及
因
故
更
換
期
間
，
得
使
用
備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進
行
例
行
校
正
測
試
、
查
核
、
維
護
作
業
，
備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使
用
期
間
應
符
合
本

辦
法
規
範
。

 

3
.校
正
器
材
（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
零
點
偏
移
與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使
用
之
標
準
衰

光
器
等
）
應
於
有
效
期
限
內
使
用
，
且
下
列
紀
錄
文
件
應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1
)校
正
器
材
應
由
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提
供
校
正
器
材
出
廠
標
示
不
透
光
率
值
、
使
用
方
式
、

儲
存
方
法
及
保
存
期
限
之
證
明
文
件
，
與
由
檢
測
機
構
出
具
定
期
檢
查
結
果
之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品
質
證
明
文
件
。
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無
法
提
供
符
合
前
項

1
穩
定
性

檢
查
規
定
之
出
廠
證
明
文
件
者
，
得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以

符
合
規
定
之
證
明
文
件
替
代
。

 

(2
)校
正
器
材
之
使
用
更
換
紀
錄
應
包
含
校
正
器
材
製
造
商
、
型
號
、
序
號
、
製
造
日
期
、
有

效
期
限
、
檢
查
日
期
、
更
換
日
期
、
監
測
項
目
等
內
容
。

 

關
，
並
作
成
紀
錄
備
查
。

 

（
七
）
性
能
規
格
：
如
表

1
-2
所
示
。

 

表
1

-2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性
能
規
格

 

項
目

 
規

 
格

 

1
.校
正
誤
差

 
≦

3
%
不
透
光
率
（
如
公
式

1
-6
）

 

2
.應
答
時
間

 
≦

1
0
秒

 

3
.零
點
偏
移
（

2
4
小
時
）

 
−

2
%
不
透
光
率

≦
零
點
偏
移
值

≦
2

%
不
透
光
率

（
如
公
式

1
-7
）

 

4
.全
幅
偏
移
（

2
4
小
時
）

 
−

2
%
不
透
光
率

≦
全
幅
偏
移
值

≦
2

%
不
透
光
率

（
如
公
式

1
-8
）

 

5
.記
錄
器
解
析
度

 
≦

0
.5

%
不
透
光
率

 

6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

1
%
（
如
公
式

1
-1

0
）

 

7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1

%
（
如
公
式

1
-1

2
）

 

（
八
）
校
正
器
材
品
保
規
範

 

1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應
每
二
年
至
少
一
次
送
國
家
度
量
衡
標
準
實
驗
室
、
經
財
團

法
人
全
國
認
證
基
金
會

(T
ai

w
an

 A
cc

re
d

it
at

io
n

 F
o

u
n

d
at

io
n

, 
T

A
F

)或
其
國
際
相
互
承
認
機
構

認
證
之
實
驗
室
定
期
檢
查
，
其
檢
查
濃
度
與
出
廠
標
示
濃
度
之
誤
差
絕
對
值
大
於

2
%
不
透
光

率
時
，
應
更
換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
穩
定
性
檢
查
應
選
擇
符
合
表

1
-3
之
校
正
用

光
譜
儀
，
校
正
時
之
波
長
間
隔
應
小
於

2
0

0
 n

m
，
並
在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不
同

位
置
檢
查
數
次
，
依
所
有
波
長
檢
查
結
果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計
算
檢
查
濃
度
。

 

 

表
1

-3
 
校
正
用
光
譜
儀
之
規
範

 

參
 
數

 
規

 
格

 

光
波
長
範
圍

 
4

0
0
～

7
0

0
 n

m
 

偵
測
角
度

 
＜

1
0

° 

準
確
度

 
＜

0
.5

%
 

2
.前
項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送
實
驗
室
檢
查
及
因
故
更
換
期
間
，
得
使
用
備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進
行
例
行
校
正
測
試
、
查
核
、
維
護
作
業
，
備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使
用
期
間
應
符
合
本
辦

法
規
範
。

 

3
.校
正
器
材
（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
零
點
偏
移
與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使
用
之
標
準
衰

光
器
等
）
應
於
有
效
期
限
內
使
用
，
且
下
列
紀
錄
文
件
應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1
)校

正
器
材
應
由
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提
供
校
正
器
材
出
廠
標
示
不
透
光
率
值
、
使
用
方
式
、

儲
存
方
法
及
保
存
期
限
之
證
明
文
件
，
與
由
檢
測
機
構
出
具
定
期
檢
查
結
果
之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品
質
證
明
文
件
。
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無
法
提
供
符
合
前
項

1
穩
定
性
檢

查
規
定
之
出
廠
證
明
文
件
者
，
得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以
符

合
規
定
之
證
明
文
件
替
代
。

 

(2
)校

正
器
材
之
使
用
更
換
紀
錄
應
包
含
校
正
器
材
製
造
商
、
型
號
、
序
號
、
製
造
日
期
、
有

效
期
限
、
檢
查
日
期
、
更
換
日
期
、
監
測
項
目
等
內
容
。

 

（
九
）
公
式

 

 2
. 
排
放
口
為
非
圓
型
之
光
徑
長
度
計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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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
公
式

 

 1
. 
排
放
口
為
非
圓
型
之
光
徑
長
度
計
算
：

 

𝐷
𝑒

=
2

𝐿
𝑊

( 𝐿
+

𝑊
) 

(1
-1

) 

D
e：

排
放
口
光
徑
長
度

 

L
：
出
口
長
度

 

W
：
出
口
寬
度

 

 

2
.監
測
光
徑
長
度
轉
化
成
排
放
口
光
徑
長
度
：
當
監
測
光
徑
長
度
不
等
於
排
放
口
光
徑
長
度

時
，
以
下
列
公
式
換
算
：

 
 

(1
)校
正
衰
光
器
不
透
光
率
、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之
修
正
計
算
，
及
單
程

(S
in

g
le

-p
as

s)
量
測
原
理
之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數
據

修
正
計
算
：

 

lo
g(

1
−

𝑂
𝑃

2
)

=
(𝐿

2

𝐿
1

)
×

lo
g(

1
−

𝑂
𝑃 1

)  
(1

-2
a)

 

(2
)雙
程

(D
o

u
b

le
-p

as
s)
量
測
原
理
之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數
據
修
正
計
算
：

 

lo
g(

1
−

𝑂
𝑃

2
)

=
(

𝐿
2

2
𝐿

1
)

×
lo

g(
1

−
𝑂

𝑃 1
)  

(1
-2

b
) 

O
P
1
：

L
1
光
徑
之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值
，
或

L
1
光
徑
之
校
正
衰
光
器
不
透
光
率
值

 

O
P
2：

L
2
光
徑
之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值
，
或
表

1
-1
所
列
校
正
衰
光
器
或
表

1
1

-3
所
列
全
幅
校

正
衰
光
器
之
不
透
光
率
值

 

L
1
：
單
程
監
測
光
徑
長
度

(S
in

g
le

-p
as

s 
p

at
h

le
n

g
th

 a
t 

th
e 

m
o

n
it

o
r 

lo
ca

ti
o

n
) 

L
2
：
排
放
口
光
徑
長
度

 

 

3
.算
術
平
均
之
計
算
：

 

𝑋̅
=

1 𝑛
∑

𝑥
𝑖

𝑛 𝑖=
1

 
(1

-3
) 

𝑋̅
：
調
整
或
校
正
前
後
差
值
平
均
值

 

x i
：
各
組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校
正
衰
光
器
標
示
值
之
差
值
，
或
各
組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最
近
一
次
定
期
檢
查
值
之
差
值
。
若
光
徑
須
經
修
正

者
，
依
公
式

1
-2
修
正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校
正
衰
光
器
之
不
透
光
率
值
，
利
用
修
正
值

(O
P

2
)計
算
之

 

 

4
.標
準
偏
差
之
計
算
：

 

𝑆
𝑑

=
[∑

𝑥
𝑖2

𝑛 𝑖=
1

−
(∑

𝑥
𝑖

𝑛 𝑖=
1

)2

𝑛
𝑛

−
1

]1
2

⁄

 
(1

-4
) 

 

5
.信
賴
係
數
：
單
尾

(O
n

e-
ta

il
ed

)之
2

.5
%
誤
差
信
賴
係
數

 

𝐷
𝑒

=
2

𝐿
𝑊

( 𝐿
+

𝑊
) 

(1
-1

) 

D
e：

排
放
口
光
徑
長
度

 

L
：
出
口
長
度

 

W
：
出
口
寬
度

 

 

2
.監
測
光
徑
長
度
轉
化
成
排
放
口
光
徑
長
度
：
當
監
測
光
徑
長
度
不
等
於
排
放
口
光
徑
長
度
時
，

以
下
列
公
式
換
算
：

 
 

(1
)校

正
衰
光
器
不
透
光
率
、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之
修
正
計
算
，
及
單
程

(S
in

g
le

-p
as

s)
量
測
原
理
之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數
據
修

正
計
算
：

 

lo
g(

1
−

𝑂
𝑃

2
)

=
(𝐿

2

𝐿
1

)
×

lo
g(

1
−

𝑂
𝑃 1

)  
(1

-2
a)

 

(2
)雙
程

(D
o

u
b

le
-p

as
s)
量
測
原
理
之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數
據
修
正
計
算
：

 

lo
g(

1
−

𝑂
𝑃

2
)

=
(

𝐿
2

2
𝐿

1
)

×
lo

g(
1

−
𝑂

𝑃 1
)  

(1
-2

b
) 

O
P
1
：

L
1
光
徑
之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值
，
或

L
1
光
徑
之
校
正
衰
光
器
不
透
光
率
值

 

O
P
2
：

L
2
光
徑
之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值
，
或
表

1
-1
所
列
校
正
衰
光
器
或
表

1
1

-3
所
列
全
幅
校

正
衰
光
器
之
不
透
光
率
值

 

L
1
：
單
程
監
測
光
徑
長
度

(S
in

g
le

-p
as

s 
p

at
h

le
n

g
th

 a
t 

th
e 

m
o

n
it

o
r 

lo
ca

ti
o

n
) 

L
2
：
排
放
口
光
徑
長
度

 

 

3
.算
術
平
均
之
計
算
：

 

𝑋̅
=

1 𝑛
∑

𝑥
𝑖

𝑛 𝑖=
1

 
(1

-3
) 

𝑋̅
：
調
整
或
校
正
前
後
差
值
平
均
值

 

x i
：
各
組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校
正
衰
光
器
標
示
值
之
差
值
，
或
各
組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用
校
正
衰
光
器
最
近
一
次
定
期
檢
查
值
之
差
值
。
若
光
徑
須
經
修
正
者
，

依
公
式

1
-2
修
正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校
正
衰
光
器
之
不
透
光
率
值
，
利
用
修
正
值

(O
P

2
)

計
算
之

 

 

4
.標
準
偏
差
之
計
算
：

 

𝑆
𝑑

=
[∑

𝑥
𝑖2

𝑛 𝑖=
1

−
(∑

𝑥
𝑖

𝑛 𝑖=
1

)2

𝑛
𝑛

−
1

]1
2

⁄

 
(1

-4
) 

 

5
.信
賴
係
數
：
單
尾

(O
n

e-
ta

il
ed

)之
2

.5
%
誤
差
信
賴
係
數

 

𝐶
𝐶

=
𝑡 0

.9
7

5

𝑆
𝑑

√
𝑛

 
(1

-5
) 

C
C
：
信
賴
係
數

(C
o

n
fi

d
en

ce
 C

o
ef

fi
ci

en
t)

 

t 0
.9

7
5
：

t
檢
定
值
（
如
表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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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
𝐶

=
𝑡 0

.9
7

5

𝑆
𝑑

√
𝑛

 
(1

-5
) 

C
C
：
信
賴
係
數

(C
o

n
fi

d
en

ce
 C

o
ef

fi
ci

en
t)

 

t 0
.9

7
5
：

t
檢
定
值
（
如
表

1
-4
）

 

表
1

-4
 

t
值

 

n
 

t 
n

 
t 

n
 

t 

2
 

3
 

4
 

5
 

6
 

1
2

.7
0

6
 

4
.3

0
3

 

3
.1

8
2

 

2
.7

7
6

 

2
.5

7
1

 

7
 

8
 

9
 

1
0

 

1
1

 

2
.4

4
7

 

2
.3

6
5

 

2
.3

0
6

 

2
.2

6
2

 

2
.2

2
8

 

1
2

 

1
3

 

1
4

 

1
5

 

1
6

 

2
.2

0
1

 

2
.1

7
9

 

2
.1

6
0

 

2
.1

4
5

 

2
.1

3
1

 

註
：

n
為
數
據
組
數

 

 

6
.校
正
誤
差
之
計
算
：

 

𝐸
𝑟

=
| 𝑋̅

|
+

| 𝐶
𝐶

|  
(1

-6
) 

| 𝑋̅
| ：
調
整
或
校
正
前
後
差
值
平
均
值
之
絕
對
值

 

 

7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之
計
算
：

 

零
點
偏
移
值

=
 R

C
E

M
－

R
L
 

(1
-7

) 

全
幅
偏
移
值

=
 R

C
E

M
－

R
U
 

(1
-8

) 

R
C

E
M
：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R
L
：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標
示
值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R
U
：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標
示
值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若
光
徑
須
經
修
正
者
，
依
公
式

1
-2
修
正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校
正
衰
光
器
之
不
透
光
率

值
，
利
用
修
正
值

(O
P

2
)計
算
之

 

 

8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之
計
算
：

 

分
析
儀
器
模
擬
值
或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擷
取
數
據

 

=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範
圍

×
輸
入
電
壓
或
電
流
值

−
(0
伏
特
或

4
毫
安
培

)

(5
或

1
0
伏
特
或

2
0
毫
安
培

)
−

(0
伏
特
或

4
毫
安
培

) 

 
(1

-9
) 

∆
V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
=

|(𝑉
𝑇 𝑖

,1
+

𝑉
𝑇 𝑖

,2
+

𝑉
𝑇 𝑖

,3
)

−
3

𝑉
𝑆 𝑖

3
𝑀

|
×

1
0

0
%

 

(1
-1

0
) 

M
：
監
測
設
施
的
量
測
範
圍

 

V
T

i,
1
、

V
T

i,
2
、

V
T

i,
3
：
各
組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之
原
始
數
據

 

V
S

i：
各
組
分
析
儀
器
模
擬
值
或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擷
取
數
據

 

 

9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之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之
計
算
：

 

誤
差
百
分
比

( 𝐿
)

=
平
行
比
對
擷
取
數
據

−
監
測
設
施
原
始
數
據

𝑀
×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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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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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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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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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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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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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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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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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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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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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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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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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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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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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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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1

7
9

 

2
.1

6
0

 

2
.1

4
5

 

2
.1

3
1

 

註
：

n
為
數
據
組
數

 

 

6
.校
正
誤
差
之
計
算
：

 

𝐸
𝑟

=
| 𝑋̅

|
+

| 𝐶
𝐶

|  
(1

-6
) 

| 𝑋̅
| ：
調
整
或
校
正
前
後
差
值
平
均
值
之
絕
對
值

 

 

7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之
計
算
：

 

零
點
偏
移
值

=
 R

C
E

M
－

R
L
 

(1
-7

) 

全
幅
偏
移
值

=
 R

C
E

M
－

R
U
 

(1
-8

) 

R
C

E
M
：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R
L
：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標
示
值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R
U
：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標
示
值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若
光
徑
須
經
修
正
者
，
依
公
式

1
-2
修
正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校
正
衰
光
器
之
不
透
光
率

值
，
利
用
修
正
值

(O
P

2
)計
算
之

 

 

8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之
計
算
：

 

分
析
儀
器
模
擬
值
或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擷
取
數
據

 

=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範
圍

×
輸
入
電
壓
或
電
流
值

−
(0
伏
特
或

4
毫
安
培

)

(5
或

1
0
伏
特
或

2
0
毫
安
培

)
−

(0
伏
特
或

4
毫
安
培

) 

 
(1

-9
) 

∆
V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
=

|(𝑉
𝑇 𝑖

,1
+

𝑉
𝑇 𝑖

,2
+

𝑉
𝑇 𝑖

,3
)

−
3

𝑉
𝑆 𝑖

3
𝑀

|
×

1
0

0
%

 

(1
-1

0
) 

M
：
監
測
設
施
的
量
測
範
圍

 

V
T

i,
1
、

V
T

i,
2
、

V
T

i,
3
：
各
組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之
原
始
數
據

 

V
S

i：
各
組
分
析
儀
器
模
擬
值
或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擷
取
數
據

 

 

9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之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之
計
算
：

 

誤
差
百
分
比

( 𝐿
)

=
平
行
比
對
擷
取
數
據

−
監
測
設
施
原
始
數
據

𝑀
×

1
0

0
%

 

 
 

 
(1

-1
1

)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𝐿̅
)

=
|1 𝑛

∑
𝐿

𝑖

𝑛 𝑖=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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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𝐿̅
)

=
|1 𝑛

∑
𝐿

𝑖

𝑛 𝑖=
1

| 

 
 

 
 

(1
-1

2
) 

M
：
監
測
設
施
的
量
測
範
圍

 

n
：
數
據
之
組
數
。
遺
失
數
據
或
執
行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之
每
季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期
間
之
數

據
不
納
入
組
數
計
算

 

L
i：
各
組
數
據
之
誤
差
百
分
比

 

圖
一

、
彎

曲
段

下
游

垂
直

流
向

煙
道

安
裝

位
置

 

 

 
 

 
 

(1
-1

2
) 

M
：
監
測
設
施
的
量
測
範
圍

 

n
：
數
據
之
組
數
。
遺
失
數
據
或
執
行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之
每
季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期
間
之
數

據
不
納
入
組
數
計
算

 

L
i：
各
組
數
據
之
誤
差
百
分
比

 

圖
一

、
彎

曲
段

下
游

垂
直

流
向

煙
道

安
裝

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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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光

儀
安

裝
位

置

小
於

四
倍

直
徑

直
徑

圖
二

、
彎

曲
段

上
游

垂
直

流
向

煙
道

安
裝

位
置

透
光

儀
安

裝
位

置

圖
三

、
二

彎
曲

段
之

間
垂

直
流

向
煙

道
安

裝
位

置

小
於

四
倍

直
徑

直
徑

小
於

一
倍

直
徑

透
光

儀
安

裝
位

置

小
於

四
倍

直
徑

直
徑

圖
二

、
彎

曲
段

上
游

垂
直

流
向

煙
道

安
裝

位
置

透
光

儀
安

裝
位

置

圖
三

、
二

彎
曲

段
之

間
垂

直
流

向
煙

道
安

裝
位

置

小
於

四
倍

直
徑

直
徑

小
於

一
倍

直
徑

行政院公報　　　　　　　　　　　　　　　　　　　第   卷　第   期　　        　　農業環保篇行政院公報　　　　　　　　　　　　　　　　　　　第032卷　第033期　　20260224　　農業環保篇



 

 

 

 

 

 

1/
2直

徑
1/
3直

徑

大
於

四
倍

直
徑

合
格

之
量

測
範

圍

合
格

之
量

測
範

圍

大
於

四
倍

直
徑

1/
3直

徑
1/
2直

徑

圖
四

、
垂

直
彎

曲
段

下
游

四
倍

直
徑

以
外

之
水

平
煙

道
安

裝
位

置

1/
2直

徑
1/
3直

徑

大
於

四
倍

直
徑

合
格

之
量

測
範

圍

合
格

之
量

測
範

圍

大
於

四
倍

直
徑

1/
3直

徑
1/
2直

徑

圖
四

、
垂

直
彎

曲
段

下
游

四
倍

直
徑

以
外

之
水

平
煙

道
安

裝
位

置

行政院公報　　　　　　　　　　　　　　　　　　　第   卷　第   期　　        　　農業環保篇行政院公報　　　　　　　　　　　　　　　　　　　第032卷　第033期　　20260224　　農業環保篇



 

 

圖
五

、
垂

直
彎

曲
段

下
游

四
倍

直
徑

以
內

之
水

平
煙

道
安

裝
位

置
 

 

圖
五

、
垂

直
彎

曲
段

下
游

四
倍

直
徑

以
內

之
水

平
煙

道
安

裝
位

置
 

 

 
 

行政院公報　　　　　　　　　　　　　　　　　　　第   卷　第   期　　        　　農業環保篇行政院公報　　　　　　　　　　　　　　　　　　　第032卷　第033期　　20260224　　農業環保篇



 

 

第
四
條
附
錄
二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錄
二
、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之
規
範

 
 

（
一
）
規
範
內
容
：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之
安
裝
規
範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關
係
式
測
試
程
序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性
能
規
格
、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與
校
正
器
材

品
保
規
範
及
公
式
等
。

 

（
二
）
名
詞
定
義

 

1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

P
ar

ti
cu

la
te

 M
at

te
r 

C
o

n
ti

n
u

o
u

s 
E

m
is

si
o

n
s 

M
o

n
it

o
ri

n
g

 S
y

st
em

, 

P
M

 C
E

M
S
）：

指
可
連
續
自
動
監
測
排
放
管
道
排
氣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之
整
體
設
備
，
包
括
：

 

(1
)採
樣
界
面

(S
am

p
le

 I
n

te
rf

ac
e)
：
指
樣
品
取
得
、
樣
品
傳
送
、
樣
品
調
理
及
保
護
監
測
設
施
避
免
受

排
放
管
道
排
放
污
染
物
影
響
之
裝
置
。

 

(2
) 污

染
物
分
析
器

(P
o

ll
u

ta
n

t A
n

al
y

ze
r)
：
指
感
應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並
輸
出
相
對
訊
號
之
儀
器
。

 

(3
) 數

據
記
錄
器

(D
at

a 
R

ec
o

rd
er

)：
指
持
續
記
錄
分
析
器
輸
出
訊
號
，
並
具
有
自
動
整
理
數
據
功
能
及

可
供
電
腦
連
線
傳
輸
介
面
之
儀
器
。

 

2
.單
點
量
測

(P
o

in
t)
：
指
以
單
一
點
量
測
氣
體
濃
度
之
監
測
設
施
，
或
沿
某
一
路
徑
量
測
氣
體
濃
度
之
監

測
設
施
，
該
路
徑
長
度
必
須
小
於
等
於
排
放
管
道
內
徑
之

1
0

%
。

 

3
.路
徑
量
測

(P
at

h
)：
指
沿
某
一
路
徑
量
測
氣
體
濃
度
之
監
測
設
施
，
該
路
徑
長
度
必
須
大
於
排
放
管
道

內
徑
之

1
0

%
。

 

4
.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S
ta

n
d

ar
d

 M
et

h
o

d
)：
指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檢
驗
測
定
方
法
。

 

5
. 中

心
區
域

(C
en

tr
o

id
al

 A
re

a)
：
指
與
排
放
管
道
內
部
幾
何
相
似
形
之
同
心
區
域
，
且
該
區
域
面
積
必

須
小
於
排
放
管
道
截
面
積
之

1
%
。

 

6
.水
分
分
析
儀
：
指
依
下
列
方
法
之
一
連
續
自
動
監
測
排
放
氣
體
含
水
量
之
設
備
：

 

(1
)具
備
量
測
及
記
錄
排
放
管
道
排
放
氣
體
水
分
含
量
之
分
析
儀
，
可
直
接
量
測
排
放
氣
體
之
含
水
量
。

 

(2
)藉
由
不
同
氧
氣
分
析
原
理
，
量
測
乾
基
與
濕
基
氧
氣
濃
度
，
計
算
排
放
氣
體
之
含
水
量
。

 

(3
)濕

式
洗
滌
塔
之
後
水
氣
飽
和
者
，
得
以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溫
度
監
測
數
據
對
應
濕
度
表
，
計

算
排
放
氣
體
之
含
水
量
。

 

7
.應
答
時
間

(R
es

p
o

n
se

 T
im

e)
：
同
附
錄
一
、（

二
）
、

1
0
。

 

8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O
p

er
at

io
n

al
 T

es
t 

P
er

io
d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1
。

 

9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3
。

 

1
0

.檢
測
值
：
指
以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採
樣
分
析
所
得
之
量
測
數
據
。

 

1
1

.乾
燥
排
氣
體
積
：
指
依
（
三
）、

6
水
分
修
正
方
式
進
行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或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監
測
數
據
水
分
修
正
。

 

1
2

.儀
用
空
氣

(C
le

an
 D

ry
 A

ir
, 
C

D
A

)：
指
其
來
源
取
之
於
大
氣
，
並
經
粉
塵
過
濾
器
及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處
理
，
且
不
含
任
何
可
引
起
分
析
儀
應
答

(R
es

p
o

n
se

)或
可
能
與
監
測
項
目
產
生
反
應
的
物
質
。

 

1
3

.分
析
儀
器
模
擬
值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4
。

 

1
4

.關
係
式

(C
o

rr
el

at
io

n
)：
指
由
監
測
設
施
之
輸
出
訊
號
及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所
量
測
到
之
濃
度
，
所
建
立

之
污
染
源
特
有
相
關
性
或
迴
歸
方
程
式

(R
eg

re
ss

io
n

 E
q

u
at

io
n

)。
 

1
5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C
o

n
fi

d
en

ce
 I

n
te

rv
al

 H
al

f 
R

an
g

e,
 C

IH
R

)：
指
以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計
算
得
到
之
預
測
平
均
污
染
物
濃
度
範
圍
之

9
5

%
信
賴
區
間
寬
度
的
一
半
，
其
信
賴
區
間
為
最
窄
。

 

1
6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T
o

le
ra

n
ce

 I
n

te
rv

al
 H

al
f 

R
an

g
e,

 T
IH

R
)：

指
在
某
一
已
知
信
賴
水
準

(G
iv

en
 

L
ev

el
 o

f 
C

o
n

fi
d

en
ce

)下
，
未
來
數
據
母
體

(F
u

tu
re

 D
at

a 
P

o
p

u
la

ti
o

n
)中

有
一
定
百
分
比
的
數
據
會

落
在
具
有
上
限
和
下
限
的
容
差
區
間
寬
度
的
一
半
範
圍
內
。

 

附
錄
二
、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之
規
範

 
 

（
一
）
規
範
內
容
：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之
安
裝
規
範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關
係
式
測
試
程
序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性
能
規
格
、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與
校
正
器
材

品
保
規
範
及
公
式
等
。

 

（
二
）
名
詞
定
義

 

1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

P
ar

ti
cu

la
te

 M
at

te
r 

C
o

n
ti

n
u

o
u

s 
E

m
is

si
o

n
s 

M
o

n
it

o
ri

n
g

 S
y

st
em

, 

P
M

 C
E

M
S
）：

指
可
連
續
自
動
監
測
排
放
管
道
排
氣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之
整
體
設
備
，
包
括
：

 

(1
)採
樣
界
面

(S
am

p
le

 I
n

te
rf

ac
e)
：
指
樣
品
取
得
、
樣
品
傳
送
、
樣
品
調
理
及
保
護
監
測
設
施
避
免
受

排
放
管
道
排
放
污
染
物
影
響
之
裝
置
。

 

(2
) 污

染
物
分
析
器

(P
o

ll
u

ta
n

t A
n

al
y

ze
r)
：
指
感
應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並
輸
出
相
對
訊
號
之
儀
器
。

 

(3
) 數

據
記
錄
器

(D
at

a 
R

ec
o

rd
er

)：
指
持
續
記
錄
分
析
器
輸
出
訊
號
，
並
具
有
自
動
整
理
數
據
功
能
及

可
供
電
腦
連
線
傳
輸
介
面
之
儀
器
。

 

2
.單
點
量
測

(P
o

in
t)
：
指
以
單
一
點
量
測
氣
體
濃
度
之
監
測
設
施
，
或
沿
某
一
路
徑
量
測
氣
體
濃
度
之
監

測
設
施
，
該
路
徑
長
度
必
須
小
於
等
於
排
放
管
道
內
徑
之

1
0

%
。

 

3
.路
徑
量
測

(P
at

h
)：
指
沿
某
一
路
徑
量
測
氣
體
濃
度
之
監
測
設
施
，
該
路
徑
長
度
必
須
大
於
排
放
管
道

內
徑
之

1
0

%
。

 

4
.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S
ta

n
d

ar
d

 M
et

h
o

d
)：
指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檢
驗
測
定
方
法
。

 

5
. 中

心
區
域

(C
en

tr
o

id
al

 A
re

a)
：
指
與
排
放
管
道
內
部
幾
何
相
似
形
之
同
心
區
域
，
且
該
區
域
面
積
必

須
小
於
排
放
管
道
截
面
積
之

1
%
。

 

6
.水
分
分
析
儀
：
指
依
下
列
方
法
之
一
連
續
自
動
監
測
排
放
氣
體
含
水
量
之
設
備
：

 

(1
)具
備
量
測
及
記
錄
排
放
管
道
排
放
氣
體
水
分
含
量
之
分
析
儀
，
可
直
接
量
測
排
放
氣
體
之
含
水
量
。

 

(2
)藉
由
不
同
氧
氣
分
析
原
理
，
量
測
乾
基
與
濕
基
氧
氣
濃
度
，
計
算
排
放
氣
體
之
含
水
量
。

 

(3
)濕

式
洗
滌
塔
之
後
水
氣
飽
和
者
，
得
以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溫
度
監
測
數
據
對
應
濕
度
表
，
計

算
排
放
氣
體
之
含
水
量
。

 

7
.應
答
時
間

(R
es

p
o

n
se

 T
im

e)
：
同
附
錄
一
、（

二
）
、

1
0
。

 

8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O
p

er
at

io
n

al
 T

es
t 

P
er

io
d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1
。

 

9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3
。

 

1
0

.檢
測
值
：
指
以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採
樣
分
析
所
得
之
量
測
數
據
。

 

1
1

.乾
燥
排
氣
體
積
：
指
依
（
三
）、

6
水
分
修
正
方
式
進
行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或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監
測
數
據
水
分
修
正
。

 

1
2

.儀
用
空
氣

(C
le

an
 D

ry
 A

ir
, 
C

D
A

)：
指
其
來
源
取
之
於
大
氣
，
並
經
粉
塵
過
濾
器
及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處
理
，
且
不
含
任
何
可
引
起
分
析
儀
應
答

(R
es

p
o

n
se

)或
可
能
與
監
測
項
目
產
生
反
應
的
物
質
。

 

1
3

.分
析
儀
器
模
擬
值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4
。

 

1
4

.關
係
式

(C
o

rr
el

at
io

n
)：
指
由
監
測
設
施
之
輸
出
訊
號
及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所
量
測
到
之
濃
度
，
所
建
立

之
污
染
源
特
有
相
關
性
或
迴
歸
方
程
式

(R
eg

re
ss

io
n

 E
q

u
at

io
n

)。
 

1
5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C
o

n
fi

d
en

ce
 I

n
te

rv
al

 H
al

f 
R

an
g

e,
 C

IH
R

)：
指
以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計
算
得
到
之
預
測
平
均
污
染
物
濃
度
範
圍
之

9
5

%
信
賴
區
間
寬
度
的
一
半
，
其
信
賴
區
間
為
最
窄
。

 

1
6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T
o

le
ra

n
ce

 I
n

te
rv

al
 H

al
f 

R
an

g
e,

 T
IH

R
)：

指
在
某
一
已
知
信
賴
水
準

(G
iv

en
 

L
ev

el
 o

f 
C

o
n

fi
d

en
ce

)下
，
未
來
數
據
母
體

(F
u

tu
re

 D
at

a 
P

o
p

u
la

ti
o

n
)中

有
一
定
百
分
比
的
數
據
會

落
在
具
有
上
限
和
下
限
的
容
差
區
間
寬
度
的
一
半
範
圍
內
。

 

一
、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修
正

(
四

)1
.有

關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之

先

期
準

備

作
業

流

程
。

 

二
、
其
餘
未
修

正
。

 

 

行政院公報　　　　　　　　　　　　　　　　　　　第   卷　第   期　　        　　農業環保篇行政院公報　　　　　　　　　　　　　　　　　　　第032卷　第033期　　20260224　　農業環保篇



 

 

（
三
）
安
裝
規
範
：

 
 

1
.採
樣
位
置

 

(1
)監

測
設
施
採
樣
位
置
應
設
置
於
操
作
方
便
且
量
測
污
染
物
濃
度
具
有
代
表
性
之
位
置
，
並
依
「
檢

查
鑑
定
公
私
場
所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狀
況
之
採
樣
設
施
規
範
」
規
定
設
置
，
其
設
置
要
求
如
下
：

 

A
在
所
有
粒
狀
污
染
物
控
制
設
備
之
下
游
位
置
。

 

B
不
得
在
水
汽
會
凝
結
之
位
置
。

 

C
不
受
周
遭
光
線
干
擾
之
位
置
。

 

D
在
容
易
進
行
維
修
、
保
養
或
操
作
之
位
置
。

 

E
不
受
擾
流

(F
lo

w
 D

is
tu

rb
an

ce
s)
、
氣
旋
流

(D
y

cl
o

n
ic

 F
lo

w
)和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分
層

(P
M

 

S
tr

at
if

ic
at

io
n

)變
動
造
成
濃
度
分
布
不
均
勻
之
位
置
。

 

F
既
存
固
定
污
染
源
因
採
行
濕
式
洗
滌
污
染
防
制
設
備
，
致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準
確
量
測
者
，
得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後
，
設
置
於
濕
式
洗
滌
污
染
防
制
設
備
之
上
游
位
置
。

 

(2
)未
能
依

(1
)規
定
設
置
者
，
得
檢
具
流
場
或
濃
度
特
性
調
查
結
果
或
濃
度
計
算
方
式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設
置
替
代
位
置
，
以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之
替
代
方
式
為
之
。

 

2
.量
測
點
或
量
測
路
徑
安
裝
位
置
：
公
私
場
所
應
依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設
置
量
測
點
或
量
測
路
徑
，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未
規
定
者
，
依
下
列
規
定
實
施
。

 

(1
)單

點
量
測
：
量
測
點
距
排
放
管
道
管
壁
一
公
尺
以
上
，
或
於
排
放
管
道
截
面
內
部
幾
何
相
似
形
之

中
心
區
域
內
。

 

(2
)路

徑
量
測
：
量
測
路
徑
應
經
過
排
放
管
道
管
壁
一
公
尺
以
上
之
內
部
區
域
內
；
或
排
放
管
道
內
部

幾
何
相
似
形
之
核
心
區
域
，
該
區
域
佔
總
截
面
積

5
0

%
之
範
圍
內
，
須
有

7
0

%
以
上
量
測
路
徑
通
過
；

或
量
測
路
徑
經
過
中
心
區
域
內
任
何
位
置
。

 

3
.採
樣
界
面
：
應
避
免
受
排
放
管
道
排
放
污
染
物
之
影
響
，
樣
品
傳
輸
管
需
設
有
加
熱
保
溫
措
施
，
應
加

熱
保
溫
至

1
2

0
℃
以
上
。
但
公
私
場
所
監
測
設
施
採
稀
釋
抽
離
式
、
現
址
式
及
採
樣
管
線
之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緊
鄰
於
採
樣
探
頭
之
後
者
，
不
在
此
限
。

 

4
.分
析
器
：
監
測
設
施
為
光
學
式
分
析
原
理
或
光
學
搭
配
質
量
式
分
析
原
理
者
，
其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用

之
光
源
應
與
（
四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

五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六
）
關
係
式

測
試
程
序
及
（
七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執
行
校
正
測
試
或
查
核
之
光
源
相
同
。

 

5
.數
據
記
錄
器
：
數
據
記
錄
器
應
答
範
圍
須
包
含
零
點
至
量
測
範
圍
，
其
量
測
範
圍
設
定
應
配
合
污
染

物
分
析
器
之
量
測
範
圍
，
並
應
能
調
整
至
污
染
物
分
析
器
偵
測
極
限
濃
度
之
刻
度
。

 

6
.監
測
數
據
應
選
擇
具
代
表
性
之
水
分
修
正
方
式
，
依
下
列
方
法
擇
一
進
行
，
並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依
規
定
辦
理
：

 

(1
)監
測
設
施
設
置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進
行
採
樣
氣
體
祛
水
，
以
乾
基
方
式
測
定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或
排
放
流
率
者
，
監
測
數
據
不
須
進
行
水
分
修
正
。
公
私
場
所
應
每
季

確
認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之
效
能
，
除
水
效
能
測
試
得
依
監
測
設
施
製
造
廠
商
建
議
之
步
驟
執
行
，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並
作
成
測
試
與
維
護
保
養
紀
錄
，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因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效
能
不
足
或
因
故
無
法
正
常
運
作
時
，
應
改
以

(3
)替
代
水
分
修
正
方
式
執
行
。

 

(2
)監
測
設
施
以
濕
基
方
式
測
定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或
排
放
流
率
，
並

設
置
水
分
分
析
儀
測
定
排
氣
含
水
量
，
作
為
水
分
修
正
依
據
者
，
公
私
場
所
應
每
季
確
認
水
分
分

析
儀
之
量
測
準
確
性
，
量
測
準
確
性
測
試
得
依
監
測
設
施
製
造
廠
商
建
議
之
步
驟
執
行
，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並
作
成
測
試
與
維
護
保
養
紀
錄
，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因
故
致
水
分

分
析
儀
無
法
正
常
監
測
時
，
應
改
以

(3
)替
代
水
分
修
正
方
式
執
行
。

 

(3
)監
測
設
施
以
濕
基
方
式
測
定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或
排
放
流
率
，
並

（
三
）
安
裝
規
範
：

 
 

1
.採
樣
位
置

 

(1
)監

測
設
施
採
樣
位
置
應
設
置
於
操
作
方
便
且
量
測
污
染
物
濃
度
具
有
代
表
性
之
位
置
，
並
依
「
檢

查
鑑
定
公
私
場
所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狀
況
之
採
樣
設
施
規
範
」
規
定
設
置
，
其
設
置
要
求
如
下
：

 

A
在
所
有
粒
狀
污
染
物
控
制
設
備
之
下
游
位
置
。

 

B
不
得
在
水
汽
會
凝
結
之
位
置
。

 

C
不
受
周
遭
光
線
干
擾
之
位
置
。

 

D
在
容
易
進
行
維
修
、
保
養
或
操
作
之
位
置
。

 

E
不
受
擾
流

(F
lo

w
 D

is
tu

rb
an

ce
s)
、
氣
旋
流

(D
y

cl
o

n
ic

 F
lo

w
)和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分
層

(P
M

 

S
tr

at
if

ic
at

io
n

)變
動
造
成
濃
度
分
布
不
均
勻
之
位
置
。

 

F
既
存
固
定
污
染
源
因
採
行
濕
式
洗
滌
污
染
防
制
設
備
，
致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準
確
量
測
者
，
得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後
，
設
置
於
濕
式
洗
滌
污
染
防
制
設
備
之
上
游
位
置
。

 

(2
)未
能
依

(1
)規
定
設
置
者
，
得
檢
具
流
場
或
濃
度
特
性
調
查
結
果
或
濃
度
計
算
方
式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設
置
替
代
位
置
，
以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之
替
代
方
式
為
之
。

 

2
.量
測
點
或
量
測
路
徑
安
裝
位
置
：
公
私
場
所
應
依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設
置
量
測
點
或
量
測
路
徑
，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未
規
定
者
，
依
下
列
規
定
實
施
。

 

(1
)單

點
量
測
：
量
測
點
距
排
放
管
道
管
壁
一
公
尺
以
上
，
或
於
排
放
管
道
截
面
內
部
幾
何
相
似
形
之

中
心
區
域
內
。

 

(2
)路

徑
量
測
：
量
測
路
徑
應
經
過
排
放
管
道
管
壁
一
公
尺
以
上
之
內
部
區
域
內
；
或
排
放
管
道
內
部

幾
何
相
似
形
之
核
心
區
域
，
該
區
域
佔
總
截
面
積

5
0

%
之
範
圍
內
，
須
有

7
0

%
以
上
量
測
路
徑
通
過
；

或
量
測
路
徑
經
過
中
心
區
域
內
任
何
位
置
。

 

3
.採
樣
界
面
：
應
避
免
受
排
放
管
道
排
放
污
染
物
之
影
響
，
樣
品
傳
輸
管
需
設
有
加
熱
保
溫
措
施
，
應
加

熱
保
溫
至

1
2

0
℃
以
上
。
但
公
私
場
所
監
測
設
施
採
稀
釋
抽
離
式
、
現
址
式
及
採
樣
管
線
之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緊
鄰
於
採
樣
探
頭
之
後
者
，
不
在
此
限
。

 

4
.分
析
器
：
監
測
設
施
為
光
學
式
分
析
原
理
或
光
學
搭
配
質
量
式
分
析
原
理
者
，
其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用

之
光
源
應
與
（
四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

五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六
）
關
係
式

測
試
程
序
及
（
七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執
行
校
正
測
試
或
查
核
之
光
源
相
同
。

 

5
.數
據
記
錄
器
：
數
據
記
錄
器
應
答
範
圍
須
包
含
零
點
至
量
測
範
圍
，
其
量
測
範
圍
設
定
應
配
合
污
染

物
分
析
器
之
量
測
範
圍
，
並
應
能
調
整
至
污
染
物
分
析
器
偵
測
極
限
濃
度
之
刻
度
。

 

6
.監
測
數
據
應
選
擇
具
代
表
性
之
水
分
修
正
方
式
，
依
下
列
方
法
擇
一
進
行
，
並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依
規
定
辦
理
：

 

(1
)監
測
設
施
設
置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進
行
採
樣
氣
體
祛
水
，
以
乾
基
方
式
測
定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或
排
放
流
率
者
，
監
測
數
據
不
須
進
行
水
分
修
正
。
公
私
場
所
應
每
季

確
認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之
效
能
，
除
水
效
能
測
試
得
依
監
測
設
施
製
造
廠
商
建
議
之
步
驟
執
行
，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並
作
成
測
試
與
維
護
保
養
紀
錄
，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因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效
能
不
足
或
因
故
無
法
正
常
運
作
時
，
應
改
以

(3
)替
代
水
分
修
正
方
式
執
行
。

 

(2
)監
測
設
施
以
濕
基
方
式
測
定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或
排
放
流
率
，
並

設
置
水
分
分
析
儀
測
定
排
氣
含
水
量
，
作
為
水
分
修
正
依
據
者
，
公
私
場
所
應
每
季
確
認
水
分
分

析
儀
之
量
測
準
確
性
，
量
測
準
確
性
測
試
得
依
監
測
設
施
製
造
廠
商
建
議
之
步
驟
執
行
，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並
作
成
測
試
與
維
護
保
養
紀
錄
，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因
故
致
水
分

分
析
儀
無
法
正
常
監
測
時
，
應
改
以

(3
)替
代
水
分
修
正
方
式
執
行
。

 

(3
)監
測
設
施
以
濕
基
方
式
測
定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或
排
放
流
率
，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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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最
近
一
次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之
檢
測
所
測
得
水
分
平
均
值
，
作
為
水
分
修
正
依
據
者
，
其

修
正
時
間
自
公
私
場
所
收
到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之
報
告
書
或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之
通
知

書
次
日
中
午
十
二
時
開
始
，
至
下
一
次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後
，
公
私
場
所
收
到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之
報
告
書
或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之
通
知
書
次
日
中
午
十
二
時
為
止
。
公
私
場
所
至
遲

應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十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符
合
本
項
修
正
時
間
規
範
，
於
未
符
合
前
應
依
一
百
零

九
年
四
月
八
日
修
正
發
布
本
辦
法
之
附
錄
二
規
定
辦
理
。

 

（
四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1
.先
期
測
試
之
準
備
：
依
製
造
商
提
供
之
操
作
手
冊
進
行
操
作
前
準
備
。
監
測
設
施
執
行
操
作
測
試
前
，

應
先
行
完
成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審
核
及
備
份
封
存
作
業
，
如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已
完
成
系

統
審
核
測
試
並
取
得
測
試
確
認
文
件
，
且
未
涉
及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者
修
正
者
，
應
配
合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現
場
確
認
系
統
程
式
一
致
性
。
監
測
設
施
經
操
作
測
試
後
如
需
修
正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者
，
應
重
新
執
行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審
核
及
封
存
作
業
後
，
再
重
新
執
行
本
確

認
作
業
及
操
作
測
試
程
序
。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經
完
成
執
行
備
份
封
存
作
業
後
應
連
同
確
認
報

告
書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交
二
份
備
份
資
料
，
公
私
場
所
與
軟
體
供
應
商
分
別
自
行
留

存
一
份
備
份
資
料
備
查
。

 

2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O
p

er
at

io
n

al
 T

es
t 

P
er

io
d

) 

(1
)監

測
設
施
經
實
地
調
整
後
，
需
進
行
暖
機
調
整
，
再
連
續
進
行
一
百
六
十
八
小
時
以
上
之
操
作
測

試
。
但
僅
涉
及
監
測
設
施
之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汰
換
作
業
時
，
應
連
續
進
行
四
十
八
小
時
以

上
之
操
作
測
試
，
測
試
項
目
為

4
偏
移
測
試
；
如
同
時
涉
及
量
測
範
圍
變
更
者
，
於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應
依
（
七
）
程
序
執
行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
查
核
結
果
不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者
，
應
重
新
進
行

6
關
係
式

測
試
或
依
（
六
）、

3
規
定
進
行
關
係
式
濃
度
範
圍
修
正
。

 

(2
)此
期
間
固
定
污
染
源
應
維
持
正
常
運
轉
，
得
包
括
例
行
性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或
停
車
（
爐
）

運
作
。
污
染
源
為
批
次
操
作
者
，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應
包
含
一
個
以
上
的
污
染
源
完
整
批
次
操
作
。

但
關
係
式
測
試
期
間
固
定
污
染
源
應
達
操
作
許
可
證
登
載
之
許
可
最
大
產
量
或
燃
（
物
）
料
使
用

量
5

0
%
以
上
或
執
行
偏
移
測
試
前
三
個
月
內
之
最
大
產
量
或
燃
（
物
）
料
使
用
量

5
0

%
以
上
。

 

(3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
除
執
行
下
列

3
至

7
各
項
規
定
外
，
監
測
設
施
必
須
分
析
排
放
氣
體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濃
度
及
排
放
流
率
，
並
記
錄
輸
出
訊
號
，
及
依
實
際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及
監
測
設
施
與
數
據
狀
態
標
示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
以
確
認
採
樣
及
分
析
設
施

與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之
運
作
，
數
據
計
算
處
理
與
狀
態
判
定
應
符
合
附
錄
十
一
規
定
，
其
監

測
紀
錄
應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應
符
合
附
錄
十
四

至
附
錄
十
六
規
定
，
且
傳
輸
檔
案
命
名
規
則
應
符
合
測
試
檔
案
規
定
。
但
連
線
設
施
因
故
無
法
符

合
前
述
規
定
者
，
得
以
光
碟
片
、
電
子
郵
件
或
其
他
電
子
儲
存
媒
介
，
併
同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4
)此
期
間
監
測
設
施
不
得
進
行
非
例
行
之
保
養
、
修
理
、
調
整
及
任
何
人
為
之
儀
器
設
定
操
作
，
僅
可

執
行
儀
器
自
動
化
之
例
行
作
業
（
如
光
學
表
面
清
潔
、
自
動
零
點
補
整
等
），

並
應
作
成
紀
錄
；
無

法
作
成
紀
錄
者
，
儀
器
自
動
化
之
例
行
作
業
方
式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5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內
若
污
染
源
因
異
常
而
暫
停
運
轉
，
於
污
染
源
重
新
起
動
後
，
應
繼
續
完
成
操
作

測
試
；
若
監
測
設
施
故
障
、
偏
移
測
試
未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或
不
符
合
前
述

(4
)規

定
者
，
於
調
整
修

護
後
應
重
新
進
行
一
次
完
整
操
作
測
試
。

 

3
.偏
移
測
試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必
須
每
二
十
四
小
時
進
行
一
次
，
依
（
五
）
程
序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每
日
測
試
結
果
必
須
符
合
（
八
）
性
能
規
格
。

 

以
最
近
一
次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之
檢
測
所
測
得
水
分
平
均
值
，
作
為
水
分
修
正
依
據
者
，
其

修
正
時
間
自
公
私
場
所
收
到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之
報
告
書
或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之
通
知

書
次
日
中
午
十
二
時
開
始
，
至
下
一
次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後
，
公
私
場
所
收
到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之
報
告
書
或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之
通
知
書
次
日
中
午
十
二
時
為
止
。
公
私
場
所
至
遲

應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十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符
合
本
項
修
正
時
間
規
範
，
於
未
符
合
前
應
依
一
百
零

九
年
四
月
八
日
修
正
發
布
本
辦
法
之
附
錄
二
規
定
辦
理
。

 

（
四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1
.先
期
測
試
之
準
備
：
依
製
造
商
提
供
之
操
作
手
冊
進
行
操
作
前
準
備
。
監
測
設
施
執
行
操
作
測
試
前
，

應
配
合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完
成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備
份
封
存
作
業
，
並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交
二
份
備
份
資
料
，
公
私
場
所
與
軟
體
供
應
商
分
別
自
行
留
存
一
份
備
份
資

料
備
查
。
監
測
設
施
經
操
作
測
試
後
如
需
修
正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者
，
應
再
重
新
執
行
本
封
存

作
業
及
操
作
測
試
程
序
。

 

2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O
p

er
at

io
n

al
 T

es
t 

P
er

io
d

) 

(1
)監

測
設
施
經
實
地
調
整
後
，
需
進
行
暖
機
調
整
，
再
連
續
進
行
一
百
六
十
八
小
時
以
上
之
操
作
測

試
。
但
僅
涉
及
監
測
設
施
之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汰
換
作
業
時
，
應
連
續
進
行
四
十
八
小
時
以

上
之
操
作
測
試
，
測
試
項
目
為

4
偏
移
測
試
；
如
同
時
涉
及
量
測
範
圍
變
更
者
，
於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應
依
（
七
）
程
序
執
行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
查
核
結
果
不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者
，
應
重
新
進
行

6
關
係
式

測
試
或
依
（
六
）、

3
規
定
進
行
關
係
式
濃
度
範
圍
修
正
。

 

(2
)此
期
間
固
定
污
染
源
應
維
持
正
常
運
轉
，
得
包
括
例
行
性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或
停
車
（
爐
）

運
作
。
污
染
源
為
批
次
操
作
者
，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應
包
含
一
個
以
上
的
污
染
源
完
整
批
次
操
作
。

但
關
係
式
測
試
期
間
固
定
污
染
源
應
達
操
作
許
可
證
登
載
之
許
可
最
大
產
量
或
燃
（
物
）
料
使
用

量
5

0
%
以
上
或
執
行
偏
移
測
試
前
三
個
月
內
之
最
大
產
量
或
燃
（
物
）
料
使
用
量

5
0

%
以
上
。

 

(3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
除
執
行
下
列

3
至

7
各
項
規
定
外
，
監
測
設
施
必
須
分
析
排
放
氣
體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濃
度
及
排
放
流
率
，
並
記
錄
輸
出
訊
號
，
及
依
實
際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及
監
測
設
施
與
數
據
狀
態
標
示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
以
確
認
採
樣
及
分
析
設
施

與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之
運
作
，
數
據
計
算
處
理
與
狀
態
判
定
應
符
合
附
錄
十
一
規
定
，
其
監

測
紀
錄
應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應
符
合
附
錄
十
四

至
附
錄
十
六
規
定
，
且
傳
輸
檔
案
命
名
規
則
應
符
合
測
試
檔
案
規
定
。
但
連
線
設
施
因
故
無
法
符

合
前
述
規
定
者
，
得
以
光
碟
片
、
電
子
郵
件
或
其
他
電
子
儲
存
媒
介
，
併
同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4
)此
期
間
監
測
設
施
不
得
進
行
非
例
行
之
保
養
、
修
理
、
調
整
及
任
何
人
為
之
儀
器
設
定
操
作
，
僅
可

執
行
儀
器
自
動
化
之
例
行
作
業
（
如
光
學
表
面
清
潔
、
自
動
零
點
補
整
等
），

並
應
作
成
紀
錄
；
無

法
作
成
紀
錄
者
，
儀
器
自
動
化
之
例
行
作
業
方
式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5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內
若
污
染
源
因
異
常
而
暫
停
運
轉
，
於
污
染
源
重
新
起
動
後
，
應
繼
續
完
成
操
作

測
試
；
若
監
測
設
施
故
障
、
偏
移
測
試
未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或
不
符
合
前
述

(4
)規

定
者
，
於
調
整
修

護
後
應
重
新
進
行
一
次
完
整
操
作
測
試
。

 

3
.偏
移
測
試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必
須
每
二
十
四
小
時
進
行
一
次
，
依
（
五
）
程
序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每
日
測
試
結
果
必
須
符
合
（
八
）
性
能
規
格
。

 

4
.樣
品
體
積
查
核
：
依
（
七
）
程
序
進
行
樣
品
體
積
查
核
，
測
試
結
果
必
須
符
合
（
八
）
性
能
規
格
。
本

程
序
適
用
於
抽
取
式
（
含
稀
釋
抽
離
式
）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

 

5
.關
係
式
測
試
：
依
（
六
）
程
序
進
行
關
係
式
測
試
，
測
試
結
果
必
須
符
合
（
八
）
性
能
規
格
。
抽
取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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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樣
品
體
積
查
核
：
依
（
七
）
程
序
進
行
樣
品
體
積
查
核
，
測
試
結
果
必
須
符
合
（
八
）
性
能
規
格
。
本

程
序
適
用
於
抽
取
式
（
含
稀
釋
抽
離
式
）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

 

5
.關
係
式
測
試
：
依
（
六
）
程
序
進
行
關
係
式
測
試
，
測
試
結
果
必
須
符
合
（
八
）
性
能
規
格
。
抽
取
式

（
含
稀
釋
抽
離
式
）
監
測
設
施
應
先
執
行
並
通
過
樣
品
體
積
查
核
後
，
才
可
執
行
本
項
關
係
式
測
試
。

 

6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效
能
測
試
或
水
分
分
析
儀
量
測
準
確
性
測
試
：
依
（
三
）、

6
規
範
設
置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與
水
分
分
析
儀
者
，
應
依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提
報
測
試
程
序
，
執
行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之
除
水
效

能
測
試
與
水
分
分
析
儀
之
量
測
準
確
性
測
試
。

 

7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適
用
前
述

3
至

6
確
認
程
序
者
，
得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以

替
代
方
式
進
行
。

 

（
五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為
檢
驗
監
測
設
施
在
量
測
排
放
濃
度
之
準
確
程
度
，
應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其
規
定
如
下
：

 

1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前
，
監
測
設
施
不
可
執
行
任
何
之
調
整
，
但
若
經
測
試
後
未
符
合

（
八
）
性
能
規
格
，
始
得
進
行
監
測
設
施
之
維
修
以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

 

2
.公
私
場
所
每
日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應
於
固
定
時
間
執
行
，
實
際
執
行
時
間
與
設
定
執
行
時

間
之
誤
差
不
得
超
過
前
後
二
小
時
，
並
執
行
至
符
合
（
八
）
性
能
規
格
，
始
得
持
續
進
行
監
測
。
監
測

設
施
於
維
護
後
、
拆
除
安
裝
完
成
後
、
停
電
復
歸
後
或
影
響
偏
移
測
試
執
行
之
不
可
歸
責
於
己
事
由

排
除
後
，
或
固
定
污
染
源
未
運
轉
期
間
未
執
行
每
日
例
行
偏
移
測
試
者
於
固
定
污
染
源
開
始
運
作
後

二
小
時
內
，
應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至
符
合
（
八
）
性
能
規
格
，
始
得
進
行
監
測
。
每
日

例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前
，
倘
因
其
他
原
因
已
依
規
定
完
成
偏
移
測
試
，
該
日
例
行
偏
移

測
試
不
須
執
行
。
因
特
殊
情
形
無
法
依
固
定
時
間
執
行
例
行
偏
移
測
試
者
，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得
不
受
固
定
時
間
之
限
制
。

 

3
.監
測
設
施
每
次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之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零
點
及
全
幅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與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計
算
結
果
均
應
自
動
記
錄
之
，
並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其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應
符
合
附
錄
十
五
規
定
。

 

4
.零
點
偏
移
：
待
監
測
數
據
穩
定
後
，
記
錄
零
點
偏
移
測
試
之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零
點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
依
公
式

2
-1
計
算
零
點
偏
移
測
試
結
果
。

 

5
.全
幅
偏
移
：
待
監
測
數
據
穩
定
後
，
記
錄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之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全
幅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
依
公
式

2
-2
計
算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結
果
。

 

6
.零
點
及
全
幅
二
點
無
法
校
正
時
，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後
，
得
以
低
值
（
全
幅

濃
度
之

0
%
以
上
至

2
0

%
以
下
）
及
高
值
（
全
幅
濃
度
之

8
0

%
以
上
至

1
0

0
%
以
下
）
二
點
取
代
之
。

 

（
六
）
關
係
式
測
試
程
序
：
指
在
同
一
條
件
下
（
以
凱
氏
溫
度
二
百
七
十
三
度
及
一
大
氣
壓
下
未
經
稀
釋
之
乾

燥
排
氣
體
積
為
計
算
基
準
，
並
依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及
第
二
十
三
條
所
定
之
各
行
業
別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進
行
含
氧
百
分
率
校
正
計
算
）
，
將
監
測
設
施
與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同
步
量
測
之
多
組
數
據
作
相
關
性
分

析
。

 

1
.測
試
執
行
：

 

(1
)測
試
前
之
準
備
工
作
：
檢
測
機
構
與
受
測
單
位
應
參
考
應
答
時
間
，
確
認
數
據
比
對
之
起
始
時
間
，

且
各
組
測
試
檢
測
值
與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起
迄
時
間
應
一
致
。
建
立
監
測
設
施
關
係
式
時
，
公

私
場
所
之
監
測
設
施
和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須
同
步
進
行
量
測
作
業
。

 

(2
)數
據
範
圍
：

 
 

A
應
透
過
改
變
污
染
源
製
程
操
作
條
件
、
改
變
粒
狀
污
染
物
防
制
設
備
條
件
或
通
過
添
加
不
同
粒

狀
污
染
物
濃
度
的
方
式
，
獲
得
下
列
不
同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範
圍
，
此
濃
度
範
圍
應
包
含

污
染
源
所
有
可
能
排
放
濃
度
範
圍
，
且
各
組
濃
度
應
盡
可
能
平
均
分
布
於
關
係
式
濃
度
範
圍
內
。

 

（
含
稀
釋
抽
離
式
）
監
測
設
施
應
先
執
行
並
通
過
樣
品
體
積
查
核
後
，
才
可
執
行
本
項
關
係
式
測
試
。

 

6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效
能
測
試
或
水
分
分
析
儀
量
測
準
確
性
測
試
：
依
（
三
）、

6
規
範
設
置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與
水
分
分
析
儀
者
，
應
依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提
報
測
試
程
序
，
執
行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之
除
水
效

能
測
試
與
水
分
分
析
儀
之
量
測
準
確
性
測
試
。

 

7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適
用
前
述

3
至

6
確
認
程
序
者
，
得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以

替
代
方
式
進
行
。

 

（
五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為
檢
驗
監
測
設
施
在
量
測
排
放
濃
度
之
準
確
程
度
，
應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其
規
定
如
下
：

 

1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前
，
監
測
設
施
不
可
執
行
任
何
之
調
整
，
但
若
經
測
試
後
未
符
合

（
八
）
性
能
規
格
，
始
得
進
行
監
測
設
施
之
維
修
以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

 

2
.公
私
場
所
每
日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應
於
固
定
時
間
執
行
，
實
際
執
行
時
間
與
設
定
執
行
時

間
之
誤
差
不
得
超
過
前
後
二
小
時
，
並
執
行
至
符
合
（
八
）
性
能
規
格
，
始
得
持
續
進
行
監
測
。
監
測

設
施
於
維
護
後
、
拆
除
安
裝
完
成
後
、
停
電
復
歸
後
或
影
響
偏
移
測
試
執
行
之
不
可
歸
責
於
己
事
由

排
除
後
，
或
固
定
污
染
源
未
運
轉
期
間
未
執
行
每
日
例
行
偏
移
測
試
者
於
固
定
污
染
源
開
始
運
作
後

二
小
時
內
，
應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至
符
合
（
八
）
性
能
規
格
，
始
得
進
行
監
測
。
每
日

例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前
，
倘
因
其
他
原
因
已
依
規
定
完
成
偏
移
測
試
，
該
日
例
行
偏
移

測
試
不
須
執
行
。
因
特
殊
情
形
無
法
依
固
定
時
間
執
行
例
行
偏
移
測
試
者
，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得
不
受
固
定
時
間
之
限
制
。

 

3
.監
測
設
施
每
次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之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零
點
及
全
幅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與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計
算
結
果
均
應
自
動
記
錄
之
，
並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其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應
符
合
附
錄
十
五
規
定
。

 

4
.零
點
偏
移
：
待
監
測
數
據
穩
定
後
，
記
錄
零
點
偏
移
測
試
之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零
點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
依
公
式

2
-1
計
算
零
點
偏
移
測
試
結
果
。

 

5
.全
幅
偏
移
：
待
監
測
數
據
穩
定
後
，
記
錄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之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全
幅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
依
公
式

2
-2
計
算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結
果
。

 

6
.零
點
及
全
幅
二
點
無
法
校
正
時
，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後
，
得
以
低
值
（
全
幅

濃
度
之

0
%
以
上
至

2
0

%
以
下
）
及
高
值
（
全
幅
濃
度
之

8
0

%
以
上
至

1
0

0
%
以
下
）
二
點
取
代
之
。

 

（
六
）
關
係
式
測
試
程
序
：
指
在
同
一
條
件
下
（
以
凱
氏
溫
度
二
百
七
十
三
度
及
一
大
氣
壓
下
未
經
稀
釋
之
乾

燥
排
氣
體
積
為
計
算
基
準
，
並
依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及
第
二
十
三
條
所
定
之
各
行
業
別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進
行
含
氧
百
分
率
校
正
計
算
）
，
將
監
測
設
施
與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同
步
量
測
之
多
組
數
據
作
相
關
性
分

析
。

 

1
.測
試
執
行
：

 

(1
)測
試
前
之
準
備
工
作
：
檢
測
機
構
與
受
測
單
位
應
參
考
應
答
時
間
，
確
認
數
據
比
對
之
起
始
時
間
，

且
各
組
測
試
檢
測
值
與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起
迄
時
間
應
一
致
。
建
立
監
測
設
施
關
係
式
時
，
公

私
場
所
之
監
測
設
施
和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須
同
步
進
行
量
測
作
業
。

 

(2
)數
據
範
圍
：

 
 

A
應
透
過
改
變
污
染
源
製
程
操
作
條
件
、
改
變
粒
狀
污
染
物
防
制
設
備
條
件
或
通
過
添
加
不
同
粒

狀
污
染
物
濃
度
的
方
式
，
獲
得
下
列
不
同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範
圍
，
此
濃
度
範
圍
應
包
含

污
染
源
所
有
可
能
排
放
濃
度
範
圍
，
且
各
組
濃
度
應
盡
可
能
平
均
分
布
於
關
係
式
濃
度
範
圍
內
。

 

B
用
於
計
算
關
係
式
之
檢
測
值
應
涵
蓋
以
下
三
個
濃
度
範
圍
，
且
各
濃
度
範
圍
應
包
含
百
分
之
二

十
以
上
的
數
據
組
數
：

 

第
一
個
濃
度
範
圍
：
從
無
污
染
物
排
放
（
零
排
放
）
到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之
百
分
之
三
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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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用
於
計
算
關
係
式
之
檢
測
值
應
涵
蓋
以
下
三
個
濃
度
範
圍
，
且
各
濃
度
範
圍
應
包
含
百
分
之
二

十
以
上
的
數
據
組
數
：

 

第
一
個
濃
度
範
圍
：
從
無
污
染
物
排
放
（
零
排
放
）
到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之
百
分
之
三
十
。

 

第
二
個
濃
度
範
圍
：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之
百
分
之
二
十
至
百
分
之
六
十
五
。

 

第
三
個
濃
度
範
圍
：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之
百
分
之
五
十
五
至
百
分
之
一
百
以
上
（
關
係
式
最
大
值

應
大
於
等
於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

 

C
排
放
管
道
之
前
四
次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定
期
檢
測
（
含
試
車
檢
測
）
之
最
大
值
或
前
四
季

監
測
值
之
最
大
值
皆
低
於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之
百
分
之
五
十
者
，
關
係
式
測
試
程
序
得
僅
涵
蓋
前

項
B
規
定
之
第
一
個
與
第
二
個
濃
度
範
圍
，
且
第
一
個
與
第
二
個
濃
度
濃
度
範
圍
應
各
包
含
百

分
之
三
十
以
上
的
數
據
組
數
。
關
係
式
濃
度
範
圍
應
包
含
前
四
次
定
期
檢
測
（
含
試
車
檢
測
）

或
前
四
季
監
測
值
之
最
大
值
（
取
較
大
者
）。

檢
測
未
達
四
次
者
，
以
前
三
次
檢
測
之
最
大
值
認

定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未
達
四
季
者
，
以
前
三
季
監
測
值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餘
依
此
類
推
。

 

D
單
個
檢
測
值
僅
可
套
用
於
同
一
個
濃
度
範
圍
。

 

(3
)測

試
次
數
：
每
次
測
試
結
果
必
須
包
括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值
和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檢
測
值
，
合
計
十
五

組
以
上
數
據
，
符
合
前
項

(2
)、

C
情
形
者
合
計
十
組
以
上
數
據
。
執
行
超
過
規
定
組
數
者
，
於
計

算
關
係
式
時
如
需
刪
除
異
常
數
據
，
刪
除
之
測
試
組
數
不
得
大
於
全
部
測
試
組
數
的
四
分
之
一
，

但
刪
除
後
之
組
數
仍
須
維
持
在
規
定
組
數
以
上
，
且
應
記
錄
所
有
關
係
式
測
試
之
數
據
，
包
括
未

納
入
相
關
係
數
、
信
賴
區
間
或
容
許
區
間
計
算
之
數
據
。
各
組
測
試
之
採
樣
分
析
時
間
依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規
定
執
行
。

 

(4
)為
建
立
前
項

(2
)監
測
設
施
關
係
式
最
大
化
之
濃
度
範
圍
，
應
以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
儀
用
空
氣
、

環
境
大
氣
或
當
污
染
源
製
程
沒
有
運
轉
（
但
風
扇
仍
在
運
作
）
時
排
放
管
道
排
放
氣
體
，
作
為
監

測
設
施
與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測
量
之
零
排
放
組
別
數
據
。

 

(5
)透

過
添
加
不
同
粒
狀
污
染
物
濃
度
的
方
式
達
到
更
高
的
排
放
濃
度
以
進
行
關
係
式
測
試
者
，
監
測

設
施
設
置
位
置
和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採
樣
孔
，
需
遠
離
添
加
粒
狀
污
染
物
濃
度
的
設
備
，
以
避
免
或

減
少
粒
狀
污
染
物
分
層
造
成
濃
度
分
布
不
均
勻
之
狀
況
。

 

(6
)透

過
添
加
不
同
粒
狀
污
染
物
濃
度
的
方
式
達
到
更
高
的
排
放
濃
度
以
進
行
關
係
式
測
試
者
，
得
依

粒
狀
污
染
物
濃
度
範
圍
分
別
建
立
多
條
關
係
式
，
粒
狀
污
染
物
濃
度
範
圍
可
依
前
項

(2
)或

自
行
訂

定
，
每
條
關
係
式
應
收
集
五
組
以
上
之
檢
測
值
和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並
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載
明
其
適
用
條
件
與
濃
度
範
圍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7
)公

私
場
所
得
因
應
燃
料
來
源
種
類
建
立
多
條
關
係
式
，
每
條
關
係
式
必
須
分
別
進
行
測
試
，
根
據

每
條
關
係
式
適
用
之
情
境
各
自
收
集
前
項

(2
)與

(3
)規

定
組
數
以
上
之
檢
測
值
和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並
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載
明
其
適
用
條
件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8
)監

測
設
施
須
採
內
部
參
數
修
正
者
，
應
檢
具
相
關
證
明
資
料
，
如
粒
狀
污
染
物
粒
徑
分
布
分
析
結

果
等
，
並
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載
明
其
適
用
條
件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9
)監
測
設
施
之
分
析
原
理
、
關
係
式
測
試
各
組
別
（
含
刪
除
數
據
之
組
別
）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濃
度
調
整

方
式
與
控
制
條
件
、
廢
氣
溫
度
、
濕
度
及
監
測
設
施
各
項
操
作
參
數
設
定
等
應
載
明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

 

2
.計
算
：
利
用
（
十
）、

2
之
計
算
及
數
據
迴
歸
分
析
過
程
，
評
估
及
建
立
監
測
設
施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與
污
染
物
檢
測
值
之
關
係
式
，
公
私
場
所
得
自
行
選
擇
關
係
式
類
型
，
並
根
據
採
用
之
關
係
式
類
型
，

計
算
其
相
關
係
數
、
信
賴
區
間
與
容
許
區
間
。
建
立
多
條
關
係
式
者
，
應
依
用
於
計
算
各
條
關
係
式

第
二
個
濃
度
範
圍
：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之
百
分
之
二
十
至
百
分
之
六
十
五
。

 

第
三
個
濃
度
範
圍
：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之
百
分
之
五
十
五
至
百
分
之
一
百
以
上
（
關
係
式
最
大
值

應
大
於
等
於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

 

C
排
放
管
道
之
前
四
次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定
期
檢
測
（
含
試
車
檢
測
）
之
最
大
值
或
前
四
季

監
測
值
之
最
大
值
皆
低
於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之
百
分
之
五
十
者
，
關
係
式
測
試
程
序
得
僅
涵
蓋
前

項
B
規
定
之
第
一
個
與
第
二
個
濃
度
範
圍
，
且
第
一
個
與
第
二
個
濃
度
濃
度
範
圍
應
各
包
含
百

分
之
三
十
以
上
的
數
據
組
數
。
關
係
式
濃
度
範
圍
應
包
含
前
四
次
定
期
檢
測
（
含
試
車
檢
測
）

或
前
四
季
監
測
值
之
最
大
值
（
取
較
大
者
）。

檢
測
未
達
四
次
者
，
以
前
三
次
檢
測
之
最
大
值
認

定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未
達
四
季
者
，
以
前
三
季
監
測
值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餘
依
此
類
推
。

 

D
單
個
檢
測
值
僅
可
套
用
於
同
一
個
濃
度
範
圍
。

 

(3
)測

試
次
數
：
每
次
測
試
結
果
必
須
包
括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值
和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檢
測
值
，
合
計
十
五

組
以
上
數
據
，
符
合
前
項

(2
)、

C
情
形
者
合
計
十
組
以
上
數
據
。
執
行
超
過
規
定
組
數
者
，
於
計

算
關
係
式
時
如
需
刪
除
異
常
數
據
，
刪
除
之
測
試
組
數
不
得
大
於
全
部
測
試
組
數
的
四
分
之
一
，

但
刪
除
後
之
組
數
仍
須
維
持
在
規
定
組
數
以
上
，
且
應
記
錄
所
有
關
係
式
測
試
之
數
據
，
包
括
未

納
入
相
關
係
數
、
信
賴
區
間
或
容
許
區
間
計
算
之
數
據
。
各
組
測
試
之
採
樣
分
析
時
間
依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規
定
執
行
。

 

(4
)為
建
立
前
項

(2
)監
測
設
施
關
係
式
最
大
化
之
濃
度
範
圍
，
應
以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
儀
用
空
氣
、

環
境
大
氣
或
當
污
染
源
製
程
沒
有
運
轉
（
但
風
扇
仍
在
運
作
）
時
排
放
管
道
排
放
氣
體
，
作
為
監

測
設
施
與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測
量
之
零
排
放
組
別
數
據
。

 

(5
)透

過
添
加
不
同
粒
狀
污
染
物
濃
度
的
方
式
達
到
更
高
的
排
放
濃
度
以
進
行
關
係
式
測
試
者
，
監
測

設
施
設
置
位
置
和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採
樣
孔
，
需
遠
離
添
加
粒
狀
污
染
物
濃
度
的
設
備
，
以
避
免
或

減
少
粒
狀
污
染
物
分
層
造
成
濃
度
分
布
不
均
勻
之
狀
況
。

 

(6
)透

過
添
加
不
同
粒
狀
污
染
物
濃
度
的
方
式
達
到
更
高
的
排
放
濃
度
以
進
行
關
係
式
測
試
者
，
得
依

粒
狀
污
染
物
濃
度
範
圍
分
別
建
立
多
條
關
係
式
，
粒
狀
污
染
物
濃
度
範
圍
可
依
前
項

(2
)或

自
行
訂

定
，
每
條
關
係
式
應
收
集
五
組
以
上
之
檢
測
值
和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並
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載
明
其
適
用
條
件
與
濃
度
範
圍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7
)公

私
場
所
得
因
應
燃
料
來
源
種
類
建
立
多
條
關
係
式
，
每
條
關
係
式
必
須
分
別
進
行
測
試
，
根
據

每
條
關
係
式
適
用
之
情
境
各
自
收
集
前
項

(2
)與

(3
)規

定
組
數
以
上
之
檢
測
值
和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並
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載
明
其
適
用
條
件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8
)監

測
設
施
須
採
內
部
參
數
修
正
者
，
應
檢
具
相
關
證
明
資
料
，
如
粒
狀
污
染
物
粒
徑
分
布
分
析
結

果
等
，
並
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載
明
其
適
用
條
件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9
)監
測
設
施
之
分
析
原
理
、
關
係
式
測
試
各
組
別
（
含
刪
除
數
據
之
組
別
）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濃
度
調
整

方
式
與
控
制
條
件
、
廢
氣
溫
度
、
濕
度
及
監
測
設
施
各
項
操
作
參
數
設
定
等
應
載
明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

 

2
.計
算
：
利
用
（
十
）、

2
之
計
算
及
數
據
迴
歸
分
析
過
程
，
評
估
及
建
立
監
測
設
施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與
污
染
物
檢
測
值
之
關
係
式
，
公
私
場
所
得
自
行
選
擇
關
係
式
類
型
，
並
根
據
採
用
之
關
係
式
類
型
，

計
算
其
相
關
係
數
、
信
賴
區
間
與
容
許
區
間
。
建
立
多
條
關
係
式
者
，
應
依
用
於
計
算
各
條
關
係
式

之
規
定
組
數
以
上
數
據
分
別
進
行
計
算
。
計
算
過
程
需
評
估
測
試
期
間
產
生
之
所
有
異
常
數
據
，
並

確
定
是
否
自
測
試
組
數
中
刪
除
。
關
係
式
之
截
距
不
得
小
於
零
，
且
得
強
制
歸
零
，
但
建
立
多
條
關

係
式
者
，
其
未
包
含
零
排
放
組
別
之
關
係
式
不
在
此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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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規
定
組
數
以
上
數
據
分
別
進
行
計
算
。
計
算
過
程
需
評
估
測
試
期
間
產
生
之
所
有
異
常
數
據
，
並

確
定
是
否
自
測
試
組
數
中
刪
除
。
關
係
式
之
截
距
不
得
小
於
零
，
且
得
強
制
歸
零
，
但
建
立
多
條
關

係
式
者
，
其
未
包
含
零
排
放
組
別
之
關
係
式
不
在
此
限
。

 

(1
) 相

關
係
數

(C
o

rr
el

at
io

n
 C

o
ef

fi
ci

en
t,

 R
)：

根
據
採
用
之
最
適
當
關
係
式
類
型
，
依
公
式

2
-1

5
計
算

線
性
、
對
數
、
指
數
及
冪
次
關
係
式
之
相
關
係
數
，
或
依
公
式

2
-3

4
計
算
多
項
式
關
係
式
之
相
關
係

數
，
計
算
結
果
必
須
符
合
（
八
）
性
能
規
格
。

 

(2
)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C
o

n
fi

d
en

ce
 I

n
te

rv
al

 H
al

f 
R

an
g

e,
 C

IH
R

)：
根
據
採
用
之
最
適
當
關
係
式
類
型
，

依
下
列
規
定
計
算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百
分
比
，
計
算
結
果
必
須
符
合
（
八
）
性
能
規
格
。

 

A
採
用
線
性
或
對
數
關
係
式
者
，
依
公
式

2
-9
計
算
關
係
式
測
試
數
據
組
中
，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所
對
應
之
污
染
物
檢
測
值
之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
除
以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之
百
分
比
，
即
為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百
分
比
（
公
式

2
-1

1
）。

 

B
採
用
多
項
式
關
係
式
者
，
依
公
式

2
-2

8
計
算
關
係
式
測
試
數
據
組
中
，

Δ
m

in
之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所
對
應
之
污
染
物
檢
測
值
之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
除
以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之
百
分
比
，
即
為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對
應
排
放
標
準
值
之
百
分
比
（
公

式
2

-2
9
）。

 

C
採
用
指
數
或
冪
次
關
係
式
者
，
依
公
式

2
-9
計
算
關
係
式
測
試
數
據
組
中
，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對
數
平
均
值
所
對
應
之
污
染
物
檢
測
值
之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
除
以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之
百
分
比
，
即
為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百
分
比
（
公
式

2
-

1
1
）。

 

(3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T
o

le
ra

n
ce

 I
n

te
rv

al
 H

al
f 

R
an

g
e,

 T
IH

R
)：
根
據
採
用
之
最
適
當
關
係
式
類
型
，

在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信
賴
度
和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覆
蓋
率
的
前
提
下
，
依
下
列
規
定
計
算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百
分
比
，
計
算
結
果
必
須
符
合
（
八
）
性
能
規
格
。

 

A
採
用
線
性
或
對
數
關
係
式
者
，
依
公
式

2
-1

2
計
算
關
係
式
測
試
數
據
組
中
，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所
對
應
之
污
染
物
檢
測
值
之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
除
以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之
百
分
比
，
即
為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百
分
比
（
公
式

2
-1

4
）。

 

B
採
用
多
項
式
關
係
式
者
，
依
公
式

2
-3

0
計
算
關
係
式
測
試
數
據
組
中
，

Δ
m

in
之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所
對
應
的
污
染
物
檢
測
值
之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
除
以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之
百
分
比
，
即
為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對
應
排
放
標
準
值
之
百
分
比
（
公

式
2

-3
3
）。

 

C
採
用
指
數
關
係
式
或
冪
次
關
係
式
者
，
依
公
式

2
-1

2
計
算
關
係
式
測
試
數
據
組
中
，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對
數
平
均
值
所
對
應
之
污
染
物
檢
測
值
之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
除
以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之
百
分
比
，
即
為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百
分
比

（
公
式

2
-1

4
）。

 

3
.經
審
查
核
可
之
關
係
式
修
正
程
序
：
雖
關
係
式
測
試
期
間
所
收
集
的
數
據
應
包
含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條
件
的
全
部
可
能
排
放
濃
度
範
圍
，
但
監
測
數
據
或
監
測
設
施
符
合
下
列
情
況
之
一
，
則
必
須
於
事

實
發
生
後
六
十
天
內
，
增
加
關
係
式
測
試
之
數
據
組
數
，
並
依
據
新
增
測
試
數
據
與
原
關
係
式
之
測

試
數
據
，
計
算
修
正
後
關
係
式
，
且
其
相
關
係
數
、
信
賴
區
間
與
容
許
區
間
計
算
結
果
需
符
合
（
八
）

性
能
規
格
。

 

(1
)發
生
連
續
二
十
四
筆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大
於
關
係
式
最
大
值
之
百
分
之
一
百
一
十
者
。

 

(2
)該

月
執
行
監
測
作
業
之
期
間
，
曾
發
生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大
於
關
係
式
最
大
值
之
百
分
之

一
百
一
十
，
且
此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累
積
時
數
超
過
該
月
監
測
設
施
運
轉
時
數
之
百
分
之
五
者
。

 

(3
)經

自
行
或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稽
查
執
行
應
答
關
係
式
查
核
或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
其
查
核
結
果
不
符
合

(1
) 相

關
係
數

(C
o

rr
el

at
io

n
 C

o
ef

fi
ci

en
t,

 R
)：

根
據
採
用
之
最
適
當
關
係
式
類
型
，
依
公
式

2
-1

5
計
算

線
性
、
對
數
、
指
數
及
冪
次
關
係
式
之
相
關
係
數
，
或
依
公
式

2
-3

4
計
算
多
項
式
關
係
式
之
相
關
係

數
，
計
算
結
果
必
須
符
合
（
八
）
性
能
規
格
。

 

(2
)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C
o

n
fi

d
en

ce
 I

n
te

rv
al

 H
al

f 
R

an
g

e,
 C

IH
R

)：
根
據
採
用
之
最
適
當
關
係
式
類
型
，

依
下
列
規
定
計
算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百
分
比
，
計
算
結
果
必
須
符
合
（
八
）
性
能
規
格
。

 

A
採
用
線
性
或
對
數
關
係
式
者
，
依
公
式

2
-9
計
算
關
係
式
測
試
數
據
組
中
，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所
對
應
之
污
染
物
檢
測
值
之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
除
以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之
百
分
比
，
即
為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百
分
比
（
公
式

2
-1

1
）。

 

B
採
用
多
項
式
關
係
式
者
，
依
公
式

2
-2

8
計
算
關
係
式
測
試
數
據
組
中
，

Δ
m

in
之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所
對
應
之
污
染
物
檢
測
值
之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
除
以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之
百
分
比
，
即
為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對
應
排
放
標
準
值
之
百
分
比
（
公

式
2

-2
9
）。

 

C
採
用
指
數
或
冪
次
關
係
式
者
，
依
公
式

2
-9
計
算
關
係
式
測
試
數
據
組
中
，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對
數
平
均
值
所
對
應
之
污
染
物
檢
測
值
之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
除
以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之
百
分
比
，
即
為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百
分
比
（
公
式

2
-

1
1
）。

 

(3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T
o

le
ra

n
ce

 I
n

te
rv

al
 H

al
f 

R
an

g
e,

 T
IH

R
)：
根
據
採
用
之
最
適
當
關
係
式
類
型
，

在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信
賴
度
和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覆
蓋
率
的
前
提
下
，
依
下
列
規
定
計
算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百
分
比
，
計
算
結
果
必
須
符
合
（
八
）
性
能
規
格
。

 

A
採
用
線
性
或
對
數
關
係
式
者
，
依
公
式

2
-1

2
計
算
關
係
式
測
試
數
據
組
中
，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所
對
應
之
污
染
物
檢
測
值
之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
除
以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之
百
分
比
，
即
為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百
分
比
（
公
式

2
-1

4
）。

 

B
採
用
多
項
式
關
係
式
者
，
依
公
式

2
-3

0
計
算
關
係
式
測
試
數
據
組
中
，

Δ
m

in
之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所
對
應
的
污
染
物
檢
測
值
之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
除
以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之
百
分
比
，
即
為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對
應
排
放
標
準
值
之
百
分
比
（
公

式
2

-3
3
）。

 

C
採
用
指
數
關
係
式
或
冪
次
關
係
式
者
，
依
公
式

2
-1

2
計
算
關
係
式
測
試
數
據
組
中
，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對
數
平
均
值
所
對
應
之
污
染
物
檢
測
值
之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
除
以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之
百
分
比
，
即
為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百
分
比

（
公
式

2
-1

4
）。

 

3
.經
審
查
核
可
之
關
係
式
修
正
程
序
：
雖
關
係
式
測
試
期
間
所
收
集
的
數
據
應
包
含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條
件
的
全
部
可
能
排
放
濃
度
範
圍
，
但
監
測
數
據
或
監
測
設
施
符
合
下
列
情
況
之
一
，
則
必
須
於
事

實
發
生
後
六
十
天
內
，
增
加
關
係
式
測
試
之
數
據
組
數
，
並
依
據
新
增
測
試
數
據
與
原
關
係
式
之
測

試
數
據
，
計
算
修
正
後
關
係
式
，
且
其
相
關
係
數
、
信
賴
區
間
與
容
許
區
間
計
算
結
果
需
符
合
（
八
）

性
能
規
格
。

 

(1
)發
生
連
續
二
十
四
筆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大
於
關
係
式
最
大
值
之
百
分
之
一
百
一
十
者
。

 

(2
)該

月
執
行
監
測
作
業
之
期
間
，
曾
發
生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大
於
關
係
式
最
大
值
之
百
分
之

一
百
一
十
，
且
此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累
積
時
數
超
過
該
月
監
測
設
施
運
轉
時
數
之
百
分
之
五
者
。

 

(3
)經

自
行
或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稽
查
執
行
應
答
關
係
式
查
核
或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
其
查
核
結
果
不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者
。

 

(4
)符
合
前
述

(1
)或

(2
)情

形
者
，
須
以

(1
)或

(2
)情
形
時
固
定
污
染
源
與
粒
狀
污
染
物
防
制
設
備
之
相
同

運
轉
條
件
，
或
可
達
到
相
同
粒
狀
污
染
物
排
放
濃
度
之
運
轉
條
件
，
進
行
三
組
以
上
之
測
試
數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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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能
規
格
者
。

 

(4
)符
合
前
述

(1
)或

(2
)情

形
者
，
須
以

(1
)或

(2
)情
形
時
固
定
污
染
源
與
粒
狀
污
染
物
防
制
設
備
之
相
同

運
轉
條
件
，
或
可
達
到
相
同
粒
狀
污
染
物
排
放
濃
度
之
運
轉
條
件
，
進
行
三
組
以
上
之
測
試
數
據
。

符
合
前
述

(3
)情
形
者
，
應
增
加
不
符
性
能
規
格
之
測
試
數
據
，
且
修
正
關
係
式
應
符
合
前
述

1、
(3

)

測
試
次
數
規
定
。

 

(5
)執

行
前
述
關
係
式
修
正
作
業
應
依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異
動
程
序
規
定
辦
理
，
並
於
測
試
完
成
後
四

十
五
日
內
提
報
申
請
文
件
。

 

4
.公
私
場
所
符
合
下
列
情
況
之
一
者
，
應
於
事
實
發
生
後
六
十
天
內
，
重
新
進
行
關
係
式
測
試
程
序
：

 

(1
)監
測
設
施
進
行
汰
換
或
量
測
位
置
變
更
。
但
僅
涉
及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汰
換
者
，
不
在
此
限
。

 

(2
)操
作
許
可
證
之
原
物
料
種
類
變
更
，
致
可
能
影
響
排
氣
中
粒
狀
物
污
染
物
特
性
者
。

 

(3
)操
作
許
可
證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防
制
設
備
種
類
變
更
，
致
可
能
影
響
排
氣
中
粒
狀
物
污
染
物
特
性
者
。

 

(4
)依
前
述

3
執
行
關
係
式
修
正
，
但
其
結
果
不
符
合
（
八
）
關
係
式
性
能
規
格
者
。

 

5
.公
私
場
所
無
法
依
規
定
期
限
內
完
成
關
係
式
測
試
或
修
正
時
，
得
於
提
報
期
限
屆
滿
七
日
前
，
檢
具

相
關
資
料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展
延
三
十
日
，
但
因
空
氣
品
質
不
良
期
間
或
有

致
空
氣
品
質
惡
化
之
虞
者
，
得
申
請
展
延
於
空
氣
品
質
不
良
季
節
結
束
之
次
季
執
行
。

 

（
七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1
.樣
品
體
積
查
核

(S
am

p
le

 V
o

lu
m

e 
A

u
d

it
, S

V
A

)程
序
：
指
在
同
一
條
件
下
（
以
凱
氏
溫
度
二
百
七
十
三

度
及
一
大
氣
壓
下
未
經
稀
釋
之
乾
燥
排
氣
體
積
為
計
算
基
準
，
並
依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及
第
二
十
三
條

所
定
之
各
行
業
別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進
行
含
氧
百
分
率
校
正
計
算
），
將
監
測
設
施
與
參
考
標
準
裝
置

同
時
量
測
之
氣
體
樣
品
體
積
數
據
作
相
關
性
分
析
。
本
程
序
適
用
於
抽
取
式
（
含
稀
釋
抽
離
式
）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

 

(1
)前
置
作
業
：

 

A
測
試
之
氣
體
樣
品
體
積
應
與
監
測
作
業
設
定
之
每
次
採
樣
樣
品
體
積
一
致
，
且
不
包
括
任
何
稀

釋
氣
體
或
循
環
空
氣
。

 

B
確
認
數
據
比
對
之
起
始
時
間
，
各
組
測
試
之
監
測
設
施
與
參
考
標
準
裝
置
量
測
之
起
迄
時
間
應

一
致
。

 

C
參
考
標
準
裝
置
應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送
國
家
度
量
衡
標
準
實
驗
室
、
經
財
團
法
人
全
國
認
證
基
金

會
(T

ai
w

an
 A

cc
re

d
it

at
io

n
 F

o
u

n
d

at
io

n
,T

A
F

)或
其
國
際
相
互
承
認
機
構
認
證
之
實
驗
室
定
期
檢

查
，
其
檢
查
流
量
誤
差
絕
對
值
大
於

2
%
標
示
值
時
，
應
重
新
校
正
參
考
標
準
裝
置
或
更
換
參
考

標
準
裝
置
，
檢
測
機
構
應
出
具
檢
查
結
果
之
品
質
證
明
文
件
。

 

(2
)監

測
設
施
參
數
設
定
：
監
測
設
施
採
用
水
分
分
析
儀
監
測
數
據
作
為
水
分
修
正
依
據
者
，
應
以
受

測
期
間
水
分
監
測
數
據
進
行
修
正
；
採
用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之
檢
測
所
測
得
水
分
平
均

值
作
為
水
分
修
正
依
據
者
，
水
分
修
正
參
數
應
維
持
前
次
檢
測
值
不
得
任
意
變
更
。

 

(3
)以

獨
立
且
通
過
檢
查
合
格
之
參
考
標
準
裝
置
於
監
測
設
施
的
進
氣
口
或
排
氣
口
量
測
樣
品
體
積
，

記
錄
參
考
標
準
裝
置
量
測
之
氣
體
樣
品
體
積
與
監
測
設
施
顯
示
之
氣
體
樣
品
體
積
值
，
取
三
次
量

測
讀
數
並
記
錄
之
，
依
公
式

2
-4

9
計
算
監
測
設
施
所
量
測
氣
體
樣
品
體
積
之
平
均
值
與
參
考
標
準

裝
置
量
測
氣
體
樣
品
體
積
之
平
均
值
之
差
值
，
除
以
參
考
標
準
裝
置
量
測
氣
體
樣
品
體
積
之
平
均

值
即
為
準
確
度
。

 

2
.應
答
關
係
式
查
核

(R
es

p
o

n
se

 C
o

rr
el

at
io

n
 A

u
d

it
, 

R
C

A
)：

 

(1
)查
核
程
序
依
（
六
）、

1
規
定
進
行
查
核
測
試
，
收
集
八
組
不
同
污
染
源
製
程
操
作
條
件
、
粒
狀
污

染
物
防
制
設
備
條
件
或
添
加
不
同
粒
狀
污
染
物
濃
度
下
，
同
一
採
樣
時
間
內
的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檢

測
值
與
經
關
係
式
修
正
之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依
公
式

2
-5

0
分
別
計
算
各
組
之
監
測
設

符
合
前
述

(3
)情
形
者
，
應
增
加
不
符
性
能
規
格
之
測
試
數
據
，
且
修
正
關
係
式
應
符
合
前
述

1、
(3

)

測
試
次
數
規
定
。

 

(5
)執

行
前
述
關
係
式
修
正
作
業
應
依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異
動
程
序
規
定
辦
理
，
並
於
測
試
完
成
後
四

十
五
日
內
提
報
申
請
文
件
。

 

4
.公
私
場
所
符
合
下
列
情
況
之
一
者
，
應
於
事
實
發
生
後
六
十
天
內
，
重
新
進
行
關
係
式
測
試
程
序
：

 

(1
)監
測
設
施
進
行
汰
換
或
量
測
位
置
變
更
。
但
僅
涉
及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汰
換
者
，
不
在
此
限
。

 

(2
)操
作
許
可
證
之
原
物
料
種
類
變
更
，
致
可
能
影
響
排
氣
中
粒
狀
物
污
染
物
特
性
者
。

 

(3
)操
作
許
可
證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防
制
設
備
種
類
變
更
，
致
可
能
影
響
排
氣
中
粒
狀
物
污
染
物
特
性
者
。

 

(4
)依
前
述

3
執
行
關
係
式
修
正
，
但
其
結
果
不
符
合
（
八
）
關
係
式
性
能
規
格
者
。

 

5
.公
私
場
所
無
法
依
規
定
期
限
內
完
成
關
係
式
測
試
或
修
正
時
，
得
於
提
報
期
限
屆
滿
七
日
前
，
檢
具

相
關
資
料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展
延
三
十
日
，
但
因
空
氣
品
質
不
良
期
間
或
有

致
空
氣
品
質
惡
化
之
虞
者
，
得
申
請
展
延
於
空
氣
品
質
不
良
季
節
結
束
之
次
季
執
行
。

 

（
七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1
.樣
品
體
積
查
核

(S
am

p
le

 V
o

lu
m

e 
A

u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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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V
A

)程
序
：
指
在
同
一
條
件
下
（
以
凱
氏
溫
度
二
百
七
十
三

度
及
一
大
氣
壓
下
未
經
稀
釋
之
乾
燥
排
氣
體
積
為
計
算
基
準
，
並
依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及
第
二
十
三
條

所
定
之
各
行
業
別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進
行
含
氧
百
分
率
校
正
計
算
），
將
監
測
設
施
與
參
考
標
準
裝
置

同
時
量
測
之
氣
體
樣
品
體
積
數
據
作
相
關
性
分
析
。
本
程
序
適
用
於
抽
取
式
（
含
稀
釋
抽
離
式
）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

 

(1
)前
置
作
業
：

 

A
測
試
之
氣
體
樣
品
體
積
應
與
監
測
作
業
設
定
之
每
次
採
樣
樣
品
體
積
一
致
，
且
不
包
括
任
何
稀

釋
氣
體
或
循
環
空
氣
。

 

B
確
認
數
據
比
對
之
起
始
時
間
，
各
組
測
試
之
監
測
設
施
與
參
考
標
準
裝
置
量
測
之
起
迄
時
間
應

一
致
。

 

C
參
考
標
準
裝
置
應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送
國
家
度
量
衡
標
準
實
驗
室
、
經
財
團
法
人
全
國
認
證
基
金

會
(T

ai
w

an
 A

cc
re

d
it

at
io

n
 F

o
u

n
d

at
io

n
,T

A
F

)或
其
國
際
相
互
承
認
機
構
認
證
之
實
驗
室
定
期
檢

查
，
其
檢
查
流
量
誤
差
絕
對
值
大
於

2
%
標
示
值
時
，
應
重
新
校
正
參
考
標
準
裝
置
或
更
換
參
考

標
準
裝
置
，
檢
測
機
構
應
出
具
檢
查
結
果
之
品
質
證
明
文
件
。

 

(2
)監

測
設
施
參
數
設
定
：
監
測
設
施
採
用
水
分
分
析
儀
監
測
數
據
作
為
水
分
修
正
依
據
者
，
應
以
受

測
期
間
水
分
監
測
數
據
進
行
修
正
；
採
用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之
檢
測
所
測
得
水
分
平
均

值
作
為
水
分
修
正
依
據
者
，
水
分
修
正
參
數
應
維
持
前
次
檢
測
值
不
得
任
意
變
更
。

 

(3
)以

獨
立
且
通
過
檢
查
合
格
之
參
考
標
準
裝
置
於
監
測
設
施
的
進
氣
口
或
排
氣
口
量
測
樣
品
體
積
，

記
錄
參
考
標
準
裝
置
量
測
之
氣
體
樣
品
體
積
與
監
測
設
施
顯
示
之
氣
體
樣
品
體
積
值
，
取
三
次
量

測
讀
數
並
記
錄
之
，
依
公
式

2
-4

9
計
算
監
測
設
施
所
量
測
氣
體
樣
品
體
積
之
平
均
值
與
參
考
標
準

裝
置
量
測
氣
體
樣
品
體
積
之
平
均
值
之
差
值
，
除
以
參
考
標
準
裝
置
量
測
氣
體
樣
品
體
積
之
平
均

值
即
為
準
確
度
。

 

2
.應
答
關
係
式
查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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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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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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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C

A
)：

 

(1
)查
核
程
序
依
（
六
）、

1
規
定
進
行
查
核
測
試
，
收
集
八
組
不
同
污
染
源
製
程
操
作
條
件
、
粒
狀
污

染
物
防
制
設
備
條
件
或
添
加
不
同
粒
狀
污
染
物
濃
度
下
，
同
一
採
樣
時
間
內
的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檢

測
值
與
經
關
係
式
修
正
之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依
公
式

2
-5

0
分
別
計
算
各
組
之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檢
測
值
之
差
值
，
除
以
粒
狀
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
之

百
分
比
即
為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偏
移
。
本
程
序
適
用
於
光
學
式
分
析
原
理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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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檢
測
值
之
差
值
，
除
以
粒
狀
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
之

百
分
比
即
為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偏
移
。
本
程
序
適
用
於
光
學
式
分
析
原
理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

 

(2
)本
查
核
應
涵
蓋
關
係
式
所
有
濃
度
範
圍
，
各
濃
度
範
圍
應
包
含
二
組
以
上
的
數
據
組
數
。
各
組
濃

度
應
盡
可
能
平
均
分
布
於
關
係
式
濃
度
範
圍
內
，
且
不
可
大
於
建
立
監
測
設
施
關
係
式
時
的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最
大
值
。

 

(3
)前
述
八
組
測
試
數
據
中
應
有
六
組
以
上
測
試
結
果
符
合
（
八
）
應
答
關
係
式
查
核
偏
移
之
性
能
規

格
之
規
定
。

 

(4
)抽
取
式
（
含
稀
釋
抽
離
式
）
監
測
設
施
應
先
執
行
並
通
過
樣
品
體
積
查
核
後
，
才
可
執
行
本
項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

 

(5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如
屬
空
氣
品
質
不
良
期
間
或
有
致
空
氣
品
質
惡
化
之
虞
者
，
得
向
直
轄
巿
、
縣
（
巿
）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展
延
，
並
於
空
氣
品
質
不
良
季
節
結
束
之
次
季
執
行
。

 

3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R
el

at
iv

e 
R

es
p

o
n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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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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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

A
)程

序
：

 

(1
)查
核
程
序
依
（
六
）、

1
規
定
進
行
查
核
測
試
，
收
集
三
組
不
同
污
染
源
製
程
操
作
條
件
、
粒
狀
污

染
物
防
制
設
備
條
件
或
添
加
不
同
粒
狀
污
染
物
濃
度
下
，
同
一
採
樣
時
間
內
的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檢

測
值
與
經
關
係
式
修
正
之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依
公
式

2
-5

0
分
別
計
算
各
組
之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檢
測
值
之
差
值
，
除
以
粒
狀
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
之

百
分
比
即
為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偏
移
。
本
程
序
適
用
於
光
學
搭
配
質
量
式
分
析
原
理
及
質
量
式
分
析

原
理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

 

(2
)本
查
核
應
涵
蓋
關
係
式
所
有
濃
度
範
圍
，
各
濃
度
範
圍
應
包
含
一
組
以
上
的
數
據
組
數
。
各
組
濃

度
應
盡
可
能
平
均
分
布
於
關
係
式
濃
度
範
圍
內
，
且
不
可
大
於
建
立
監
測
設
施
關
係
式
時
的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最
大
值
。

 

(3
)前
述
三
組
測
試
數
據
中
應
有
二
組
以
上
測
試
結
果
符
合
（
八
）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偏
移
之
性
能
規
格

之
規
定
。

 

(4
)抽
取
式
（
含
稀
釋
抽
離
式
）
監
測
設
施
應
先
執
行
並
通
過
樣
品
體
積
查
核
後
，
才
可
執
行
本
項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

 

(5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如
屬
空
氣
品
質
不
良
期
間
或
有
致
空
氣
品
質
惡
化
之
虞
者
，
得
向
直
轄
巿
、
縣
（
巿
）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展
延
，
並
於
空
氣
品
質
不
良
季
節
結
束
之
次
季
執
行
。

 

4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同
附
錄
一
、（

六
）、

2
。

 

5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同
附
錄
一
、（

六
）
、

3
。

 

6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適
用
前
述

1
至

3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者
，
得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以
替
代
方
式
進
行
。

 

（
八
）
性
能
規
格
：
如
表

2
-1
所
示
。

 

表
2

-1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之
性
能
規
格

 

項
目

 
規
格

 

1
.零
點
偏
移
（

2
4
小
時
）

 
−

4
%
≦
零
點
偏
移
率

≦
4

%
（
如
公
式

2
-1
）

 

2
.全
幅
偏
移
（

2
4
小
時
）

 
−

4
%
≦
全
幅
偏
移
率

≦
4

%
（
如
公
式

2
-2
）

 

3
.關
係
式
之
相
關
係
數

(R
) 

≧
0

.8
5
（
如
公
式

2
-1

5
或
公
式

2
-3

4
）

 

4
.關
係
式
之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C
IH

R
) 

−
1

0
%
≦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百
分
比

≦
1

0
%
（
如
公
式

2
-1

1
或

公
式

2
-2

9
）

 

5
.關
係
式
之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T
IH

R
) 

−
2

5
%
≦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百
分
比

≦
2

5
%
（
如
公
式

2
-1

4
或

公
式

2
-3

3
）

 

(2
)本
查
核
應
涵
蓋
關
係
式
所
有
濃
度
範
圍
，
各
濃
度
範
圍
應
包
含
二
組
以
上
的
數
據
組
數
。
各
組
濃

度
應
盡
可
能
平
均
分
布
於
關
係
式
濃
度
範
圍
內
，
且
不
可
大
於
建
立
監
測
設
施
關
係
式
時
的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最
大
值
。

 

(3
)前
述
八
組
測
試
數
據
中
應
有
六
組
以
上
測
試
結
果
符
合
（
八
）
應
答
關
係
式
查
核
偏
移
之
性
能
規

格
之
規
定
。

 

(4
)抽
取
式
（
含
稀
釋
抽
離
式
）
監
測
設
施
應
先
執
行
並
通
過
樣
品
體
積
查
核
後
，
才
可
執
行
本
項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

 

(5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如
屬
空
氣
品
質
不
良
期
間
或
有
致
空
氣
品
質
惡
化
之
虞
者
，
得
向
直
轄
巿
、
縣
（
巿
）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展
延
，
並
於
空
氣
品
質
不
良
季
節
結
束
之
次
季
執
行
。

 

3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R
el

at
iv

e 
R

es
p

o
n

se
 A

u
d

it
, 

R
R

A
)程

序
：

 

(1
)查
核
程
序
依
（
六
）、

1
規
定
進
行
查
核
測
試
，
收
集
三
組
不
同
污
染
源
製
程
操
作
條
件
、
粒
狀
污

染
物
防
制
設
備
條
件
或
添
加
不
同
粒
狀
污
染
物
濃
度
下
，
同
一
採
樣
時
間
內
的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檢

測
值
與
經
關
係
式
修
正
之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依
公
式

2
-5

0
分
別
計
算
各
組
之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檢
測
值
之
差
值
，
除
以
粒
狀
污
染
物
排
放
標
準
之

百
分
比
即
為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偏
移
。
本
程
序
適
用
於
光
學
搭
配
質
量
式
分
析
原
理
及
質
量
式
分
析

原
理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

 

(2
)本
查
核
應
涵
蓋
關
係
式
所
有
濃
度
範
圍
，
各
濃
度
範
圍
應
包
含
一
組
以
上
的
數
據
組
數
。
各
組
濃

度
應
盡
可
能
平
均
分
布
於
關
係
式
濃
度
範
圍
內
，
且
不
可
大
於
建
立
監
測
設
施
關
係
式
時
的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最
大
值
。

 

(3
)前
述
三
組
測
試
數
據
中
應
有
二
組
以
上
測
試
結
果
符
合
（
八
）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偏
移
之
性
能
規
格

之
規
定
。

 

(4
)抽
取
式
（
含
稀
釋
抽
離
式
）
監
測
設
施
應
先
執
行
並
通
過
樣
品
體
積
查
核
後
，
才
可
執
行
本
項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

 

(5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如
屬
空
氣
品
質
不
良
期
間
或
有
致
空
氣
品
質
惡
化
之
虞
者
，
得
向
直
轄
巿
、
縣
（
巿
）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展
延
，
並
於
空
氣
品
質
不
良
季
節
結
束
之
次
季
執
行
。

 

4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同
附
錄
一
、（

六
）、

2
。

 

5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同
附
錄
一
、（

六
）
、

3
。

 

6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適
用
前
述

1
至

3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者
，
得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以
替
代
方
式
進
行
。

 

（
八
）
性
能
規
格
：
如
表

2
-1
所
示
。

 

表
2

-1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之
性
能
規
格

 

項
目

 
規
格

 

1
.零
點
偏
移
（

2
4
小
時
）

 
−

4
%
≦
零
點
偏
移
率

≦
4

%
（
如
公
式

2
-1
）

 

2
.全
幅
偏
移
（

2
4
小
時
）

 
−

4
%
≦
全
幅
偏
移
率

≦
4

%
（
如
公
式

2
-2
）

 

3
.關
係
式
之
相
關
係
數

(R
) 

≧
0

.8
5
（
如
公
式

2
-1

5
或
公
式

2
-3

4
）

 

4
.關
係
式
之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C
IH

R
) 

−
1

0
%
≦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百
分
比

≦
1

0
%
（
如
公
式

2
-1

1
或

公
式

2
-2

9
）

 

5
.關
係
式
之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T
IH

R
) 

−
2

5
%
≦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百
分
比

≦
2

5
%
（
如
公
式

2
-1

4
或

公
式

2
-3

3
）

 

6
.樣
品
體
積
查
核

(S
V

A
)準

確
度

 
−

1
0

%
≦
樣
品
體
積
查
核
準
確
度

≦
1

0
%
（
如
公
式

2
-4

9
）

 

7
.應
答
關
係
式
查
核

(R
C

A
)偏
移

 
1

.公
告
應
設
置
者
：

−
2

5
%
≦
應
答
關
係
式
查
核
偏
移

≦
2

5
%

（
如
公
式

2
-5

0
）

 

行政院公報　　　　　　　　　　　　　　　　　　　第   卷　第   期　　        　　農業環保篇行政院公報　　　　　　　　　　　　　　　　　　　第032卷　第033期　　20260224　　農業環保篇



 

 

6
.樣
品
體
積
查
核

(S
V

A
)準

確
度

 
−

1
0

%
≦
樣
品
體
積
查
核
準
確
度

≦
1

0
%
（
如
公
式

2
-4

9
）

 

7
.應
答
關
係
式
查
核

(R
C

A
)偏
移

 

1
.公
告
應
設
置
者
：

−
2

5
%
≦
應
答
關
係
式
查
核
偏
移

≦
2

5
%

（
如
公
式

2
-5

0
）

 

2
.自
行
申
請
設
置
者
：
依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8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R
R

A
)偏
移

 

1
.公

告
應
設
置
者
：

−
2

5
%
≦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偏
移

≦
2

5
%

（
如
公
式

2
-5

0
）

 

2
.自
行
申
請
設
置
者
：
依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9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

1
%
（
如
公
式

1
-1

0
）

 

1
0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1
%
（
如
公
式

1
-1

2
）

 

 （
九
）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與
校
正
器
材
品
保
規
範

 

1
.監
測
設
施
採
用
光
學
搭
配
質
量
式
分
析
原
理
或
質
量
式
分
析
原
理
測
定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者
，

應
每
週
至
少
執
行
一
次
質
量
測
定
元
件
係
數
校
正
，
其
質
量
測
定
元
件
應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送
國
家
度

量
衡
標
準
實
驗
室
、
經
財
團
法
人
全
國
認
證
基
金
會

(T
ai

w
an

 A
cc

re
d

it
at

io
n

 F
o

u
n

d
at

io
n

,T
A

F
)或

其

國
際
相
互
承
認
機
構
認
證
之
實
驗
室
定
期
進
行
零
點
確
認
檢
查
，
檢
測
機
構
應
出
具
檢
查
結
果
之
品

質
證
明
文
件
。
濾
紙
更
換
頻
率
應
依
監
測
設
施
製
造
廠
商
建
議
之
時
機
執
行
。

 

2
.前
項
質
量
測
定
元
件
送
實
驗
室
檢
查
及
因
故
更
換
期
間
，
得
使
用
備
用
質
量
測
定
元
件
進
行
係
數
校

正
作
業
，
備
用
質
量
測
定
元
件
使
用
期
間
應
符
合
本
辦
法
規
範
。

 

3
.關
係
式
之
無
污
染
物
排
放
（
零
排
放
）
數
據
組
使
用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儀
用
空
氣
者
，
其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之
濃
度
含
量
應
小
於
或
等
於

0
.1

 m
g

/N
m

3 ，
且
不
含
任
何
可
引
起
分
析
儀
干
擾
或
可
能

與
監
測
項
目
產
生
反
應
的
物
質
。

 

4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應
於
有
效
期
限
內
使
用
。

 

5
.公
私
場
所
應
依
規
定
保
存
下
列
紀
錄
或
文
件
，
並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1
)關

係
式
之
零
排
放
數
據
組
別
使
用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者
，
應
由
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提
供
標
示
濃

度
及
保
存
期
限
之
證
明
文
件
；
使
用
儀
用
空
氣
者
，
應
每
月
確
認
氣
體
過
濾
系
統
或
活
性
碳
等
之

效
能
，
並
作
成
更
換
保
養
紀
錄
，
更
換
保
養
方
式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2
)校

正
器
材
應
由
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提
供
校
正
器
材
出
廠
標
示
濃
度
、
使
用
方
式
、
儲
存
方
法
及
保

存
期
限
之
證
明
文
件
，
與
由
檢
測
機
構
出
具
定
期
檢
查
結
果
之
質
量
測
定
元
件
品
質
證
明
文
件
。

 

(3
)質
量
測
定
元
件
係
數
校
正
結
果
紀
錄
。

 

(4
)校
正
器
材
之
使
用
更
換
紀
錄
應
包
含
校
正
器
材
製
造
商
、
型
號
、
序
號
、
製
造
日
期
、
有
效
期
限
、

檢
查
日
期
、
更
換
日
期
、
監
測
項
目
等
內
容
。

 

（
十
）
公
式

 

1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之
計
算

 

零
點
偏
移
率

=
𝑅

𝐶
𝐸

𝑀
𝑆

−
𝑅

𝐿

𝑅
𝑈

×
1

0
0

%
 

(2
-1

) 

全
幅
偏
移
率

=
𝑅

𝐶
𝐸

𝑀
𝑆

−
𝑅

𝑈

𝑅
𝑈

×
1

0
0

%
 

(2
-2

) 

R
C

E
M
：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R
L
：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標
示
值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R
U
：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標
示
值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2
. 
監
測
設
施
關
係
式
之
計
算

 

2
.自
行
申
請
設
置
者
：
依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8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R
R

A
)偏
移

 

1
.公

告
應
設
置
者
：

−
2

5
%
≦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偏
移

≦
2

5
%

（
如
公
式

2
-5

0
）

 

2
.自
行
申
請
設
置
者
：
依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9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

1
%
（
如
公
式

1
-1

0
）

 

1
0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1
%
（
如
公
式

1
-1

2
）

 

 （
九
）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與
校
正
器
材
品
保
規
範

 

1
.監
測
設
施
採
用
光
學
搭
配
質
量
式
分
析
原
理
或
質
量
式
分
析
原
理
測
定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者
，

應
每
週
至
少
執
行
一
次
質
量
測
定
元
件
係
數
校
正
，
其
質
量
測
定
元
件
應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送
國
家
度

量
衡
標
準
實
驗
室
、
經
財
團
法
人
全
國
認
證
基
金
會

(T
ai

w
an

 A
cc

re
d

it
at

io
n

 F
o

u
n

d
at

io
n

,T
A

F
)或

其

國
際
相
互
承
認
機
構
認
證
之
實
驗
室
定
期
進
行
零
點
確
認
檢
查
，
檢
測
機
構
應
出
具
檢
查
結
果
之
品

質
證
明
文
件
。
濾
紙
更
換
頻
率
應
依
監
測
設
施
製
造
廠
商
建
議
之
時
機
執
行
。

 

2
.前
項
質
量
測
定
元
件
送
實
驗
室
檢
查
及
因
故
更
換
期
間
，
得
使
用
備
用
質
量
測
定
元
件
進
行
係
數
校

正
作
業
，
備
用
質
量
測
定
元
件
使
用
期
間
應
符
合
本
辦
法
規
範
。

 

3
.關
係
式
之
無
污
染
物
排
放
（
零
排
放
）
數
據
組
使
用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儀
用
空
氣
者
，
其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之
濃
度
含
量
應
小
於
或
等
於

0
.1

 m
g

/N
m

3 ，
且
不
含
任
何
可
引
起
分
析
儀
干
擾
或
可
能

與
監
測
項
目
產
生
反
應
的
物
質
。

 

4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應
於
有
效
期
限
內
使
用
。

 

5
.公
私
場
所
應
依
規
定
保
存
下
列
紀
錄
或
文
件
，
並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1
)關

係
式
之
零
排
放
數
據
組
別
使
用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者
，
應
由
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提
供
標
示
濃

度
及
保
存
期
限
之
證
明
文
件
；
使
用
儀
用
空
氣
者
，
應
每
月
確
認
氣
體
過
濾
系
統
或
活
性
碳
等
之

效
能
，
並
作
成
更
換
保
養
紀
錄
，
更
換
保
養
方
式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2
)校

正
器
材
應
由
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提
供
校
正
器
材
出
廠
標
示
濃
度
、
使
用
方
式
、
儲
存
方
法
及
保

存
期
限
之
證
明
文
件
，
與
由
檢
測
機
構
出
具
定
期
檢
查
結
果
之
質
量
測
定
元
件
品
質
證
明
文
件
。

 

(3
)質
量
測
定
元
件
係
數
校
正
結
果
紀
錄
。

 

(4
)校
正
器
材
之
使
用
更
換
紀
錄
應
包
含
校
正
器
材
製
造
商
、
型
號
、
序
號
、
製
造
日
期
、
有
效
期
限
、

檢
查
日
期
、
更
換
日
期
、
監
測
項
目
等
內
容
。

 

（
十
）
公
式

 

1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之
計
算

 

零
點
偏
移
率

=
𝑅

𝐶
𝐸

𝑀
𝑆

−
𝑅

𝐿

𝑅
𝑈

×
1

0
0

%
 

(2
-1

) 

全
幅
偏
移
率

=
𝑅

𝐶
𝐸

𝑀
𝑆

−
𝑅

𝑈

𝑅
𝑈

×
1

0
0

%
 

(2
-2

) 

R
C

E
M
：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R
L
：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標
示
值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R
U
：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標
示
值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2
. 
監
測
設
施
關
係
式
之
計
算

 

要
預
測
監
測
設
施
之
污
染
物
濃
度
，
必
須
使
用
下
列

(1
)至

(5
)中
提
供
的
最
小
二
乘
法
計
算
方
法
。

公
私
場
所
應
評
估
關
係
式
之
類
型
，
並
建
立
最
適
當
之
監
測
設
施
關
係
式
，
關
係
式
類
型
包
括
線
性
、

多
項
式
、
對
數
、
指
數
或
冪
次
，
步
驟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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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預
測
監
測
設
施
之
污
染
物
濃
度
，
必
須
使
用
下
列

(1
)至

(5
)中
提
供
的
最
小
二
乘
法
計
算
方
法
。

公
私
場
所
應
評
估
關
係
式
之
類
型
，
並
建
立
最
適
當
之
監
測
設
施
關
係
式
，
關
係
式
類
型
包
括
線
性
、

多
項
式
、
對
數
、
指
數
或
冪
次
，
步
驟
如
下
：

 

(1
) 線

性
關
係
式
：

 

A
計
算
線
性
相
關
方
程
式
，
是
以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x
)為
函
數
而
得
到
污
染
物
預
測
濃
度

(ŷ
)，
如

(2
-4

)式
所
示
：

 

 
𝑦̂

=
𝑏

0
+

𝑏 1
𝑥

 
(2

-4
) 

式
中
：

 

ŷ
 =
污
染
物
之
預
測
濃
度

 

b
0
 =
使
用

(2
-5

)式
計
算
的
相
關
曲
線
的
截
距

 

b
1

 =
使
用

(2
-7

)式
計
算
的
相
關
曲
線
的
斜
率

 

x 
=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使
用

(2
-5

)式
計
算
相
關
曲
線
的

y
截
距

(b
0
)：

 

 
𝑏

0
=

𝑦̅
−

𝑏 1
𝑥̅

 
(2

-5
) 

式
中
：

 

𝑥̅
=
使
用

(2
-6

)式
計
算
的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𝑦̅
=
使
用

(2
-6

)式
計
算
的
污
染
物
濃
度
數
據
之
平
均
值
：

 

 
𝑥̅

=
1 𝑛

∑
𝑥

𝑖,
𝑦̅

𝑛 𝑖=
1

=
1 𝑛

∑
𝑦

𝑖
𝑛 𝑖=

1
 

(2
-6

) 

式
中
：

 

x
i =
第

i
組
測
試
的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y
i =
第

i
組
測
試
的
污
染
物
濃
度
檢
測
值

 

n
 =
測
試
組
數

 

 

使
用

(2
-7

)式
計
算
相
關
曲
線
的
斜
率

(b
1
)：

 

 
𝑏 1

=
𝑠 𝑥

𝑦

𝑠 𝑥
𝑥
 

(2
-7

) 

式
中
：

 

S
x
x
, 

S
x
y
 =
使
用

(2
-8

a)
及

(2
-8

b
)式
計
算
：

 

 
𝑠 𝑥

𝑥
=

∑
( 𝑥

𝑖
−

𝑥̅
)2

𝑛 𝑖=
1

 
(2

-8
a)

 

 
𝑠 𝑥

𝑦
=

∑
( 𝑥

𝑖
−

𝑥̅
)

𝑛 𝑖=
1

( 𝑦
𝑖

−
𝑦̅

)  
 

(2
-8

b
) 

 

B
使
用

(2
-9

)式
計
算
在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𝑥̅
所
預
測
到
的
污
染
物

(ŷ
)之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C
IH

R
)：

 

 
𝐶

𝐼𝐻
𝑅

=
𝑡 𝑑

𝑓
,1

−
𝑎

2
⁄

𝑆 𝐿
√

1 𝑛
 

 
(2

-9
) 

式
中
：

 

C
IH

R
=
在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所
預
測
到
的
污
染
物
之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t d
f,

1
-a

/2
=
表

2
-2
中
為

d
f 

=
(n

-2
)提
供
的

t
統
計
量
的
值

 

S
L
=
使
用

(2
-1

0
)式
確
定
的
關
於
相
關
曲
線
的
值
的
離
散
或
偏
差
：

 

(1
) 線

性
關
係
式
：

 

A
計
算
線
性
相
關
方
程
式
，
是
以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x
)為
函
數
而
得
到
污
染
物
預
測
濃
度

(ŷ
)，
如

(2
-4

)式
所
示
：

 

 
𝑦̂

=
𝑏

0
+

𝑏 1
𝑥

 
(2

-4
) 

式
中
：

 

ŷ
 =
污
染
物
之
預
測
濃
度

 

b
0
 =
使
用

(2
-5

)式
計
算
的
相
關
曲
線
的
截
距

 

b
1

 =
使
用

(2
-7

)式
計
算
的
相
關
曲
線
的
斜
率

 

x 
=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使
用

(2
-5

)式
計
算
相
關
曲
線
的

y
截
距

(b
0
)：

 

 
𝑏

0
=

𝑦̅
−

𝑏 1
𝑥̅

 
(2

-5
) 

式
中
：

 

𝑥̅
=
使
用

(2
-6

)式
計
算
的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𝑦̅
=
使
用

(2
-6

)式
計
算
的
污
染
物
濃
度
數
據
之
平
均
值
：

 

 
𝑥̅

=
1 𝑛

∑
𝑥

𝑖,
𝑦̅

𝑛 𝑖=
1

=
1 𝑛

∑
𝑦

𝑖
𝑛 𝑖=

1
 

(2
-6

) 

式
中
：

 

x
i =
第

i
組
測
試
的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y
i =
第

i
組
測
試
的
污
染
物
濃
度
檢
測
值

 

n
 =
測
試
組
數

 

 

使
用

(2
-7

)式
計
算
相
關
曲
線
的
斜
率

(b
1
)：

 

 
𝑏 1

=
𝑠 𝑥

𝑦

𝑠 𝑥
𝑥
 

(2
-7

) 

式
中
：

 

S
x
x
, 

S
x
y
 =
使
用

(2
-8

a)
及

(2
-8

b
)式
計
算
：

 

 
𝑠 𝑥

𝑥
=

∑
( 𝑥

𝑖
−

𝑥̅
)2

𝑛 𝑖=
1

 
(2

-8
a)

 

 
𝑠 𝑥

𝑦
=

∑
( 𝑥

𝑖
−

𝑥̅
)

𝑛 𝑖=
1

( 𝑦
𝑖

−
𝑦̅

)  
 

(2
-8

b
) 

 

B
使
用

(2
-9

)式
計
算
在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𝑥̅
所
預
測
到
的
污
染
物

(ŷ
)之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C
IH

R
)：

 

 
𝐶

𝐼𝐻
𝑅

=
𝑡 𝑑

𝑓
,1

−
𝑎

2
⁄

𝑆 𝐿
√

1 𝑛
 

 
(2

-9
) 

式
中
：

 

C
IH

R
=
在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所
預
測
到
的
污
染
物
之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t d
f,

1
-a

/2
=
表

2
-2
中
為

d
f 

=
(n

-2
)提
供
的

t
統
計
量
的
值

 

S
L
=
使
用

(2
-1

0
)式
確
定
的
關
於
相
關
曲
線
的
值
的
離
散
或
偏
差
：

 

 
𝑆 𝐿

=
√

1

𝑛
−

2
∑

( 𝑦̂
𝑖

−
𝑦

𝑖)
2

𝑛 𝑖=
1

 
 

(2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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𝑆 𝐿

=
√

1

𝑛
−

2
∑

( 𝑦̂
𝑖

−
𝑦

𝑖)
2

𝑛 𝑖=
1

 
 

(2
-1

0
) 

 

使
用

(2
-1

1
)式
，
將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預
測
的
污
染
物

(ŷ
)的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計
算
為
排
放
標
準
值
的
百
分
比

(C
IH

R
%

)：
 

 
 

 
(2

-1
1

) 

式
中
：

 

C
IH

R
 =
在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所
預
測
到
的
污
染
物
之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C
使
用

(2
-1

2
)式

計
算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所
預
測
到
的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ŷ
)之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T
IH

R
)：

 

 
𝑇

𝐼𝐻
𝑅

=
𝑘

𝑇
∙𝑆

𝐿
 

 
(2

-1
2

) 

式
中
：

 

T
IH

R
=
在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所
預
測
到
的
污
染
物

(ŷ
)之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k T
=
使
用

(2
-1

3
)式
計
算

 

𝑘
𝑇

=
𝑢

𝑛
′

∙𝑣
𝑑

𝑓
 

 
(2

-1
3

) 

式
中
：

 

n
' =
測
試
組
數

(n
) 

u
n

'=
在
表

2
-2
中
提
供
的
是
在
自
由
度

d
f 

=
(n

-2
)下
，
於

9
5

%
信
賴
度
和

7
5

%
覆
蓋
率

(c
o

v
er

ag
e)
時

的
容
許
因
子

(t
o

le
ra

n
ce

 f
ac

to
r )

 

v
d

f 
=
來
自
表

2
-2
的

d
f 

=
(n

-2
)的
值
。

 

S
L
=
使
用

(2
-1

0
)式
計
算

 

 
 

表
2

-2
 

 
計
算
半
範
圍
信
賴
和
容
許
區
間
時
所
需
要
用
到
的
係
數

 

d
f 

S
tu

d
en

t'
s 

t,
 t

d
f 

T
o

le
ra

n
ce

 i
n

te
rv

al
 w

it
h

 7
5

%
 c

o
v

er
ag

e 
an

d
 9

5
%

 c
o

n
fi

d
en

ce
 l

ev
el

 

v
d

f 
(9

5
%

)  
u

n
' 
(7

5
%

)  
k

T
 

3
 

3
.1

8
2

 
2

.9
2

0
 

1
.2

6
6

 
3

.6
9

7
 

4
 

2
.7

7
6

 
2

.3
7

2
 

1
.2

4
7

 
2

.9
5

8
 

5
 

2
.5

7
1

 
2

.0
8

9
 

1
.2

3
3

 
2

.5
7

6
 

6
 

2
.4

4
7

 
1

.9
1

5
 

1
.2

2
3

 
2

.3
4

2
 

7
 

2
.3

6
5

 
1

.7
9

7
 

1
.2

1
4

 
2

.1
8

3
 

8
 

2
.3

0
6

 
1

.7
1
1

 
1

.2
0

8
 

2
.0

6
7

 

9
 

2
.2

6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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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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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賴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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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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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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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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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1
.1

8
0

 
1

.1
6

0
 

1
.3

6
9

 

6
0

 
2

.0
0

0
 

1
.1

7
9

 
1

.1
6

0
 

1
.3

6
7

 

 

使
用

(2
-1

4
)式

，
將
在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所
預
測
到
的
污
染
物

(ŷ
)之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計
算
為
排
放
標
準
值

(T
IH

R
%

)的
百
分
比
：

 

 
 

 
(2

-1
4

) 

式
中
：

 

T
IH

R
 =
在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所
預
測
到
的
污
染
物

(ŷ
)之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D
使
用

(2
-1

5
)式
計
算
線
性
相
關
係
數

(r
)：

 

 
𝑟

=
√

1
−

𝑆
𝐿2

𝑆
𝑦2
 

 
(2

-1
5

) 

式
中
：

 

S
L
 =
使
用

(2
-1

0
)式
計
算

 

S
y
 =
使
用

(2
-1

6
)式
計
算

 

𝑆 𝑦
=

√
∑

( 𝑦
𝑖−

𝑦̅
)2

𝑛 𝑖=
1 𝑛

−
1

 
 

(2
-1

6
) 

 (2
) 多

項
式
關
係
式
：

 

A
使
用

(2
-1

8
)式
至

(2
-2

3
)式

計
算
以

(2
-1

7
)式
形
式
呈
現
之
多
項
式
關
係
式
：

 

 
𝑦̂

=
𝑏

0
+

𝑏 1
𝑥

+
𝑏

2
𝑥

2
 

 
(2

-1
7

) 

式
中
：

 

𝑦̂
  

=
由
多
項
關
係
式
所
預
測
之
污
染
物
濃
度
，
b

0
，
b

1
，
b

2
 =
由
矩
陣
方
程
式

A
b

 =
 B
所
解
出
得

到
之
係
數

 

x 
=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式
中
：

 

𝐴
=

[
𝑛

𝑆 1
𝑆 2

𝑆 1
𝑆 2

𝑆 3
𝑆 2

𝑆 3
𝑆 4

] 
b

=
[𝑏

0 𝑏 1 𝑏
2

] 
 

B
=

[𝑆 5 𝑆 6 𝑆 7

]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百
分
比

(𝑇
𝐼𝐻

𝑅
%

)
=

𝑇
𝐼𝐻

𝑅

排
放
標
準

×
1

0
0

%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百
分
比

(𝑇
𝐼𝐻

𝑅
%

)
=

𝑇
𝐼𝐻

𝑅

排
放
標
準

×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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𝐴
=

[
𝑛

𝑆 1
𝑆 2

𝑆 1
𝑆 2

𝑆 3
𝑆 2

𝑆 3
𝑆 4

] 
b

=
[𝑏

0 𝑏 1 𝑏
2

] 
 

B
=

[𝑆 5 𝑆 6 𝑆 7

] 

 
𝑆 1

=
∑

( 𝑥
𝑖)

𝑛 𝑖
, 

𝑆 2
=

∑
( 𝑥

𝑖2
)

𝑛 𝑖
 

, 
𝑆 3

=
∑

( 𝑥
𝑖3

)
𝑛 𝑖

 
, 

𝑆 4
=

∑
( 𝑥

𝑖4
)

𝑛 𝑖
 

 
 

(2
-1

8
) 

 
𝑆 5

=
∑

( 𝑦
𝑖)

𝑛 𝑖
, 

𝑆 6
=

∑
( 𝑥

𝑖𝑦
𝑖)

𝑛 𝑖
 

, 
𝑆 7

=
∑

( 𝑥
𝑖2

𝑦
𝑖)

𝑛 𝑖
 

 
 

(2
-1

9
) 

式
中
：

 

X
i =
第

i
組
測
試
之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Y
i =
第

i
組
測
試
之
污
染
物
濃
度
檢
測
值

 

n
 =
測
試
組
數

 

 

使
用

(2
-2

0
)式
至

(2
-2

2
)式

分
別
計
算
多
項
式
相
關
曲
線
係
數

(b
0
，
b

1
和

b
2
)：

 

 
𝑏

0
=

( 𝑆
5

∙𝑆
2

∙𝑆
4

+
𝑆

1
∙𝑆

3
∙𝑆

7
+

𝑆
2

∙𝑆
6

∙𝑆
3

−
𝑆

7
∙𝑆

2
∙𝑆

2
−

𝑆
3

∙𝑆
3

∙𝑆
5

−
𝑆

4
∙𝑆

6
∙𝑆

1
)

d
e

t
𝐴

 
 

 
(2

-2
0

) 

 
𝑏 1

=
( 𝑛

∙𝑆
6

∙𝑆
4

+
𝑆

5
∙𝑆

3
∙𝑆

2
+

𝑆
2

∙𝑆
1

∙𝑆
7

−
𝑆

2
∙𝑆

6
∙𝑆

2
−

𝑆
7

∙𝑆
3

∙𝑛
−

𝑆
4

∙𝑆
1

∙𝑆
5

)

d
e

t
𝐴

 
 

 
(2

-2
1

) 

 
𝑏

2
=

( 𝑛
∙𝑆

2
∙𝑆

7
+

𝑆
1

∙𝑆
6

∙𝑆
2

+
𝑆

5
∙𝑆

1
∙𝑆

3
−

𝑆
2

∙𝑆
2

∙𝑆
5

−
𝑆

3
∙𝑆

6
∙𝑛

−
𝑆

7
∙𝑆

1
∙𝑆

1
)

d
e

t
𝐴

 
 

 
(2

-2
2

) 

 

式
中
：

 

d
et

𝐴
=

( 𝑛
∙𝑆

2
∙𝑆

4
−

𝑆 2
∙𝑆

2
∙𝑆

2
+

𝑆 1
∙𝑆

3
∙𝑆

2
−

𝑆 3
∙𝑆

3
∙𝑛

+
𝑆 2

∙𝑆
1

∙𝑆
3

−
𝑆 4

∙𝑆
1

∙𝑆
1

)  
 

( 
2
-2

3
) 

 

B
使
用

(2
-2

4
)式
和

(2
-2

5
)式

計
算

C
係
數

(C
0
至

C
5
)來
計
算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C
IH

R
)：

 

 
𝑐 0

=
( 𝑆

2
∙𝑆

4
−

𝑆
32

)

𝐷
  

,𝑐
1

=
( 𝑆

3
∙𝑆

2
−

𝑆
1

∙𝑆
4

)

𝐷
  

,𝑐
2

=
( 𝑆

1
∙𝑆

3
−

𝑆
22

)

𝐷
  

,𝑐
3

=
( 𝑛

𝑆
4

−
𝑆

22
)

𝐷
  

,𝑐
4

=
( 𝑆

1
∙𝑆

2
−

𝑛
𝑆

3
)

𝐷
  

, 
𝑐 5

=

( 𝑛
𝑆

2
−

𝑆
12

)

𝐷
 

 
 

 
 

(2
-2

4
) 

式
中
：

 

𝐷
=

𝑛
( 𝑆

2
∙𝑆

4
−

𝑆 3
2

)
+

𝑆 1
( 𝑆

3
∙𝑆

2
−

𝑆 1
∙𝑆

4
)

+
𝑆 2

( 𝑆
1

∙𝑆
3

−
𝑆 2

2
)  

 
 

(2
-2

5
) 

 

使
用

(2
-2

6
)式
為
每
個

x
值
計
算

Δ
：

 

 
∆

=
𝐶

0
+

2
𝐶

1
𝑥

+
(2

𝐶
2

+
𝐶

3⬚
)𝑥

2
+

2
𝐶

4
𝑥

3
+

𝐶
5

𝑥
4
 

 
 

(2
-2

6
) 

式
中
：

 

x 
=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確
定
與
最
小
值

Δ
(Δ

m
in

)相
對
應
的

x
值
。
使
用

(2
-2

7
)式
確
定
多
項
式
相
關
曲
線

(S
P

)的
值
的

離
散
或
偏
差
：

 

 
𝑆 𝑟

=
√

1

𝑛
−

3
∑

( 𝑦
𝑖̂

−
𝑦

𝑖)
2

𝑛 𝑖=
1

 
 

 
(2

-2
7

) 

 

使
用

(2
-2

8
)式

計
算
對
應
於

Δ
m

in
的

x
值
所
預
測
的
污
染
物

(ŷ
)之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C
IH

R
)：

 

 
𝐶

𝐼𝐻
𝑅

=
𝑡 𝑑

𝑓
∙𝑆

𝑝
√

∆
𝑚

𝑖𝑛
 

 
 

(2
-2

8
) 

 
𝑆 1

=
∑

( 𝑥
𝑖)

𝑛 𝑖
, 

𝑆 2
=

∑
( 𝑥

𝑖2
)

𝑛 𝑖
 

, 
𝑆 3

=
∑

( 𝑥
𝑖3

)
𝑛 𝑖

 
, 

𝑆 4
=

∑
( 𝑥

𝑖4
)

𝑛 𝑖
 

 
 

(2
-1

8
) 

 
𝑆 5

=
∑

( 𝑦
𝑖)

𝑛 𝑖
, 

𝑆 6
=

∑
( 𝑥

𝑖𝑦
𝑖)

𝑛 𝑖
 

, 
𝑆 7

=
∑

( 𝑥
𝑖2

𝑦
𝑖)

𝑛 𝑖
 

 
 

(2
-1

9
) 

式
中
：

 

X
i =
第

i
組
測
試
之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Y
i =
第

i
組
測
試
之
污
染
物
濃
度
檢
測
值

 

n
 =
測
試
組
數

 

 

使
用

(2
-2

0
)式
至

(2
-2

2
)式

分
別
計
算
多
項
式
相
關
曲
線
係
數

(b
0
，
b

1
和

b
2
)：

 

 
𝑏

0
=

( 𝑆
5

∙𝑆
2

∙𝑆
4

+
𝑆

1
∙𝑆

3
∙𝑆

7
+

𝑆
2

∙𝑆
6

∙𝑆
3

−
𝑆

7
∙𝑆

2
∙𝑆

2
−

𝑆
3

∙𝑆
3

∙𝑆
5

−
𝑆

4
∙𝑆

6
∙𝑆

1
)

d
e

t
𝐴

 
 

 
(2

-2
0

) 

 
𝑏 1

=
( 𝑛

∙𝑆
6

∙𝑆
4

+
𝑆

5
∙𝑆

3
∙𝑆

2
+

𝑆
2

∙𝑆
1

∙𝑆
7

−
𝑆

2
∙𝑆

6
∙𝑆

2
−

𝑆
7

∙𝑆
3

∙𝑛
−

𝑆
4

∙𝑆
1

∙𝑆
5

)

d
e

t
𝐴

 
 

 
(2

-2
1

) 

 
𝑏

2
=

( 𝑛
∙𝑆

2
∙𝑆

7
+

𝑆
1

∙𝑆
6

∙𝑆
2

+
𝑆

5
∙𝑆

1
∙𝑆

3
−

𝑆
2

∙𝑆
2

∙𝑆
5

−
𝑆

3
∙𝑆

6
∙𝑛

−
𝑆

7
∙𝑆

1
∙𝑆

1
)

d
e

t
𝐴

 
 

 
(2

-2
2

) 

 

式
中
：

 

d
et

𝐴
=

( 𝑛
∙𝑆

2
∙𝑆

4
−

𝑆 2
∙𝑆

2
∙𝑆

2
+

𝑆 1
∙𝑆

3
∙𝑆

2
−

𝑆 3
∙𝑆

3
∙𝑛

+
𝑆 2

∙𝑆
1

∙𝑆
3

−
𝑆 4

∙𝑆
1

∙𝑆
1

)  
 

( 
2
-2

3
) 

 

B
使
用

(2
-2

4
)式
和

(2
-2

5
)式

計
算

C
係
數

(C
0
至

C
5
)來
計
算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C
IH

R
)：

 

 
𝑐 0

=
( 𝑆

2
∙𝑆

4
−

𝑆
32

)

𝐷
  

,𝑐
1

=
( 𝑆

3
∙𝑆

2
−

𝑆
1

∙𝑆
4

)

𝐷
  

,𝑐
2

=
( 𝑆

1
∙𝑆

3
−

𝑆
22

)

𝐷
  

,𝑐
3

=
( 𝑛

𝑆
4

−
𝑆

22
)

𝐷
  

,𝑐
4

=
( 𝑆

1
∙𝑆

2
−

𝑛
𝑆

3
)

𝐷
  

, 
𝑐 5

=

( 𝑛
𝑆

2
−

𝑆
12

)

𝐷
 

 
 

 
 

(2
-2

4
) 

式
中
：

 

𝐷
=

𝑛
( 𝑆

2
∙𝑆

4
−

𝑆 3
2

)
+

𝑆 1
( 𝑆

3
∙𝑆

2
−

𝑆 1
∙𝑆

4
)

+
𝑆 2

( 𝑆
1

∙𝑆
3

−
𝑆 2

2
)  

 
 

(2
-2

5
) 

 

使
用

(2
-2

6
)式
為
每
個

x
值
計
算

Δ
：

 

 
∆

=
𝐶

0
+

2
𝐶

1
𝑥

+
(2

𝐶
2

+
𝐶

3⬚
)𝑥

2
+

2
𝐶

4
𝑥

3
+

𝐶
5

𝑥
4
 

 
 

(2
-2

6
) 

式
中
：

 

x 
=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確
定
與
最
小
值

Δ
(Δ

m
in

)相
對
應
的

x
值
。
使
用

(2
-2

7
)式
確
定
多
項
式
相
關
曲
線

(S
P

)的
值
的

離
散
或
偏
差
：

 

 
𝑆 𝑟

=
√

1

𝑛
−

3
∑

( 𝑦
𝑖̂

−
𝑦

𝑖)
2

𝑛 𝑖=
1

 
 

 
(2

-2
7

) 

 

使
用

(2
-2

8
)式

計
算
對
應
於

Δ
m

in
的

x
值
所
預
測
的
污
染
物

(ŷ
)之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C
IH

R
)：

 

 
𝐶

𝐼𝐻
𝑅

=
𝑡 𝑑

𝑓
∙𝑆

𝑝
√

∆
𝑚

𝑖𝑛
 

 
 

(2
-2

8
) 

式
中
：

 

d
f 

=
(n

-3
) 

t d
f=
如
表

2
-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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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
：

 

d
f 

=
(n

-3
) 

t d
f=
如
表

2
-2
所
示

 

 

使
用

(2
-2

9
)式
計
算
對
應
於

Δ
m

in
的

x
值
所
預
測
的
污
染
物

(ŷ
)之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
並

以
相
對
於
排
放
標
準
值
百
分
比

(C
IH

R
%

)的
方
式
呈
現
：

 

 
 

 
(2

-2
9

) 

式
中
：

 

C
IH

R
 =
對
應
於

Δ
m

in
的

x
值
所
預
測
的
污
染
物

(ŷ
)之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C
針
對
多
項
式
關
係
式
，
使
用

(2
-3

0
)式
、

(2
-3

1
)式

和
(2

-3
2

)式
計
算
對
應
於

Δ
m

in
的

x
值
所
預
測

的
污
染
物
之
半
範
圍

9
5

%
容
許
區
間

(T
IH

R
)：

 

 
𝑇

𝐼𝐻
𝑅

=
𝑘

𝑇
∙𝑆

𝑝
 

 
(2

-3
0

) 

式
中
：

 

 
𝑘

𝑇
=

𝑢
𝑛

′
∙𝑣

𝑑
𝑓

 
 

(2
-3

1
) 

 
𝑛

′
=

1 ∆
 

 
(2

-3
2

) 

u
n

'=
表

2
-2
中
對
於

d
f 

=
(n

'-
3

)指
示
的
值
，
並
且

v
d

f 
=
表

1
中
針
對

d
f 

=
(n

'-
3

)所
指
示
的
值
。

 

 

使
用

(2
-3

3
)式
，
計
算
預
測
污
染
物
在

x
值
對
應
於

Δ
m

in
的
預
測
污
染
物
濃
度
之
半
值
範
圍

作
為
排
放
標
準
值

(T
IH

R
%

)之
百
分
比
：

 

 
 

 
(2

-3
3

) 

式
中
：

 

T
IH

R
 =
對
應
於

Δ
m

in
的

x
值
所
預
測
的
污
染
物

(ŷ
)之

容
許
區
間

 

 

D
使
用

(2
-3

4
)式
計
算
多
項
式
相
關
係
數

(r
)：

 

 
𝑟

=
√

1
−

𝑆
𝑝2

𝑆
𝑦2
 

 
(2

-3
4

) 

式
中
：

 

S
P
 =
使
用

(2
-2

7
)式
計
算

 

S
y
 =
使
用

(2
-1

6
)式
計
算

 

 (3
)具
有

(2
-3

5
)式
形
式
之
對
數
關
係
式
：

 

 
𝑦̂

=
𝑏

0
+

𝑏 1
𝐿

𝑛
( 𝑥

)  
 

(2
-3

5
) 

 

A
使
用

(2
-3

6
)式
對
每
個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x
)進
行
對
數
轉
換
：

 

 
x

'=
𝐿

𝑛
( 𝑥

𝑖)
 

 
(2

-3
6

) 

式
中
：

 

 

使
用

(2
-2

9
)式
計
算
對
應
於

Δ
m

in
的

x
值
所
預
測
的
污
染
物

(ŷ
)之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
並

以
相
對
於
排
放
標
準
值
百
分
比

(C
IH

R
%

)的
方
式
呈
現
：

 

 
 

 
(2

-2
9

) 

式
中
：

 

C
IH

R
 =
對
應
於

Δ
m

in
的

x
值
所
預
測
的
污
染
物

(ŷ
)之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C
針
對
多
項
式
關
係
式
，
使
用

(2
-3

0
)式
、

(2
-3

1
)式

和
(2

-3
2

)式
計
算
對
應
於

Δ
m

in
的

x
值
所
預
測

的
污
染
物
之
半
範
圍

9
5

%
容
許
區
間

(T
IH

R
)：

 

 
𝑇

𝐼𝐻
𝑅

=
𝑘

𝑇
∙𝑆

𝑝
 

 
(2

-3
0

) 

式
中
：

 

 
𝑘

𝑇
=

𝑢
𝑛

′
∙𝑣

𝑑
𝑓

 
 

(2
-3

1
) 

 
𝑛

′
=

1 ∆
 

 
(2

-3
2

) 

u
n

'=
表

2
-2
中
對
於

d
f 

=
(n

'-
3

)指
示
的
值
，
並
且

v
d

f 
=
表

1
中
針
對

d
f 

=
(n

'-
3

)所
指
示
的
值
。

 

 

使
用

(2
-3

3
)式
，
計
算
預
測
污
染
物
在

x
值
對
應
於

Δ
m

in
的
預
測
污
染
物
濃
度
之
半
值
範
圍

作
為
排
放
標
準
值

(T
IH

R
%

)之
百
分
比
：

 

 
 

 
(2

-3
3

) 

式
中
：

 

T
IH

R
 =
對
應
於

Δ
m

in
的

x
值
所
預
測
的
污
染
物

(ŷ
)之

容
許
區
間

 

 

D
使
用

(2
-3

4
)式
計
算
多
項
式
相
關
係
數

(r
)：

 

 
𝑟

=
√

1
−

𝑆
𝑝2

𝑆
𝑦2
 

 
(2

-3
4

) 

式
中
：

 

S
P
 =
使
用

(2
-2

7
)式
計
算

 

S
y
 =
使
用

(2
-1

6
)式
計
算

 

 (3
)具
有

(2
-3

5
)式
形
式
之
對
數
關
係
式
：

 

 
𝑦̂

=
𝑏

0
+

𝑏 1
𝐿

𝑛
( 𝑥

)  
 

(2
-3

5
) 

 

A
使
用

(2
-3

6
)式
對
每
個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x
)進
行
對
數
轉
換
：

 

 
x

'=
𝐿

𝑛
( 𝑥

𝑖)
 

 
(2

-3
6

) 

式
中
：

 

x i
'=

 x
i
的
轉
換
值

 

L
n

(x
i)

=
第

i
組
測
試
的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的
自
然
對
數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百
分
比

(𝐶
𝐼𝐻

𝑅
%

)
=

𝐶
𝐼𝐻

𝑅

排
放
標
準

×
1

0
0

%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百
分
比

(𝑇
𝐼𝐻

𝑅
%

)
=

𝑇
𝐼𝐻

𝑅

排
放
標
準

×
1

0
0

%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百
分
比

(𝐶
𝐼𝐻

𝑅
%

)
=

𝐶
𝐼𝐻

𝑅

排
放
標
準

×
1

0
0

%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百
分
比

(𝑇
𝐼𝐻

𝑅
%

)
=

𝑇
𝐼𝐻

𝑅

排
放
標
準

×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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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i
'=

 x
i
的
轉
換
值

 

L
n

(x
i)

=
第

i
組
測
試
的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的
自
然
對
數

 

 

B
使
用

x i
'值
代
替

x i
值
，
執
行

(1
)A
中
用
於
建
立
線
性
關
係
式
的
相
同
步
驟
。
所
得
方
程
式
將
具
有

(2
-3

7
)式
的
形
式
：

 

 
𝑦̂

=
𝑏

0
+

𝑏 1
𝑥

′ 
 

(2
-3

7
) 

式
中
：

 

x'
 =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自
然
對
數
，
變
量

b
0
和

b
1
如

(1
)Ａ
段
所
定
義
。

 

 

C
使
用

x i
'值
代
替

x i
值
，
計
算
在
平
均

x i
值
處
的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
並
以
佔
排
放
標
準
百
分
比

(C
IH

R
%

)的
方
式
呈
現
，
平
均
值

x
的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則
使
用

(1
)B
至

D
段
所
述
的
步
驟
，

計
算
相
對
於
排
放
標
準
值

(T
IH

R
%

)的
百
分
比
和
相
關
係
數

(r
)。

 

 (4
) 具

有
(2

-3
8

)式
形
式
之
指
數
關
係
式

(E
x

p
o

n
en

ti
al

 C
o

rr
el

at
io

n
)：

 

 
𝑦̂

=
𝑏 1

𝑒
𝑏

0
𝑥
 

 
(2

-3
8

) 

 

A
使
用

(2
-3

9
)式
對
每
個
污
染
物
檢
測
值

(y
)進
行
對
數
轉
換
：

 

 
𝑦

′
=

𝐿
𝑛

( 𝑦
𝑖)

 
 

(2
-3

9
) 

式
中
：

 

y '
i 
=

 y
i
的
轉
換
值

 

L
n

(y
i)

=
第

i
組
測
試
的
污
染
物
檢
測
值
之
自
然
對
數

 

 

B
使
用

y’
i
值
代
替

y i
值
，
執
行

(1
)Ａ
中
用
於
建
立
線
性
關
係
式
的
相
同
步
驟
。
所
得
到
的
方
程
式

將
具
有

(2
-4

0
)式
的
形
式
。

 

 
𝑦

′̂
=

𝑏
0

+
𝑏 1

𝑥
 

 
(2

-4
0

) 

式
中
：

 

𝑦
′̂=
預
測
之
污
染
物
對
數
值

 

b
' 0

 =
 b

0
的
自
然
對
數
，
變
量

b
0
，
b

1
和

x
如

(1
)A
段
所
定
義
。

 

 

C
依
照

(1
)B
中
對

C
IH

R
之
描
述
，
使
用

y″
i
值
代
替

y i
值
計
算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C
IH

R
')
，

且
C

IH
R

'為
對
數
標
度
。
使
用

(2
-4

1
)
式
和

(2
-4

2
)
式
計
算
平
均
值

𝑦
′之

9
5

%
信
賴
極
限

(C
o

n
fi

d
en

ce
 L

im
it

s)
上
限
及
下
限
：

 

 
𝐿

𝐶
𝐿

′
=

𝑦
′−

𝐶
𝐼𝐻

𝑅
′ 

 
(2

-4
1

) 

 
𝑈

𝐶
𝐿

′
=

𝑦
′+

𝐶
𝐼𝐻

𝑅
′ 

 
(2

-4
2

) 

式
中
：

 

L
C

L
'=
平
均
值

y
'的

9
5

%
信
賴
極
限
下
限

 

U
C

L
'=
平
均
值

y
'的

9
5

%
信
賴
極
限
上
限

 

y'
 =

 
對
數
轉
化
後
的
污
染
物
平
均
值

 

C
IH

R
'=
以

(2
-9

)式
計
算
的
預
測
污
染
物

(ŷ
')
之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使
用

(2
-4

3
)式
計
算
污
染
物
原
始
標
度
上
的
半
範
圍

%
信
賴
區
間

(C
IH

R
)：

 

B
使
用

x i
'值
代
替

x i
值
，
執
行

(1
)A
中
用
於
建
立
線
性
關
係
式
的
相
同
步
驟
。
所
得
方
程
式
將
具
有

(2
-3

7
)式
的
形
式
：

 

 
𝑦̂

=
𝑏

0
+

𝑏 1
𝑥

′ 
 

(2
-3

7
) 

式
中
：

 

x'
 =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自
然
對
數
，
變
量

b
0
和

b
1
如

(1
)Ａ
段
所
定
義
。

 

 

C
使
用

x i
'值
代
替

x i
值
，
計
算
在
平
均

x i
值
處
的
半
範
圍
信
賴
區
間
，
並
以
佔
排
放
標
準
百
分
比

(C
IH

R
%

)的
方
式
呈
現
，
平
均
值

x
的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則
使
用

(1
)B
至

D
段
所
述
的
步
驟
，

計
算
相
對
於
排
放
標
準
值

(T
IH

R
%

)的
百
分
比
和
相
關
係
數

(r
)。

 

 (4
) 具

有
(2

-3
8

)式
形
式
之
指
數
關
係
式

(E
x

p
o

n
en

ti
al

 C
o

rr
el

at
io

n
)：

 

 
𝑦̂

=
𝑏 1

𝑒
𝑏

0
𝑥
 

 
(2

-3
8

) 

 

A
使
用

(2
-3

9
)式
對
每
個
污
染
物
檢
測
值

(y
)進
行
對
數
轉
換
：

 

 
𝑦

′
=

𝐿
𝑛

( 𝑦
𝑖)

 
 

(2
-3

9
) 

式
中
：

 

y '
i 
=

 y
i
的
轉
換
值

 

L
n

(y
i)

=
第

i
組
測
試
的
污
染
物
檢
測
值
之
自
然
對
數

 

 

B
使
用

y’
i
值
代
替

y i
值
，
執
行

(1
)Ａ
中
用
於
建
立
線
性
關
係
式
的
相
同
步
驟
。
所
得
到
的
方
程
式

將
具
有

(2
-4

0
)式
的
形
式
。

 

 
𝑦

′̂
=

𝑏
0

+
𝑏 1

𝑥
 

 
(2

-4
0

) 

式
中
：

 

𝑦
′̂=
預
測
之
污
染
物
對
數
值

 

b
' 0

 =
 b

0
的
自
然
對
數
，
變
量

b
0
，
b

1
和

x
如

(1
)A
段
所
定
義
。

 

 

C
依
照

(1
)B
中
對

C
IH

R
之
描
述
，
使
用

y″
i
值
代
替

y i
值
計
算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C
IH

R
')
，

且
C

IH
R

'為
對
數
標
度
。
使
用

(2
-4

1
)
式
和

(2
-4

2
)
式
計
算
平
均
值

𝑦
′之

9
5

%
信
賴
極
限

(C
o

n
fi

d
en

ce
 L

im
it

s)
上
限
及
下
限
：

 

 
𝐿

𝐶
𝐿

′
=

𝑦
′−

𝐶
𝐼𝐻

𝑅
′ 

 
(2

-4
1

) 

 
𝑈

𝐶
𝐿

′
=

𝑦
′+

𝐶
𝐼𝐻

𝑅
′ 

 
(2

-4
2

) 

式
中
：

 

L
C

L
'=
平
均
值

y
'的

9
5

%
信
賴
極
限
下
限

 

U
C

L
'=
平
均
值

y
'的

9
5

%
信
賴
極
限
上
限

 

y'
 =

 
對
數
轉
化
後
的
污
染
物
平
均
值

 

C
IH

R
'=
以

(2
-9

)式
計
算
的
預
測
污
染
物

(ŷ
')
之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使
用

(2
-4

3
)式
計
算
污
染
物
原
始
標
度
上
的
半
範
圍

%
信
賴
區
間

(C
IH

R
)：

 

 
𝐶

𝐼𝐻
𝑅

=
𝑒

𝑈
𝐶

𝐿
′
−

𝑒
𝐿

𝐶
𝐿

′

2
 

 
(2

-4
3

) 

式
中
：

 

C
IH

R
 =
污
染
物
濃
度
原
始
標
度
上
的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

U
C

L
'和

L
C

L
'如
前
所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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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

𝐼𝐻
𝑅

=
𝑒

𝑈
𝐶

𝐿
′
−

𝑒
𝐿

𝐶
𝐿

′

2
 

 
(2

-4
3

) 

式
中
：

 

C
IH

R
 =
污
染
物
濃
度
原
始
標
度
上
的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

U
C

L
'和

L
C

L
'如
前
所
定
義

 

 

使
用

(2
-1

1
)式
計
算
對
應
於

x
平
均
值
的
預
測
污
染
物
之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
並
以
佔
排
放

標
準
值

(C
IH

R
%

)百
分
比
的
方
式
呈
現
。

 

 

D
使
用

y '
i
值
代
替

y i
值
，
如

(1
)C
所
述
，
計
算

T
IH

R
之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T
IH

R
')
，
且

T
IH

R
'為

對
數
標
度
。
使
用

(2
-4

4
)式

和
(2

-4
5

)式
計
算
平
均
值

y
'的

半
範
圍
容
許
極
限

(H
al

f 
R

an
g

e 

T
o

le
ra

n
ce

 L
im

it
s)
：

 

 
L

T
L

′
=

𝑦
′−

𝑇
𝐼𝐻

𝑅
′ 

 
(2

-4
4

) 

 
𝑈

𝑇
𝐿

′
=

𝑦
′+

𝑇
𝐼𝐻

𝑅
′ 

 
(2

-4
5

) 

式
中
：

 

L
T

L
'=
平
均
值

y
’的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容
許
極
限
下
限

 

U
T

L
'=
平
均
值

y
’的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容
許
極
限
上
限

 

y'
=
對
數
轉
化
後
的
粒
狀
污
染
重
量
濃
度
平
均
值

 

T
IH

R
'=
以

(2
-1

2
)式
計
算
得
到
的
預
測
粒
狀
污
染
重
量
濃
度

(𝑦
′̂)
的
半
範
圍

9
5

%
容
許
區
間

 

 

使
用

(2
-4

6
)式
計
算
在
原
始
標
度
上
的
粒
狀
污
染
重
量
濃
度
之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T
IH

R
)：

 

 
𝐶

𝐼𝐻
𝑅

=
𝑒

𝑈
𝑇

𝐿
′
−

𝑒
𝐿

𝑇
𝐿

′

2
 

 
(2

-4
6

) 

T
IH

R
 =
在
原
始
標
度
上
的

P
M
濃
度
之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

U
T

L
'和

L
T

L
'如
前
所
述

 

 

使
用

(2
-1

4
)式
計
算
對
應
於

x
平
均
值
所
預
測
到
的
粒
狀
污
染
重
量
濃
度
之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

並
以
佔
排
放
標
準
值
百
分
比

(T
IH

R
%

)的
方
式
呈
現
。

 

 

E
使
用

y″
i
值
代
替

y i
值
，
依
照

(1
)D
中
描
述
的
步
驟
計
算
相
關
係
數

(r
)。

 

 (5
)如

(2
-4

7
)式
所
呈
現
之
冪
次
關
係
式
：

 

 
𝑦

′̂
=

𝑏
0

𝑥
𝑏

1
 

 
(2

-4
7

) 

 

A
分
別
使
用

(2
-3

6
)式

及
(2

-3
9

)式
對
每
個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x
)和

每
個
污
染
物
濃
度
檢

測
值

(y
)執
行
對
數
轉
換
。

 

 B
使
用

x″
i
值
代
替

x i
值
，
並
且
使
用

y″
i
值
代
替

y i
值
，
執
行
在

(1
)A
中
描
述
用
於
建
立
線
性
相
關

方
程
式
的
相
同
步
驟
。
所
得
方
程
式
將
具
有
如

(2
-4

8
)式
之
形
式
：

 

 
𝑌

′̂
=

𝑏
0′

+
𝑏 1

𝑥
′  

 
(2

-4
8

) 

式
中
：

 

𝑌
′̂=
預
測
之
污
染
物
對
數
值

 

 

使
用

(2
-1

1
)式
計
算
對
應
於

x
平
均
值
的
預
測
污
染
物
之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
並
以
佔
排
放

標
準
值

(C
IH

R
%

)百
分
比
的
方
式
呈
現
。

 

 

D
使
用

y '
i
值
代
替

y i
值
，
如

(1
)C
所
述
，
計
算

T
IH

R
之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T
IH

R
')
，
且

T
IH

R
'為

對
數
標
度
。
使
用

(2
-4

4
)式

和
(2

-4
5

)式
計
算
平
均
值

y
'的

半
範
圍
容
許
極
限

(H
al

f 
R

an
g

e 

T
o

le
ra

n
ce

 L
im

it
s)
：

 

 
L

T
L

′
=

𝑦
′−

𝑇
𝐼𝐻

𝑅
′ 

 
(2

-4
4

) 

 
𝑈

𝑇
𝐿

′
=

𝑦
′+

𝑇
𝐼𝐻

𝑅
′ 

 
(2

-4
5

) 

式
中
：

 

L
T

L
'=
平
均
值

y
’的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容
許
極
限
下
限

 

U
T

L
'=
平
均
值

y
’的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容
許
極
限
上
限

 

y'
=
對
數
轉
化
後
的
粒
狀
污
染
重
量
濃
度
平
均
值

 

T
IH

R
'=
以

(2
-1

2
)式
計
算
得
到
的
預
測
粒
狀
污
染
重
量
濃
度

(𝑦
′̂)
的
半
範
圍

9
5

%
容
許
區
間

 

 

使
用

(2
-4

6
)式
計
算
在
原
始
標
度
上
的
粒
狀
污
染
重
量
濃
度
之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T
IH

R
)：

 

 
𝐶

𝐼𝐻
𝑅

=
𝑒

𝑈
𝑇

𝐿
′
−

𝑒
𝐿

𝑇
𝐿

′

2
 

 
(2

-4
6

) 

T
IH

R
 =
在
原
始
標
度
上
的

P
M
濃
度
之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

U
T

L
'和

L
T

L
'如
前
所
述

 

 

使
用

(2
-1

4
)式
計
算
對
應
於

x
平
均
值
所
預
測
到
的
粒
狀
污
染
重
量
濃
度
之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

並
以
佔
排
放
標
準
值
百
分
比

(T
IH

R
%

)的
方
式
呈
現
。

 

 

E
使
用

y″
i
值
代
替

y i
值
，
依
照

(1
)D
中
描
述
的
步
驟
計
算
相
關
係
數

(r
)。

 

 (5
)如

(2
-4

7
)式
所
呈
現
之
冪
次
關
係
式
：

 

 
𝑦

′̂
=

𝑏
0

𝑥
𝑏

1
 

 
(2

-4
7

) 

 

A
分
別
使
用

(2
-3

6
)式

及
(2

-3
9

)式
對
每
個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x
)和

每
個
污
染
物
濃
度
檢

測
值

(y
)執
行
對
數
轉
換
。

 

 B
使
用

x″
i
值
代
替

x i
值
，
並
且
使
用

y″
i
值
代
替

y i
值
，
執
行
在

(1
)A
中
描
述
用
於
建
立
線
性
相
關

方
程
式
的
相
同
步
驟
。
所
得
方
程
式
將
具
有
如

(2
-4

8
)式
之
形
式
：

 

 
𝑌

′̂
=

𝑏
0′

+
𝑏 1

𝑥
′  

 
(2

-4
8

) 

式
中
：

 

𝑌
′̂=
預
測
之
污
染
物
對
數
值

 

x'
 =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自
然
對
數

 

b
' 0

=
 b

0
之
自
然
對
數
，
變
量

b
0
、
b

1
和

x
則
如

(1
)A
段
所
定
義

 

 

C
使
用
與

(4
)C
中
之
指
數
模
型
相
同
之
程
序
，
計
算
對
應
於

x'
之
平
均
值
所
預
測
到
之
污
染
物
之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
並
將
其
結
果
以
相
對
於
排
放
標
準
值
之
百
分
比
呈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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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自
然
對
數

 

b
' 0

=
 b

0
之
自
然
對
數
，
變
量

b
0
、
b

1
和

x
則
如

(1
)A
段
所
定
義

 

 

C
使
用
與

(4
)C
中
之
指
數
模
型
相
同
之
程
序
，
計
算
對
應
於

x'
之
平
均
值
所
預
測
到
之
污
染
物
之
半

範
圍

9
5

%
信
賴
區
間
，
並
將
其
結
果
以
相
對
於
排
放
標
準
值
之
百
分
比
呈
現
。

 

 D
使
用
與

(4
)D
中
之
指
數
模
型
相
同
之
程
序
，
計
算
對
應
於

x'
的
平
均
值
所
預
測
到
之
污
染
物
之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
並
將
其
結
果
以
相
對
於
排
放
標
準
值
之
百
分
比
呈
現
。

 

 E
使
用

y’
i
值
代
替

y i
值
，
使
用

(1
)D
中
描
述
之
步
驟
計
算
相
關
係
數

(r
)。

 

 

3
.樣
品
體
積
查
核
之
準
確
度
計
算

 

 
 

 
(2

-4
9

) 

式
中
：

 

V
M

 =
 
監
測
設
施
所
測
量
的
樣
品
體
積
之
平
均
值

 

V
R

 =
 
參
考
標
準
裝
置
所
測
量
的
樣
品
體
積
之
平
均
值

 

 

4
.應
答
關
係
式
查
核
與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之
偏
移
計
算

 

應
答
關
係
式
查
核
偏
移
或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偏
移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
檢
測
值

排
放
標
準

×
1

0
0

%
 

(2
-5

0
) 

D
使
用
與

(4
)D
中
之
指
數
模
型
相
同
之
程
序
，
計
算
對
應
於

x'
的
平
均
值
所
預
測
到
之
污
染
物
之
半

範
圍
容
許
區
間
，
並
將
其
結
果
以
相
對
於
排
放
標
準
值
之
百
分
比
呈
現
。

 

 E
使
用

y’
i
值
代
替

y i
值
，
使
用

(1
)D
中
描
述
之
步
驟
計
算
相
關
係
數

(r
)。

 

 

3
.樣
品
體
積
查
核
之
準
確
度
計
算

 

 
 

 
(2

-4
9

) 

式
中
：

 

V
M

 =
 
監
測
設
施
所
測
量
的
樣
品
體
積
之
平
均
值

 

V
R

 =
 
參
考
標
準
裝
置
所
測
量
的
樣
品
體
積
之
平
均
值

 

 

4
.應
答
關
係
式
查
核
與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之
偏
移
計
算

 

應
答
關
係
式
查
核
偏
移
或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偏
移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
檢
測
值

排
放
標
準

×
1

0
0

%
 

 
(2

-5
0

) 

 
 

準
確
度

=
( 𝑉

𝑅
−

𝑉 𝑀
)

𝑉 𝑅
×

1
0

0
%

 

準
確
度

=
( 𝑉

𝑅
−

𝑉 𝑀
)

𝑉 𝑅
×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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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附
錄
三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錄
三
、
二
氧
化
硫
及
氮
氧
化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規
範

 
（
一
）
規
範
內
容
：
二
氧
化
硫
及
氮
氧
化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安
裝
規
範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性
能
規
格
、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與
校

正
器
材
品
保
規
範
及
公
式
等
。

 

（
二
）
名
詞
定
義

 

1
.二
氧
化
硫
、
氮
氧
化
物
監
測
設
施
：
指
可
連
續
自
動
監
測
二
氧
化
硫
、
氮
氧
化

物
濃
度
之
整
體
設
備
，
包
括
：

 

(1
)採
樣
界
面

(S
am

p
le

 I
n

te
rf

ac
e)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

(1
)。

 

(2
)污
染
物
分
析
器

(P
o

ll
u

ta
n

t A
n

al
y

ze
r)
：
指
感
應
二
氧
化
硫
或
氮
氧
化
物
濃
度
並
輸
出

相
對
訊
號
之
儀
器
。

 

(3
)數
據
記
錄
器

(D
at

a 
R

ec
o

rd
er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

(3
)。

 

2
.單
點
量
測

(P
o

in
t)
：
同
附
錄
二
、（

二
）、

2
。

 

3
.路
徑
量
測

(P
at

h
)：
同
附
錄
二
、（

二
）、

3
。

 

4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S
ta

n
d

ar
d

 M
et

h
o

d
)：
同
附
錄
二
、（

二
）、

4
。

 

5
.中
心
區
域

(C
en

tr
o

id
al

 A
re

a)
：
同
附
錄
二
、（

二
）
、

5
。

 

6
.水
分
分
析
儀
：
同
附
錄
二
、（

二
）、

6
。

 

7
.應
答
時
間

(R
es

p
o

n
se

 T
im

e)
：
同
附
錄
一
、（

二
）
、

1
0
。

 

8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O
p

er
at

io
n

al
 T

es
t 

P
er

io
d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1
。

 

9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3
。

 

1
0

.檢
測
值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0
。

 

1
1

.乾
燥
排
氣
體
積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1
。

 

1
2

.儀
用
空
氣

(C
le

an
 D

ry
 A

ir
, 

C
D

A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2
。

 

1
3

.分
析
儀
器
模
擬
值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4
。

 

（
三
）
安
裝
規
範

 

1
.採
樣
位
置

 

(1
)監

測
設
施
採
樣
位
置
應
設
置
於
操
作
方
便
且
量
測
污
染
物
濃
度
具
有
代
表
性
之
位

置
，
並
依
「
檢
查
鑑
定
公
私
場
所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狀
況
之
採
樣
設
施
規
範
」
規
定

設
置
。

 

(2
)未
能
依

(1
)規
定
設
置
者
，
得
檢
具
流
場
或
濃
度
特
性
調
查
結
果
或
濃
度
計
算
方
式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設
置
替
代
位
置
，
以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之
替
代
方
式
為
之
。

 

2
.量
測
點
或
量
測
路
徑
安
裝
位
置
：
同
附
錄
二
、（

三
）、

2
。

 

3
.採
樣
界
面

 

(1
)如
污
染
源
樣
品
中
粒
狀
物
含
量
過
高
，
應
設
置
過
濾
器
。

 

(2
)應
避
免
受
排
放
管
道
排
放
污
染
物
之
影
響
，
樣
品
傳
輸
管
需
設
有
加
熱
保
溫
措
施
，

應
加
熱
保
溫
至

1
2

0
℃
以
上
。
但
公
私
場
所
監
測
設
施
採
稀
釋
抽
離
式
、
現
址
式
及
採

樣
管
線
之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緊
鄰
於
採
樣
探
頭
之
後
者
，
不
在
此
限
。

 

4
.分
析
器
：
監
測
設
施
為
光
學
式
分
析
原
理
者
，
其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用
之
光
源
應

與
（
四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

五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及
（
六
）
測

附
錄
三
、
二
氧
化
硫
及
氮
氧
化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規
範

 
（
一
）
規
範
內
容
：
二
氧
化
硫
及
氮
氧
化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安
裝
規
範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性
能
規
格
、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與
校

正
器
材
品
保
規
範
及
公
式
等
。

 

（
二
）
名
詞
定
義

 

1
.二
氧
化
硫
、
氮
氧
化
物
監
測
設
施
：
指
可
連
續
自
動
監
測
二
氧
化
硫
、
氮
氧
化

物
濃
度
之
整
體
設
備
，
包
括
：

 

(1
)採
樣
界
面

(S
am

p
le

 I
n

te
rf

ac
e)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

(1
)。

 

(2
)污
染
物
分
析
器

(P
o

ll
u

ta
n

t A
n

al
y

ze
r)
：
指
感
應
二
氧
化
硫
或
氮
氧
化
物
濃
度
並
輸
出

相
對
訊
號
之
儀
器
。

 

(3
)數
據
記
錄
器

(D
at

a 
R

ec
o

rd
er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

(3
)。

 

2
.單
點
量
測

(P
o

in
t)
：
同
附
錄
二
、（

二
）、

2
。

 

3
.路
徑
量
測

(P
at

h
)：

同
附
錄
二
、（

二
）、

3
。

 

4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S
ta

n
d

ar
d

 M
et

h
o

d
)：
同
附
錄
二
、（

二
）、

4
。

 

5
.中
心
區
域

(C
en

tr
o

id
al

 A
re

a)
：
同
附
錄
二
、（

二
）
、

5
。

 

6
.水
分
分
析
儀
：
同
附
錄
二
、（

二
）、

6
。

 

7
.應
答
時
間

(R
es

p
o

n
se

 T
im

e)
：
同
附
錄
一
、（

二
）
、

1
0
。

 

8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O
p

er
at

io
n

al
 T

es
t 

P
er

io
d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1
。

 

9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3
。

 

1
0

.檢
測
值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0
。

 

1
1

.乾
燥
排
氣
體
積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1
。

 

1
2

.儀
用
空
氣

(C
le

an
 D

ry
 A

ir
, 

C
D

A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2
。

 

1
3

.分
析
儀
器
模
擬
值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4
。

 

（
三
）
安
裝
規
範

 

1
.採
樣
位
置

 

(1
)監

測
設
施
採
樣
位
置
應
設
置
於
操
作
方
便
且
量
測
污
染
物
濃
度
具
有
代
表
性
之
位

置
，
並
依
「
檢
查
鑑
定
公
私
場
所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狀
況
之
採
樣
設
施
規
範
」
規
定

設
置
。

 

(2
)未
能
依

(1
)規
定
設
置
者
，
得
檢
具
流
場
或
濃
度
特
性
調
查
結
果
或
濃
度
計
算
方
式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設
置
替
代
位
置
，
以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之
替
代
方
式
為
之
。

 

2
.量
測
點
或
量
測
路
徑
安
裝
位
置
：
同
附
錄
二
、（

三
）、

2
。

 

3
.採
樣
界
面

 

(1
)如
污
染
源
樣
品
中
粒
狀
物
含
量
過
高
，
應
設
置
過
濾
器
。

 

(2
)應
避
免
受
排
放
管
道
排
放
污
染
物
之
影
響
，
樣
品
傳
輸
管
需
設
有
加
熱
保
溫
措
施
，

應
加
熱
保
溫
至

1
2

0
℃
以
上
。
但
公
私
場
所
監
測
設
施
採
稀
釋
抽
離
式
、
現
址
式
及
採

樣
管
線
之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緊
鄰
於
採
樣
探
頭
之
後
者
，
不
在
此
限
。

 

4
.分
析
器
：
監
測
設
施
為
光
學
式
分
析
原
理
者
，
其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用
之
光
源
應

與
（
四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

五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及
（
六
）
測

一
、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修
正

(四
)1

.有
關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之
先
期
準
備
作
業
流
程
。

 

二
、
其
餘
未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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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查
核
程
序
執
行
校
正
測
試
或
查
核
之
光
源
相
同
。

 

5
.數
據
記
錄
器
：
同
附
錄
二
、（

三
）、

5
。

 

6
.監
測
數
據
應
選
擇
具
代
表
性
之
水
分
修
正
方
式
，
依
下
列
方
法
擇
一
進
行
，
並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依
規
定

辦
理
：
同
附
錄
二
、（

三
）、

6
。

 

（
四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1
.先
期
測
試
之
準
備
：
依
製
造
商
提
供
之
操
作
手
冊
進
行
操
作
前
準
備
。
監
測
設
施
執
行

操
作
測
試
前
，
應
先
行
完
成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審
核
及
備
份
封
存
作
業
，
如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已
完
成
系
統
審
核
測
試
並
取
得
測
試
確
認
文
件
，
且
未
涉
及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者
修
正
者
，
應
配
合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現
場
確
認
系
統
程

式
一
致
性
。
監
測
設
施
經
操
作
測
試
後
如
需
修
正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者
，
應
重
新

執
行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審
核
及
封
存
作
業
後
，
再
重
新
執
行
本
確
認
作
業
及
操
作

測
試
程
序
。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經
完
成
執
行
備
份
封
存
作
業
後
應
連
同
確
認
報
告

書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交
二
份
備
份
資
料
，
公
私
場
所
與
軟
體
供
應
商

分
別
自
行
留
存
一
份
備
份
資
料
備
查
。

 

2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O
p

er
at

io
n

al
 T

es
t 

P
er

io
d

) 

(1
)監
測
設
施
經
實
地
調
整
後
，
需
進
行
暖
機
調
整
，
再
連
續
進
行
一
百
六
十
八
小
時
以

上
之
操
作
測
試
。
但
僅
涉
及
監
測
設
施
之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汰
換
作
業
時
，
應

連
續
進
行
四
十
八
小
時
以
上
之
操
作
測
試
，
測
試
項
目
為

4
偏
移
測
試
。

 

(2
)此
期
間
固
定
污
染
源
應
維
持
正
常
運
轉
，
得
包
括
例
行
性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或
停
車
（
爐
）
運
作
。
污
染
源
為
批
次
操
作
者
，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應
包
含
一
個
以
上

的
污
染
源
完
整
批
次
操
作
。
但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期
間
應
達
操
作
許
可
證
登
載

之
許
可
最
大
產
量
或
燃
（
物
）
料
使
用
量

5
0

%
以
上
或
執
行
偏
移
測
試
前
三
個
月
內

之
最
大
產
量
或
燃
（
物
）
料
使
用
量

5
0

%
以
上
。

 

(3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
除
執
行
下
列

3
至

7
各
項
規
定
外
，
監
測
設
施
必
須
分
析
排
放
氣
體

之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濃
度
及
排
放
流
率
，
並
記
錄
輸
出
訊
號
，
及
依
實
際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及
監
測
設
施
與
數
據
狀
態
標
示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
以
確
認
採

樣
及
分
析
設
施
與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之
運
作
，
數
據
計
算
處
理
與
狀
態
判
定
應

符
合
附
錄
十
一
規
定
，
其
監
測
紀
錄
應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應
符
合
附
錄
十
四
至
附
錄
十
六
規
定
，
且
傳
輸
檔
案
命
名
規

則
應
符
合
測
試
檔
案
規
定
。
但
連
線
設
施
因
故
無
法
符
合
前
述
規
定
者
，
得
以
光
碟

片
、
電
子
郵
件
或
其
他
電
子
儲
存
媒
介
，
併
同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4
)此
期
間
監
測
設
施
不
得
進
行
非
例
行
之
保
養
、
修
理
、
調
整
及
任
何
人
為
之
儀
器
設

定
操
作
，
僅
可
執
行
儀
器
自
動
化
之
例
行
作
業
（
如
光
學
表
面
清
潔
、
自
動
零
點
補

整
等
），
並
應
作
成
紀
錄
；
無
法
作
成
紀
錄
者
，
儀
器
自
動
化
之
例
行
作
業
方
式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5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內
若
污
染
源
因
異
常
而
暫
停
運
轉
，
於
污
染
源
重
新
起
動
後
，
應
繼

續
完
成
操
作
測
試
；
若
監
測
設
施
故
障
、
偏
移
測
試
未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或
不
符
合
前

述
(4

)規
定
者
，
於
調
整
修
護
後
應
重
新
進
行
一
次
完
整
操
作
測
試
。

 

3
.應
答
時
間
測
試

 

(1
)以
污
染
物
分
析
器
重
複
三
次
測
試
高
值
（
全
幅
值
之

8
0

%
以
上
至

1
0

0
%
以
下
）
標
準

試
查
核
程
序
執
行
校
正
測
試
或
查
核
之
光
源
相
同
。

 

5
.數
據
記
錄
器
：
同
附
錄
二
、（

三
）、

5
。

 

6
.監
測
數
據
應
選
擇
具
代
表
性
之
水
分
修
正
方
式
，
依
下
列
方
法
擇
一
進
行
，
並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依
規
定

辦
理
：
同
附
錄
二
、（

三
）、

6
。

 

（
四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1
.先
期
測
試
之
準
備
：
依
製
造
商
提
供
之
操
作
手
冊
進
行
操
作
前
準
備
。
監
測
設
施
執
行

操
作
測
試
前
，
應
配
合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完
成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備

份
封
存
作
業
，
並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交
二
份
備
份
資
料
，
公
私
場
所

與
軟
體
供
應
商
分
別
自
行
留
存
一
份
備
份
資
料
備
查
。
監
測
設
施
經
操
作
測
試
後
如
需

修
正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者
，
應
再
重
新
執
行
本
封
存
作
業
及
操
作
測
試
程
序
。

 

2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O
p

er
at

io
n

al
 T

es
t 

P
er

io
d

) 

(1
)監
測
設
施
經
實
地
調
整
後
，
需
進
行
暖
機
調
整
，
再
連
續
進
行
一
百
六
十
八
小
時
以

上
之
操
作
測
試
。
但
僅
涉
及
監
測
設
施
之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汰
換
作
業
時
，
應

連
續
進
行
四
十
八
小
時
以
上
之
操
作
測
試
，
測
試
項
目
為

4
偏
移
測
試
。

 

(2
)此
期
間
固
定
污
染
源
應
維
持
正
常
運
轉
，
得
包
括
例
行
性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或
停
車
（
爐
）
運
作
。
污
染
源
為
批
次
操
作
者
，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應
包
含
一
個
以
上

的
污
染
源
完
整
批
次
操
作
。
但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期
間
應
達
操
作
許
可
證
登
載

之
許
可
最
大
產
量
或
燃
（
物
）
料
使
用
量

5
0

%
以
上
或
執
行
偏
移
測
試
前
三
個
月
內

之
最
大
產
量
或
燃
（
物
）
料
使
用
量

5
0

%
以
上
。

 

(3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
除
執
行
下
列

3
至

7
各
項
規
定
外
，
監
測
設
施
必
須
分
析
排
放
氣
體

之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濃
度
及
排
放
流
率
，
並
記
錄
輸
出
訊
號
，
及
依
實
際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及
監
測
設
施
與
數
據
狀
態
標
示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
以
確
認
採

樣
及
分
析
設
施
與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之
運
作
，
數
據
計
算
處
理
與
狀
態
判
定
應

符
合
附
錄
十
一
規
定
，
其
監
測
紀
錄
應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應
符
合
附
錄
十
四
至
附
錄
十
六
規
定
，
且
傳
輸
檔
案
命
名
規

則
應
符
合
測
試
檔
案
規
定
。
但
連
線
設
施
因
故
無
法
符
合
前
述
規
定
者
，
得
以
光
碟

片
、
電
子
郵
件
或
其
他
電
子
儲
存
媒
介
，
併
同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4
)此
期
間
監
測
設
施
不
得
進
行
非
例
行
之
保
養
、
修
理
、
調
整
及
任
何
人
為
之
儀
器
設

定
操
作
，
僅
可
執
行
儀
器
自
動
化
之
例
行
作
業
（
如
光
學
表
面
清
潔
、
自
動
零
點
補

整
等
），
並
應
作
成
紀
錄
；
無
法
作
成
紀
錄
者
，
儀
器
自
動
化
之
例
行
作
業
方
式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5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內
若
污
染
源
因
異
常
而
暫
停
運
轉
，
於
污
染
源
重
新
起
動
後
，
應
繼

續
完
成
操
作
測
試
；
若
監
測
設
施
故
障
、
偏
移
測
試
未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或
不
符
合
前

述
(4

)規
定
者
，
於
調
整
修
護
後
應
重
新
進
行
一
次
完
整
操
作
測
試
。

 

3
.應
答
時
間
測
試

 

(1
)以
污
染
物
分
析
器
重
複
三
次
測
試
高
值
（
全
幅
值
之

8
0

%
以
上
至

1
0

0
%
以
下
）
標
準

氣
體
，
記
錄
監
測
設
施
輸
出
值
達
到
標
準
濃
度
值

9
5

%
之
時
間
；
再
以
低
值
（
全
幅

值
之

0
%
以
上
至

2
0

%
以
下
）
標
準
氣
體
同
樣
測
試
三
次
，
計
算
上
述
應
答
時
間
之
平

均
值
。

 

(2
)標
準
氣
體
者
應
不
經
稀
釋
直
接
經
採
樣
界
面
前
端
將
標
準
氣
體
導
入
，
並
流
經
採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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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體
，
記
錄
監
測
設
施
輸
出
值
達
到
標
準
濃
度
值

9
5

%
之
時
間
；
再
以
低
值
（
全
幅

值
之

0
%
以
上
至

2
0

%
以
下
）
標
準
氣
體
同
樣
測
試
三
次
，
計
算
上
述
應
答
時
間
之
平

均
值
。

 

(2
)標
準
氣
體
者
應
不
經
稀
釋
直
接
經
採
樣
界
面
前
端
將
標
準
氣
體
導
入
，
並
流
經
採
樣

界
面
所
有
組
件
對
監
測
設
施
進
行
測
試
。

 

4
.偏
移
測
試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必
須
每
二
十
四
小
時
進
行
一
次
，
依
（
五
）

程
序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每
日
測
試
結
果
必
須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5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
依
（
六
）
程
序
進
行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
儀
器
若
同
時

量
測
多
種
氣
體
成
分
時
，
各
量
測
項
目
皆
須
符
合
相
對
準
確
度
之
性
能
規
格
。

 

6
.二
氧
化
氮
準
確
度
測
試
：
依
（
六
）
程
序
進
行
二
氧
化
氮
準
確
度
測
試
，
測
試
結
果
必

須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7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效
能
測
試
或
水
分
分
析
儀
量
測
準
確
性
測
試
：
依
（
三
）、

6
規
範
設
置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與
水
分
分
析
儀
者
，
應
依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提
報
測
試
程
序
，
執

行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之
除
水
效
能
測
試
與
水
分
分
析
儀
之
量
測
準
確
性
測
試
。

 

8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適
用
前
述
確
認
程
序
者
，
得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以
替
代
方
式
進
行
。

 

（
五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為
檢
驗
監
測
設
施
在
量
測
排
放
濃
度
之
準
確
程
度
，

應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其
規
定
如
下
：

 

1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前
，
監
測
設
施
不
可
執
行
任
何
之
調
整
，
但
若
經
測

試
後
未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始
得
進
行
監
測
設
施
之
維
修
以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

 

2
.公
私
場
所
每
日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應
於
固
定
時
間
執
行
，
實
際
執
行
時
間
與

設
定
執
行
時
間
之
誤
差
不
得
超
過
前
後
二
小
時
，
並
執
行
至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始
得
持
續
進
行
監
測
。
監
測
設
施
於
維
護
後
、
拆
除
安
裝
完
成
後
、
停
電
復
歸
後
或
影

響
偏
移
測
試
執
行
之
不
可
歸
責
於
己
事
由
排
除
後
，
或
固
定
污
染
源
未
運
轉
期
間
未
執

行
每
日
例
行
偏
移
測
試
者
於
固
定
污
染
源
開
始
運
作
後
二
小
時
內
，
應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至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始
得
進
行
監
測
。
每
日
例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前
，
倘
因
其
他
原
因
已
依
規
定
完
成
偏
移
測
試
，
該
日
例
行
偏
移
測

試
不
須
執
行
。
因
特
殊
情
形
無
法
依
固
定
時
間
執
行
例
行
偏
移
測
試
者
，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得
不
受
固
定
時
間
之
限
制
。

 

3
.監
測
設
施
每
次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之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零
點
及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標
示
值
、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與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計
算
結
果
均

應
自
動
記
錄
之
，
並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其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應
符
合
附
錄
十
五
規
定
。
既
存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符
合
自
動
記
錄
者
，
應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核
定
改
善
期
限
，
並
應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完
成
改
善
，
改

善
期
限
不
得
逾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十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

 

4
.零
點
偏
移
：
監
測
設
施
應
依

7
規
定
使
用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
氣
體
匣
、

濾
光
器
等
）
測
試
。
使
用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者
，
應
不
經
稀
釋
直
接
經
採
樣
界
面
前

端
將
查
核
氣
體
導
入
，
並
流
經
採
樣
界
面
所
有
組
件
對
監
測
設
施
進
行
測
試
。
待
監
測

數
據
穩
定
後
，
記
錄
零
點
偏
移
測
試
之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
依
公
式

3
-1
或

3
-2
計
算
零
點
偏
移
測
試
結
果
。

 

5
.全
幅
偏
移
：
監
測
設
施
應
依

7
規
定
使
用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
氣
體
匣
、

濾
光
器
等
）
測
試
。
使
用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者
，
應
不
經
稀
釋
直
接
經
採
樣
界
面
前

界
面
所
有
組
件
對
監
測
設
施
進
行
測
試
。

 

4
.偏
移
測
試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必
須
每
二
十
四
小
時
進
行
一
次
，
依
（
五
）

程
序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每
日
測
試
結
果
必
須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5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
依
（
六
）
程
序
進
行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
儀
器
若
同
時

量
測
多
種
氣
體
成
分
時
，
各
量
測
項
目
皆
須
符
合
相
對
準
確
度
之
性
能
規
格
。

 

6
.二
氧
化
氮
準
確
度
測
試
：
依
（
六
）
程
序
進
行
二
氧
化
氮
準
確
度
測
試
，
測
試
結
果
必

須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7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效
能
測
試
或
水
分
分
析
儀
量
測
準
確
性
測
試
：
依
（
三
）、

6
規
範
設
置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與
水
分
分
析
儀
者
，
應
依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提
報
測
試
程
序
，
執

行
水
分
去
除
裝
置
之
除
水
效
能
測
試
與
水
分
分
析
儀
之
量
測
準
確
性
測
試
。

 

8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適
用
前
述
確
認
程
序
者
，
得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以
替
代
方
式
進
行
。

 

（
五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為
檢
驗
監
測
設
施
在
量
測
排
放
濃
度
之
準
確
程
度
，

應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其
規
定
如
下
：

 

1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前
，
監
測
設
施
不
可
執
行
任
何
之
調
整
，
但
若
經
測

試
後
未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始
得
進
行
監
測
設
施
之
維
修
以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

 

2
.公
私
場
所
每
日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應
於
固
定
時
間
執
行
，
實
際
執
行
時
間
與

設
定
執
行
時
間
之
誤
差
不
得
超
過
前
後
二
小
時
，
並
執
行
至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始
得
持
續
進
行
監
測
。
監
測
設
施
於
維
護
後
、
拆
除
安
裝
完
成
後
、
停
電
復
歸
後
或
影

響
偏
移
測
試
執
行
之
不
可
歸
責
於
己
事
由
排
除
後
，
或
固
定
污
染
源
未
運
轉
期
間
未
執

行
每
日
例
行
偏
移
測
試
者
於
固
定
污
染
源
開
始
運
作
後
二
小
時
內
，
應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至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始
得
進
行
監
測
。
每
日
例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前
，
倘
因
其
他
原
因
已
依
規
定
完
成
偏
移
測
試
，
該
日
例
行
偏
移
測

試
不
須
執
行
。
因
特
殊
情
形
無
法
依
固
定
時
間
執
行
例
行
偏
移
測
試
者
，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得
不
受
固
定
時
間
之
限
制
。

 

3
.監
測
設
施
每
次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之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零
點
及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標
示
值
、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與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計
算
結
果
均

應
自
動
記
錄
之
，
並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其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應
符
合
附
錄
十
五
規
定
。
既
存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符
合
自
動
記
錄
者
，
應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核
定
改
善
期
限
，
並
應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完
成
改
善
，
改

善
期
限
不
得
逾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十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

 

4
.零
點
偏
移
：
監
測
設
施
應
依

7
規
定
使
用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
氣
體
匣
、

濾
光
器
等
）
測
試
。
使
用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者
，
應
不
經
稀
釋
直
接
經
採
樣
界
面
前

端
將
查
核
氣
體
導
入
，
並
流
經
採
樣
界
面
所
有
組
件
對
監
測
設
施
進
行
測
試
。
待
監
測

數
據
穩
定
後
，
記
錄
零
點
偏
移
測
試
之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
依
公
式

3
-1
或

3
-2
計
算
零
點
偏
移
測
試
結
果
。

 

5
.全
幅
偏
移
：
監
測
設
施
應
依

7
規
定
使
用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
氣
體
匣
、

濾
光
器
等
）
測
試
。
使
用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者
，
應
不
經
稀
釋
直
接
經
採
樣
界
面
前

端
將
查
核
氣
體
導
入
，
並
流
經
採
樣
界
面
所
有
組
件
對
監
測
設
施
進
行
測
試
。
待
監
測

數
據
穩
定
後
，
記
錄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之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
依
公
式

3
-3
或

3
-4
計
算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結
果
。

 

6
.零
點
及
全
幅
二
點
無
法
校
正
時
，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後
，
得

行政院公報　　　　　　　　　　　　　　　　　　　第   卷　第   期　　        　　農業環保篇行政院公報　　　　　　　　　　　　　　　　　　　第032卷　第033期　　20260224　　農業環保篇



 

 

端
將
查
核
氣
體
導
入
，
並
流
經
採
樣
界
面
所
有
組
件
對
監
測
設
施
進
行
測
試
。
待
監
測

數
據
穩
定
後
，
記
錄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之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與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
依
公
式

3
-3
或

3
-4
計
算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結
果
。

 

6
.零
點
及
全
幅
二
點
無
法
校
正
時
，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後
，
得

以
低
值
（
全
幅
濃
度
之

0
%
以
上
至

2
0

%
以
下
）
及
高
值
（
全
幅
濃
度
之

8
0

%
以
上
至

1
0

0
%
以
下
）
二
點
取
代
之
。
但
監
測
設
施
可
同
時
監
測
污
染
物
（
二
氧
化
硫
或
氮
氧
化

物
等
）
及
稀
釋
氣
體
（
氧
氣
），

則
須
分
別
校
正
。

 

7
.現
址
式
監
測
設
施
得
使
用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抽
取
式
（
含
稀
釋
抽
離
式
）
監
測
設
施
應
僅
使
用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但
抽
取
式
（
含
稀
釋
抽
離
式
）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符
合
規
定
者
，

應
檢
附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及
替
代
作
法
，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不
在
此
限
。

 

8
.使
用
校
正
器
材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者
，
應
每
週
至
少
一
次
以
標
準
氣
體

依
1
至

7
規
定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每
次
校
正
器
材
與
標
準
氣
體
之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連
續
三
個
月
皆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值
者
，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報
備
後
，
自
次
月
起
得
調
整
標
準
氣
體
偏
移
測
試
頻
率
為
每
二
週
一
次
，
且

各
量
測
項
目
應
個
別
計
算
之
；
但
經
自
行
或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稽
查
結
果
超
過
性
能
規
格

者
，
應
回
復
至
原
定
之
頻
率
辦
理
。
無
法
符
合
規
定
者
，
應
檢
附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及
替

代
作
法
，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得
免
辦
理
。

 

（
六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1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R
el

at
iv

e 
A

cc
u

ra
cy

 T
es

t 
A

u
d

it
, 

R
A

T
A

)程
序
：
指
在
同
一
條

件
下
（
以
凱
氏
溫
度
二
百
七
十
三
度
及
一
大
氣
壓
下
未
經
稀
釋
之
乾
燥
排
氣
體
積
為
計

算
基
準
，
並
依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及
第
二
十
三
條
所
定
之
各
行
業
別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進

行
含
氧
百
分
率
校
正
計
算
）
，
將
監
測
設
施
與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同
時
量
測
之
數
據
作
相

關
性
分
析
。

 

(1
)若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為
整
體
採
樣

(I
n

te
g

ra
te

d
 S

am
p

le
)樣
品
，
則
直
接
取
其
檢
測
值
與

監
測
設
施
同
一
時
間
內
整
體
平
均
值
比
較
。

 

(2
)若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為
單
點
採
樣

(G
ra

b
)樣

品
，
則
計
算
所
有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各
單
點

採
樣
數
據
之
平
均
值
與
監
測
設
施
整
體
平
均
值
比
較
。
若
採
樣
時
濃
度
隨
時
間
而

變
，
則
以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所
有
單
點
採
樣
樣
品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與
監
測
設
施
同
一
時

間
內
整
體
平
均
值
比
較
。

 

(3
)測
試
前
之
準
備
工
作
：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與
受
測
單
位
應
參
考
應
答
時
間
，
確
認
數
據

比
對
之
起
始
時
間
，
且
各
組
測
試
檢
測
值
與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起
迄
時
間
應
一

致
。

 

(4
)測
試
次
數
：
依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測
試
三
次
以
上
，
每
次
測
試
需
三
組
數
據
，
合
計
九

組
以
上
數
據
。
執
行
超
過
九
組
測
試
者
，
於
計
算
相
對
準
確
度
時
，
刪
除
之
測
試
組

數
不
得
大
於
全
部
測
試
組
數
的
四
分
之
一
，
但
刪
除
後
之
組
數
仍
須
維
持
在
九
組
以

上
，
且
應
記
錄
所
有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之
數
據
，
包
括
未
納
入
相
對
準
確
度
計
算
之

數
據
。
各
組
測
試
之
採
樣
分
析
時
間
，
不
得
少
於
十
五
分
鐘
。

 

(5
)監

測
設
施
參
數
設
定
：
受
測
單
位
於
受
測
期
間
，
監
測
數
據
不
需
偏
移
校
正
因
子

(B
A

F
)之

校
正
計
算
。
採
用
水
分
分
析
儀
監
測
數
據
作
為
水
分
修
正
依
據
者
，
應
以
受

測
期
間
水
分
監
測
數
據
進
行
修
正
；
採
用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之
檢
測
所
測

以
低
值
（
全
幅
濃
度
之

0
%
以
上
至

2
0

%
以
下
）
及
高
值
（
全
幅
濃
度
之

8
0

%
以
上
至

1
0

0
%
以
下
）
二
點
取
代
之
。
但
監
測
設
施
可
同
時
監
測
污
染
物
（
二
氧
化
硫
或
氮
氧
化

物
等
）
及
稀
釋
氣
體
（
氧
氣
），

則
須
分
別
校
正
。

 

7
.現
址
式
監
測
設
施
得
使
用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抽
取
式
（
含
稀
釋
抽
離
式
）
監
測
設
施
應
僅
使
用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但
抽
取
式
（
含
稀
釋
抽
離
式
）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符
合
規
定
者
，

應
檢
附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及
替
代
作
法
，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不
在
此
限
。

 

8
.使
用
校
正
器
材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者
，
應
每
週
至
少
一
次
以
標
準
氣
體

依
1
至

7
規
定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每
次
校
正
器
材
與
標
準
氣
體
之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連
續
三
個
月
皆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值
者
，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報
備
後
，
自
次
月
起
得
調
整
標
準
氣
體
偏
移
測
試
頻
率
為
每
二
週
一
次
，
且

各
量
測
項
目
應
個
別
計
算
之
；
但
經
自
行
或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稽
查
結
果
超
過
性
能
規
格

者
，
應
回
復
至
原
定
之
頻
率
辦
理
。
無
法
符
合
規
定
者
，
應
檢
附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及
替

代
作
法
，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得
免
辦
理
。

 

（
六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1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R
el

at
iv

e 
A

cc
u

ra
cy

 T
es

t 
A

u
d

it
, 

R
A

T
A

)程
序
：
指
在
同
一
條

件
下
（
以
凱
氏
溫
度
二
百
七
十
三
度
及
一
大
氣
壓
下
未
經
稀
釋
之
乾
燥
排
氣
體
積
為
計

算
基
準
，
並
依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及
第
二
十
三
條
所
定
之
各
行
業
別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進

行
含
氧
百
分
率
校
正
計
算
）
，
將
監
測
設
施
與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同
時
量
測
之
數
據
作
相

關
性
分
析
。

 

(1
)若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為
整
體
採
樣

(I
n

te
g

ra
te

d
 S

am
p

le
)樣
品
，
則
直
接
取
其
檢
測
值
與

監
測
設
施
同
一
時
間
內
整
體
平
均
值
比
較
。

 

(2
)若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為
單
點
採
樣

(G
ra

b
)樣

品
，
則
計
算
所
有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各
單
點

採
樣
數
據
之
平
均
值
與
監
測
設
施
整
體
平
均
值
比
較
。
若
採
樣
時
濃
度
隨
時
間
而

變
，
則
以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所
有
單
點
採
樣
樣
品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與
監
測
設
施
同
一
時

間
內
整
體
平
均
值
比
較
。

 

(3
)測
試
前
之
準
備
工
作
：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與
受
測
單
位
應
參
考
應
答
時
間
，
確
認
數
據

比
對
之
起
始
時
間
，
且
各
組
測
試
檢
測
值
與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起
迄
時
間
應
一

致
。

 

(4
)測
試
次
數
：
依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測
試
三
次
以
上
，
每
次
測
試
需
三
組
數
據
，
合
計
九

組
以
上
數
據
。
執
行
超
過
九
組
測
試
者
，
於
計
算
相
對
準
確
度
時
，
刪
除
之
測
試
組

數
不
得
大
於
全
部
測
試
組
數
的
四
分
之
一
，
但
刪
除
後
之
組
數
仍
須
維
持
在
九
組
以

上
，
且
應
記
錄
所
有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之
數
據
，
包
括
未
納
入
相
對
準
確
度
計
算
之

數
據
。
各
組
測
試
之
採
樣
分
析
時
間
，
不
得
少
於
十
五
分
鐘
。

 

(5
)監

測
設
施
參
數
設
定
：
受
測
單
位
於
受
測
期
間
，
監
測
數
據
不
需
偏
移
校
正
因
子

(B
A

F
)之
校
正
計
算
。
採
用
水
分
分
析
儀
監
測
數
據
作
為
水
分
修
正
依
據
者
，
應
以
受

測
期
間
水
分
監
測
數
據
進
行
修
正
；
採
用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之
檢
測
所
測

得
水
分
平
均
值
作
為
水
分
修
正
依
據
者
，
水
分
修
正
參
數
應
維
持
前
次
檢
測
值
不
得

任
意
變
更
。

 

(6
)監
測
項
目
屬
須
經
含
氧
校
正
計
算
者
，
其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檢
測
值
校
正
計
算
依
據
之

順
序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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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水
分
平
均
值
作
為
水
分
修
正
依
據
者
，
水
分
修
正
參
數
應
維
持
前
次
檢
測
值
不
得

任
意
變
更
。

 

(6
)監
測
項
目
屬
須
經
含
氧
校
正
計
算
者
，
其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檢
測
值
校
正
計
算
依
據
之

順
序
如
下
：

 

A
同
一
時
間
之
排
放
管
道
中
氧
自
動
檢
測
方
法
測
得
之
氧
氣
檢
測
值
。

 

B
同
一
循
環
之
排
放
管
道
中
氧
自
動
檢
測
方
法
測
得
之
氧
氣
平
均
檢
測
值
。

 

C
其
他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測
得
之
氧
氣
檢
測
值
。

 

(7
)計
算
：
計
算
由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所
得
之
測
試
平
均
值
及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與
監
測
設
施

各
組
數
據
之
差
值
後
，
計
算
差
值
之
平
均
值
、
標
準
偏
差
、
信
賴
係
數
（
公
式

3
-5
至

3
-7
）
及
相
對
準
確
度
（
公
式

3
-8

a
或

3
-8

b
）。

前
述
所
有
比
對
數
據
、
差
值
之
平
均

值
、
標
準
偏
差
、
信
賴
係
數
及
相
對
準
確
度
之
有
效
位
數
均
應
依
四
捨
五
入
之
原
則

計
算
至
小
數
點
後
二
位
。

 

2
.相
對
準
確
度
查
核

(R
el

at
iv

e 
A

cc
u

ra
cy

 A
u

d
it

, R
A

A
)程
序
：
指
依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進
行

相
對
準
確
度
查
核
。
查
核
程
序
依
前
述

1
規
定
進
行
查
核
測
試
，
測
試
一
次
共
三
組
數

據
，
所
量
測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與
檢
測
值
平
均
值
之
差
值
，
除
以
檢
測
值
平

均
值
之
百
分
比
即
為
準
確
度
（
公
式

3
-9

a
或

3
-9

b
）
。

 

3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C
y

li
n

d
er

 G
as

 A
u

d
it

, C
G

A
)程
序
：
指
不
經
稀
釋
直
接
經
採
樣
界
面
前

端
將
查
核
氣
體
導
入
，
並
流
經
採
樣
界
面
所
有
組
件
對
監
測
設
施
進
行
查
核
。
公
私
場

所
執
行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或
例
行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時
，
須
使
用
兩
種
以
上
不
同
濃
度

之
查
核
氣
體
，
查
核
氣
體
濃
度
應
為
監
測
設
施
全
幅
值
之

2
0

%
以
上
至

3
0
%
以
下
與

5
0

%
以
上
至

6
0

%
以
下
，
若
為
稀
釋
氣
體
，
氧
氣
濃
度
為

4
%
以
上
至

6
%
以
下
與

8
%
以

上
至

1
2

%
以
下
之
體
積
濃
度
；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執
行
查
核
時
，
氣
狀
污
染
物
查
核
氣
體

濃
度
得
選
用
監
測
設
施
全
幅
值
之

1
0

%
以
上
至

9
0

%
以
下
，
氧
氣
查
核
氣
體
濃
度
得
選

用
4

%
以
上
至

1
2

%
以
下
之
體
積
濃
度
。
每
一
種
濃
度
之
查
核
氣
體
應
取
三
次
非
連
續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並
記
錄
之
，
所
量
測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之
平
均
值
與
查
核
氣
體
標
示
濃
度
之

差
值
，
除
以
查
核
氣
體
標
示
濃
度
之
百
分
比
即
為
準
確
度
（
公
式

3
-1

0
）。

 

4
.二
氧
化
氮
準
確
度
測
試
程
序
：
將

4
0
至

6
0

 p
p

m
v
或
與
排
放
管
道
中
氮
氧
化
物
濃
度
相

當
之
二
氧
化
氮
查
核
氣
體
，
不
經
稀
釋
且
經
監
測
設
施
近
端
導
入
進
行
查
核
，
取
三
次

非
連
續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並
記
錄
之
，
並
依
公
式

3
-1

0
計
算
準
確
度
。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適

用
本
測
試
程
序
者
，
得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以
替
代
方
式

進
行
，
並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5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同
附
錄
一
、（

六
）、

2
。

 

6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同
附
錄
一
、（

六
）、

3
。

 

7
.影
像
監
視
查
核
程
序
：
同
附
錄
一
、（

六
）、

4
。

 

（
七
）
性
能
規
格
：
如
表

3
-1
所
示
。

 

表
3

-1
 
二
氧
化
硫
、
氮
氧
化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性
能
規
格

 

項
目

 
規
格

 

1
.零

點
偏
移
（

2
4
小

時
）

 

−
2

.5
 p

p
m
≦
零
點
偏
移
值

≦
2

.5
 p

p
m
（
如
公
式

3
-1
）
或

−
3

%
≦
零
點
偏

移
率

≦
3

%
（
如
公
式

3
-2
）

 

2
.全

幅
偏
移
（

2
4
小

時
）

 

−
2

.5
 p

p
m
≦
全
幅
偏
移
值

≦
2

.5
 p

p
m
（
如
公
式

3
-3
）
或

−
3

%
≦
全
幅
偏

移
率

≦
3

%
（
如
公
式

3
-4
）

 

3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性
能
規
格
須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之
一
：

 

A
同
一
時
間
之
排
放
管
道
中
氧
自
動
檢
測
方
法
測
得
之
氧
氣
檢
測
值
。

 

B
同
一
循
環
之
排
放
管
道
中
氧
自
動
檢
測
方
法
測
得
之
氧
氣
平
均
檢
測
值
。

 

C
其
他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測
得
之
氧
氣
檢
測
值
。

 

(7
)計
算
：
計
算
由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所
得
之
測
試
平
均
值
及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與
監
測
設
施

各
組
數
據
之
差
值
後
，
計
算
差
值
之
平
均
值
、
標
準
偏
差
、
信
賴
係
數
（
公
式

3
-5
至

3
-7
）
及
相
對
準
確
度
（
公
式

3
-8

a
或

3
-8

b
）。

前
述
所
有
比
對
數
據
、
差
值
之
平
均

值
、
標
準
偏
差
、
信
賴
係
數
及
相
對
準
確
度
之
有
效
位
數
均
應
依
四
捨
五
入
之
原
則

計
算
至
小
數
點
後
二
位
。

 

2
.相
對
準
確
度
查
核

(R
el

at
iv

e 
A

cc
u

ra
cy

 A
u

d
it

, R
A

A
)程

序
：
指
依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進
行

相
對
準
確
度
查
核
。
查
核
程
序
依
前
述

1
規
定
進
行
查
核
測
試
，
測
試
一
次
共
三
組
數

據
，
所
量
測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與
檢
測
值
平
均
值
之
差
值
，
除
以
檢
測
值
平

均
值
之
百
分
比
即
為
準
確
度
（
公
式

3
-9

a
或

3
-9

b
）
。

 

3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C
y

li
n

d
er

 G
as

 A
u

d
it

, C
G

A
)程

序
：
指
不
經
稀
釋
直
接
經
採
樣
界
面
前

端
將
查
核
氣
體
導
入
，
並
流
經
採
樣
界
面
所
有
組
件
對
監
測
設
施
進
行
查
核
。
公
私
場

所
執
行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或
例
行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時
，
須
使
用
兩
種
以
上
不
同
濃
度

之
查
核
氣
體
，
查
核
氣
體
濃
度
應
為
監
測
設
施
全
幅
值
之

2
0

%
以
上
至

3
0
%
以
下
與

5
0

%
以
上
至

6
0

%
以
下
，
若
為
稀
釋
氣
體
，
氧
氣
濃
度
為

4
%
以
上
至

6
%
以
下
與

8
%
以

上
至

1
2

%
以
下
之
體
積
濃
度
；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執
行
查
核
時
，
氣
狀
污
染
物
查
核
氣
體

濃
度
得
選
用
監
測
設
施
全
幅
值
之

1
0

%
以
上
至

9
0

%
以
下
，
氧
氣
查
核
氣
體
濃
度
得
選

用
4

%
以
上
至

1
2

%
以
下
之
體
積
濃
度
。
每
一
種
濃
度
之
查
核
氣
體
應
取
三
次
非
連
續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並
記
錄
之
，
所
量
測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之
平
均
值
與
查
核
氣
體
標
示
濃
度
之

差
值
，
除
以
查
核
氣
體
標
示
濃
度
之
百
分
比
即
為
準
確
度
（
公
式

3
-1

0
）。

 

4
.二
氧
化
氮
準
確
度
測
試
程
序
：
將

4
0
至

6
0

 p
p

m
v
或
與
排
放
管
道
中
氮
氧
化
物
濃
度
相

當
之
二
氧
化
氮
查
核
氣
體
，
不
經
稀
釋
且
經
監
測
設
施
近
端
導
入
進
行
查
核
，
取
三
次

非
連
續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並
記
錄
之
，
並
依
公
式

3
-1

0
計
算
準
確
度
。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適

用
本
測
試
程
序
者
，
得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以
替
代
方
式

進
行
，
並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5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同
附
錄
一
、（

六
）、

2
。

 

6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同
附
錄
一
、（

六
）、

3
。

 

7
.影
像
監
視
查
核
程
序
：
同
附
錄
一
、（

六
）、

4
。

 

（
七
）
性
能
規
格
：
如
表

3
-1
所
示
。

 

表
3

-1
 
二
氧
化
硫
、
氮
氧
化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性
能
規
格

 

項
目

 
規
格

 

1
.零

點
偏
移
（

2
4
小

時
）

 

−
2

.5
 p

p
m
≦
零
點
偏
移
值

≦
2

.5
 p

p
m
（
如
公
式

3
-1
）
或

−
3

%
≦
零
點
偏

移
率

≦
3

%
（
如
公
式

3
-2
）

 

2
.全

幅
偏
移
（

2
4
小

時
）

 

−
2

.5
 p

p
m
≦
全
幅
偏
移
值

≦
2

.5
 p

p
m
（
如
公
式

3
-3
）
或

−
3

%
≦
全
幅
偏

移
率

≦
3

%
（
如
公
式

3
-4
）

 

3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R
A

T
A

)之
相

對
準
確
度

 

性
能
規
格
須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之
一
：

 

1
.排
放
標
準

≧
1

0
0

 p
p

m
者

 

a.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
排
放
標
準

5
0

%
時
：

≦
2

0
%

 
（
如

公
式

3
-8

a）
 

b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
排
放
標
準

5
0

%
時
：

≦
1

0
%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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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R
A

T
A

)之
相

對
準
確
度

 

1
.排
放
標
準

≧
1

0
0

 p
p

m
者

 

a.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
排
放
標
準

5
0

%
時
：

≦
2

0
%

 
（
如

公
式

3
-8

a）
 

b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
排
放
標
準

5
0

%
時
：

≦
1

0
%

 
（
如

公
式

3
-8

b
）

 

2
.排
放
標
準
＜

1
0

0
 p

p
m
者
：

≦
1

5
%
（
如
公
式

3
-8

b
）

 

3
.檢
測
值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
2

0
 p

p
m
者
：

−
6

 p
p

m
≦

𝑑̅
≦

6
 p

p
m
（
如
公

式
3

-5
）

 

4
.相

對
準
確
度
查
核

(R
A

A
)之
相
對
準
確

度
 

性
能
規
格
須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之
一
：

 

1
.排
放
標
準

≧
1

0
0

 p
p

m
者

 

a.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
排
放
標
準

5
0

%
時
：

≦
1

5
%

 
（
如

公
式

3
-9

a）
 

b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
排
放
標
準

5
0

%
時
：

≦
7

.5
%

 
（
如

公
式

3
-9

b
）

 

2
.排
放
標
準
＜

1
0

0
 p

p
m
者
：

≦
1

1
.5

%
（
如
公
式

3
-9

b
）

 

3
.檢
測
值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
2

0
 p

p
m
者
：

−
6

 p
p

m
≦

𝑑̅
≦

6
 p

p
m
（
如
公

式
3

-5
）

 

5
.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C
G

A
)準
確
度

 

−
1

5
%
≦
準
確
度

≦
1

5
%
（
如
公
式

3
-1

0
）
或

−
2

.5
 p

p
m
≦
（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之
平
均
值
－
查
核
氣
體
標
示
濃
度
值
）

≦
2

.5
 p

p
m
 

6
.應
答
時
間

 
≦

1
5
分
鐘

 

7
.二

氧
化
氮
準
確
度

測
試
準
確
度

 

−
1

0
%
≦
準
確
度

≦
1

0
%
（
如
公
式

3
-1

0
）
或

−
2

.5
 p

p
m
≦
（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之
平
均
值
－
查
核
氣
體
標
示
濃
度
值
）

≦
2

.5
 p

p
m
 

8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

1
%
（
如
公
式

1
-1

0
）

 

9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1
%
（
如
公
式

1
-1

2
）

 

（
八
）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與
校
正
器
材
品
保
規
範

 

1
.二
氧
化
硫
及
氮
氧
化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
其
品
質
或
品
保
查
核
須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之
一
，
且
不
含
任
何
可
引
起
分
析
儀
干
擾
或
可
能
與
監
測
項
目
產
生
反

應
的
物
質
：

 

(1
)可

追
溯
至
我
國
國
家
標
準
之
量
測
不
確
定
度

(u
n

ce
rt

ai
n

ty
)為

－
2

%
以
上
至

2
%
以

下
。

 

(2
)可
追
溯
至
外
國
國
家
標
準
原
級
參
考
物
質

(P
ri

m
ar

y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P

R
M

)、
標

準
參
考
物
質

(S
ta

n
d

ar
d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S
R

M
)、

驗
證
參
考
物
質

(C
er

ti
fi

ed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C
R

M
)或

與
以
上
同
等
級
標
準
之
量
測
不
確
定
度
為
－

2
%
以

上
至

2
%
以
下
。

 

2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
氣
體
匣
、
濾
光
器
等
）
應
於
有
效
期
限
內
使
用
。

 

3
.公
私
場
所
應
依
規
定
保
存
下
列
紀
錄
或
文
件
，
並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1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應
由
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提
供
標
示
濃
度
及
保
存
期
限
之
證
明
文
件
。

 

(2
)校
正
器
材
應
由
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提
供
校
正
器
材
出
廠
標
示
濃
度
、
使
用
方
式
、
儲

存
方
法
及
保
存
期
限
之
證
明
文
件
。

 

(3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之
使
用
更
換
紀
錄
應
包
含
啟
用
日
期
、
更
換
日
期
、
鋼
瓶
編
號
、
殘

壓
值
、
監
測
項
目
、
例
行
巡
查
紀
錄
等
內
容
，
其
他
校
正
器
材
之
使
用
更
換
紀
錄
應

公
式

3
-8

b
）

 

2
.排
放
標
準
＜

1
0

0
 p

p
m
者
：

≦
1

5
%
（
如
公
式

3
-8

b
）

 

3
.檢
測
值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
2

0
 p

p
m
者
：

−
6

 p
p

m
≦

𝑑̅
≦

6
 p

p
m
（
如
公

式
3

-5
）

 

4
.相

對
準
確
度
查
核

(R
A

A
)之
相
對
準
確

度
 

性
能
規
格
須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之
一
：

 

1
.排
放
標
準

≧
1

0
0

 p
p

m
者

 

a.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
排
放
標
準

5
0

%
時
：

≦
1

5
%

 
（
如

公
式

3
-9

a）
 

b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
排
放
標
準

5
0

%
時
：

≦
7

.5
%

 
（
如

公
式

3
-9

b
）

 

2
.排
放
標
準
＜

1
0

0
 p

p
m
者
：

≦
1

1
.5

%
（
如
公
式

3
-9

b
）

 

3
.檢
測
值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
2

0
 p

p
m
者
：

−
6

 p
p

m
≦

𝑑̅
≦

6
 p

p
m
（
如
公

式
3

-5
）

 

5
.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C
G

A
)準
確
度

 

−
1

5
%
≦
準
確
度

≦
1

5
%
（
如
公
式

3
-1

0
）
或

−
2

.5
 p

p
m
≦
（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之
平
均
值
－
查
核
氣
體
標
示
濃
度
值
）

≦
2

.5
 p

p
m
 

6
.應
答
時
間

 
≦

1
5
分
鐘

 

7
.二

氧
化
氮
準
確
度

測
試
準
確
度

 

−
1

0
%
≦
準
確
度

≦
1

0
%
（
如
公
式

3
-1

0
）
或

−
2

.5
 p

p
m
≦
（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之
平
均
值
－
查
核
氣
體
標
示
濃
度
值
）

≦
2

.5
 p

p
m
 

8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

1
%
（
如
公
式

1
-1

0
）

 

9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1
%
（
如
公
式

1
-1

2
）

 

（
八
）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與
校
正
器
材
品
保
規
範

 

1
.二
氧
化
硫
及
氮
氧
化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
其
品
質
或
品
保
查
核
須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之
一
，
且
不
含
任
何
可
引
起
分
析
儀
干
擾
或
可
能
與
監
測
項
目
產
生
反

應
的
物
質
：

 

(1
)可

追
溯
至
我
國
國
家
標
準
之
量
測
不
確
定
度

(u
n

ce
rt

ai
n

ty
)為

－
2

%
以
上
至

2
%
以

下
。

 

(2
)可
追
溯
至
外
國
國
家
標
準
原
級
參
考
物
質

(P
ri

m
ar

y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P

R
M

)、
標

準
參
考
物
質

(S
ta

n
d

ar
d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S
R

M
)、

驗
證
參
考
物
質

(C
er

ti
fi

ed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C
R

M
)或

與
以
上
同
等
級
標
準
之
量
測
不
確
定
度
為
－

2
%
以

上
至

2
%
以
下
。

 

2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
氣
體
匣
、
濾
光
器
等
）
應
於
有
效
期
限
內
使
用
。

 

3
.公
私
場
所
應
依
規
定
保
存
下
列
紀
錄
或
文
件
，
並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1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應
由
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提
供
標
示
濃
度
及
保
存
期
限
之
證
明
文
件
。

 

(2
)校
正
器
材
應
由
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提
供
校
正
器
材
出
廠
標
示
濃
度
、
使
用
方
式
、
儲

存
方
法
及
保
存
期
限
之
證
明
文
件
。

 

(3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之
使
用
更
換
紀
錄
應
包
含
啟
用
日
期
、
更
換
日
期
、
鋼
瓶
編
號
、
殘

壓
值
、
監
測
項
目
、
例
行
巡
查
紀
錄
等
內
容
，
其
他
校
正
器
材
之
使
用
更
換
紀
錄
應

包
含
校
正
器
材
製
造
商
、
型
號
、
序
號
、
製
造
日
期
、
有
效
期
限
、
檢
查
日
期
、
更

換
日
期
、
監
測
項
目
等
內
容
。

 

(4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採
用
儀
用
空
氣
者
，
應
每
月
確
認
氣
體
過
濾
系
統
或
活
性
碳
等

之
效
能
，
並
作
成
更
換
保
養
紀
錄
，
得
免
依
前
述

1
之
規
定
辦
理
。
更
換
保
養
方
式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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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含
校
正
器
材
製
造
商
、
型
號
、
序
號
、
製
造
日
期
、
有
效
期
限
、
檢
查
日
期
、
更

換
日
期
、
監
測
項
目
等
內
容
。

 

(4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採
用
儀
用
空
氣
者
，
應
每
月
確
認
氣
體
過
濾
系
統
或
活
性
碳
等

之
效
能
，
並
作
成
更
換
保
養
紀
錄
，
得
免
依
前
述

1
之
規
定
辦
理
。
更
換
保
養
方
式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
九
）
公
式

 
 

1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之
計
算
：

 

 
零
點
偏
移
值

=
𝑅

𝐶
𝐸

𝑀
−

𝑅
𝐿
 

(3
-1

) 

零
點
偏
移
率

=
𝑅

𝐶
𝐸

𝑀
−

𝑅
𝐿

𝑅
𝑈

×
1

0
0

%
 

(3
-2

) 

全
幅
偏
移
值

=
𝑅

𝐶
𝐸

𝑀
−

𝑅
𝑈

 
(3

-3
) 

全
幅
偏
移
率

=
𝑅

𝐶
𝐸

𝑀
−

𝑅
𝑈

𝑅
𝑈

×
1

0
0

%
 

(3
-4

) 

R
C

E
M
：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R
L
：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標
示
值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R
U
：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標
示
值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2
.算
術
平
均
之
計
算
：

 

𝑑̅
=

1 𝑛
∑

𝑑
𝑖

𝑛

𝑖=
1

 
(3

-5
) 

：
檢
測
值
與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二
者
差
值
平
均
值

 

d
i =

 
檢
測
值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3
.標
準
偏
差
之
計
算
：

 

𝑆
𝑑

=
[∑

𝑑
𝑖2

𝑛 𝑖=
1

−
(∑

𝑑
𝑖

𝑛 𝑖=
1

)2

𝑛
𝑛

−
1

]1
2

⁄

 
(3

-6
) 

4
.信
賴
係
數
：
單
尾

(o
n

e-
ta

il
ed

)之
2

.5
%
誤
差
信
賴
係
數

 

𝐶
𝐶

=
𝑡 0

.9
7

5

𝑆
𝑑

√
𝑛

 
(3

-7
) 

C
C
：
信
賴
係
數

(C
o

n
fi

d
en

ce
 C

o
ef

fi
ci

en
t)

 

t 0
.9

7
5
：

t
檢
定
值

(如
表

2
-2

) 

 

表
3

-2
 

t
值

 

n
 

t 
n

 
t 

n
 

t 
n

 
t 

2
 

3
 

1
2

.7
0

6
 

4
.3

0
3

 

7
 

8
 

2
.4

4
7

 

2
.3

6
5

 

1
2

 

1
3

 

2
.2

0
1

 

2
.1

7
9

 

1
7

 

1
8

 

2
.1

2
0

 

2
.1

1
0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
九
）
公
式

 
 

1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之
計
算
：

 

零
點
偏
移
值

=
𝑅

𝐶
𝐸

𝑀
−

𝑅
𝐿

 
(3

-1
) 

零
點
偏
移
率

=
𝑅

𝐶
𝐸

𝑀
−

𝑅
𝐿

𝑅
𝑈

×
1

0
0

%
 

(3
-2

) 

全
幅
偏
移
值

=
𝑅

𝐶
𝐸

𝑀
−

𝑅
𝑈

 
(3

-3
) 

全
幅
偏
移
率

=
𝑅

𝐶
𝐸

𝑀
−

𝑅
𝑈

𝑅
𝑈

×
1

0
0

%
 

(3
-4

) 

R
C

E
M
：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R
L
：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標
示
值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R
U
：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標
示
值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2
.算
術
平
均
之
計
算
：

 

𝑑̅
=

1 𝑛
∑

𝑑
𝑖

𝑛

𝑖=
1

 
(3

-5
) 

：
檢
測
值
與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二
者
差
值
平
均
值

 

d
i =

 
檢
測
值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3
.標
準
偏
差
之
計
算
：

 

𝑆
𝑑

=
[∑

𝑑
𝑖2

𝑛 𝑖=
1

−
(∑

𝑑
𝑖

𝑛 𝑖=
1

)2

𝑛
𝑛

−
1

]1
2

⁄

 
(3

-6
) 

4
.信
賴
係
數
：
單
尾

(o
n

e-
ta

il
ed

)之
2

.5
%
誤
差
信
賴
係
數

 

𝐶
𝐶

=
𝑡 0

.9
7

5

𝑆
𝑑

√
𝑛

 
(3

-7
) 

C
C
：
信
賴
係
數

(C
o

n
fi

d
en

ce
 C

o
ef

fi
ci

en
t)

 

t 0
.9

7
5
：

t
檢
定
值

(如
表

2
-2

) 

 

表
3

-2
 

t
值

 

n
 

t 
n

 
t 

n
 

t 
n

 
t 

2
 

3
 

4
 

5
 

6
 

1
2

.7
0

6
 

4
.3

0
3

 

3
.1

8
2

 

2
.7

7
6

 

2
.5

7
1

 

7
 

8
 

9
 

1
0

 

1
1

 

2
.4

4
7

 

2
.3

6
5

 

2
.3

0
6

 

2
.2

6
2

 

2
.2

2
8

 

1
2

 

1
3

 

1
4

 

1
5

 

1
6

 

2
.2

0
1

 

2
.1

7
9

 

2
.1

6
0

 

2
.1

4
5

 

2
.1

3
1

 

1
7

 

1
8

 

1
9

 

2
0

 

2
1

 

2
.1

2
0

 

2
.1

1
0

 

2
.1

0
1

 

2
.0

9
3

 

2
.0

8
6

 

註
：

n
為
數
據
組
數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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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3
.1

8
2

 

2
.7

7
6

 

2
.5

7
1

 

9
 

1
0

 

1
1

 

2
.3

0
6

 

2
.2

6
2

 

2
.2

2
8

 

1
4

 

1
5

 

1
6

 

2
.1

6
0

 

2
.1

4
5

 

2
.1

3
1

 

1
9

 

2
0

 

2
1

 

2
.1

0
1

 

2
.0

9
3

 

2
.0

8
6

 

註
：

n
為
數
據
組
數

 

 

5
.R

A
T

A
之
相
對
準
確
度
計
算
：

 

相
對
準
確
度

=
|d̅

|+
| C

C
|

檢
測
值
之
平
均
值

×
1

0
0

%
 

(3
-8

a)
 

相
對
準
確
度

=
|d̅

|+
| C

C
|

排
放
標
準

×
1

0
0

%
  

  
  

(3
-8

b
) 

| C
C

| ：
信
賴
係
數
之
絕
對
值

 

 

6
.R

A
A
之
相
對
準
確
度
計
算
：

 

相
對
準
確
度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
檢
測
值
之
平
均
值

|

檢
測
值
之
平
均
值

×
1

0
0

%
 

(3
-9

a)
 

相
對
準
確
度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
檢
測
值
之
平
均
值

|

排
放
標
準

×
1

0
0

%
 

(3
-9

b
) 

7
.C

G
A
與
二
氧
化
氮
準
確
度
測
試
之
準
確
度
計
算
：

 

準
確
度

=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之
平
均
值

−
查
核
氣
體
標
示
濃
度
值

查
核
氣
體
標
示
濃
度
值

×
1

0
0

%
 

(3
-1

0
) 

8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之
計
算
：
同
附
錄
一
、（

九
）、

8
。

 

9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之
計
算
：
同
附
錄
一
、（

九
）、

9
。

 

 

5
.R

A
T

A
之
相
對
準
確
度
計
算
：

 

相
對
準
確
度

=
|d̅

|+
| C

C
|

檢
測
值
之
平
均
值

×
1

0
0

%
 

(3
-8

a)
 

相
對
準
確
度

=
|d̅

|+
| C

C
|

排
放
標
準

×
1

0
0

%
  

  
  

(3
-8

b
) 

| C
C

| ：
信
賴
係
數
之
絕
對
值

 

 

6
.R

A
A
之
相
對
準
確
度
計
算
：

 

相
對
準
確
度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
檢
測
值
之
平
均
值

|

檢
測
值
之
平
均
值

×
1

0
0

%
 

(3
-9

a)
 

相
對
準
確
度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
檢
測
值
之
平
均
值

|

排
放
標
準

×
1

0
0

%
 

(3
-9

b
) 

7
.C

G
A
與
二
氧
化
氮
準
確
度
測
試
之
準
確
度
計
算
：

 

準
確
度

=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之
平
均
值

−
查
核
氣
體
標
示
濃
度
值

查
核
氣
體
標
示
濃
度
值

×
1

0
0

%
 

(3
-1

0
) 

8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之
計
算
：
同
附
錄
一
、（

九
）、

8
。

 

9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之
計
算
：
同
附
錄
一
、（

九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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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附
錄
八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錄
八
、
稀
釋
氣
體
監
測
設
施
之
規
範

 
（
一
）
規
範
內
容
：
稀
釋
氣
體
監
測
設
施
之
安
裝
規
範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性
能
規
格
、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與
校
正
器
材
品
保
規
範
及
公
式
等
。

 

（
二
）
名
詞
定
義

 

1
.稀
釋
氣
體
監
測
設
施
：
指
可
連
續
自
動
監
測
稀
釋
氣
體
濃
度
之
整
體
設
備
，
包
括
：

 

(1
) 採

樣
界
面

(S
am

p
le

 I
n

te
rf

ac
e)
：
同
附
錄
二
、（

二
）
、

1
、

(1
)。

 

(2
) 稀

釋
氣
體
分
析
器

(D
il

u
en

t 
A

n
al

y
ze

r)
：
感
應
稀
釋
氣
體
濃
度
並
輸
出
相
對
訊
號
之
儀
器
。

 

(3
) 數

據
記
錄
器

(D
at

a 
R

ec
o

rd
er

)：
同
附
錄
二
、（

二
）
、

1
、

(3
)。

 

2
.單
點
量
測

(P
o

in
t)
：
同
附
錄
二
、（

二
）、

2
。

 

3
.路
徑
量
測

(P
at

h
)：
同
附
錄
二
、（

二
）、

3
。

 

4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S
ta

n
d

ar
d

 M
et

h
o

d
)：
同
附
錄
二
、（

二
）、

4
。

 

5
.中
心
區
域

(C
en

tr
o

id
al

 A
re

a)
：
同
附
錄
二
、（

二
）
、

5
。

 

6
.水
分
分
析
儀
：
同
附
錄
二
、（

二
）、

6
。

 

7
.應
答
時
間

(R
es

p
o

n
se

 T
im

e)
：
同
附
錄
一
、（

二
）
、

1
0
。

 

8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O
p

er
at

io
n

al
 T

es
t 

P
er

io
d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1
。

 

9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3
。

 

1
0

.檢
測
值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0
。

 

1
1

.乾
燥
排
氣
體
積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1
。

 

1
2

.儀
用
空
氣

(C
le

an
 D

ry
 A

ir
, 

C
D

A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2
。

 

1
3

.分
析
儀
器
模
擬
值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4
。

 

（
三
）
安
裝
規
範
：
同
附
錄
三
、（

三
)。

 

（
四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
同
附
錄
三
、（

四
）。

 

（
五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1
.同
附
錄
三
、（

五
）、

1
~

8
。

 

2
.稀
釋
氣
體
監
測
設
施
採
用
氧
化
鋯
原
理
測
定
者
，
其
零
點
至
遲
應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十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設
定
為

1
%
以
上
至
全
幅
值
百
分
之
二
十
以
下
，
並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

 

（
六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同
附
錄
三
、（

六
）。

 

（
七
）
性
能
規
格
：
如
表

8
-1
所
示
。

 

表
8

-1
 
稀
釋
氣
體
監
測
設
施
之
性
能
規
格

 

項
目

 
規
格

 

1
.零
點
偏
移
（

2
4
小
時
）

 
−

0
.5

%
≦
零
點
偏
移
值

≦
0

.5
%
（
如
公
式

3
-1
）

 

2
.全
幅
偏
移
（

2
4
小
時
）

 
−

0
.5

%
≦
全
幅
偏
移
值

≦
0

.5
%
（
如
公
式

3
-3
）

 

3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R
A

T
A

)之

相
對
準
確
度

 

≦
2

0
%
（
如
公
式

3
-8

a）
或

−
1

%
≦

𝑑̅
≦

1
%
氧
氣
濃
度
（
如

公
式

3
-5
）

 

4
.相
對
準
確
度
查
核

(R
A

A
)之
相
對
準

確
度

 

≦
1

5
%
（
如
公
式

3
-9

a）
或

−
1

%
≦

𝑑̅
≦

1
%
氧
氣
濃
度
（
如

公
式

3
-5
）

 

5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C
G

A
)準

確
度

 
−

1
5

%
≦
準
確
度

≦
1

5
%
（
如
公
式

3
-1

0
）

 

附
錄
八
、
稀
釋
氣
體
監
測
設
施
之
規
範

 
（
一
）
規
範
內
容
：
稀
釋
氣
體
監
測
設
施
之
安
裝
規
範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性
能
規
格
、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與
校
正
器
材
品
保
規
範
及
公
式
等
。

 

（
二
）
名
詞
定
義

 

1
.稀
釋
氣
體
監
測
設
施
：
指
可
連
續
自
動
監
測
稀
釋
氣
體
濃
度
之
整
體
設
備
，
包
括
：

 

(1
) 採

樣
界
面

(S
am

p
le

 I
n

te
rf

ac
e)
：
同
附
錄
二
、（

二
）
、

1
、

(1
)。

 

(2
) 稀

釋
氣
體
分
析
器

(D
il

u
en

t 
A

n
al

y
ze

r)
：
感
應
稀
釋
氣
體
濃
度
並
輸
出
相
對
訊
號
之
儀
器
。

 

(3
) 數

據
記
錄
器

(D
at

a 
R

ec
o

rd
er

)：
同
附
錄
二
、（

二
）
、

1
、

(3
)。

 

2
.單
點
量
測

(P
o

in
t)
：
同
附
錄
二
、（

二
）、

2
。

 

3
.路
徑
量
測

(P
at

h
)：

同
附
錄
二
、（

二
）、

3
。

 

4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S
ta

n
d

ar
d

 M
et

h
o

d
)：
同
附
錄
二
、（

二
）、

4
。

 

5
.中
心
區
域

(C
en

tr
o

id
al

 A
re

a)
：
同
附
錄
二
、（

二
）
、

5
。

 

6
.水
分
分
析
儀
：
同
附
錄
二
、（

二
）、

6
。

 

7
.應
答
時
間

(R
es

p
o

n
se

 T
im

e)
：
同
附
錄
一
、（

二
）
、

1
0
。

 

8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O
p

er
at

io
n

al
 T

es
t 

P
er

io
d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1
。

 

9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3
。

 

1
0

.檢
測
值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0
。

 

1
1

.乾
燥
排
氣
體
積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1
。

 

1
2

.儀
用
空
氣

(C
le

an
 D

ry
 A

ir
, 

C
D

A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2
。

 

1
3

.分
析
儀
器
模
擬
值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4
。

 

（
三
）
安
裝
規
範
：
同
附
錄
三
、（

三
)。

 

（
四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
同
附
錄
三
、（

四
）。

 

（
五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1
.同
附
錄
三
、（

五
）、

1
~

8
。

 

2
.稀
釋
氣
體
監
測
設
施
採
用
氧
化
皓
原
理
測
定
者
，
其
零
點
至
遲
應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十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設
定
為

1
%
以
上
至
全
幅
值
百
分
之
二
十
以
下
，
並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

 

（
六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同
附
錄
三
、（

六
）。

 

（
七
）
性
能
規
格
：
如
表

8
-1
所
示
。

 

表
8

-1
 
稀
釋
氣
體
監
測
設
施
之
性
能
規
格

 

項
目

 
規
格

 

1
.零
點
偏
移
（

2
4
小
時
）

 
−

0
.5

%
≦
零
點
偏
移
值

≦
0

.5
%
（
如
公
式

3
-1
）

 

2
.全
幅
偏
移
（

2
4
小
時
）

 
−

0
.5

%
≦
全
幅
偏
移
值

≦
0

.5
%
（
如
公
式

3
-3
）

 

3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R
A

T
A

)之

相
對
準
確
度

 

≦
2

0
%
（
如
公
式

3
-8

a）
或

−
1

%
≦

𝑑̅
≦

1
%
氧
氣
濃
度
（
如

公
式

3
-5
）

 

4
.相
對
準
確
度
查
核

(R
A

A
)之
相
對
準

確
度

 

≦
1

5
%
（
如
公
式

3
-9

a）
或

−
1

%
≦

𝑑̅
≦

1
%
氧
氣
濃
度
（
如

公
式

3
-5
）

 

5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C
G

A
)準

確
度

 
−

1
5

%
≦
準
確
度

≦
1

5
%
（
如
公
式

3
-1

0
）

 

一
、
（
五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二
、
其
餘
未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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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
答
時
間

 
≦

1
0
分
鐘

 

7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

1
%
（
如
公
式

1
-1

0
）

 

8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1
%
（
如
公
式

1
-1

2
）

 

（
八
）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與
校
正
器
材
品
保
規
範

 

1
.稀
釋
氣
體
監
測
設
施
之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
其
品
質
或
品
保
查
核
須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之
一
：

 

(1
)可
追
溯
至
我
國
國
家
標
準
之
量
測
不
確
定
度

(u
n

ce
rt

ai
n

ty
)為
－

2
%
以
上
至

2
%
以
下
。

 

(2
)可
追
溯
至
外
國
國
家
標
準
原
級
參
考
物
質

(P
ri

m
ar

y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P

R
M

)、
標
準
參

考
物
質

(S
ta

n
d

ar
d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S
R

M
)、

驗
證
參
考
物
質

(C
er

ti
fi

ed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C

R
M

)或
與
以
上
同
等
級
標
準
之
量
測
不
確
定
度
為
－

2
%
以
上
至

2
%
以
下
。

 

2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
氣
體
匣
、
濾
光
器
等
）
應
於
有
效
期
限
內
使
用
。

 

3
.公
私
場
所
應
依
規
定
保
存
下
列
紀
錄
或
文
件
，
並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1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應
由
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提
供
標
示
濃
度
及
保
存
期
限
之
證
明
文
件
。

 

(2
)校
正
器
材
應
由
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提
供
校
正
器
材
出
廠
標
示
濃
度
、
使
用
方
式
、
儲
存
方
法

及
保
存
期
限
之
證
明
文
件
。

 

(3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之
使
用
更
換
紀
錄
應
包
含
啟
用
日
期
、
更
換
日
期
、
鋼
瓶
編
號
、
殘
壓
值
、

監
測
項
目
、
例
行
巡
查
紀
錄
等
內
容
，
其
他
校
正
器
材
之
使
用
更
換
紀
錄
應
包
含
校
正
器
材

製
造
商
、
型
號
、
序
號
、
製
造
日
期
、
有
效
期
限
、
檢
查
日
期
、
更
換
日
期
、
監
測
項
目
等

內
容
。

 

(4
)稀
釋
氣
體
監
測
設
施
之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採
用
儀
用
空
氣
者
，
應
每
月
確
認
氣
體
過
濾
系

統
或
活
性
碳
等
之
效
能
，
並
作
成
更
換
保
養
紀
錄
，
得
免
依
前
述

1
之
規
定
辦
理
。
更
換
保

養
方
式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
九
）
公
式
：
同
附
錄
三
、（

九
）。

 

6
.應
答
時
間

 
≦

1
0
分
鐘

 

7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

1
%
（
如
公
式

1
-1

0
）

 

8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1
%
（
如
公
式

1
-1

2
）

 

（
八
）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與
校
正
器
材
品
保
規
範

 

1
.稀
釋
氣
體
監
測
設
施
之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
其
品
質
或
品
保
查
核
須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之
一
：

 

(1
)可
追
溯
至
我
國
國
家
標
準
之
量
測
不
確
定
度

(u
n

ce
rt

ai
n

ty
)為
－

2
%
以
上
至

2
%
以
下
。

 

(2
)可
追
溯
至
外
國
國
家
標
準
原
級
參
考
物
質

(P
ri

m
ar

y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P

R
M

)、
標
準
參

考
物
質

(S
ta

n
d

ar
d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S
R

M
)、

驗
證
參
考
物
質

(C
er

ti
fi

ed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C

R
M

)或
與
以
上
同
等
級
標
準
之
量
測
不
確
定
度
為
－

2
%
以
上
至

2
%
以
下
。

 

2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
氣
體
匣
、
濾
光
器
等
）
應
於
有
效
期
限
內
使
用
。

 

3
.公
私
場
所
應
依
規
定
保
存
下
列
紀
錄
或
文
件
，
並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1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應
由
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提
供
標
示
濃
度
及
保
存
期
限
之
證
明
文
件
。

 

(2
)校
正
器
材
應
由
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提
供
校
正
器
材
出
廠
標
示
濃
度
、
使
用
方
式
、
儲
存
方
法

及
保
存
期
限
之
證
明
文
件
。

 

(3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之
使
用
更
換
紀
錄
應
包
含
啟
用
日
期
、
更
換
日
期
、
鋼
瓶
編
號
、
殘
壓
值
、

監
測
項
目
、
例
行
巡
查
紀
錄
等
內
容
，
其
他
校
正
器
材
之
使
用
更
換
紀
錄
應
包
含
校
正
器
材

製
造
商
、
型
號
、
序
號
、
製
造
日
期
、
有
效
期
限
、
檢
查
日
期
、
更
換
日
期
、
監
測
項
目
等

內
容
。

 

(4
)稀
釋
氣
體
監
測
設
施
之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採
用
儀
用
空
氣
者
，
應
每
月
確
認
氣
體
過
濾
系

統
或
活
性
碳
等
之
效
能
，
並
作
成
更
換
保
養
紀
錄
，
得
免
依
前
述

1
之
規
定
辦
理
。
更
換
保

養
方
式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
九
）
公
式
：
同
附
錄
三
、（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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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附
錄
十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錄
十
、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性
能
規
範
與
其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規
範

 

（
一
）
規
範
內
容
：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之
安
裝
規
範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性
能
規
格
、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與
校
正
器
材
品
保
規
範
、
公

式
、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等
。

 

（
二
）
名
詞
定
義

 

1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
可
連
續
自
動
監
測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濃
度
、
總
還
原

硫
濃
度
、
排
放
流
率
及
排
氣
溫
度
之
整
體
設
備
，
包
括
：

 

(1
)採
樣
界
面

(S
am

p
le

 I
n

te
rf

ac
e)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

(1
)。

 

(2
)污
染
物
分
析
器

(P
o

ll
u

ta
n

t 
A

n
al

y
ze

r)
：
感
應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濃
度
或
總
還
原
硫
濃
度
，
並

輸
出
相
對
訊
號
之
儀
器
。

 

(3
)流
率
感
應
器
：
可
感
應
體
積
流
率
，
並
可
將
感
應
訊
號
輸
出
之
裝
置
。

 

(4
)溫
度
感
應
器
：
可
感
應
廢
氣
管
線
之
排
氣
溫
度
，
並
可
將
感
應
訊
號
輸
出
之
裝
置
。

 

(5
)數
據
記
錄
器

(D
at

a 
R

ec
o

rd
er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

(3
)。

 

2
.單
點
量
測

(P
o

in
t)
：
同
附
錄
二
、（

二
）、

2
。

 

3
.路
徑
量
測

(P
at

h
)：
同
附
錄
二
、（

二
）、

3
。

 

4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S
ta

n
d

ar
d

 M
et

h
o

d
)：
同
附
錄
二
、（

二
）、

4
。

 

5
.中
心
區
域

(C
en

tr
o

id
al

 A
re

a)
：
同
附
錄
二
、（

二
）
、

5
。

 

6
.應
答
時
間

(R
es

p
o

n
se

 T
im

e)
：
同
附
錄
一
、（

二
）
、

1
0
。

 

7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O
p

er
at

io
n

al
 T

es
t 

P
er

io
d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1
。

 

8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3
。

 

9
.檢
測
值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0
。

 

1
0

.儀
用
空
氣

(C
le

an
 D

ry
 A

ir
, 

C
D

A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2
。

 

1
1

.分
析
儀
器
模
擬
值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4
。

 

（
三
）
安
裝
規
範

 

1
.採
樣
位
置

 

(1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與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
同
附
錄

三
、（

三
）、

1
或
符
合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前
核
定
之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計
畫
書
之
監
測
設
施
採
樣
位
置
。

 

(2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
應
設
置
於
廢
氣
燃
燒
塔
導
入
廢
氣
之
管
線
處
，
且
符
合
附
錄
九
、

（
三
）、

1
或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前
核
定
之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計
畫

書
之
監
測
設
施
採
樣
位
置
。

 

2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須
可
顯
示
總
淨
熱
值
之
廢
氣
成
分
及
濃

度
，
量
測
項
目
包
括
：

 

(1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
包
括
一
個
碳
至
四
個
碳
之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
依
含
碳

個
數
分
別
量
測
，
以
及
五
個
碳
以
上
之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

 

(2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
包
括
乙
烯
、
丙
烯
、
甲
醛
、
乙
醛
、
異
戊
二
烯
、

1
,3
丁
二

烯
、
甲
苯
與
丁
烯
、
戊
烯
、
三
甲
基
苯
、
二
甲
苯
、
乙
基
甲
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

 

3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之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監
測
門

檻
：
如
表

1
0

-1
所
示
。

 

附
錄
十
、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性
能
規
範
與
其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規
範

 

（
一
）
規
範
內
容
：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之
安
裝
規
範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性
能
規
格
、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與
校
正
器
材
品
保
規
範
、
公

式
、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等
。

 

（
二
）
名
詞
定
義

 

1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
可
連
續
自
動
監
測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濃
度
、
總
還
原

硫
濃
度
、
排
放
流
率
及
排
氣
溫
度
之
整
體
設
備
，
包
括
：

 

(1
)採
樣
界
面

(S
am

p
le

 I
n

te
rf

ac
e)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

(1
)。

 

(2
)污
染
物
分
析
器

(P
o

ll
u

ta
n

t 
A

n
al

y
ze

r)
：
感
應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濃
度
或
總
還
原
硫
濃
度
，
並

輸
出
相
對
訊
號
之
儀
器
。

 

(3
)流
率
感
應
器
：
可
感
應
體
積
流
率
，
並
可
將
感
應
訊
號
輸
出
之
裝
置
。

 

(4
)溫
度
感
應
器
：
可
感
應
廢
氣
管
線
之
排
氣
溫
度
，
並
可
將
感
應
訊
號
輸
出
之
裝
置
。

 

(5
)數
據
記
錄
器

(D
at

a 
R

ec
o

rd
er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

(3
)。

 

2
.單
點
量
測

(P
o

in
t)
：
同
附
錄
二
、（

二
）、

2
。

 

3
.路
徑
量
測

(P
at

h
)：

同
附
錄
二
、（

二
）、

3
。

 

4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S
ta

n
d

ar
d

 M
et

h
o

d
)：
同
附
錄
二
、（

二
）、

4
。

 

5
.中
心
區
域

(C
en

tr
o

id
al

 A
re

a)
：
同
附
錄
二
、（

二
）
、

5
。

 

6
.應
答
時
間

(R
es

p
o

n
se

 T
im

e)
：
同
附
錄
一
、（

二
）
、

1
0
。

 

7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O
p

er
at

io
n

al
 T

es
t 

P
er

io
d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1
。

 

8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3
。

 

9
.檢
測
值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0
。

 

1
0

.儀
用
空
氣

(C
le

an
 D

ry
 A

ir
, 

C
D

A
)：

同
附
錄
二
、（

二
）、

1
2
。

 

1
1

.分
析
儀
器
模
擬
值
：
同
附
錄
一
、（

二
）、

1
4
。

 

（
三
）
安
裝
規
範

 

1
.採
樣
位
置

 

(1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與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
同
附
錄

三
、（

三
）、

1
或
符
合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前
核
定
之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計
畫
書
之
監
測
設
施
採
樣
位
置
。

 

(2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
應
設
置
於
廢
氣
燃
燒
塔
導
入
廢
氣
之
管
線
處
，
且
符
合
附
錄
九
、

（
三
）、

1
或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前
核
定
之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計
畫

書
之
監
測
設
施
採
樣
位
置
。

 

2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須
可
顯
示
總
淨
熱
值
之
廢
氣
成
分
及
濃

度
，
量
測
項
目
包
括
：

 

(1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
包
括
一
個
碳
至
四
個
碳
之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
依
含
碳

個
數
分
別
量
測
，
以
及
五
個
碳
以
上
之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

 

(2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
包
括
乙
烯
、
丙
烯
、
甲
醛
、
乙
醛
、
異
戊
二
烯
、

1
,3
丁
二

烯
、
甲
苯
與
丁
烯
、
戊
烯
、
三
甲
基
苯
、
二
甲
苯
、
乙
基
甲
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

 

3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之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監
測
門

檻
：
如
表

1
0

-1
所
示
。

 

一
、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修

正
(四

)1
.有
關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之
先
期
準

備
作
業
流
程
。

 

二
、
其
餘
未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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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0
-1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監
測
門
檻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物
質

 
監
測
門
檻
濃
度

(p
p

m
) 

乙
烯

 
1

,0
0

0
 

丙
烯

 
1

,0
0

0
 

甲
醛

 
1

,0
0

0
 

乙
醛

 
1

,0
0

0
 

異
戊
二
烯

 
1

,0
0

0
 

丁
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1

,0
0

0
 

1
,3
丁
二
烯

 
1

,0
0

0
 

甲
苯

 
1

,0
0

0
 

戊
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1

,0
0

0
 

三
甲
基
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1

,0
0

0
 

二
甲
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1

,0
0

0
 

乙
基
甲
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1

,0
0

0
 

4
.採
樣
界
面

 

(1
)如
污
染
源
樣
品
中
粒
狀
物
含
量
過
高
，
應
設
置
過
濾
器
。

 

(2
)應
避
免
受
排
放
管
道
排
放
污
染
物
之
影
響
。

 

5
.分
析
器
及
感
應
器
：

 

(1
)監
測
設
施
為
光
學
式
分
析
原
理
者
，
其
監
測
用
之
光
源
應
與
（
四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

五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及
（
六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執
行
校
正
測
試
、

查
核
或
檢
查
之
光
源
相
同
。

 

(2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溫
度
感
應
器
，
其
出
廠
檢
查
溫
度
誤
差
之
絕
對
值
應
小
於

1
.5

℃
或

2
%
。

 

6
.數
據
記
錄
器
：
同
附
錄
三
、（

三
）、

5
。

 

7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流
速
轉
換
係
數
：
同
附
錄
九
、（

三
）、

6
。

 

（
四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1
.先
期
測
試
之
準
備
：
依
製
造
商
提
供
之
操
作
手
冊
進
行
操
作
前
準
備
。
監
測
設
施
執
行
操
作
測

試
前
，
應
先
行
完
成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審
核
及
備
份
封
存
作
業
，
如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已
完
成
系
統
審
核
測
試
並
取
得
測
試
確
認
文
件
，
且
未
涉
及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者
修
正

者
，
應
配
合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現
場
確
認
系
統
程
式
一
致
性
。
監
測
設
施
經
操
作

測
試
後
如
需
修
正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者
，
應
重
新
執
行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審
核
及
封

存
作
業
後
，
再
重
新
執
行
本
確
認
作
業
及
操
作
測
試
程
序
。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經
完
成
執

行
備
份
封
存
作
業
後
應
連
同
確
認
報
告
書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交
二
份
備
份
資

料
，
公
私
場
所
與
軟
體
供
應
商
分
別
自
行
留
存
一
份
備
份
資
料
備
查
。

 

2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O
p

er
at

io
n

al
 T

es
t 

P
er

io
d

)：
 

(1
)監
測
設
施
經
實
地
調
整
後
，
需
進
行
暖
機
調
整
，
再
連
續
進
行
一
百
六
十
八
小
時
以
上
之
操

作
測
試
。
但
僅
涉
及
監
測
設
施
之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汰
換
作
業
時
，
則
應
連
續
進
行
四

十
八
小
時
以
上
之
操
作
測
試
，
測
試
項
目
為

4
偏
移
測
試
。

 

(2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
除
執
行
下
列

3
至

7
各
項
規
定
外
，
監
測
設
施
必
須
分
析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
總
還
原
硫
濃
度
及
排
放
流
率
，
並
記
錄
輸
出
訊
號
，
及
依
實
際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及
監
測
設
施
與
數
據
狀
態
標
示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
以
確
認
採
樣
及
分
析
設
施
與

表
1

0
-1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監
測
門
檻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物
質

 
監
測
門
檻
濃
度

(p
p

m
) 

乙
烯

 
1

,0
0

0
 

丙
烯

 
1

,0
0

0
 

甲
醛

 
1

,0
0

0
 

乙
醛

 
1

,0
0

0
 

異
戊
二
烯

 
1

,0
0

0
 

丁
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1

,0
0

0
 

1
,3
丁
二
烯

 
1

,0
0

0
 

甲
苯

 
1

,0
0

0
 

戊
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1

,0
0

0
 

三
甲
基
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1

,0
0

0
 

二
甲
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1

,0
0

0
 

乙
基
甲
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1

,0
0

0
 

4
.採
樣
界
面

 

(1
)如
污
染
源
樣
品
中
粒
狀
物
含
量
過
高
，
應
設
置
過
濾
器
。

 

(2
)應
避
免
受
排
放
管
道
排
放
污
染
物
之
影
響
。

 

5
.分
析
器
及
感
應
器
：

 

(1
)監
測
設
施
為
光
學
式
分
析
原
理
者
，
其
監
測
用
之
光
源
應
與
（
四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

五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及
（
六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執
行
校
正
測
試
、

查
核
或
檢
查
之
光
源
相
同
。

 

(2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溫
度
感
應
器
，
其
出
廠
檢
查
溫
度
誤
差
之
絕
對
值
應
小
於

1
.5

℃
或

2
%
。

 

6
.數
據
記
錄
器
：
同
附
錄
三
、（

三
）、

5
。

 

7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流
速
轉
換
係
數
：
同
附
錄
九
、（

三
）、

6
。

 

（
四
）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1
.先
期
測
試
之
準
備
：
依
製
造
商
提
供
之
操
作
手
冊
進
行
操
作
前
準
備
。
監
測
設
施
執
行
操
作
測

試
前
，
應
配
合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完
成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備
份
封
存
作
業
，

並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交
二
份
備
份
資
料
，
公
私
場
所
與
軟
體
供
應
商
分
別
自

行
留
存
一
份
備
份
資
料
備
查
。
監
測
設
施
經
操
作
測
試
後
如
需
修
正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者
，

應
再
重
新
執
行
本
封
存
作
業
及
操
作
測
試
程
序
。

 

2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O
p

er
at

io
n

al
 T

es
t 

P
er

io
d

)：
 

(1
)監
測
設
施
經
實
地
調
整
後
，
需
進
行
暖
機
調
整
，
再
連
續
進
行
一
百
六
十
八
小
時
以
上
之
操

作
測
試
。
但
僅
涉
及
監
測
設
施
之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汰
換
作
業
時
，
則
應
連
續
進
行
四

十
八
小
時
以
上
之
操
作
測
試
，
測
試
項
目
為

4
偏
移
測
試
。

 

(2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
除
執
行
下
列

3
至

7
各
項
規
定
外
，
監
測
設
施
必
須
分
析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
總
還
原
硫
濃
度
及
排
放
流
率
，
並
記
錄
輸
出
訊
號
，
及
依
實
際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及
監
測
設
施
與
數
據
狀
態
標
示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
以
確
認
採
樣
及
分
析
設
施
與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之
運
作
，
數
據
計
算
處
理
與
狀
態
判
定
應
符
合
附
錄
十
一
規
定
，
其

監
測
紀
錄
應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應
符
合

（
十
）
規
定
，
且
傳
輸
檔
案
命
名
規
則
應
符
合
測
試
檔
案
規
定
。
但
連
線
設
施
因
故
無
法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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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之
運
作
，
數
據
計
算
處
理
與
狀
態
判
定
應
符
合
附
錄
十
一
規
定
，
其

監
測
紀
錄
應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應
符
合

（
十
）
規
定
，
且
傳
輸
檔
案
命
名
規
則
應
符
合
測
試
檔
案
規
定
。
但
連
線
設
施
因
故
無
法
符

合
前
述
規
定
者
，
得
以
光
碟
片
、
電
子
郵
件
或
其
他
電
子
儲
存
媒
介
，
併
同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3
)此
期
間
監
測
設
施
不
得
進
行
非
例
行
之
保
養
、
修
理
、
調
整
及
任
何
人
為
之
儀
器
設
定
操
作
，

僅
可
執
行
儀
器
自
動
化
之
例
行
作
業
（
如
光
學
表
面
清
潔
、
自
動
零
點
補
整
等
），
並
應
作
成

紀
錄
；
無
法
作
成
紀
錄
者
，
儀
器
自
動
化
之
例
行
作
業
方
式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4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內
若
污
染
源
因
異
常
而
暫
停
運
轉
，
於
污
染
源
重
新
起
動
後
，
應
繼
續
完
成

操
作
測
試
；
若
監
測
設
施
故
障
、
偏
移
測
試
未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或
不
符
合
前
述

(3
)規
定
者
，

於
調
整
修
護
後
應
重
新
進
行
一
次
完
整
操
作
測
試
。

 

3
.應
答
時
間
測
試

 

(1
)以
污
染
物
分
析
器
重
複
三
次
測
試
高
值
（
量
測
範
圍
或
全
幅
值
之

8
0

%
以
上
至

1
0

0
%
以

下
）
標
準
氣
體
，
記
錄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達
到
標
準
濃
度
值

9
5

%
之
時
間
；
再
以
低
值
（
量
測

範
圍
或
全
幅
值
之

0
%
以
上
至

2
0

%
以
下
）
標
準
氣
體
同
樣
測
試
三
次
，
計
算
上
述
應
答
時

間
之
平
均
值
。
高
值
與
低
值
之
設
定
依
據
，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應
採
用
量
測
範
圍
值
為
參
考
基
準
，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應
採
用
全
幅
值
為
參
考

基
準
。

 

(2
)無
法
符
合
前
述
規
定
者
，
應
檢
附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及
替
代
作
法
，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辦
理
。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應
不
經
稀
釋
直
接
經
採
樣
界
面
前

端
將
標
準
氣
體
導
入
，
並
流
經
採
樣
界
面
所
有
組
件
對
監
測
設
施
進
行
測
試
；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應
經
監
測
設
施
近
端
將
標
準
氣
體
導
入
進
行
應

答
時
間
測
試
。

 

4
.偏
移
測
試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必
須
每
二
十
四
小
時
進
行
一
次
，
依
（
五
）
程
序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每
日
測
試
結
果
必
須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5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應
依
（
六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執
行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
其
低
、
中
、
高
濃
度
檢
查
測
試
結
果
之
各
點
準
確
度
及
檢
量
線

相
關
係
數
應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6
.中
濃
度
檢
查
：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應
依
（
六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執
行
中
濃
度
檢
查
，
其
各
碳
數
族
群
與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之
中
濃
度
檢
查
測
試

結
果
應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7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應
依
（
六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進
行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
測

試
結
果
應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8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適
用
前
述
確
認
程
序
者
，
得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以
替
代
方
式
進
行
。

 

（
五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為
檢
驗
監
測
設
施
在
量
測
排
放
濃
度
與
排
放
流
率
之
準
確
程

度
，
應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其
規
定
如
下
：

 

1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
同
附
錄
三
、（

五
）、

1
~

2
及

4
~

8
。

 

(1
)採
用
個
別
成
分
分
析
者
，
所
監
測
成
分
應
包
括
每
單
一
硫
類
。

 

(2
)使
用
氧
化
法
或
其
他
原
理
使
總
還
原
硫
轉
化
為
二
氧
化
硫
，
並
據
以
分
析
得
到
總
還
原
硫

濃
度
者
，
得
採
用
二
氧
化
硫
為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但
應

合
前
述
規
定
者
，
得
以
光
碟
片
、
電
子
郵
件
或
其
他
電
子
儲
存
媒
介
，
併
同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3
)此
期
間
監
測
設
施
不
得
進
行
非
例
行
之
保
養
、
修
理
、
調
整
及
任
何
人
為
之
儀
器
設
定
操
作
，

僅
可
執
行
儀
器
自
動
化
之
例
行
作
業
（
如
光
學
表
面
清
潔
、
自
動
零
點
補
整
等
），
並
應
作
成

紀
錄
；
無
法
作
成
紀
錄
者
，
儀
器
自
動
化
之
例
行
作
業
方
式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中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4
)操
作
測
試
期
間
內
若
污
染
源
因
異
常
而
暫
停
運
轉
，
於
污
染
源
重
新
起
動
後
，
應
繼
續
完
成

操
作
測
試
；
若
監
測
設
施
故
障
、
偏
移
測
試
未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或
不
符
合
前
述

(3
)規
定
者
，

於
調
整
修
護
後
應
重
新
進
行
一
次
完
整
操
作
測
試
。

 

3
.應
答
時
間
測
試

 

(1
)以
污
染
物
分
析
器
重
複
三
次
測
試
高
值
（
量
測
範
圍
或
全
幅
值
之

8
0

%
以
上
至

1
0

0
%
以

下
）
標
準
氣
體
，
記
錄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達
到
標
準
濃
度
值

9
5

%
之
時
間
；
再
以
低
值
（
量
測

範
圍
或
全
幅
值
之

0
%
以
上
至

2
0

%
以
下
）
標
準
氣
體
同
樣
測
試
三
次
，
計
算
上
述
應
答
時

間
之
平
均
值
。
高
值
與
低
值
之
設
定
依
據
，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應
採
用
量
測
範
圍
值
為
參
考
基
準
，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應
採
用
全
幅
值
為
參
考

基
準
。

 

(2
)無
法
符
合
前
述
規
定
者
，
應
檢
附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及
替
代
作
法
，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辦
理
。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應
不
經
稀
釋
直
接
經
採
樣
界
面
前

端
將
標
準
氣
體
導
入
，
並
流
經
採
樣
界
面
所
有
組
件
對
監
測
設
施
進
行
測
試
；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應
經
監
測
設
施
近
端
將
標
準
氣
體
導
入
進
行
應

答
時
間
測
試
。

 

4
.偏
移
測
試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必
須
每
二
十
四
小
時
進
行
一
次
，
依
（
五
）
程
序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每
日
測
試
結
果
必
須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5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應
依
（
六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執
行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
其
低
、
中
、
高
濃
度
檢
查
測
試
結
果
之
各
點
準
確
度
及
檢
量
線

相
關
係
數
應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6
.中
濃
度
檢
查
：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應
依
（
六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執
行
中
濃
度
檢
查
，
其
各
碳
數
族
群
與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之
中
濃
度
檢
查
測
試

結
果
應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7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應
依
（
六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進
行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
測

試
結
果
應
符
合
（
七
）
性
能
規
格
。

 

8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適
用
前
述
確
認
程
序
者
，
得
於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以
替
代
方
式
進
行
。

 

（
五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程
序
：
為
檢
驗
監
測
設
施
在
量
測
排
放
濃
度
與
排
放
流
率
之
準
確
程

度
，
應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其
規
定
如
下
：

 

1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
同
附
錄
三
、（

五
）、

1
~

2
及

4
~

8
。

 

(1
)採
用
個
別
成
分
分
析
者
，
所
監
測
成
分
應
包
括
每
單
一
硫
類
。

 

(2
)使
用
氧
化
法
或
其
他
原
理
使
總
還
原
硫
轉
化
為
二
氧
化
硫
，
並
據
以
分
析
得
到
總
還
原
硫

濃
度
者
，
得
採
用
二
氧
化
硫
為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但
應

每
月
至
少
一
次
以
總
還
原
硫
標
準
氣
體
依
規
定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3
)無
法
符
合
規
定
者
，
應
檢
附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及
替
代
作
法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依
規
定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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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月
至
少
一
次
以
總
還
原
硫
標
準
氣
體
依
規
定
執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3
)無
法
符
合
規
定
者
，
應
檢
附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及
替
代
作
法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依
規
定
辦
理
。

 

2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
同
附
錄
三
、（

五
）、

1
~

2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得
依
監
測
設

施
製
造
廠
商
建
議
之
測
試
步
驟
執
行
各
項
測
試
，
高
低
流
速
範
圍
之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應
分
別
執
行
，
但
高
低
流
率
範
圍
採
用
同
一
流
率
感
應
器
者
，
零
點
偏
移
測
試
得
合
併
執

行
。

 

3
.監
測
設
施
每
次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之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零
點
及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標
示
值
、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與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計
算
結
果
均
應
自
動
記
錄

之
，
並
應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其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應
符
合

（
十
）
規
定
。
既
存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符
合
自
動
記
錄
者
，
應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核
定
改
善
期
限
，
並
應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完
成
改
善
，
改
善
期
限
不
得
逾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十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

 

（
六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1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程
序

 

(1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所
使
用
之
標
準
氣
體
，
可
於
各
碳
數
族
群
中
擇
一
氣
體
作
為

參
考
標
準
氣
體
，
進
行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所
使
用
之
標
準
氣

體
，
應
與
監
測
廢
氣
項
目
相
同
。
使
用
標
準
氣
體
者
，
得
經
監
測
設
施
近
端
將
標
準
氣
體

導
入
進
行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
低
、
中
、
高
濃
度
查
核
氣
體
應
取
三
次
非
連
續
量
測
讀
數
並

記
錄
之
，
並
計
算
低
、
中
、
高
濃
度
之
準
確
度
（
公
式

1
0

-1
），

另
以
低
、
中
、
高
校
正
氣

體
濃
度
製
作
檢
量
線
，
計
算
其
相
關
係
數

R
2
（
公
式

1
0

-2
至

1
0

-9
）。

多
點
校
正
檢
量
線
之

低
、
中
、
高
校
正
氣
體
濃
度
說
明
如
下
：

 

A
低
濃
度
校
正
氣
體
：
濃
度
範
圍
為
監
測
儀
器
量
測
範
圍
值
之

1
5

%
以
上
至

3
5

%
以
下
。

 

B
中
濃
度
校
正
氣
體
：
濃
度
範
圍
為
監
測
儀
器
量
測
範
圍
值
之

4
0

%
以
上
至

6
0

%
以
下
。

 

C
高
濃
度
校
正
氣
體
：
濃
度
範
圍
為
監
測
儀
器
量
測
範
圍
值
之

7
0

%
以
上
至

9
0

%
以
下
。

 

(2
)公
私
場
所
每
季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得
依
據
表

1
0

-2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標
準
氣
體
下
限
濃

度
，
訂
定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之
低
濃
度
校
正
氣
體
之
濃
度
，
並
將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之
進
行
方

式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3
)甲
醛

(f
o

rm
al

d
eh

y
d

e)
、
乙
醛

(a
ce

ta
ld

eh
y

d
e)
、
異
戊
二
烯

(i
so

p
re

n
e)
、
丁
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a
ll

 t
h

e 
b

u
te

n
es

/b
u

ty
le

n
es

)及
1

,3
丁
二
烯

(1
,3

-b
u

ta
d

ie
n

e)
等
高
反
應
性
物
種
，

得
依
監
測
設
備
製
造
廠
商
所
建
議
之
校
正
步
驟
執
行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

 

(4
)無
法
符
合
前
述
規
定
者
，
應
檢
附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及
替
代
作
法
，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辦
理
。

 

2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程
序

 

(1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所
使
用
之
標
準
氣
體
，
可
於
各
碳
數
族
群
中
擇
一
氣
體
作
為

參
考
標
準
氣
體
，
進
行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所
使
用
之
標
準

氣
體
應
與
監
測
廢
氣
項
目
相
同
。

 

(2
)執
行
時
得
經
監
測
設
施
近
端
將
標
準
氣
體
導
入
進
行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
此
時
不
可
對
此

監
測
設
施
做
任
何
調
整
，
應
重
複
三
次
測
試
並
記
錄
此
測
值
與
計
算
準
確
度
（
公
式

1
0

-

1
），

且
將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之
進
行
方
式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3
)甲
醛

(f
o

rm
al

d
eh

y
d

e)
、
乙
醛

(a
ce

ta
ld

eh
y

d
e)
、
異
戊
二
烯

(i
so

p
re

n
e)
、
丁
烯
及
其
所
有
同

2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
同
附
錄
三
、（

五
）、

1
~

2
。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得
依
監
測
設

施
製
造
廠
商
建
議
之
測
試
步
驟
執
行
各
項
測
試
，
高
低
流
速
範
圍
之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應
分
別
執
行
，
但
高
低
流
率
範
圍
採
用
同
一
流
率
感
應
器
者
，
零
點
偏
移
測
試
得
合
併
執

行
。

 

3
.監
測
設
施
每
次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之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
零
點
及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標
示
值
、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與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計
算
結
果
均
應
自
動
記
錄

之
，
並
應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其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應
符
合

（
十
）
規
定
。
既
存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符
合
自
動
記
錄
者
，
應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核
定
改
善
期
限
，
並
應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完
成
改
善
，
改
善
期
限
不
得
逾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十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

 

（
六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1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程
序

 

(1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所
使
用
之
標
準
氣
體
，
可
於
各
碳
數
族
群
中
擇
一
氣
體
作
為

參
考
標
準
氣
體
，
進
行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所
使
用
之
標
準
氣

體
，
應
與
監
測
廢
氣
項
目
相
同
。
使
用
標
準
氣
體
者
，
得
經
監
測
設
施
近
端
將
標
準
氣
體

導
入
進
行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
低
、
中
、
高
濃
度
查
核
氣
體
應
取
三
次
非
連
續
量
測
讀
數
並

記
錄
之
，
並
計
算
低
、
中
、
高
濃
度
之
準
確
度
（
公
式

1
0

-1
），

另
以
低
、
中
、
高
校
正
氣

體
濃
度
製
作
檢
量
線
，
計
算
其
相
關
係
數

R
2
（
公
式

1
0

-2
至

1
0

-9
）。

多
點
校
正
檢
量
線
之

低
、
中
、
高
校
正
氣
體
濃
度
說
明
如
下
：

 

A
低
濃
度
校
正
氣
體
：
濃
度
範
圍
為
監
測
儀
器
量
測
範
圍
值
之

1
5

%
以
上
至

3
5

%
以
下
。

 

B
中
濃
度
校
正
氣
體
：
濃
度
範
圍
為
監
測
儀
器
量
測
範
圍
值
之

4
0

%
以
上
至

6
0

%
以
下
。

 

C
高
濃
度
校
正
氣
體
：
濃
度
範
圍
為
監
測
儀
器
量
測
範
圍
值
之

7
0

%
以
上
至

9
0

%
以
下
。

 

(2
)公
私
場
所
每
季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得
依
據
表

1
0

-2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標
準
氣
體
下
限
濃

度
，
訂
定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之
低
濃
度
校
正
氣
體
之
濃
度
，
並
將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之
進
行
方

式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3
)甲
醛

(f
o

rm
al

d
eh

y
d

e)
、
乙
醛

(a
ce

ta
ld

eh
y

d
e)
、
異
戊
二
烯

(i
so

p
re

n
e)
、
丁
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a
ll

 t
h

e 
b

u
te

n
es

/b
u

ty
le

n
es

)及
1

,3
丁
二
烯

(1
,3

-b
u

ta
d

ie
n

e)
等
高
反
應
性
物
種
，

得
依
監
測
設
備
製
造
廠
商
所
建
議
之
校
正
步
驟
執
行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

 

(4
)無
法
符
合
前
述
規
定
者
，
應
檢
附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及
替
代
作
法
，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辦
理
。

 

2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程
序

 

(1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所
使
用
之
標
準
氣
體
，
可
於
各
碳
數
族
群
中
擇
一
氣
體
作
為

參
考
標
準
氣
體
，
進
行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所
使
用
之
標
準

氣
體
應
與
監
測
廢
氣
項
目
相
同
。

 

(2
)執
行
時
得
經
監
測
設
施
近
端
將
標
準
氣
體
導
入
進
行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
此
時
不
可
對
此

監
測
設
施
做
任
何
調
整
，
應
重
複
三
次
測
試
並
記
錄
此
測
值
與
計
算
準
確
度
（
公
式

1
0

-

1
），

且
將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之
進
行
方
式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3
)甲
醛

(f
o

rm
al

d
eh

y
d

e)
、
乙
醛

(a
ce

ta
ld

eh
y

d
e)
、
異
戊
二
烯

(i
so

p
re

n
e)
、
丁
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a
ll

 t
h

e 
b

u
te

n
es

/b
u

ty
le

n
es

)及
1

,3
丁
二
烯

(1
,3

-b
u

ta
d

ie
n

e)
等
高
反
應
性
物
種
，

得
依
監
測
設
備
製
造
廠
商
所
建
議
之
校
正
步
驟
執
行
中
濃
度
檢
查
。

 

(4
)無
法
符
合
前
述
規
定
者
，
應
檢
附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及
替
代
作
法
，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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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異
構
物

(a
ll

 t
h

e 
b

u
te

n
es

/b
u

ty
le

n
es

)及
1

,3
丁
二
烯

(1
,3

-b
u

ta
d

ie
n

e)
等
高
反
應
性
物
種
，

得
依
監
測
設
備
製
造
廠
商
所
建
議
之
校
正
步
驟
執
行
中
濃
度
檢
查
。

 

(4
)無
法
符
合
前
述
規
定
者
，
應
檢
附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及
替
代
作
法
，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辦
理
。

 

3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C
y

li
n

d
er

 G
as

 A
u

d
it

, 
C

G
A

)程
序
：
指
不
經
稀
釋
直
接
經
採
樣
界
面
前
端
將

查
核
氣
體
導
入
，
並
流
經
採
樣
界
面
所
有
組
件
對
監
測
設
施
進
行
查
核
。
公
私
場
所
執
行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或
例
行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時
，
須
使
用
兩
種
以
上
不
同
濃
度
之
查
核
氣
體
，
查
核

氣
體
濃
度
應
為
監
測
設
施
全
幅
值
之

2
0

%
以
上
至

3
0

%
以
下
與

5
0

%
以
上
至

6
0

%
以
下
；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執
行
查
核
時
，
查
核
氣
體
濃
度
得
選
用
監
測
設
施
全
幅
值
之

1
0

%
以
上
至

9
0

%
以

下
。
每
一
種
濃
度
之
查
核
氣
體
應
取
三
次
非
連
續
量
測
讀
數
並
記
錄
之
，
所
量
測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與
查
核
氣
體
標
示
濃
度
之
差
值
，
除
以
查
核
氣
體
標
示
濃
度
之
百
分
比
即
為
準

確
度
（
公
式

1
0

-1
）。

 

4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同
附
錄
一
、（

六
）、

2
。

 

5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同
附
錄
一
、（

六
）、

3
。

 

6
.影
像
監
視
查
核
程
序
：
同
附
錄
一
、（

六
）、

4
。

 

表
1

0
-2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標
準
氣
體
下
限
濃
度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物
質

 
標
準
氣
體
下
限
濃
度

(p
p

m
) 

乙
烯

 
5

,0
0

0
 

丙
烯

 
5

,0
0

0
 

甲
醛

 
5

,0
0

0
 

乙
醛

 
5

,0
0

0
 

異
戊
二
烯

 
5

,0
0

0
 

丁
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5

,0
0

0
 

1
,3
丁
二
烯

 
5

,0
0

0
 

甲
苯

 
5

,0
0

0
 

戊
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5

,0
0

0
 

三
甲
基
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5

,0
0

0
 

二
甲
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5

,0
0

0
 

乙
基
甲
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5

,0
0

0
 

（
七
）
性
能
規
格

 

1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之
性
能
規
格
：
如
表

1
0

-3
所
示
。

 

表
1

0
-3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之
性
能
規
格

 

項
目

 
規
格

 

1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

5
%
≦
準
確
度

≦
5

%
 
（
如
公
式

1
0

-1
）

 

2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
相
關
係
數

(R
2
) 

≧
0

.9
9

5
（
如
公
式

1
0

-7
）

 

3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

1
0

%
≦
準
確
度

≦
1

0
%
（
如
公
式

1
0

-1
）

 

4
.應
答
時
間

 
≦

6
0
分
鐘

 

5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

1
%
（
如
公
式

1
-1

0
）

 

6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1
%
（
如
公
式

1
-1

2
）

 

2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之
性
能
規
格
：
如
表

1
0

-4
所
示
。

 

表
1

0
-4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之
性
能
規
格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辦
理
。

 

3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C
y

li
n

d
er

 G
as

 A
u

d
it

, 
C

G
A

)程
序
：
指
不
經
稀
釋
直
接
經
採
樣
界
面
前
端
將

查
核
氣
體
導
入
，
並
流
經
採
樣
界
面
所
有
組
件
對
監
測
設
施
進
行
查
核
。
公
私
場
所
執
行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程
序
或
例
行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時
，
須
使
用
兩
種
以
上
不
同
濃
度
之
查
核
氣
體
，
查
核

氣
體
濃
度
應
為
監
測
設
施
全
幅
值
之

2
0

%
以
上
至

3
0

%
以
下
與

5
0

%
以
上
至

6
0

%
以
下
；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執
行
查
核
時
，
查
核
氣
體
濃
度
得
選
用
監
測
設
施
全
幅
值
之

1
0

%
以
上
至

9
0

%
以

下
。
每
一
種
濃
度
之
查
核
氣
體
應
取
三
次
非
連
續
量
測
讀
數
並
記
錄
之
，
所
量
測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與
查
核
氣
體
標
示
濃
度
之
差
值
，
除
以
查
核
氣
體
標
示
濃
度
之
百
分
比
即
為
準

確
度
（
公
式

1
0

-1
）。

 

4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同
附
錄
一
、（

六
）、

2
。

 

5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
同
附
錄
一
、（

六
）、

3
。

 

6
.影
像
監
視
查
核
程
序
：
同
附
錄
一
、（

六
）、

4
。

 

表
1

0
-2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標
準
氣
體
下
限
濃
度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物
質

 
標
準
氣
體
下
限
濃
度

(p
p

m
) 

乙
烯

 
5

,0
0

0
 

丙
烯

 
5

,0
0

0
 

甲
醛

 
5

,0
0

0
 

乙
醛

 
5

,0
0

0
 

異
戊
二
烯

 
5

,0
0

0
 

丁
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5

,0
0

0
 

1
,3
丁
二
烯

 
5

,0
0

0
 

甲
苯

 
5

,0
0

0
 

戊
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5

,0
0

0
 

三
甲
基
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5

,0
0

0
 

二
甲
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5

,0
0

0
 

乙
基
甲
苯
及
其
所
有
同
分
異
構
物

 
5

,0
0

0
 

（
七
）
性
能
規
格

 

1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之
性
能
規
格
：
如
表

1
0

-3
所
示
。

 

表
1

0
-3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之
性
能
規
格

 

項
目

 
規
格

 

1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

5
%
≦
準
確
度

≦
5

%
 
（
如
公
式

1
0

-1
）

 

2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
相
關
係
數

(R
2
) 

≧
0

.9
9

5
（
如
公
式

1
0

-7
）

 

3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

1
0

%
≦
準
確
度

≦
1

0
%
（
如
公
式

1
0

-1
）

 

4
.應
答
時
間

 
≦

6
0
分
鐘

 

5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

1
%
（
如
公
式

1
-1

0
）

 

6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1
%
（
如
公
式

1
-1

2
）

 

2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之
性
能
規
格
：
如
表

1
0

-4
所
示
。

 

表
1

0
-4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之
性
能
規
格

 

項
目

 
規
格

 

1
.零
點
偏
移
（

2
4
小
時
）

 
−

1
0

%
≦
零
點
偏
移
率

≦
1

0
%
（
如
公
式

3
-2
）

 

2
.全
幅
偏
移
（

2
4
小
時
）

 
−

1
0

%
≦
全
幅
偏
移
率

≦
1

0
%
（
如
公
式

3
-4
）

 

3
.應
答
時
間

 
≦

1
5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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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規
格

 

1
.零
點
偏
移
（

2
4
小
時
）

 
−

1
0

%
≦
零
點
偏
移
率

≦
1

0
%
（
如
公
式

3
-2
）

 

2
.全
幅
偏
移
（

2
4
小
時
）

 
−

1
0

%
≦
全
幅
偏
移
率

≦
1

0
%
（
如
公
式

3
-4
）

 

3
.應
答
時
間

 
≦

1
5
分
鐘

 

4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C
G

A
)準

確
度

 
−

1
5

%
≦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準
確
度

≦
1

5
%
（
如
公
式

1
0

-

1
）

 

5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

1
%
（
如
公
式

1
-1

0
）

 

6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1
%
（
如
公
式

1
-1

2
）

 

3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性
能
規
格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若
連
接
多
項
分
析
器
，
每
項
分
析

器
皆
須
量
測
體
積
流
率
及
溫
度
，
且
體
積
流
率
應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性
能
規

格
如
表

1
0

-5
所
示
。

 

表
1

0
-5

 
用
於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之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性
能
規
格

 

項
目

 
規
格

 

1
.零
點
偏
移
（

2
4
小
時
）

 

1
.低
流
速
範
圍
：

 

−
1

0
%
≦
零
點
偏
移
率

≦
1

0
%
（
如
公
式

1
0

-1
1

a）
 

2
.高
流
速
範
圍
：

 

−
3

%
≦
零
點
偏
移
率

≦
3

%
（
如
公
式

1
0

-1
1

b
）

 

2
.全
幅
偏
移
（

2
4
小
時
）

 

1
.低
流
速
範
圍
：

 

−
1

0
%
≦
全
幅
偏
移
率

≦
1

0
%
（
如
公
式

1
0

-1
3

a）
 

2
.高
流
速
範
圍
：

 

−
3

%
≦
全
幅
偏
移
率

≦
3

%
（
如
公
式

1
0

-1
3

b
）

 

3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

1
%
（
如
公
式

1
-1

0
）

 

4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1
%
（
如
公
式

1
-1

2
）

 

（
八
）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及
校
正
器
材
品
保
規
範

 

1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之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與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之

標
準
品
（
標
準
氣
體
或
液
態
標
準
品
），

其
品
質
或
品
保
查
核
須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之
一
，
且
不

含
任
何
可
引
起
分
析
儀
干
擾
或
可
能
與
監
測
項
目
產
生
反
應
的
物
質
：

 

(1
)可
追
溯
至
我
國
國
家
標
準
之
量
測
不
確
定
度

(u
n

ce
rt

ai
n

ty
)為
－

2
%
以
上
至

2
%
以
下
。

 

(2
)可
追
溯
至
外
國
國
家
標
準
原
級
參
考
物
質

(P
ri

m
ar

y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P

R
M

)、
標
準
參

考
物
質

(S
ta

n
d

ar
d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S
R

M
)、

驗
證
參
考
物
質

(C
er

ti
fi

ed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C

R
M

)或
與
以
上
同
等
級
標
準
之
量
測
不
確
定
度
為
－

2
%
以
上
至

2
%
以
下
。

 

2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之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
其
品
質
或
品
保
查
核
須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之
一
，
且

不
含
任
何
可
引
起
分
析
儀
干
擾
或
可
能
與
監
測
項
目
產
生
反
應
的
物
質
：

 

(1
)總

還
原
硫
標
準
氣
體
須
可
追
溯
至
我
國
國
家
標
準
之
量
測
不
確
定
度

(u
n

ce
rt

ai
n

ty
)為

－
5

%

以
上
至

5
%
以
下
，
二
氧
化
硫
標
準
氣
體
須
可
追
溯
至
我
國
國
家
標
準
之
量
測
不
確
定
度

(u
n

ce
rt

ai
n

ty
)為

－
2

%
以
上
至

2
%
以
下
。

 

(2
)總
還
原
硫
標
準
氣
體
須
可
追
溯
至
外
國
國
家
標
準
原
級
參
考
物
質

(P
ri

m
ar

y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P

R
M

)、
標
準
參
考
物
質

(S
ta

n
d

ar
d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S
R

M
)、

驗
證
參
考
物

質
(C

er
ti

fi
ed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C
R

M
)或

與
以
上
同
等
級
標
準
之
量
測
不
確
定
度
為
－

5
%
以
上
至

5
%
以
下
，
二
氧
化
硫
標
準
氣
體
須
可
追
溯
至
外
國
上
述
標
準
之
量
測
不
確
定
度

為
－

2
%
以
上
至

2
%
以
下
。

 

3
.公
私
場
所
執
行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時
，
得
使
用
符
合
前
述

1
規
定
之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之
標
準
品

（
標
準
氣
體
或
液
態
標
準
品
），

依
下
列
規
定
進
行
多
點
校
正
檢
量
線
之
低
、
中
、
高
校
正
氣

4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C
G

A
)準

確
度

 
−

1
5

%
≦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準
確
度

≦
1

5
%
（
如
公
式

1
0

-

1
）

 

5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

1
%
（
如
公
式

1
-1

0
）

 

6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1
%
（
如
公
式

1
-1

2
）

 

3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性
能
規
格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若
連
接
多
項
分
析
器
，
每
項
分
析

器
皆
須
量
測
體
積
流
率
及
溫
度
，
且
體
積
流
率
應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性
能
規

格
如
表

1
0

-5
所
示
。

 

表
1

0
-5

 
用
於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之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性
能
規
格

 

項
目

 
規
格

 

1
.零
點
偏
移
（

2
4
小
時
）

 

1
.低
流
速
範
圍
：

 

−
1

0
%
≦
零
點
偏
移
率

≦
1

0
%
（
如
公
式

1
0

-1
1

a）
 

2
.高
流
速
範
圍
：

 

−
3

%
≦
零
點
偏
移
率

≦
3

%
（
如
公
式

1
0

-1
1

b
）

 

2
.全
幅
偏
移
（

2
4
小
時
）

 

1
.低
流
速
範
圍
：

 

−
1

0
%
≦
全
幅
偏
移
率

≦
1

0
%
（
如
公
式

1
0

-1
3

a）
 

2
.高
流
速
範
圍
：

 

−
3

%
≦
全
幅
偏
移
率

≦
3

%
（
如
公
式

1
0

-1
3

b
）

 

3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

1
%
（
如
公
式

1
-1

0
）

 

4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1
%
（
如
公
式

1
-1

2
）

 

（
八
）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及
校
正
器
材
品
保
規
範

 

1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之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與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之

標
準
品
（
標
準
氣
體
或
液
態
標
準
品
），

其
品
質
或
品
保
查
核
須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之
一
，
且
不

含
任
何
可
引
起
分
析
儀
干
擾
或
可
能
與
監
測
項
目
產
生
反
應
的
物
質
：

 

(1
)可
追
溯
至
我
國
國
家
標
準
之
量
測
不
確
定
度

(u
n

ce
rt

ai
n

ty
)為
－

2
%
以
上
至

2
%
以
下
。

 

(2
)可
追
溯
至
外
國
國
家
標
準
原
級
參
考
物
質

(P
ri

m
ar

y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P

R
M

)、
標
準
參

考
物
質

(S
ta

n
d

ar
d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S
R

M
)、

驗
證
參
考
物
質

(C
er

ti
fi

ed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C

R
M

)或
與
以
上
同
等
級
標
準
之
量
測
不
確
定
度
為
－

2
%
以
上
至

2
%
以
下
。

 

2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之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
其
品
質
或
品
保
查
核
須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之
一
，
且

不
含
任
何
可
引
起
分
析
儀
干
擾
或
可
能
與
監
測
項
目
產
生
反
應
的
物
質
：

 

(1
)總

還
原
硫
標
準
氣
體
須
可
追
溯
至
我
國
國
家
標
準
之
量
測
不
確
定
度

(u
n

ce
rt

ai
n

ty
)為

－
5

%

以
上
至

5
%
以
下
，
二
氧
化
硫
標
準
氣
體
須
可
追
溯
至
我
國
國
家
標
準
之
量
測
不
確
定
度

(u
n

ce
rt

ai
n

ty
)為

－
2

%
以
上
至

2
%
以
下
。

 

(2
)總
還
原
硫
標
準
氣
體
須
可
追
溯
至
外
國
國
家
標
準
原
級
參
考
物
質

(P
ri

m
ar

y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P

R
M

)、
標
準
參
考
物
質

(S
ta

n
d

ar
d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S
R

M
)、

驗
證
參
考
物

質
(C

er
ti

fi
ed

 R
ef

er
en

ce
 M

at
er

ia
l,

 C
R

M
)或

與
以
上
同
等
級
標
準
之
量
測
不
確
定
度
為
－

5
%
以
上
至

5
%
以
下
，
二
氧
化
硫
標
準
氣
體
須
可
追
溯
至
外
國
上
述
標
準
之
量
測
不
確
定
度

為
－

2
%
以
上
至

2
%
以
下
。

 

3
.公
私
場
所
執
行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時
，
得
使
用
符
合
前
述

1
規
定
之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之
標
準
品

（
標
準
氣
體
或
液
態
標
準
品
），

依
下
列
規
定
進
行
多
點
校
正
檢
量
線
之
低
、
中
、
高
校
正
氣

體
濃
度
配
製
：

 

(1
)以
零
點
氣
體
稀
釋
配
製
之
標
準
氣
體
，
配
製
方
法
參
照
排
放
管
道
中
氣
態
有
機
化
合
物
檢

測
方
法
－
採
樣
袋
採
樣

/氣
相
層
析
火
焰
離
子
化
偵
測
法

(N
IE

A
 A

7
2

2
)七

、（
二
）
之
檢
量

線
標
準
品
規
定
或
以
經
校
正
之
氣
體
稀
釋
器
配
製
之
。
以
氣
體
稀
釋
器
配
製
標
準
氣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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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濃
度
配
製
：

 

(1
)以
零
點
氣
體
稀
釋
配
製
之
標
準
氣
體
，
配
製
方
法
參
照
排
放
管
道
中
氣
態
有
機
化
合
物
檢

測
方
法
－
採
樣
袋
採
樣

/氣
相
層
析
火
焰
離
子
化
偵
測
法

(N
IE

A
 A

7
2

2
)七

、（
二
）
之
檢
量

線
標
準
品
規
定
或
以
經
校
正
之
氣
體
稀
釋
器
配
製
之
。
以
氣
體
稀
釋
器
配
製
標
準
氣
體

者
，
應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送
國
家
度
量
衡
標
準
實
驗
室
、
經
財
團
法
人
全
國
認
證
基
金
會

(T
ai

w
an

 A
cc

re
d

it
at

io
n

 F
o

u
n

d
at

io
n

, 
T

A
F

)或
其
國
際
相
互
承
認
機
構
認
證
之
實
驗
室
定
期

檢
查
，
其
檢
查
流
率
誤
差
絕
對
值
大
於

3
%
標
示
流
率
時
，
應
調
整
或
更
換
氣
體
稀
釋
器
，

且
須
能
追
溯
至
國
際
標
準
量
測
單
位
或
國
家
量
測
標
準
。

 

(2
)無
法
以
校
正
氣
體
鋼
瓶
執
行
多
點
檢
查
者
，
可
以
液
態
標
準
品
利
用
蒸
發
法
進
行
低
、

中
、
高
校
正
氣
體
濃
度
配
置
。

 

4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之
標
準
品
（
標
準
氣
體
或
液
態
標
準
品
）
或
校
正
器
材

（
氣
體
匣
、
濾
光
器
等
）
應
於
有
效
期
限
內
使
用
。

 

5
.公
私
場
所
應
依
規
定
保
存
下
列
紀
錄
或
文
件
，
並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1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之
標
準
品
（
標
準
氣
體
或
液
態
標
準
品
）
應
由
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提
供
標
示
濃
度
及
保
存
期
限
之
證
明
文
件
。

 

(2
)校
正
器
材
應
由
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提
供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濃
度
、
使
用
方
式
、
儲
存
方
法
及

保
存
期
限
之
證
明
文
件
。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標
準
氣
體
之
備
製
使
用
氣
體
稀
釋
器
者
，
應
由

檢
測
機
構
出
具
定
期
檢
查
結
果
之
品
質
證
明
文
件
。

 

(3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之
標
準
品
（
標
準
氣
體
）
之
使
用
更
換
紀
錄
應
包
含
啟

用
日
期
、
更
換
日
期
、
鋼
瓶
編
號
、
殘
壓
值
、
監
測
項
目
、
例
行
巡
查
紀
錄
等
內
容
，
其

他
校
正
器
材
之
使
用
更
換
紀
錄
應
包
含
校
正
器
材
製
造
商
、
型
號
、
序
號
、
製
造
日
期
、

有
效
期
限
、
檢
查
日
期
、
更
換
日
期
、
監
測
項
目
等
內
容
。

 

(4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採
用
儀
用
空
氣
者
，
應
每
月
確
認
氣
體
過
濾
系
統
或
活
性
碳
等
之
效

能
，
並
作
成
更
換
保
養
紀
錄
，
得
免
依
前
述

1
之
規
定
辦
理
。
更
換
保
養
方
式
應
詳
載
於
品
質

保
證
計
畫
書
中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
九
）
公
式

 

1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與

C
G

A
之
準
確
度

 

準
確
度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
查
核
氣
體
標
示
濃
度
值

查
核
氣
體
標
示
濃
度
值

×
1

0
0

%
 

(1
0
-1

) 

2
.檢
量
線
製
作
：

 

(1
)計
算
線
性
相
關
方
程
式
，
是
以
監
測
設
施
應
答

(x
)為

函
數
而
得
到
污
染
物
預
測
濃
度

(ŷ
)，

如
(1

0
-2

)式
所
示
：

 

𝑦̂
=

𝑏
0

+
𝑏 1

𝑥
 

(1
0
-2

) 

式
中
：

 

ŷ
 =
污
染
物
之
預
測
濃
度

 

b
0
 =
使
用

(1
0
-3

)至
(1

0
-4

)式
計
算
的
相
關
曲
線
的
截
距

 

b
1

 =
使
用

(1
0
-5

)至
(1

0
-6

)式
計
算
的
相
關
曲
線
的
斜
率

 

x 
=
監
測
設
施
應
答
值

 

 

使
用

(1
0
-3

)式
計
算
相
關
曲
線
的

y
截
距

(b
0
)：

 

𝑏
0

=
𝑦̅

−
𝑏 1

𝑥̅
 

(1
0
-3

) 

者
，
應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送
國
家
度
量
衡
標
準
實
驗
室
、
經
財
團
法
人
全
國
認
證
基
金
會

(T
ai

w
an

 A
cc

re
d

it
at

io
n

 F
o

u
n

d
at

io
n

, 
T

A
F

)或
其
國
際
相
互
承
認
機
構
認
證
之
實
驗
室
定
期

檢
查
，
其
檢
查
流
率
誤
差
絕
對
值
大
於

3
%
標
示
流
率
時
，
應
調
整
或
更
換
氣
體
稀
釋
器
，

且
須
能
追
溯
至
國
際
標
準
量
測
單
位
或
國
家
量
測
標
準
。

 

(2
)無
法
以
校
正
氣
體
鋼
瓶
執
行
多
點
檢
查
者
，
可
以
液
態
標
準
品
利
用
蒸
發
法
進
行
低
、

中
、
高
校
正
氣
體
濃
度
配
置
。

 

4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之
標
準
品
（
標
準
氣
體
或
液
態
標
準
品
）
或
校
正
器
材

（
氣
體
匣
、
濾
光
器
等
）
應
於
有
效
期
限
內
使
用
。

 

5
.公
私
場
所
應
依
規
定
保
存
下
列
紀
錄
或
文
件
，
並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1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之
標
準
品
（
標
準
氣
體
或
液
態
標
準
品
）
應
由
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提
供
標
示
濃
度
及
保
存
期
限
之
證
明
文
件
。

 

(2
)校
正
器
材
應
由
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提
供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濃
度
、
使
用
方
式
、
儲
存
方
法
及

保
存
期
限
之
證
明
文
件
。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標
準
氣
體
之
備
製
使
用
氣
體
稀
釋
器
者
，
應
由

檢
測
機
構
出
具
定
期
檢
查
結
果
之
品
質
證
明
文
件
。

 

(3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之
標
準
品
（
標
準
氣
體
）
之
使
用
更
換
紀
錄
應
包
含
啟

用
日
期
、
更
換
日
期
、
鋼
瓶
編
號
、
殘
壓
值
、
監
測
項
目
、
例
行
巡
查
紀
錄
等
內
容
，
其

他
校
正
器
材
之
使
用
更
換
紀
錄
應
包
含
校
正
器
材
製
造
商
、
型
號
、
序
號
、
製
造
日
期
、

有
效
期
限
、
檢
查
日
期
、
更
換
日
期
、
監
測
項
目
等
內
容
。

 

(4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採
用
儀
用
空
氣
者
，
應
每
月
確
認
氣
體
過
濾
系
統
或
活
性
碳
等
之
效

能
，
並
作
成
更
換
保
養
紀
錄
，
得
免
依
前
述

1
之
規
定
辦
理
。
更
換
保
養
方
式
應
詳
載
於
品
質

保
證
計
畫
書
中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
九
）
公
式

 

1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與

C
G

A
之
準
確
度

 

準
確
度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平
均
值

−
查
核
氣
體
標
示
濃
度
值

查
核
氣
體
標
示
濃
度
值

×
1

0
0

%
 

(1
0
-1

) 

2
.檢
量
線
製
作
：

 

(1
)計
算
線
性
相
關
方
程
式
，
是
以
監
測
設
施
應
答

(x
)為

函
數
而
得
到
污
染
物
預
測
濃
度

(ŷ
)，

如
(1

0
-2

)式
所
示
：

 

𝑦̂
=

𝑏
0

+
𝑏 1

𝑥
 

(1
0
-2

) 

式
中
：

 

ŷ
 =
污
染
物
之
預
測
濃
度

 

b
0
 =
使
用

(1
0
-3

)至
(1

0
-4

)式
計
算
的
相
關
曲
線
的
截
距

 

b
1

 =
使
用

(1
0
-5

)至
(1

0
-6

)式
計
算
的
相
關
曲
線
的
斜
率

 

x 
=
監
測
設
施
應
答
值

 

 

使
用

(1
0
-3

)式
計
算
相
關
曲
線
的

y
截
距

(b
0
)：

 

𝑏
0

=
𝑦̅

−
𝑏 1

𝑥̅
 

(1
0
-3

) 

式
中
：

 

𝑥̅
=
使
用

(1
0
-4

)式
計
算
的
監
測
設
施
應
答
數
據
之
平
均
值

 

𝑦̅
=
使
用

(1
0
-4

)式
計
算
的
污
染
物
濃
度
數
據
之
平
均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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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
：

 

𝑥̅
=
使
用

(1
0
-4

)式
計
算
的
監
測
設
施
應
答
數
據
之
平
均
值

 

𝑦̅
=
使
用

(1
0
-4

)式
計
算
的
污
染
物
濃
度
數
據
之
平
均
值
：

 

𝑥̅
=

1 𝑛
∑

𝑥
𝑖,

𝑦̅

𝑛

𝑖=
1

=
1 𝑛

∑
𝑦

𝑖

𝑛

𝑖=
1

 
(1

0
-4

) 

式
中
：

 

x i
 =
第

i
組
測
試
的
監
測
設
施
應
答
值

 

y i
 =
第

i
組
測
試
的
污
染
物
濃
度
檢
測
值

 

n
 =
數
據
點
的
數
量

 

 

使
用

(1
0
-5

)式
計
算
相
關
曲
線
的
斜
率

(b
1
)：

 

𝑏 1
=

𝑆 𝑥
𝑦

𝑆 𝑥
𝑥
 

(1
0
-5

) 

式
中
：

 

S
x
x
, 

S
x

y
 =
使
用

(1
0
-6

a)
及

(1
0

-6
b

)式
計
算
：

 

𝑠 𝑥
𝑥

=
∑

(𝑥
𝑖

−
𝑥̅

)2

𝑛

𝑖=
1

 
(1

0
-6

a)
 

𝑠 𝑥
𝑦

=
∑

(𝑥
𝑖

−
𝑥̅

)

𝑛

𝑖=
1

(𝑦
𝑖

−
𝑦̅

) 
(1

0
-6

b
) 

 
(2

)計
算
線
性
相
關
係
數

(R
2
)：

 

𝑅
2

=
1

−
𝑆 𝐿

2

𝑆 𝑦
2
 

(1
0
-7

) 

式
中
：

 

𝑆 𝐿
=

√
1

𝑛
−

2
∑

(𝑦̂
𝑖

−
𝑦

𝑖)
2

𝑛

𝑖=
1

̲

 
(1

0
-8

) 

𝑆 𝑦
=

√
∑

(𝑦
𝑖

−
𝑦̅

)2
𝑛 𝑖=

1 𝑛
−

1
 

(1
0
-9

) 

3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之
計
算
：

 

(1
)總
還
原
硫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
同
附
錄
三
、（

九
）、

1
。

 

(2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

 

零
點
偏
移
值

=
𝑅

𝐶
𝐸

𝑀
−

𝑅
𝐿
 

(1
0
-1

0
) 

零
點
偏
移
率

=
𝑅

𝐶
𝐸

𝑀
−

𝑅
𝐿

0
.3

×
1

0
0

%

̲

 
(1

0
-1

1
a)

 

零
點
偏
移
率

=
R

C
E

M
−

R
L

量
測
範
圍

×
1

0
0

%
 

(1
0
-1

1
b

) 

𝑥̅
=

1 𝑛
∑

𝑥
𝑖,

𝑦̅

𝑛

𝑖=
1

=
1 𝑛

∑
𝑦

𝑖

𝑛

𝑖=
1

 
(1

0
-4

) 

式
中
：

 

x i
 =
第

i
組
測
試
的
監
測
設
施
應
答
值

 

y i
 =
第

i
組
測
試
的
污
染
物
濃
度
檢
測
值

 

n
 =
數
據
點
的
數
量

 

 

使
用

(1
0
-5

)式
計
算
相
關
曲
線
的
斜
率

(b
1
)：

 

𝑏 1
=

𝑆 𝑥
𝑦

𝑆 𝑥
𝑥
 

(1
0
-5

) 

式
中
：

 

S
x
x
, 

S
x

y
 =
使
用

(1
0
-6

a)
及

(1
0

-6
b

)式
計
算
：

 

𝑠 𝑥
𝑥

=
∑

(𝑥
𝑖

−
𝑥̅

)2

𝑛

𝑖=
1

 
(1

0
-6

a)
 

𝑠 𝑥
𝑦

=
∑

(𝑥
𝑖

−
𝑥̅

)

𝑛

𝑖=
1

(𝑦
𝑖

−
𝑦̅

) 
(1

0
-6

b
) 

 
(2

)計
算
線
性
相
關
係
數

(R
2
)：

 

𝑅
2

=
1

−
𝑆 𝐿

2

𝑆 𝑦
2
 

(1
0
-7

) 

式
中
：

 

𝑆 𝐿
=

√
1

𝑛
−

2
∑

(𝑦̂
𝑖

−
𝑦

𝑖)
2

𝑛

𝑖=
1

̲

 
(1

0
-8

) 

𝑆 𝑦
=

√
∑

(𝑦
𝑖

−
𝑦̅

)2
𝑛 𝑖=

1 𝑛
−

1
 

(1
0
-9

) 

3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之
計
算
：

 

(1
)總
還
原
硫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
同
附
錄
三
、（

九
）、

1
。

 

(2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

 

零
點
偏
移
值

=
𝑅

𝐶
𝐸

𝑀
−

𝑅
𝐿
 

(1
0
-1

0
) 

零
點
偏
移
率

=
𝑅

𝐶
𝐸

𝑀
−

𝑅
𝐿

0
.3

×
1

0
0

%

̲

 
(1

0
-1

1
a)

 

零
點
偏
移
率

=
R

C
E

M
−

R
L

量
測
範
圍

×
1

0
0

%
 

(1
0
-1

1
b

) 

全
幅
偏
移
值

=
𝑅

𝐶
𝐸

𝑀
−

𝑅
𝑈

 
(1

0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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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幅
偏
移
值

=
𝑅

𝐶
𝐸

𝑀
−

𝑅
𝑈

 
(1

0
-1

2
) 

全
幅
偏
移
率

=
𝑅

𝐶
𝐸

𝑀
−

𝑅
𝑈

0
.3

×
1

0
0

%

̲

 
(1

0
-1

3
a)

 

全
幅
偏
移
率

=
R

C
E

M
−

R
U

量
測
範
圍

×
1

0
0

%
 

(1
0
-1

3
b

) 

R
C

E
M
：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R
L
：
零
點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R
U
：
全
幅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4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之
計
算
：
同
附
錄
一
、（

九
）、

8
。

 

5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之
計
算
：
同
附
錄
一
、（

九
）、

9
。

 

（
十
）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1
.即
時
監
測
紀
錄
之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1
)連
線
設
施
之
設
置
規
格
及
數
據
紀
錄
格
式
訂
定
原
則

 

A
資
料
儲
存
設
備
之
規
格
︰
監
測
設
施
每
次
量
測
之
原
始
數
據
及
其
校
正
數
據
與
依
附
錄

十
一
量
測
頻
率
及
紀
錄
值
計
算
所
得
之
數
據
紀
錄
值
，
以
關
聯
式
資
料
庫
方
式
存
放
，

並
自
關
聯
式
資
料
庫
匯
出
及
產
生
符
合
本
附
錄
傳
輸
格
式
之
傳
輸
檔
案
。

 

B
資
料
格
式
訂
定
原
則
：

 

a
申
報
資
料
須
彙
整
成
檔
案
型
式
。

 

b
傳
輸
檔
案
中
，
每
筆
紀
錄

(R
ec

o
rd

)之
間
以
換
行
符
號
（

A
S

C
II
十
六
位
進
位
碼

0
A
）

隔
開
，
各
紀
錄
之
間
必
須
緊
密
相
連
，
並
以
結
束
符
號
（

A
S

C
II
十
六
進
位
碼

0
4
）
作

為
檔
案
結
束
。

 

c
每
一
筆
紀
錄

(R
ec

o
rd

)之
各
欄
位
之
間
以
「
逗
號
分
隔
值

(C
o

m
m

a-
S

ep
ar

at
ed

 V
al

u
es

, 

C
S

V
)」
來
區
隔
，
以
位
元
組

(B
Y

T
E

)為
單
位
，
資
料
均
自
該
列
最
左
位
元
組
起
放

置
。
若
該
欄
位
無
資
料
或
無
須
填
報
者
，
以
空
白
（
資
料
長
度
為

0
）
表
示
。

 

d
英
文
、
數
字
及
小
數
點
符
號
使
用

A
S

C
II
碼
，
中
文
使
用

B
IG

5
，
日
期
欄
之
年
份
以

3
碼
民
國
年
表
示
。

 

e
資
料
類
型
為
文
字
者
，
傳
輸
格
式
表
中
所
載
資
料
長
度
為
可
傳
輸
資
料
的
最
大
長

度
。
若
該
欄
位
傳
輸
的
文
字
資
料
中
包
含
逗
號
，
應
以
全
形
逗
號
來
表
示
。

 

f
資
料
類
型
為
數
字
者
，
該
欄
位
所
傳
字
元
應
為

0
~

9
數
字
字
元
，
不
帶
字
母
或
特
殊
符

號
，
如
格
式
碼
、
日
期
、
監
測
項
目
代
碼
等
，
其
資
料
長
度
為
固
定
長
度
，
並
應
符
合

本
附
錄
各
傳
輸
格
式
表
中
的
資
料
長
度
規
定
。

 

g
資
料
類
型
為
數
值
者
，
傳
輸
格
式
表
中
的
資
料
長
度
以
（

x
, 

y
）
表
示
，
其
中

x
代
表

數
據
資
料
中
整
數
的
最
大
位
數
（
若
數
值
為
負
值
者
，
直
接
於
數
值
前
標
記
負
號
，
負

號
不
佔
位
數
），

y
代
表
數
據
資
料
中
小
數
的
位
數
，
依
數
據
資
料
的
實
際
值
填
入
即

可
，
無
需
將
數
據
資
料
另
以
空
白
補
足
到
整
數
的
最
大
位
數
。

 

C
傳
輸
檔
案
命
名
規
則
：

 

a
即
時
監
測
紀
錄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F
L

Y
Y

Y
M

M
D

D
H

H
m

m
.n

n
n

 

即
時
監
測
紀
錄
重
傳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R
F

L
Y

Y
Y

M
M

D
D

H
H

m
m

.n
n

n
 

即
時
監
測
紀
錄
測
試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T
F

L
Y

Y
Y

M
M

D
D

H
H

m
m

.n
n

n
 

F
L
－
廢
氣
燃
燒
塔
傳
輸
識
別

 

Y
Y

Y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民
國
年
度
（
數
值
範
圍
：

0
0

1
-9

9
9
）

 

全
幅
偏
移
率

=
𝑅

𝐶
𝐸

𝑀
−

𝑅
𝑈

0
.3

×
1

0
0

%

̲

 
(1

0
-1

3
a)

 

全
幅
偏
移
率

=
R

C
E

M
−

R
U

量
測
範
圍

×
1

0
0

%
 

(1
0
-1

3
b

) 

R
C

E
M
：
儀
器
輸
出
讀
值

 

R
L
：
零
點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R
U
：
全
幅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值

 

4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之
計
算
：
同
附
錄
一
、（

九
）、

8
。

 

5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誤
差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之
計
算
：
同
附
錄
一
、（

九
）、

9
。

 

（
十
）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1
.即
時
監
測
紀
錄
之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1
)連
線
設
施
之
設
置
規
格
及
數
據
紀
錄
格
式
訂
定
原
則

 

A
資
料
儲
存
設
備
之
規
格
︰
監
測
設
施
每
次
量
測
之
原
始
數
據
及
其
校
正
數
據
與
依
附
錄

十
一
量
測
頻
率
及
紀
錄
值
計
算
所
得
之
數
據
紀
錄
值
，
以
關
聯
式
資
料
庫
方
式
存
放
，

並
自
關
聯
式
資
料
庫
匯
出
及
產
生
符
合
本
附
錄
傳
輸
格
式
之
傳
輸
檔
案
。

 

B
資
料
格
式
訂
定
原
則
：

 

a
申
報
資
料
須
彙
整
成
檔
案
型
式
。

 

b
傳
輸
檔
案
中
，
每
筆
紀
錄

(R
ec

o
rd

)之
間
以
換
行
符
號
（

A
S

C
II
十
六
位
進
位
碼

0
A
）

隔
開
，
各
紀
錄
之
間
必
須
緊
密
相
連
，
並
以
結
束
符
號
（

A
S

C
II
十
六
進
位
碼

0
4
）
作

為
檔
案
結
束
。

 

c
每
一
筆
紀
錄

(R
ec

o
rd

)之
各
欄
位
之
間
以
「
逗
號
分
隔
值

(C
o

m
m

a-
S

ep
ar

at
ed

 V
al

u
es

, 

C
S

V
)」
來
區
隔
，
以
位
元
組

(B
Y

T
E

)為
單
位
，
資
料
均
自
該
列
最
左
位
元
組
起
放

置
。
若
該
欄
位
無
資
料
或
無
須
填
報
者
，
以
空
白
（
資
料
長
度
為

0
）
表
示
。

 

d
英
文
、
數
字
及
小
數
點
符
號
使
用

A
S

C
II
碼
，
中
文
使
用

B
IG

5
，
日
期
欄
之
年
份
以

3
碼
民
國
年
表
示
。

 

e
資
料
類
型
為
文
字
者
，
傳
輸
格
式
表
中
所
載
資
料
長
度
為
可
傳
輸
資
料
的
最
大
長

度
。
若
該
欄
位
傳
輸
的
文
字
資
料
中
包
含
逗
號
，
應
以
全
形
逗
號
來
表
示
。

 

f
資
料
類
型
為
數
字
者
，
該
欄
位
所
傳
字
元
應
為

0
~

9
數
字
字
元
，
不
帶
字
母
或
特
殊
符

號
，
如
格
式
碼
、
日
期
、
監
測
項
目
代
碼
等
，
其
資
料
長
度
為
固
定
長
度
，
並
應
符
合

本
附
錄
各
傳
輸
格
式
表
中
的
資
料
長
度
規
定
。

 

g
資
料
類
型
為
數
值
者
，
傳
輸
格
式
表
中
的
資
料
長
度
以
（

x
, 

y
）
表
示
，
其
中

x
代
表

數
據
資
料
中
整
數
的
最
大
位
數
（
若
數
值
為
負
值
者
，
直
接
於
數
值
前
標
記
負
號
，
負

號
不
佔
位
數
），

y
代
表
數
據
資
料
中
小
數
的
位
數
，
依
數
據
資
料
的
實
際
值
填
入
即

可
，
無
需
將
數
據
資
料
另
以
空
白
補
足
到
整
數
的
最
大
位
數
。

 

C
傳
輸
檔
案
命
名
規
則
：

 

a
即
時
監
測
紀
錄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F
L

Y
Y

Y
M

M
D

D
H

H
m

m
.n

n
n

 

即
時
監
測
紀
錄
重
傳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R
F

L
Y

Y
Y

M
M

D
D

H
H

m
m

.n
n

n
 

即
時
監
測
紀
錄
測
試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T
F

L
Y

Y
Y

M
M

D
D

H
H

m
m

.n
n

n
 

F
L
－
廢
氣
燃
燒
塔
傳
輸
識
別

 

Y
Y

Y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民
國
年
度
（
數
值
範
圍
：

0
0

1
-9

9
9
）

 

M
M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月
份
（
數
值
範
圍
：

0
1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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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月
份
（
數
值
範
圍
：

0
1

-1
2
）

 

D
D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日
期
（
數
值
範
圍
：

0
1

-3
1
）

 

H
H

m
m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時
間
（
數
值
範
圍
：

0
0

0
0

-2
3

5
9
）

 

n
n

n
－
公
私
場
所
編
碼
，
英
數
字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
流
水
編
號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依
環
境
部
列
管
公
私
場
所
之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

第
二
、
三
碼
流
水
編
號
，
由
各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自
行
依
序
編

定
。

 

b
重
傳
檔
案
使
用
原
則
：
公
私
場
所
監
測
數
據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
致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數
據
狀
態
碼
、
總
淨
熱
值
或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等
須
重
新
計
算
判
定
者
，
或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內
容
誤
植
者
，
應
檢
具
重
傳
原
因
、
起
迄
時
間
及
排
放
管
道
或
廢
氣
燃
燒
塔
編

號
等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
於
下
列
規
定
期
限
內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出
申
請
，
並
於
核
可
後
七
日
內
進
行
資
料
重
新
傳
輸
，
重
傳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依
前
述

a
規
定
辦
理
。
公
私
場
所
因
故
無
法
符
合
規
定
者
，
得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報
原
因
及
作
業
時
間
，
並
應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完
成
資
料
重
新
傳
輸
。

 

(a
)依
附
錄
二
、（

三
）、

6
、

(1
)與

(2
)規
定
，
需
改
以
附
錄
二
、（

三
）、

6
、

(3
)替

代
水
分

修
正
方
式
執
行
者
，
應
於
發
生
日
十
五
日
內
申
請
重
新
傳
輸
相
關
數
據
資
料
。

 

(b
)依
附
錄
十
一
、（

四
）
表

1
1

-1
規
範
，
因
配
合
供
電
單
位
供
電
措
施
、
歲
（
檢
）
修
期

間
停
電
檢
修
或
不
可
歸
責
於
己
之
事
由
，
致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無
法
正
常
運
轉
者
，
應

於
停
電
結
束
後
十
五
日
內
申
請
重
新
傳
輸
。
重
新
傳
輸
之
停
電
期
間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應
記
錄
為
空
白
，
不
得
以
零
值
取
代
，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與
常
用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使
用
情
形
依
實
際
情
形
標
示
，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標
示
為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
狀
態
碼

0
3
）。

 

(c
)監
測
數
據
不
符
合
附
錄
十
一
、（

五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計
算
與
狀
態
判
定
規
定
，

須
重
新
計
算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總
淨
熱
值
、
排
放
量
或
判
定
數
據
狀
態
者
，
應
於

發
生
日
十
五
日
內
申
請
重
新
傳
輸
相
關
數
據
資
料
。

 

(d
)依
附
錄
十
一
、（

七
）
至
（
九
）
規
範
，
影
響
無
效
數
據
或
遺
失
數
據
判
定
或
須
重
新

計
算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者
，
應
於
發
生
日
十
五
日
內
申
請
重
新
傳
輸
，
涉
及
環
境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出
具
檢
驗
報
告
者
，
得
於
收
到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之
報
告
書
後
十
五
日
內
申

請
重
新
傳
輸
。

 

(e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內
容
誤
植
者
，
應
於
次
月
底
前
完
成
數
據
重
新
計
算
。

 

(f
)依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要
求
重
新
計
算
各
項
監
測
紀
錄
者
，
應
於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通
知
後

三
十
日
內
申
請
重
新
傳
輸
相
關
數
據
資
料
。

 

c
測
試
檔
案
使
用
原
則
：
公
私
場
所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
得
於
下
列
規
定
期
間
內
進
行

監
測
設
施
或
連
線
設
施
測
試
期
間
之
監
測
數
據
傳
輸
，
測
試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依
前
述

a

規
定
辦
理
。

 

(a
)公

私
場
所
經
公
告
應
設
置
連
續
自
動
監
測
設
施
及
與
主
管
機
關
連
線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
於
監
測
設
施
或
連
線
設
施
設
置
日
起
至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或
連
線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完
成
審
核
前
。

 

(b
)依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或
第
二
項
規
定
辦
理
監
測
設
施
汰
換
或
量
測
位
置
變
更
作
業
者
，

於
新
監
測
設
施
設
置
日
起
或
量
測
位
置
變
更
日
起
至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完
成

審
核
前
。

 

(c
)依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或
第
三
項
規
定
辦
理
連
線
設
施
汰
換
作
業
者
，
於
新
連
線
設

D
D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日
期
（
數
值
範
圍
：

0
1

-3
1
）

 

H
H

m
m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時
間
（
數
值
範
圍
：

0
0

0
0

-2
3

5
9
）

 

n
n

n
－
公
私
場
所
編
碼
，
英
數
字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
流
水
編
號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依
環
境
部
列
管
公
私
場
所
之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

第
二
、
三
碼
流
水
編
號
，
由
各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自
行
依
序
編

定
。

 

b
重
傳
檔
案
使
用
原
則
：
公
私
場
所
監
測
數
據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
致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數
據
狀
態
碼
、
總
淨
熱
值
或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等
須
重
新
計
算
判
定
者
，
或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內
容
誤
植
者
，
應
檢
具
重
傳
原
因
、
起
迄
時
間
及
排
放
管
道
或
廢
氣
燃
燒
塔
編

號
等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
於
下
列
規
定
期
限
內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出
申
請
，
並
於
核
可
後
七
日
內
進
行
資
料
重
新
傳
輸
，
重
傳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依
前
述

a
規
定
辦
理
。
公
私
場
所
因
故
無
法
符
合
規
定
者
，
得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報
原
因
及
作
業
時
間
，
並
應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完
成
資
料
重
新
傳
輸
。

 

(a
)依
附
錄
二
、（

三
）、

6
、

(1
)與

(2
)規
定
，
需
改
以
附
錄
二
、（

三
）、

6
、

(3
)替

代
水
分

修
正
方
式
執
行
者
，
應
於
發
生
日
十
五
日
內
申
請
重
新
傳
輸
相
關
數
據
資
料
。

 

(b
)依
附
錄
十
一
、（

四
）
表

1
1

-1
規
範
，
因
配
合
供
電
單
位
供
電
措
施
、
歲
（
檢
）
修
期

間
停
電
檢
修
或
不
可
歸
責
於
己
之
事
由
，
致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無
法
正
常
運
轉
者
，
應

於
停
電
結
束
後
十
五
日
內
申
請
重
新
傳
輸
。
重
新
傳
輸
之
停
電
期
間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應
記
錄
為
空
白
，
不
得
以
零
值
取
代
，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與
常
用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使
用
情
形
依
實
際
情
形
標
示
，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標
示
為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
狀
態
碼

0
3
）。

 

(c
)監
測
數
據
不
符
合
附
錄
十
一
、（

五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計
算
與
狀
態
判
定
規
定
，

須
重
新
計
算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總
淨
熱
值
、
排
放
量
或
判
定
數
據
狀
態
者
，
應
於

發
生
日
十
五
日
內
申
請
重
新
傳
輸
相
關
數
據
資
料
。

 

(d
)依
附
錄
十
一
、（

七
）
至
（
九
）
規
範
，
影
響
無
效
數
據
或
遺
失
數
據
判
定
或
須
重
新

計
算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者
，
應
於
發
生
日
十
五
日
內
申
請
重
新
傳
輸
，
涉
及
環
境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出
具
檢
驗
報
告
者
，
得
於
收
到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之
報
告
書
後
十
五
日
內
申

請
重
新
傳
輸
。

 

(e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內
容
誤
植
者
，
應
於
次
月
底
前
完
成
數
據
重
新
計
算
。

 

(f
)依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要
求
重
新
計
算
各
項
監
測
紀
錄
者
，
應
於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通
知
後

三
十
日
內
申
請
重
新
傳
輸
相
關
數
據
資
料
。

 

c
測
試
檔
案
使
用
原
則
：
公
私
場
所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
得
於
下
列
規
定
期
間
內
進
行

監
測
設
施
或
連
線
設
施
測
試
期
間
之
監
測
數
據
傳
輸
，
測
試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依
前
述

a

規
定
辦
理
。

 

(a
)公

私
場
所
經
公
告
應
設
置
連
續
自
動
監
測
設
施
及
與
主
管
機
關
連
線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
於
監
測
設
施
或
連
線
設
施
設
置
日
起
至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或
連
線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完
成
審
核
前
。

 

(b
)依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或
第
二
項
規
定
辦
理
監
測
設
施
汰
換
或
量
測
位
置
變
更
作
業
者
，

於
新
監
測
設
施
設
置
日
起
或
量
測
位
置
變
更
日
起
至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完
成

審
核
前
。

 

(c
)依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或
第
三
項
規
定
辦
理
連
線
設
施
汰
換
作
業
者
，
於
新
連
線
設

施
設
置
日
起
至
連
線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完
成
審
核
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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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設
置
日
起
至
連
線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完
成
審
核
前
。

 

D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頻
率

 

a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
總
還
原
硫
、
排
放
流
率
及
排
氣
溫
度
等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每
十
五
分
鐘
產
生
一
個
檔
案
。

 

b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量
測
頻
率
大
於
十
五
分
鐘
者
，

其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應
以
前
一
有
效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替
代
之
，
其
數
據
狀

態
碼
請
填
「

9
3
」。

 

c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及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若
遇
產
生
時
間
一
致
時
，

可
彙
整
成
一
個
檔
案
。

 

(2
)數
據
類
別

 

A
即
時
監
測
紀
錄
傳
輸
檔
案
中
，
每
一
筆
紀
錄
均
以
四
個
位
元
組
的
格
式
碼
啟
始
，
下
表

列
舉
檔
案
中
所
有
可
能
之
數
據
類
別
及
其
對
應
格
式
碼
。
公
私
場
所
應
傳
輸
之
數
據
類

別
，
除
格
式
碼
「

1
0

0
0
」
的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為
必
須
之
外
，
其
它
則
依
指
定
公
告
應
傳

輸
之
監
測
項
目
為
準
：

 

格
式
碼

 
資
料
類
別

 
細
分
類

 
備
註

 

1
0

0
0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傳
輸
類
別

 
新
增
傳
輸
資
料

 

2
B

B
B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紀
錄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與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2

3
8
 

總
還
原
硫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2

4
1

~
A

2
7

9
 

 
（
保
留
）

 

A
2

8
0
 

排
放
流
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2

8
1
 

溫
度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9
B

B
B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與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監
測
設
施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9

3
8
 

總
還
原
硫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9

4
1

~
A

9
7

9
 

 
（
保
留
）

 

A
9

8
0
 

排
放
流
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9

8
1
 

溫
度
監
測
設
施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B
 B

B
B
代
碼
係
依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固
定
空
氣
污
染
源
資
訊
系
統
代
碼
表
之
附
表
十
五
所

列
物
種
代
碼
對
應
。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五
個
碳
以
上
碳
氫
化
合

物
請
填
寫
五
個
碳
之
碳
氫
化
合
物
（

C
-5
化
合
物
）
物
種
代
碼
。

 

(3
)資
料
格
式
說
明

 

A
 (

1
0

0
0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文
字

 
1

0
0

0
 

固
定

 

管
制
編
號

 
8

 
文
字

 
 

固
定

 

檔
案
類
別

 
3

 
文
字

 
F

L
R

 
固
定

 

格
式
版
本

 
4

 
文
字

 
V

1
1

3
 

固
定
，
傳
輸
格
式
之
版
本

 

欄
位
說
明
：
傳
輸
檔
案
第
一
筆
紀
錄
必
須
是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
即
時
監
測
紀
錄
之
檔
案
類
別
為

「
F

L
R
」，

英
文
字
母
大
寫
。

 

B
 (

9
B

B
B

)~
(A

9
8

1
)廢

氣
燃
燒
塔
污
染
物
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D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頻
率

 

a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
總
還
原
硫
、
排
放
流
率
及
排
氣
溫
度
等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每
十
五
分
鐘
產
生
一
個
檔
案
。

 

b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量
測
頻
率
大
於
十
五
分
鐘
者
，

其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應
以
前
一
有
效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替
代
之
，
其
數
據
狀

態
碼
請
填
「

9
3
」。

 

c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及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若
遇
產
生
時
間
一
致
時
，

可
彙
整
成
一
個
檔
案
。

 

(2
)數
據
類
別

 

A
即
時
監
測
紀
錄
傳
輸
檔
案
中
，
每
一
筆
紀
錄
均
以
四
個
位
元
組
的
格
式
碼
啟
始
，
下
表

列
舉
檔
案
中
所
有
可
能
之
數
據
類
別
及
其
對
應
格
式
碼
。
公
私
場
所
應
傳
輸
之
數
據
類

別
，
除
格
式
碼
「

1
0

0
0
」
的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為
必
須
之
外
，
其
它
則
依
指
定
公
告
應
傳

輸
之
監
測
項
目
為
準
：

 

格
式
碼

 
資
料
類
別

 
細
分
類

 
備
註

 

1
0

0
0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傳
輸
類
別

 
新
增
傳
輸
資
料

 

2
B

B
B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紀
錄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與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2

3
8
 

總
還
原
硫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2

4
1

~
A

2
7

9
 

 
（
保
留
）

 

A
2

8
0
 

排
放
流
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2

8
1
 

溫
度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9
B

B
B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與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監
測
設
施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9

3
8
 

總
還
原
硫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9

4
1

~
A

9
7

9
 

 
（
保
留
）

 

A
9

8
0
 

排
放
流
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9

8
1
 

溫
度
監
測
設
施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B
 B

B
B
代
碼
係
依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固
定
空
氣
污
染
源
資
訊
系
統
代
碼
表
之
附
表
十
五
所

列
物
種
代
碼
對
應
。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五
個
碳
以
上
碳
氫
化
合

物
請
填
寫
五
個
碳
之
碳
氫
化
合
物
（

C
-5
化
合
物
）
物
種
代
碼
。

 

(3
)資
料
格
式
說
明

 

A
 (

1
0

0
0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文
字

 
1

0
0

0
 

固
定

 

管
制
編
號

 
8

 
文
字

 
 

固
定

 

檔
案
類
別

 
3

 
文
字

 
F

L
R

 
固
定

 

格
式
版
本

 
4

 
文
字

 
V

1
1

3
 

固
定
，
傳
輸
格
式
之
版
本

 

欄
位
說
明
：
傳
輸
檔
案
第
一
筆
紀
錄
必
須
是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
即
時
監
測
紀
錄
之
檔
案
類
別
為

「
F

L
R
」，

英
文
字
母
大
寫
。

 

B
 (

9
B

B
B

)~
(A

9
8

1
)廢

氣
燃
燒
塔
污
染
物
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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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或

5
 

文
字

 
9

B
B

B
~

A
9

8
1
 

詳
欄
位
說
明

a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4

 
文
字

 
A

_
_

_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時
間

 
4

 
數
字

 
0

0
0

0
~

2
3

4
5
 

H
H

m
m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欄
位
說
明

b
 

數
據
狀
態
碼

 
4

 
文
字

 
 

詳
欄
位
說
明

c 

欄
位
說
明
：

 a
同
一
廢
氣
燃
燒
塔
前
端
如
有
二
個
以
上
同
種
類
監
測
設
施
時
，
每
一
監
測
設
施
之
監
測

數
據
皆
應
連
線
傳
輸
，
且
格
式
碼
資
料
長
度
增
加
為

5
碼
，
依
序
為
格
式
碼

4
碼
、
設
置

位
置

1
碼
，
其
設
置
位
置
代
碼
為

A
至

Z
，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b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與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數
值
單
位
為

p
p

m
，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濃
度
表
示
方
式
依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規
範
辦
理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數
值
單
位
為
立
方
公
尺
／
小
時

(N
m

3
/h

r)
；
溫
度
監
測
設
施
數
值
單
位
為

°C
。

 

c
數
據
狀
態
碼
長
度
共

4
碼
，
依
序
為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1
碼
、
常
用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1
碼
與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2
碼
，
所
有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之
適
用
條
件
與
應
提
報
文

件
依
附
錄
十
一
、（

四
）
表

1
1

-1
規
定
辦
理
。

 

 

C
 (

2
B

B
B

)~
(A

2
8

1
)廢

氣
燃
燒
塔
污
染
物
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或

5
 

文
字

 
2

B
B

B
~

A
2

8
1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a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4

 
文
字

 
A

_
_

_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時
間

 
4

 
數
字

 
0

0
0

0
~

2
3

0
0
 

H
H

m
m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b
 

數
據
狀
態
碼

 
4

 
文
字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c 

2
.每
日
監
測
紀
錄
之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1
)連
線
設
施
之
設
置
規
格
及
數
據
紀
錄
格
式
訂
定
原
則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或

5
 

文
字

 
9

B
B

B
~

A
9

8
1
 

詳
欄
位
說
明

a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4

 
文
字

 
A

_
_

_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時
間

 
4

 
數
字

 
0

0
0

0
~

2
3

4
5
 

H
H

m
m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欄
位
說
明

b
 

數
據
狀
態
碼

 
4

 
文
字

 
 

詳
欄
位
說
明

c 

欄
位
說
明
：

 a
同
一
廢
氣
燃
燒
塔
前
端
如
有
二
個
以
上
同
種
類
監
測
設
施
時
，
每
一
監
測
設
施
之
監
測

數
據
皆
應
連
線
傳
輸
，
且
格
式
碼
資
料
長
度
增
加
為

5
碼
，
依
序
為
格
式
碼

4
碼
、
設
置

位
置

1
碼
，
其
設
置
位
置
代
碼
為

A
至

Z
，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b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與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數
值
單
位
為

p
p

m
，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濃
度
表
示
方
式
依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規
範
辦
理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數
值
單
位
為
立
方
公
尺
／
小
時

(N
m

3
/h

r)
；
溫
度
監
測
設
施
數
值
單
位
為

°C
。

 

c
數
據
狀
態
碼
長
度
共

4
碼
，
依
序
為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1
碼
、
常
用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1
碼
與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2
碼
，
所
有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之
適
用
條
件
與
應
提
報
文

件
依
附
錄
十
一
、（

四
）
表

1
1

-1
規
定
辦
理
。

 

 

C
 (

2
B

B
B

)~
(A

2
8

1
)廢

氣
燃
燒
塔
污
染
物
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或

5
 

文
字

 
2

B
B

B
~

A
2

8
1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a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4

 
文
字

 
A

_
_

_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時
間

 
4

 
數
字

 
0

0
0

0
~

2
3

0
0
 

H
H

m
m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b
 

數
據
狀
態
碼

 
4

 
文
字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c 

2
.每
日
監
測
紀
錄
之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1
)連
線
設
施
之
設
置
規
格
及
數
據
紀
錄
格
式
訂
定
原
則

 

A
資
料
儲
存
設
備
之
規
格
︰
同
本
附
錄
（
十
）、

1
、

(1
)、

A
。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常
用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常
用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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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資
料
儲
存
設
備
之
規
格
︰
同
本
附
錄
（
十
）、

1
、

(1
)、

A
。

 

B
資
料
格
式
訂
定
原
則
：
同
本
附
錄
（
十
）、

1
、

(1
)、

B
。

 

C
傳
輸
檔
案
命
名
規
則
：

 

a
每
日
監
測
紀
錄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F
L

Y
Y

Y
M

M
D

D
.n

n
n

 

每
日
監
測
紀
錄
重
傳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R
F

L
Y

Y
Y

M
M

D
D

.n
n

n
 

每
日
監
測
紀
錄
測
試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T
F

L
Y

Y
Y

M
M

D
D

.n
n

n
 

F
L
－
廢
氣
燃
燒
塔
傳
輸
識
別

 

Y
Y

Y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民
國
年
度
（
數
值
範
圍
：

0
0

1
-9

9
9
）

 

M
M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月
份
（
數
值
範
圍
：

0
1

-1
2
）

 

D
D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日
期
（
數
值
範
圍
：

0
1

-3
1
）

 

n
n

n
－
公
私
場
所
編
碼
，
英
數
字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
流
水
編
號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依
環
境
部
列
管
公
私
場
所
之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
第

二
、
三
碼
流
水
編
號
，
由
各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自
行
依
序
編
定
。

 

b
重
傳
檔
案
使
用
原
則
：
同
本
附
錄
（
十
）、

1
、

(1
)、

C
、

b
規
定
。

 

c
測
試
檔
案
使
用
原
則
：
同
本
附
錄
（
十
）、

1
、

(1
)、

C
、

c
規
定
。

 

(2
)數
據
類
別

 

A
每
日
監
測
紀
錄
傳
輸
檔
案
中
，
每
一
筆
紀
錄
均
以
四
個
位
元
組
的
格
式
碼
啟
始
，
下
表

列
舉
檔
案
中
所
有
可
能
之
數
據
類
別
，
及
其
對
應
格
式
碼
。
公
私
場
所
應
傳
輸
之
數
據

類
別
，
除
格
式
碼
「

1
0

0
0
」
的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為
必
須
之
外
，
其
它
則
依
指
定
公
告
應

傳
輸
之
監
測
項
目
為
準
：

 

格
式
碼

 
資
料
類
別

 
細
分
類

 
備
註

 

1
0

0
0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傳
輸
類
別

 
新
增
傳
輸
資
料

 

2
B

B
B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紀

錄
與
總
淨
熱
值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與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與
總
淨
熱
值

 

A
2

3
8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紀

錄
 

總
還
原
硫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2

4
1

~
A

2
7

9
 

 
（
保
留
）

 

A
2

8
0
 

排
放
流
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2

8
1
 

溫
度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3
B

B
B

 

排
放
量
紀
錄
與
總

排
放
流
率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與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每
日
排
放
量

 

A
3

3
8
 

總
還
原
硫

 
總
還
原
硫
每
日
排
放
量

 

A
3

4
1

~
A

3
7

9
 

 
（
保
留
）

 

A
3

8
0
 

排
放
流
率

 
每
日
總
排
放
流
率

 

A
4

3
8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紀
錄

 

總
還
原
硫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A
4

4
1

~
A

4
7

9
 

 
（
保
留
）

 

A
4

8
0
 

排
放
流
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
低
流
速
）

 

A
4

8
2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
高
流
速
）

 

5
B

B
B

 
日
平
均
值
紀
錄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與
高
反
應
性

B
資
料
格
式
訂
定
原
則
：
同
本
附
錄
（
十
）、

1
、

(1
)、

B
。

 

C
傳
輸
檔
案
命
名
規
則
：

 

a
每
日
監
測
紀
錄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F
L

Y
Y

Y
M

M
D

D
.n

n
n

 

每
日
監
測
紀
錄
重
傳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R
F

L
Y

Y
Y

M
M

D
D

.n
n

n
 

每
日
監
測
紀
錄
測
試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T
F

L
Y

Y
Y

M
M

D
D

.n
n

n
 

F
L
－
廢
氣
燃
燒
塔
傳
輸
識
別

 

Y
Y

Y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民
國
年
度
（
數
值
範
圍
：

0
0

1
-9

9
9
）

 

M
M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月
份
（
數
值
範
圍
：

0
1

-1
2
）

 

D
D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日
期
（
數
值
範
圍
：

0
1

-3
1
）

 

n
n

n
－
公
私
場
所
編
碼
，
英
數
字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
流
水
編
號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依
環
境
部
列
管
公
私
場
所
之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
第

二
、
三
碼
流
水
編
號
，
由
各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自
行
依
序
編
定
。

 

b
重
傳
檔
案
使
用
原
則
：
同
本
附
錄
（
十
）、

1
、

(1
)、

C
、

b
規
定
。

 

c
測
試
檔
案
使
用
原
則
：
同
本
附
錄
（
十
）、

1
、

(1
)、

C
、

c
規
定
。

 

(2
)數
據
類
別

 

A
每
日
監
測
紀
錄
傳
輸
檔
案
中
，
每
一
筆
紀
錄
均
以
四
個
位
元
組
的
格
式
碼
啟
始
，
下
表

列
舉
檔
案
中
所
有
可
能
之
數
據
類
別
，
及
其
對
應
格
式
碼
。
公
私
場
所
應
傳
輸
之
數
據

類
別
，
除
格
式
碼
「

1
0

0
0
」
的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為
必
須
之
外
，
其
它
則
依
指
定
公
告
應

傳
輸
之
監
測
項
目
為
準
：

 

格
式
碼

 
資
料
類
別

 
細
分
類

 
備
註

 

1
0

0
0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傳
輸
類
別

 
新
增
傳
輸
資
料

 

2
B

B
B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紀

錄
與
總
淨
熱
值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與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與
總
淨
熱
值

 

A
2

3
8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紀

錄
 

總
還
原
硫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2

4
1

~
A

2
7

9
 

 
（
保
留
）

 

A
2

8
0
 

排
放
流
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2

8
1
 

溫
度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3
B

B
B

 

排
放
量
紀
錄
與
總

排
放
流
率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與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每
日
排
放
量

 

A
3

3
8
 

總
還
原
硫

 
總
還
原
硫
每
日
排
放
量

 

A
3

4
1

~
A

3
7

9
 

 
（
保
留
）

 

A
3

8
0
 

排
放
流
率

 
每
日
總
排
放
流
率

 

A
4

3
8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紀
錄

 

總
還
原
硫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A
4

4
1

~
A

4
7

9
 

 
（
保
留
）

 

A
4

8
0
 

排
放
流
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
低
流
速
）

 

A
4

8
2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
高
流
速
）

 

5
B

B
B

 
日
平
均
值
紀
錄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與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日
平
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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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日
平
均
值

 

A
5

3
8
 

總
還
原
硫

 
總
還
原
硫
日
平
均
值

 

A
5

4
1

~
A

5
7

9
 

 
（
保
留
）

 

A
5

8
0
 

排
放
流
率

 
排
放
流
率
日
平
均
值

 

A
5

8
1
 

溫
度
日
平
均
值

 

B
 B

B
B
代
碼
係
依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固
定
空
氣
污
染
源
資
訊
系
統
代
碼
表
之
附
表
十
五
所

列
物
種
代
碼
對
應
。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五
個
碳
以
上
碳
氫
化
合

物
請
填
寫
五
個
碳
之
碳
氫
化
合
物
（

C
-5
化
合
物
）
物
種
代
碼
。

 

(3
)資
料
格
式
說
明

 

A
 (

1
0

0
0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數
字

 
1

0
0

0
 

固
定

 

管
制
編
號

 
8

 
文
字

 
 

固
定

 

檔
案
類
別

 
3

 
文
字

 
F

L
L

 
固
定

 

格
式
版
本

 
4

 
文
字

 
V

1
1

3
 

固
定
，
傳
輸
格
式
之
版
本

 

欄
位
說
明
：
傳
輸
檔
案
第
一
筆
紀
錄
必
須
是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
每
日
監
測
紀
錄
之
檔
案
類
別
為

「
F

L
L
」，

英
文
字
母
大
寫
。

 

B
 (

2
B

B
B

)~
(A

2
8

1
)廢

氣
燃
燒
塔
污
染
物
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或

5
 

文
字

 
2

B
B

B
~

A
2

8
1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a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4

 
文
字

 
A

_
_

_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時
間

 
4

 
數
字

 
0

0
0

0
~

2
3

0
0
 

H
H

m
m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b

 

數
據
狀
態
碼

 
4

 
文
字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c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替
代
計
算
方
式

 
2

 
數
字

 
0

1
~

0
3
 

詳
欄
位
說
明

a 

替
代
濃
度
或
排
放
流
率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小
時
總
淨
熱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欄
位
說
明

b
 

小
時
排
放
量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欄
位
說
明

c 

欄
位
說
明
：

 a
依
附
錄
十
一
、（

九
）、

1
、

(2
)規
定
應
替
代
計
算
者
，
依
其
適
用
替
代
計
算
方
式
，
填

寫
對
應
代
碼
：

0
1
－
符
合
附
錄
十
一
、（

九
）、

1
、

(2
)、

A
規
定
者
、

0
2
－
符
合
附
錄
十

一
、（

九
）、

1
、

(2
)、

B
規
定
者
、

0
3
－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規
定
之
計
算
方
法
，
並

以
該
替
代
值
計
算
替
代
濃
度
或
排
放
流
率
。
溫
度
監
測
項
目
不
需
填
寫
，
以
空
白
表

A
5

3
8
 

總
還
原
硫

 
總
還
原
硫
日
平
均
值

 

A
5

4
1

~
A

5
7

9
 

 
（
保
留
）

 

A
5

8
0
 

排
放
流
率

 
排
放
流
率
日
平
均
值

 

A
5

8
1
 

溫
度
日
平
均
值

 

B
 B

B
B
代
碼
係
依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固
定
空
氣
污
染
源
資
訊
系
統
代
碼
表
之
附
表
十
五
所

列
物
種
代
碼
對
應
。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五
個
碳
以
上
碳
氫
化
合

物
請
填
寫
五
個
碳
之
碳
氫
化
合
物
（

C
-5
化
合
物
）
物
種
代
碼
。

 

(3
)資
料
格
式
說
明

 

A
 (

1
0

0
0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數
字

 
1

0
0

0
 

固
定

 

管
制
編
號

 
8

 
文
字

 
 

固
定

 

檔
案
類
別

 
3

 
文
字

 
F

L
L

 
固
定

 

格
式
版
本

 
4

 
文
字

 
V

1
1

3
 

固
定
，
傳
輸
格
式
之
版
本

 

欄
位
說
明
：
傳
輸
檔
案
第
一
筆
紀
錄
必
須
是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
每
日
監
測
紀
錄
之
檔
案
類
別
為

「
F

L
L
」，

英
文
字
母
大
寫
。

 

B
 (

2
B

B
B

)~
(A

2
8

1
)廢

氣
燃
燒
塔
污
染
物
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或

5
 

文
字

 
2

B
B

B
~

A
2

8
1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a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4

 
文
字

 
A

_
_

_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時
間

 
4

 
數
字

 
0

0
0

0
~

2
3

0
0
 

H
H

m
m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b

 

數
據
狀
態
碼

 
4

 
文
字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c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替
代
計
算
方
式

 
2

 
數
字

 
0

1
~

0
3
 

詳
欄
位
說
明

a 

替
代
濃
度
或
排
放
流
率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小
時
總
淨
熱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欄
位
說
明

b
 

小
時
排
放
量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欄
位
說
明

c 

欄
位
說
明
：

 a
依
附
錄
十
一
、（

九
）、

1
、

(2
)規
定
應
替
代
計
算
者
，
依
其
適
用
替
代
計
算
方
式
，
填

寫
對
應
代
碼
：

0
1
－
符
合
附
錄
十
一
、（

九
）、

1
、

(2
)、

A
規
定
者
、

0
2
－
符
合
附
錄
十

一
、（

九
）、

1
、

(2
)、

B
規
定
者
、

0
3
－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規
定
之
計
算
方
法
，
並

以
該
替
代
值
計
算
替
代
濃
度
或
排
放
流
率
。
溫
度
監
測
項
目
不
需
填
寫
，
以
空
白
表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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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b
廢
氣
燃
燒
塔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應
填
寫
有
效
狀
態
或

替
代
值
計
算
之
小
時
總
淨
熱
值
，
單
位
為

M
J/

N
m

3
。

 

c
應
填
寫
有
效
狀
態
或
替
代
值
計
算
之
小
時
排
放
量
，
單
位
為
公
斤
。

 

C
 (

3
B

B
B

~
A

3
8

0
)廢

氣
燃
燒
塔
污
染
物
每
日
排
放
量
與
每
日
總
排
放
流
率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或

5
 

文
字

 
3

B
B

B
~

A
3

8
0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a。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4

 
文
字

 
A

_
_

_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排
放
量
或
總
排
放
流

率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欄
位
說
明

 

欄
位
說
明
：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請
填
寫
每
日
排
放
量
，
單
位
為
公
斤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請
填
寫
每
日
總
排
放
流
率
，
單
位
為
立
方
公
尺
／
日

(N
m

3
/d

ay
)。

 

D
 (

A
4

3
8

~
A

4
8

2
)監
測
設
施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紀
錄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或

5
 

文
字

 
A

4
3

8
~

A
4

8
2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a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4

 
文
字

 
A

_
_

_
 

 

開
始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開
始
時
間

 
4

 
數
字

 
0

0
0

0
~

2
3

5
9

 
H

H
m

m
 

結
束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結
束
時
間

 
4

 
數
字

 
0

0
0

0
~

2
3

5
9

 
H

H
m

m
 

量
測
範
圍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欄
位
說
明

a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類
型

 
1

 
數
字

 
1

~
6
 

詳
欄
位
說
明

b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準
值

(A
)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欄
位
說
明

a 
零
點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值

(B
)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零
點
偏
移

(C
＝

B
－

A
) 

(9
,2

) 
數
值

 
-9

9
9

9
9

9
9

9
9

.9
9

 

~
9

9
9

9
9

9
9

9
9

.9
9

 

零
點
偏
移
率

 
(3

,2
) 

數
值

 
-1

0
0

.0
0

~
1

0
0

.0
0

 
單
位
：

%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類
型

 
1

 
數
字

 
1

~
6
 

詳
欄
位
說
明

b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準
值

(E
)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欄
位
說
明

a 

b
廢
氣
燃
燒
塔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量
測
項
目
應
填
寫
有
效
狀
態
或

替
代
值
計
算
之
小
時
總
淨
熱
值
，
單
位
為

M
J/

N
m

3
。

 

c
應
填
寫
有
效
狀
態
或
替
代
值
計
算
之
小
時
排
放
量
，
單
位
為
公
斤
。

 

C
 (

3
B

B
B

~
A

3
8

0
)廢

氣
燃
燒
塔
污
染
物
每
日
排
放
量
與
每
日
總
排
放
流
率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或

5
 

文
字

 
3

B
B

B
~

A
3

8
0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a。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4

 
文
字

 
A

_
_

_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排
放
量
或
總
排
放
流

率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欄
位
說
明

 

欄
位
說
明
：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請
填
寫
每
日
排
放
量
，
單
位
為
公
斤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請
填
寫
每
日
總
排
放
流
率
，
單
位
為
立
方
公
尺
／
日

(N
m

3
/d

ay
)。

 

D
 (

A
4

3
8

~
A

4
8

2
)監
測
設
施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紀
錄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或

5
 

文
字

 
A

4
3

8
~

A
4

8
2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a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4

 
文
字

 
A

_
_

_
 

 

開
始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開
始
時
間

 
4

 
數
字

 
0

0
0

0
~

2
3

5
9
 

H
H

m
m

 

結
束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結
束
時
間

 
4

 
數
字

 
0

0
0

0
~

2
3

5
9
 

H
H

m
m

 

量
測
範
圍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欄
位
說
明

a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類
型

 
1

 
數
字

 
1

~
6
 

詳
欄
位
說
明

b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準
值

(A
)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欄
位
說
明

a 
零
點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值

(B
)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零
點
偏
移

(C
＝

B
－

A
) 

(9
,2

) 
數
值

 
-9

9
9

9
9

9
9

9
9

.9
9

 

~
9

9
9

9
9

9
9

9
9

.9
9
 

零
點
偏
移
率

 
(3

,2
) 

數
值

 
-1

0
0

.0
0

~
1

0
0

.0
0
 

單
位
：

%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類
型

 
1

 
數
字

 
1

~
6
 

詳
欄
位
說
明

b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準
值

(E
)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欄
位
說
明

a 

全
幅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值

(F
)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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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幅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值

(F
)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全
幅
偏
移

(G
＝

F
－

E
) 

(9
,2

) 
數
值

 
-9

9
9

9
9

9
9

9
9

.9
9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全
幅
偏
移
率

 
4

~
7
 

數
字

 
-1

0
0

.0
0

~
1

0
0

.0
0

 
單
位
：

%
 

欄
位
說
明
：

 

a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數
值
單
位
為

p
p

m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數
值
單
位
為
公
尺
／

秒
(m

/s
)。

 

b
依
其
使
用
零
點
與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類
型
，
填
寫
對
應
代
碼
：

1
－
標

準
氣
體
鋼
瓶
、

2
－
氣
體
匣
、

3
－
濾
光
器
、

4
－
儀
用
空
氣
、

5
－
模
擬
訊
號
、

6
－
其

他
。

 

c
監
測
設
施
每
次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皆
應
連
線
傳
輸
。

 

E
 (

5
B

B
B

~
A

5
8

1
)各

監
測
項
目
日
平
均
值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或

5
 

文
字

 
5

B
B

B
~

A
5

8
1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a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4

 
文
字

 
A

_
_

_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日
平
均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b

 

3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之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1
)連
線
設
施
之
設
置
規
格
及
數
據
紀
錄
格
式
訂
定
原
則

 

A
資
料
儲
存
設
備
之
規
格
︰
同
本
附
錄
（
十
）、

1
、

(1
)、

A
。

 

B
資
料
格
式
訂
定
原
則
：
同
本
附
錄
（
十
）、

1
、

(1
)、

B
。

 

C
傳
輸
檔
案
命
名
規
則
：

 

a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檔
案
名
稱
代
碼
說
明
：

 

Y
Y

Y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民
國
年
度
（
數
值
範
圍
：

0
0

1
-9

9
9
）

 

M
M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月
份
（
數
值
範
圍
：

0
1

-1
2
）

 

n
n

n
─
公
私
場
所
編
碼
，
文
數
字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
流
水
編
號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依
環
境
部
列
管
公
私
場
所
之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

第
二
、
三
碼
流
水
編
號
，
由
各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自
行
依
序
編

定
。

 

b
重
傳
檔
案
使
用
原
則
：
同
本
附
錄
（
十
）、

1
、

(1
)、

C
、

b
規
定
。

 

c
測
試
檔
案
使
用
原
則
：
同
本
附
錄
（
十
）、

1
、

(1
)、

C
、

c
規
定
。

 

(2
)數
據
類
別

 

A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傳
輸
檔
案
中
，
每
一
筆
紀
錄
均
以
四
個
位
元
組
的
格
式
碼
啟
始
，
下
表

列
舉
檔
案
中
所
有
可
能
之
數
據
類
別
及
其
對
應
格
式
碼
。
公
私
場
所
應
傳
輸
的
數
據
類

別
，
除
格
式
碼
「

1
0

0
0
」
及
「

A
1

0
1
」
的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為
必
須
之
外
，
其
它
則
依
指

定
公
告
應
傳
輸
之
監
測
項
目
為
準
：

 

格
式
碼

 
資
料
類
別

 
細
分
類

 
備
註

 

全
幅
偏
移

(G
＝

F
－

E
) 

(9
,2

) 
數
值

 
-9

9
9

9
9

9
9

9
9

.9
9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全
幅
偏
移
率

 
4

~
7
 

數
字

 
-1

0
0

.0
0

~
1

0
0

.0
0
 

單
位
：

%
 

欄
位
說
明
：

 

a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數
值
單
位
為

p
p

m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數
值
單
位
為
公
尺
／

秒
(m

/s
)。

 

b
依
其
使
用
零
點
與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類
型
，
填
寫
對
應
代
碼
：

1
－
標

準
氣
體
鋼
瓶
、

2
－
氣
體
匣
、

3
－
濾
光
器
、

4
－
儀
用
空
氣
、

5
－
模
擬
訊
號
、

6
－
其

他
。

 

c
監
測
設
施
每
次
進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皆
應
連
線
傳
輸
。

 

E
 (

5
B

B
B

~
A

5
8

1
)各

監
測
項
目
日
平
均
值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或

5
 

文
字

 
5

B
B

B
~

A
5

8
1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a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4

 
文
字

 
A

_
_

_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日
平
均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b

 

3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之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1
)連
線
設
施
之
設
置
規
格
及
數
據
紀
錄
格
式
訂
定
原
則

 

A
資
料
儲
存
設
備
之
規
格
︰
同
本
附
錄
（
十
）、

1
、

(1
)、

A
。

 

B
資
料
格
式
訂
定
原
則
：
同
本
附
錄
（
十
）、

1
、

(1
)、

B
。

 

C
傳
輸
檔
案
命
名
規
則
：

 

a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檔
案
名
稱
代
碼
說
明
：

 

Y
Y

Y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民
國
年
度
（
數
值
範
圍
：

0
0

1
-9

9
9
）

 

M
M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月
份
（
數
值
範
圍
：

0
1

-1
2
）

 

n
n

n
─
公
私
場
所
編
碼
，
文
數
字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
流
水
編
號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依
環
境
部
列
管
公
私
場
所
之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

第
二
、
三
碼
流
水
編
號
，
由
各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自
行
依
序
編

定
。

 

b
重
傳
檔
案
使
用
原
則
：
同
本
附
錄
（
十
）、

1
、

(1
)、

C
、

b
規
定
。

 

c
測
試
檔
案
使
用
原
則
：
同
本
附
錄
（
十
）、

1
、

(1
)、

C
、

c
規
定
。

 

(2
)數
據
類
別

 

A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傳
輸
檔
案
中
，
每
一
筆
紀
錄
均
以
四
個
位
元
組
的
格
式
碼
啟
始
，
下
表

列
舉
檔
案
中
所
有
可
能
之
數
據
類
別
及
其
對
應
格
式
碼
。
公
私
場
所
應
傳
輸
的
數
據
類

別
，
除
格
式
碼
「

1
0

0
0
」
及
「

A
1

0
1
」
的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為
必
須
之
外
，
其
它
則
依
指

定
公
告
應
傳
輸
之
監
測
項
目
為
準
：

 

格
式
碼

 
資
料
類
別

 
細
分
類

 
備
註

 

1
0

0
0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傳
輸
類
別

 
新
增
傳
輸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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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0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傳
輸
類
別

 
新
增
傳
輸
資
料

 

A
1

0
1
 

年
月
識
別
資
料

 
 

識
別
月
報
所
屬
年
月

 

2
B

B
B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紀
錄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與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2

3
8
 

總
還
原
硫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2

4
1

~
A

2
7

9
 

 
（
保
留
）

 

A
2

8
0
 

排
放
流
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2

8
1
 

溫
度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格
式
碼

 
月
報
資
料
類
別

 

A
P

L
T

 
公
私
場
所
基
本
資
料

 

A
S

U
M

 
月
報
摘
要
紀
錄

 

A
S

2
A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紀
錄

(2
A

F
)（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
總
還
原
硫
）

 

A
S

2
C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紀
錄

(2
B

F
)（
排
放
流
率
與
溫
度
）

 

B
 B

B
B
代
碼
係
依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固
定
空
氣
污
染
源
資
訊
系
統
代
碼
表
之
附
表
十
五
所

列
物
種
代
碼
對
應
。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五
個
碳
以
上
碳
氫
化
合

物
請
填
寫
五
個
碳
之
碳
氫
化
合
物
（

C
-5
化
合
物
）
物
種
代
碼
。

 

(3
)資
料
格
式
說
明

 

A
 (

1
0

0
0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數
字

 
1

0
0

0
 

固
定

 

管
制
編
號

 
8

 
文
字

 
 

固
定

 

檔
案
類
別

 
3

 
文
字

 
F

L
M

 
固
定

 

格
式
版
本

 
4

 
文
字

 
V

1
1

3
 

固
定
，
傳
輸
格
式
之
版
本

 

欄
位
說
明
：
傳
輸
檔
案
第
一
筆
紀
錄
必
須
是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之
檔
案
類
別
為

「
F

L
M
」，

英
文
字
母
大
寫
。

 

B
 (

A
1

0
1

)年
月
識
別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文
字

 
A

1
0

1
 

 

年
度
別

 
3

 
數
字

 
0

0
1

~
9

9
9
 

民
國
年

 

月
份
別

 
2

 
數
字

 
0

1
~

1
2
 

 

欄
位
說
明
：
傳
輸
檔
案
第
二
筆
紀
錄
必
須
是
年
月
識
別
資
料
。

 

C
 (

A
P

L
T

)公
私
場
所
基
本
資
料

 

檔
名
：

F
L

Y
Y

Y
M

M
0

0
0

A
P

L
T

.n
n

n
 

重
傳
檔
名
：

R
F

L
Y

Y
Y

M
M

0
0

0
A

P
L

T
.n

n
n
 

測
試
檔
名
：

T
F

L
Y

Y
Y

M
M

0
0

0
A

P
L

T
.n

n
n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文
字

 
A

P
L

T
 

 

申
報
月
份

 
2

 
數
字

 
0

1
~

1
2
 

 

公
私
場
所
名
稱

 
5

0
 

文
字

 
 

 

A
1

0
1
 

年
月
識
別
資
料

 
 

識
別
月
報
所
屬
年
月

 

2
B

B
B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紀
錄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與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2

3
8
 

總
還
原
硫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2

4
1

~
A

2
7

9
 

 
（
保
留
）

 

A
2

8
0
 

排
放
流
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A
2

8
1
 

溫
度
監
測
設
施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格
式
碼

 
月
報
資
料
類
別

 

A
P

L
T

 
公
私
場
所
基
本
資
料

 

A
S

U
M

 
月
報
摘
要
紀
錄

 

A
S

2
A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紀
錄

(2
A

F
)（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
總
還
原
硫
）

 

A
S

2
C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紀
錄

(2
B

F
)（
排
放
流
率
與
溫
度
）

 

B
 B

B
B
代
碼
係
依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固
定
空
氣
污
染
源
資
訊
系
統
代
碼
表
之
附
表
十
五
所

列
物
種
代
碼
對
應
。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五
個
碳
以
上
碳
氫
化
合

物
請
填
寫
五
個
碳
之
碳
氫
化
合
物
（

C
-5
化
合
物
）
物
種
代
碼
。

 

(3
)資
料
格
式
說
明

 

A
 (

1
0

0
0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數
字

 
1

0
0

0
 

固
定

 

管
制
編
號

 
8

 
文
字

 
 

固
定

 

檔
案
類
別

 
3

 
文
字

 
F

L
M

 
固
定

 

格
式
版
本

 
4

 
文
字

 
V

1
1

3
 

固
定
，
傳
輸
格
式
之
版
本

 

欄
位
說
明
：
傳
輸
檔
案
第
一
筆
紀
錄
必
須
是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之
檔
案
類
別
為

「
F

L
M
」，

英
文
字
母
大
寫
。

 

B
 (

A
1

0
1

)年
月
識
別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文
字

 
A

1
0

1
 

 

年
度
別

 
3

 
數
字

 
0

0
1

~
9

9
9
 

民
國
年

 

月
份
別

 
2

 
數
字

 
0

1
~

1
2
 

 

欄
位
說
明
：
傳
輸
檔
案
第
二
筆
紀
錄
必
須
是
年
月
識
別
資
料
。

 

C
 (

A
P

L
T

)公
私
場
所
基
本
資
料

 

檔
名
：

F
L

Y
Y

Y
M

M
0

0
0

A
P

L
T

.n
n

n
 

重
傳
檔
名
：

R
F

L
Y

Y
Y

M
M

0
0

0
A

P
L

T
.n

n
n
 

測
試
檔
名
：

T
F

L
Y

Y
Y

M
M

0
0

0
A

P
L

T
.n

n
n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文
字

 
A

P
L

T
 

 

申
報
月
份

 
2

 
數
字

 
0

1
~

1
2
 

 

公
私
場
所
名
稱

 
5

0
 

文
字

 
 

 

公
私
場
所
地
址

 
8

0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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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私
場
所
地
址

 
8

0
 

文
字

 
 

 

行
業
別
代
碼

 
4

 
文
字

 
 

 

行
業
別
名
稱

 
3

0
 

文
字

 
 

 

公
私
場
所
電
話

 
3

0
 

文
字

 
 

 

負
責
人
姓
名

 
1

0
 

文
字

 
 

 

紀
錄
者
姓
名

 
1

0
 

文
字

 
 

 

紀
錄
者
職
稱

 
3

0
 

文
字

 
 

 

紀
錄
者
電
話

 
2

0
 

文
字

 
 

 

紀
錄
者
證
書
字
號

 
1

6
 

文
字

 
 

 

填
表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D
 (

A
S

U
M

)月
報
摘
要
紀
錄

 

檔
名
：

F
L

Y
Y

Y
M

M
0

0
0

A
S

U
M

.n
n

n
 

重
傳
檔
名
：

R
F

L
Y

Y
Y

M
M

0
0

0
A

S
U

M
.n

n
n

 

測
試
檔
名
：

T
F

L
Y

Y
Y

M
M

0
0

0
A

S
U

M
.n

n
n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文
字

 
A

S
U

M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4

 
文
字

 
A

_
_

_
 

 

監
測
項
目

 
4
或

5
 

文
字

 
2

B
B

B
~

A
2

8
0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a 

申
報
月
份

 
2

 
數
字

 
0

1
~

1
2
 

 

最
大
之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欄
位
說
明

a

與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b

 

最
小
之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月
平
均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合
計
排
放
量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欄
位
說
明

b
 

日
平
均
排
放
量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單
位
：
公
斤
／

日
 

最
大
之
小
時
廢
氣
成
分
總
淨
熱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單
位
：

M
J/

N
m

3
 

詳
欄
位
說
明

a 
最
小
之
小
時
廢
氣
成
分
總
淨
熱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日
期

 
6

2
 

數
字

 
 

詳
欄
位
說
明

c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總
時
數

 
(3

,1
) 

數
值

 
0

~
7

4
4

.0
 

單
位
：
小
時

 

本
月
零
點
或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不

符
規
定
之
日
期

 
6

2
 

數
字

 
 

日
期
請
以
二
位

表
示
，
如

0
1
表

示
該
月

1
日
，
日

與
日
間
必
須
緊

密
相
連

 

行
業
別
代
碼

 
4

 
文
字

 
 

 

行
業
別
名
稱

 
3

0
 

文
字

 
 

 

公
私
場
所
電
話

 
3

0
 

文
字

 
 

 

負
責
人
姓
名

 
1

0
 

文
字

 
 

 

紀
錄
者
姓
名

 
1

0
 

文
字

 
 

 

紀
錄
者
職
稱

 
3

0
 

文
字

 
 

 

紀
錄
者
電
話

 
2

0
 

文
字

 
 

 

紀
錄
者
證
書
字
號

 
1

6
 

文
字

 
 

 

填
表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D
 (

A
S

U
M

)月
報
摘
要
紀
錄

 

檔
名
：

F
L

Y
Y

Y
M

M
0

0
0

A
S

U
M

.n
n

n
 

重
傳
檔
名
：

R
F

L
Y

Y
Y

M
M

0
0

0
A

S
U

M
.n

n
n

 

測
試
檔
名
：

T
F

L
Y

Y
Y

M
M

0
0

0
A

S
U

M
.n

n
n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文
字

 
A

S
U

M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4

 
文
字

 
A

_
_

_
 

 

監
測
項
目

 
4
或

5
 

文
字

 
2

B
B

B
~

A
2

8
0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a 

申
報
月
份

 
2

 
數
字

 
0

1
~

1
2
 

 

最
大
之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欄
位
說
明

a

與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b

 

最
小
之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月
平
均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合
計
排
放
量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欄
位
說
明

b
 

日
平
均
排
放
量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單
位
：
公
斤
／

日
 

最
大
之
小
時
廢
氣
成
分
總
淨
熱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單
位
：

M
J/

N
m

3
 

詳
欄
位
說
明

a 
最
小
之
小
時
廢
氣
成
分
總
淨
熱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日
期

 
6

2
 

數
字

 
 

詳
欄
位
說
明

c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總
時
數

 
(3

,1
) 

數
值

 
0

~
7

4
4

.0
 

單
位
：
小
時

 

本
月
零
點
或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不

符
規
定
之
日
期

 
6

2
 

數
字

 
 

日
期
請
以
二
位

表
示
，
如

0
1
表

示
該
月

1
日
，
日

與
日
間
必
須
緊

密
相
連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頻
率

 
(4

,0
) 

數
值

 
0

~
9

9
9

9
 

單
位
：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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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頻
率

 
(4

,0
) 

數
值

 
0

~
9

9
9

9
 

單
位
：
秒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準
確
度

(1
) 

(3
,2

) 
數
值

 
-1

0
0

.0
0

~
1

0
0

.0
0

 
單
位
：

%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準
確
度

(2
) 

(3
,2

) 
數
值

 
-1

0
0

.0
0

~
1

0
0

.0
0

 
單
位
：

%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準
確
度

(3
) 

(3
,2

) 
數
值

 
-1

0
0

.0
0

~
1

0
0

.0
0

 
單
位
：

%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R
2
 

(1
,3

) 
數
值

 
0

.0
0

0
~

1
.0

0
0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準
確
度

 
(3

,2
) 

數
值

 
-1

0
0

.0
0

~
1

0
0

.0
0

 
單
位
：

%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總
日
曆
天
時
數

 
(3

,0
) 

數
值

 
0

~
7

4
4
 

單
位
：
小
時

 

本
月
有
效
監
測
時
數
百
分
率

 
(3

,2
) 

數
值

 
0

.0
0

~
1

0
0

.0
0

 
單
位
：

%
 

本
季
有
效
監
測
時
數
百
分
率

 
(3

,2
) 

數
值

 
0

.0
0

~
1

0
0

.0
0

 

單
位
：

%
。

3
、

6
、

9
、

1
2
月
請

填
寫
此
欄

 

停
電
期
間
影
響
監
測
設
施
正
常

運
作
之
總
時
數

 
(3

,1
) 

數
值

 
0

.0
~

9
9

9
.9

 
單
位
：
小
時

 

配
合
主
管
機
關
稽
查
或
查
核
，

致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正
常
運
轉
之

總
時
數

 

(3
,1

) 
數
值

 
0

.0
~

9
9

9
.9

 
單
位
：
小
時

 

進
行
第
十
五
條
例
行
校
正
測

試
、
查
核
或
檢
查
，
致
影
響
監

測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之
總
時
數

D
z 

(3
,1

) 
數
值

 
0

.0
~

9
9

9
.9

 
單
位
：
小
時

 

監
測
設
施
進
行
維
護
之
總
時
數

D
r 

(3
,1

) 
數
值

 
0

.0
~

9
9

9
.9

 
單
位
：
小
時

 

無
效
數
據
總
時
數

D
u
 

(3
,1

) 
數
值

 
0

.0
~

9
9

9
.9

 
單
位
：
小
時

 

遺
失
數
據
總
時
數

D
m

 
(3

,1
) 

數
值

 
0

.0
~

9
9

9
.9

 
單
位
：
小
時

 

未
符
合
第
十
條
實
施
檢
測
規
定

期
間
之
總
時
數

D
c 

(3
,1

) 
數
值

 
0

.0
~

9
9

9
.9

 
單
位
：
小
時

 

停
電
期
間
影
響
監
測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之
日
期

 
6

2
 

數
字

 
 

日
期
請
以
二
位

表
示
，
如
以

0
1

表
示
該
月

1
日
，

日
與
日
間
必
須

緊
密
相
連

 

監
測
數
據
遺
失
日
期

 
6

2
 

數
字

 
 

配
合
主
管
機
關
稽
查
或
查
核
，

致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正
常
運
轉
之

日
期

 

6
2

 
數
字

 

配
合
主
管
機
關
稽
查

或
查
核
，
致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正
常
運
轉
之

日
期

 

監
測
設
施
依
第
九
條
規
定
辦
理

汰
換
、
量
測
位
置
變
更
、
故
障

損
壞
或
拆
除
作
業
之
日
期

 

6
2

 
數
字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使
用
日
期

 
6

2
 

數
字

 
 

廢
氣
燃
燒
塔
未
符
合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第
五
條
規
範
之
日
期

 

6
2

 
數
字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準
確
度

(1
) 

(3
,2

) 
數
值

 
-1

0
0

.0
0

~
1

0
0

.0
0
 

單
位
：

%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準
確
度

(2
) 

(3
,2

) 
數
值

 
-1

0
0

.0
0

~
1

0
0

.0
0
 

單
位
：

%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準
確
度

(3
) 

(3
,2

) 
數
值

 
-1

0
0

.0
0

~
1

0
0

.0
0
 

單
位
：

%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R
2
 

(1
,3

) 
數
值

 
0

.0
0

0
~

1
.0

0
0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準
確
度

 
(3

,2
) 

數
值

 
-1

0
0

.0
0

~
1

0
0

.0
0
 

單
位
：

%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總
日
曆
天
時
數

 
(3

,0
) 

數
值

 
0

~
7

4
4
 

單
位
：
小
時

 

本
月
有
效
監
測
時
數
百
分
率

 
(3

,2
) 

數
值

 
0

.0
0

~
1

0
0

.0
0
 

單
位
：

%
 

本
季
有
效
監
測
時
數
百
分
率

 
(3

,2
) 

數
值

 
0

.0
0

~
1

0
0

.0
0
 

單
位
：

%
。

3
、

6
、

9
、

1
2
月
請

填
寫
此
欄

 

停
電
期
間
影
響
監
測
設
施
正
常

運
作
之
總
時
數

 
(3

,1
) 

數
值

 
0

.0
~

9
9

9
.9

 
單
位
：
小
時

 

配
合
主
管
機
關
稽
查
或
查
核
，

致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正
常
運
轉
之

總
時
數

 

(3
,1

) 
數
值

 
0

.0
~

9
9

9
.9

 
單
位
：
小
時

 

進
行
第
十
五
條
例
行
校
正
測

試
、
查
核
或
檢
查
，
致
影
響
監

測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之
總
時
數

D
z 

(3
,1

) 
數
值

 
0

.0
~

9
9

9
.9

 
單
位
：
小
時

 

監
測
設
施
進
行
維
護
之
總
時
數

D
r 

(3
,1

) 
數
值

 
0

.0
~

9
9

9
.9

 
單
位
：
小
時

 

無
效
數
據
總
時
數

D
u
 

(3
,1

) 
數
值

 
0

.0
~

9
9

9
.9

 
單
位
：
小
時

 

遺
失
數
據
總
時
數

D
m

 
(3

,1
) 

數
值

 
0

.0
~

9
9

9
.9

 
單
位
：
小
時

 

未
符
合
第
十
條
實
施
檢
測
規
定

期
間
之
總
時
數

D
c 

(3
,1

) 
數
值

 
0

.0
~

9
9

9
.9

 
單
位
：
小
時

 

停
電
期
間
影
響
監
測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之
日
期

 
6

2
 

數
字

 
 

日
期
請
以
二
位

表
示
，
如
以

0
1

表
示
該
月

1
日
，

日
與
日
間
必
須

緊
密
相
連

 

監
測
數
據
遺
失
日
期

 
6

2
 

數
字

 
 

配
合
主
管
機
關
稽
查
或
查
核
，

致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正
常
運
轉
之

日
期

 

6
2

 
數
字

 

配
合
主
管
機
關
稽
查

或
查
核
，
致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正
常
運
轉
之

日
期

 

監
測
設
施
依
第
九
條
規
定
辦
理

汰
換
、
量
測
位
置
變
更
、
故
障

損
壞
或
拆
除
作
業
之
日
期

 

6
2

 
數
字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使
用
日
期

 
6

2
 

數
字

 
 

廢
氣
燃
燒
塔
未
符
合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第
五
條
規
範
之
日
期

 

6
2

 
數
字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1
或

2
 

數
字

 
1

~
6
 

詳
欄
位
說
明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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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類
型

 
1
或

2
 

數
字

 
1

~
6
 

詳
欄
位
說
明

d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類
型

 
1
或

2
 

數
字

 
1

~
6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使
用
期
限

 
7
或

1
4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詳
欄
位
說
明

e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使
用
期
限

 
7
或

1
4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標
準
氣
體
之
配

置
方
式

 
1

 
數
字

 
1

~
2
 

詳
欄
位
說
明

f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用
標
準
品
、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之
標
準
氣
體
使

用
期
限

(1
)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用
標
準
品
、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之
標
準
氣
體
使

用
期
限

(2
)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用
標
準
品
、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之
標
準
氣
體
使

用
期
限

(3
)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本
監
測
設
施
是
否
同
時
監
測
其

他
廢
氣
燃
燒
塔

 
1

 
文
字

 
Y

/N
 

 

同
時
監
測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3

2
 

文
字

 
A

 
 
 
 
 

 
詳
欄
位
說
明

g
 

欄
位
說
明
：

 

a
最
大
與
最
小
之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與
廢
氣
成
分
總
淨
熱
值
，
應
以
該
月
有
效
狀

態
之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與
其
計
算
之
廢
氣
成
分
總
淨
熱
值
進
行
認
定
。

 

b
應
填
寫
有
效
狀
態
與
替
代
值
計
算
之
小
時
排
放
量
總
合
，
單
位
為
公
斤
。

 

c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日
期
之
認
定
，
指
該
日
符
合
「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
規
定
之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
則
應
紀
錄
之
。
日
期
請
以
二
位
表

示
，
如
以

0
1
表
示
該
月

1
日
，
日
與
日
間
必
須
緊
密
相
連
。

 

d
依
其
使
用
零
點
與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類
型
，
填
寫
對
應
代
碼
：

1
－
標

準
氣
體
鋼
瓶
、

2
－
氣
體
匣
、

3
－
濾
光
器
、

4
－
儀
用
空
氣
、

5
－
模
擬
訊
號
、

6
－
其

他
。
使
用

2
種
類
型
之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類
型
者
，
請
依
序
填
寫
所
有
對
應

代
碼
，
各
代
碼
必
須
緊
密
相
連
。

 

e
依
其
使
用
零
點
與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使
用
期
限
，
填
寫
使
用
期
限
。

使
用

2
種
類
型
之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類
型
者
或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依

（
五
）、

1
、

(2
)規
定
使
用
二
氧
化
硫
與
總
還
原
硫
標
準
氣
體
者
，
請
依
序
分
別
填
寫

使
用
期
限
，
各
使
用
期
限
必
須
緊
密
相
連
。

 

f
依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標
準
氣
體
之
配
置
方
式
，
填
寫
對
應
代
碼
：

1
－
以
零
點
氣
體
稀
釋

配
製
之
標
準
氣
體
、

2
－
液
態
標
準
品
利
用
蒸
發
法
配
製
。

 

g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為
四
碼
，
倘
同
時
監
測
二
個
以
上
廢
氣
燃
燒
塔
，
各
廢
氣
燃
燒

塔
代
號
必
須
緊
密
相
連
。

 

材
類
型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類
型

 
1
或

2
 

數
字

 
1

~
6
 

零
點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使
用
期
限

 
7
或

1
4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詳
欄
位
說
明

e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使
用
期
限

 
7
或

1
4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標
準
氣
體
之
配

置
方
式

 
1

 
數
字

 
1

~
2
 

詳
欄
位
說
明

f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用
標
準
品
、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之
標
準
氣
體
使

用
期
限

(1
)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用
標
準
品
、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之
標
準
氣
體
使

用
期
限

(2
)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用
標
準
品
、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之
標
準
氣
體
使

用
期
限

(3
)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本
監
測
設
施
是
否
同
時
監
測
其

他
廢
氣
燃
燒
塔

 
1

 
文
字

 
Y

/N
 

 

同
時
監
測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3

2
 

文
字

 
A

 
 
 
 
 

 
詳
欄
位
說
明

g
 

欄
位
說
明
：

 

a
最
大
與
最
小
之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與
廢
氣
成
分
總
淨
熱
值
，
應
以
該
月
有
效
狀

態
之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與
其
計
算
之
廢
氣
成
分
總
淨
熱
值
進
行
認
定
。

 

b
應
填
寫
有
效
狀
態
與
替
代
值
計
算
之
小
時
排
放
量
總
合
，
單
位
為
公
斤
。

 

c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日
期
之
認
定
，
指
該
日
符
合
「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
規
定
之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
則
應
紀
錄
之
。
日
期
請
以
二
位
表

示
，
如
以

0
1
表
示
該
月

1
日
，
日
與
日
間
必
須
緊
密
相
連
。

 

d
依
其
使
用
零
點
與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類
型
，
填
寫
對
應
代
碼
：

1
－
標

準
氣
體
鋼
瓶
、

2
－
氣
體
匣
、

3
－
濾
光
器
、

4
－
儀
用
空
氣
、

5
－
模
擬
訊
號
、

6
－
其

他
。
使
用

2
種
類
型
之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類
型
者
，
請
依
序
填
寫
所
有
對
應

代
碼
，
各
代
碼
必
須
緊
密
相
連
。

 

e
依
其
使
用
零
點
與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使
用
期
限
，
填
寫
使
用
期
限
。

使
用

2
種
類
型
之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類
型
者
或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依

（
五
）、

1
、

(2
)規
定
使
用
二
氧
化
硫
與
總
還
原
硫
標
準
氣
體
者
，
請
依
序
分
別
填
寫

使
用
期
限
，
各
使
用
期
限
必
須
緊
密
相
連
。

 

f
依
多
點
校
正
檢
查
標
準
氣
體
之
配
置
方
式
，
填
寫
對
應
代
碼
：

1
－
以
零
點
氣
體
稀
釋

配
製
之
標
準
氣
體
、

2
－
液
態
標
準
品
利
用
蒸
發
法
配
製
。

 

g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為
四
碼
，
倘
同
時
監
測
二
個
以
上
廢
氣
燃
燒
塔
，
各
廢
氣
燃
燒

塔
代
號
必
須
緊
密
相
連
。

 

E
 (

A
S

2
A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紀
錄

(2
A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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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A
S

2
A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紀
錄

(2
A

F
) 

檔
名
：

F
L

Y
Y

Y
M

M
0

0
0

A
S

2
A

.n
n

n
 

重
傳
檔
名
：

R
F

L
Y

Y
Y

M
M

0
0

0
A

S
2

A
.n

n
n

 

測
試
檔
名
：

T
F

L
Y

Y
Y

M
M

0
0

0
A

S
2

A
.n

n
n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文
字

 
A

S
2

A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4

 
文
字

 
A

_
_

_
 

 

監
測
項
目

 
4
或

5
 

文
字

 
2

B
B

B
~

A
2

7
9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a 

申
報
月
份

 
2

 
數
字

 
0

1
~

1
2
 

 

申
報
日
期

 
2

 
數
字

 
0

1
~

3
1
 

 

日
平
均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單
位
：

p
p

m
 

最
大
之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單
位
：

p
p

m
 

詳
欄
位
說
明

a 
最
小
之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最
大
之
小
時
總
淨
熱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單
位
：

M
J/

N
m

3
 

詳
欄
位
說
明

a 
最
小
之
小
時
總
淨
熱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有
效
監
測
時
數

 
(2

,0
) 

數
值

 
0

~
2

4
 

單
位
：
小
時

 

有
效
狀
態
總
排
放
量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單
位
：
公
斤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總
時
數

(0
1

) 
(2

,0
) 

數
值

 
0

~
2

4
 

單
位
：
小
時

 

詳
欄
位
說
明

b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總
時
數

(0
2

) 
(2

,0
) 

數
值

 
0

~
2

4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總
時
數

(0
3

) 
(2

,0
) 

數
值

 
0

~
2

4
 

替
代
總
排
放
量

(0
1

)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單
位
：
公
斤

 

詳
欄
位
說
明

b
 

替
代
總
排
放
量

(0
2

)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替
代
總
排
放
量

(0
3

)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合
計
排
放
量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有
效
狀
態
總
排
放

量
與
替
代
總
排
放

量
之
總
合
，
單

位
：
公
斤

 

欄
位
說
明
：

 

a
最
大
與
最
小
之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與
廢
氣
成
分
總
淨
熱
值
，
應
以
該
日
有
效
狀

態
之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與
其
計
算
之
廢
氣
成
分
總
淨
熱
值
進
行
認
定
。

 

b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總
時
數
與
替
代
總
排
放
量
括
弧
中
數
字
代
碼
，
代
表
其
替
代
計
算
方

式
：

0
1
－
符
合
附
錄
十
一
、（

九
）、

1
、

(2
)、

A
規
定
者
、

0
2
－
符
合
附
錄
十
一
、

（
九
）、

1
、

(2
)、

A
規
定
者
、

0
3
－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規
定
之
計
算
方
法
。
公

私
場
所
應
依
其
適
用
替
代
計
算
方
式
選
用
數
字
代
碼
。

 

F
 (

A
S

2
C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紀
錄

(2
B

F
) 

檔
名
：

F
L

Y
Y

Y
M

M
0

0
0

A
S

2
C

.n
n

n
 

檔
名
：

F
L

Y
Y

Y
M

M
0

0
0

A
S

2
A

.n
n

n
 

重
傳
檔
名
：

R
F

L
Y

Y
Y

M
M

0
0

0
A

S
2

A
.n

n
n

 

測
試
檔
名
：

T
F

L
Y

Y
Y

M
M

0
0

0
A

S
2

A
.n

n
n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文
字

 
A

S
2

A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4

 
文
字

 
A

_
_

_
 

 

監
測
項
目

 
4
或

5
 

文
字

 
2

B
B

B
~

A
2

7
9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a 

申
報
月
份

 
2

 
數
字

 
0

1
~

1
2
 

 

申
報
日
期

 
2

 
數
字

 
0

1
~

3
1
 

 

日
平
均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單
位
：

p
p

m
 

最
大
之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單
位
：

p
p

m
 

詳
欄
位
說
明

a 
最
小
之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最
大
之
小
時
總
淨
熱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單
位
：

M
J/

N
m

3
 

詳
欄
位
說
明

a 
最
小
之
小
時
總
淨
熱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有
效
監
測
時
數

 
(2

,0
) 

數
值

 
0

~
2

4
 

單
位
：
小
時

 

有
效
狀
態
總
排
放
量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單
位
：
公
斤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總
時
數

(0
1

) 
(2

,0
) 

數
值

 
0

~
2

4
 

單
位
：
小
時

 

詳
欄
位
說
明

b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總
時
數

(0
2

) 
(2

,0
) 

數
值

 
0

~
2

4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總
時
數

(0
3

) 
(2

,0
) 

數
值

 
0

~
2

4
 

替
代
總
排
放
量

(0
1

)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單
位
：
公
斤

 

詳
欄
位
說
明

b
 

替
代
總
排
放
量

(0
2

)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替
代
總
排
放
量

(0
3

)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合
計
排
放
量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有
效
狀
態
總
排
放

量
與
替
代
總
排
放

量
之
總
合
，
單

位
：
公
斤

 

欄
位
說
明
：

 

a
最
大
與
最
小
之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與
廢
氣
成
分
總
淨
熱
值
，
應
以
該
日
有
效
狀

態
之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與
其
計
算
之
廢
氣
成
分
總
淨
熱
值
進
行
認
定
。

 

b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總
時
數
與
替
代
總
排
放
量
括
弧
中
數
字
代
碼
，
代
表
其
替
代
計
算
方

式
：

0
1
－
符
合
附
錄
十
一
、（

九
）、

1
、

(2
)、

A
規
定
者
、

0
2
－
符
合
附
錄
十
一
、

（
九
）、

1
、

(2
)、

A
規
定
者
、

0
3
－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規
定
之
計
算
方
法
。
公

私
場
所
應
依
其
適
用
替
代
計
算
方
式
選
用
數
字
代
碼
。

 

F
 (

A
S

2
C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紀
錄

(2
B

F
) 

檔
名
：

F
L

Y
Y

Y
M

M
0

0
0

A
S

2
C

.n
n

n
 

重
傳
檔
名
：

R
F

L
Y

Y
Y

M
M

0
0

0
A

S
2

C
.n

n
n
 

測
試
檔
名
：

T
F

L
Y

Y
Y

M
M

0
0

0
A

S
2

C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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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傳
檔
名
：

R
F

L
Y

Y
Y

M
M

0
0

0
A

S
2

C
.n

n
n
 

測
試
檔
名
：

T
F

L
Y

Y
Y

M
M

0
0

0
A

S
2

C
.n

n
n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文
字

 
A

S
2

C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4

 
文
字

 
A

_
_

_
 

 

監
測
項
目

 
4
或

5
 

文
字

 
A

2
8

0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a 

申
報
月
份

 
2

 
數
字

 
0

1
~

1
2
 

 

申
報
日
期

 
2

 
數
字

 
0

1
~

3
1
 

 

排
放
流
率
日
平
均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單
位
：

N
m

3
/h

r 

最
大
之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本
附
錄
（
十
）、

3
、

(3
)、

E
欄
位

說
明

a，
單
位
：

N
m

3
/h

r 

最
小
之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有
效
監
測
時
數

 
(2

,0
) 

數
值

 
0

~
2

4
 

單
位
：
小
時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總
時
數

(0
1

) 
(2

,0
) 

數
值

 
0

~
2

4
 

單
位
：
小
時

 

詳
本
附
錄

（
十
）、

3
、

(3
)、

E
欄
位
說
明

b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總
時
數

(0
2

) 
(2

,0
) 

數
值

 
0

~
2

4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總
時
數

(0
3

) 
(2

,0
) 

數
值

 
0

~
2

4
 

監
測
項
目

 
4
或

5
 

文
字

 
A

2
8

1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a 

溫
度
日
平
均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單
位
：

℃
 

4
.公
私
場
所
至
遲
應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十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符
合
本
附
錄
（
十
）
規
範
，
於
未
符

合
前
應
依
一
百
零
九
年
四
月
八
日
修
正
發
布
本
辦
法
之
附
錄
九
、（

十
）
規
定
辦
理
。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文
字

 
A

S
2

C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4

 
文
字

 
A

_
_

_
 

 

監
測
項
目

 
4
或

5
 

文
字

 
A

2
8

0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a 

申
報
月
份

 
2

 
數
字

 
0

1
~

1
2
 

 

申
報
日
期

 
2

 
數
字

 
0

1
~

3
1
 

 

排
放
流
率
日
平
均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單
位
：

N
m

3
/h

r 

最
大
之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本
附
錄
（
十
）、

3
、

(3
)、

E
欄
位

說
明

a，
單
位
：

N
m

3
/h

r 

最
小
之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有
效
監
測
時
數

 
(2

,0
) 

數
值

 
0

~
2

4
 

單
位
：
小
時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總
時
數

(0
1

) 
(2

,0
) 

數
值

 
0

~
2

4
 

單
位
：
小
時

 

詳
本
附
錄

（
十
）、

3
、

(3
)、

E
欄
位
說
明

b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總
時
數

(0
2

) 
(2

,0
) 

數
值

 
0

~
2

4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總
時
數

(0
3

) 
(2

,0
) 

數
值

 
0

~
2

4
 

監
測
項
目

 
4
或

5
 

文
字

 
A

2
8

1
 

詳
本
附
錄

（
十
）、

1
、

(3
)、

B
欄
位
說
明

a 

溫
度
日
平
均
值

 
(9

,2
) 

數
值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單
位
：

℃
 

4
.公
私
場
所
至
遲
應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十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符
合
本
附
錄
（
十
）
規
範
，
於
未
符
合
前

應
依
一
百
零
九
年
四
月
八
日
修
正
發
布
本
辦
法
之
附
錄
九
、（

十
）
規
定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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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附
錄
十
一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錄
十
一
、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之
計
算
處
理
與
數
據
狀
態
判
定
規
範

 

（
一
）
規
範
內
容
：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及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頻
率
、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之
標
示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計
算
與
狀
態
判
定
、
量
測
範
圍
與
全
幅
設
定
、
無
效
或
遺

失
數
據
之
認
定
、
無
效
或
遺
失
數
據
時
間
之
認
定
、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之
計
算
及
系
統
偏

移
之
校
正
計
算
。

 

（
二
）
名
詞
定
義

 

1
.十
秒
鐘
原
始
數
據
：
指
每
十
秒
鐘
瞬
間
量
測
所
得
之
原
始
數
據
。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於
計
算
過
程
讀
取
原
始
數
據
時
，
應
設
定
固
定
之
讀
取
時
間
，
其
間
距
為
十
秒
，
實
際
讀
取

時
間
與
設
定
讀
取
時
間
之
誤
差
不
得
超
過
正
負
二
秒
。

 

2
.一
分
鐘
原
始
數
據
：
指
每
一
分
鐘
瞬
間
量
測
所
得
之
原
始
數
據
。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於
計
算
過
程
讀
取
原
始
數
據
時
，
應
設
定
固
定
之
讀
取
時
間
，
其
間
距
為
一
分
鐘
，
實
際
讀

取
時
間
與
設
定
讀
取
時
間
之
誤
差
不
得
超
過
正
負
五
秒
。

 

3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原
始
數
據
：
指
量
測
頻
率
大
於
一
分
鐘
之
排
放
管
道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與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
於
可
記
錄
之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瞬
間
量
測
所
得
之
原
始
數

據
。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於
計
算
過
程
讀
取
原
始
數
據
時
，
應
符
合
（
三
）
量
測
頻
率
規

定
且
依
可
記
錄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設
定
固
定
之
讀
取
時
間
，
使
用
層
析
分
析
原
理
之
監
測
設
施

得
依
樣
品
進
樣
時
間
頻
率
及
個
別
物
質
分
析
時
間
，
進
行
讀
取
時
間
之
設
定
，
實
際
讀
取
時

間
與
設
定
讀
取
時
間
之
誤
差
不
得
超
過
正
負
五
秒
。

 

4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指
六
十
分
鐘
內
監
測
數
據
依
本
附
錄
規
定
計
算
所
得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包
括
一
小
時
平
均
值
與
一
小
時
動
平
均
值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5
.最
大
可
能
濃
度

(M
ax

im
u

m
 P

o
te

n
ti

al
 C

o
n

ce
n

tr
at

io
n

, 
M

P
C

)：
屬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者
，
最
大
可
能
濃
度
可
由
各
製
程
使
用
之
原
物
料
依
質
量
平
衡
計
算
、
前
四
次
定
期
檢
測

（
含
試
車
檢
測
）
之
最
大
值
或
前
四
季
監
測
值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檢
測
未
達
四
次
者
，
以
前

三
次
檢
測
之
最
大
值
認
定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未
達
四
季
者
，
以
前
三
季
監
測
值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餘
依
此
類
推
。
屬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者
，
其
最
大
可
能
濃
度
可
由
各
製
程
使
用
之

原
物
料
依
質
量
平
衡
計
算
或
前
四
次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未
達
四
次
者
，
以
前
三
次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餘
依
此
類

推
。

 

6
.最
大
可
能
流
速
：
屬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者
，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之
設
計
最
大
廢
氣
處
理
量

或
前
四
季
監
測
值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未
達
四
季
者
，
以
前
三
季
監
測
值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餘
依
此
類
推
。
屬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者
，
依
設
計
最
大
排
放
流
量
或
前
四

次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未
達
四
次
者
，
以
前
三

次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餘
依
此
類
推
。
以
設
計
量
推
估
流
速
時
，
應
以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設
置
位
置
之
管
道
截
面
積
計
算
之
。

 

7
.最
大
可
能
溫
度
：
屬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者
，
依
前
四
次
定
期
檢
測
（
含
試
車
檢
測
）
之

最
大
值
或
前
四
季
監
測
值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檢
測
未
達
四
次
者
，
以
前
三
次
檢
測
之
最
大
值

認
定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未
達
四
季
者
，
以
前
三
季
監
測
值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餘
依
此
類
推
。

屬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者
，
依
排
放
廢
氣
特
性
之
推
估
或
實
際
檢
測
最
大
溫
度
值
或
前
四

次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未
達
四
次
者
，
以
前
三

次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餘
依
此
類
推
。

 

附
錄
十
一
、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數
據
之
計
算
處
理
與
數
據
狀
態
判
定
規
範

 

（
一
）
規
範
內
容
：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及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頻
率
、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之
標
示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計
算
與
狀
態
判
定
、
量
測
範
圍
與
全
幅
設
定
、
無
效
或
遺

失
數
據
之
認
定
、
無
效
或
遺
失
數
據
時
間
之
認
定
、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之
計
算
及
系
統
偏

移
之
校
正
計
算
。

 

（
二
）
名
詞
定
義

 

1
.十
秒
鐘
原
始
數
據
：
指
每
十
秒
鐘
瞬
間
量
測
所
得
之
原
始
數
據
。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於
計
算
過
程
讀
取
原
始
數
據
時
，
應
設
定
固
定
之
讀
取
時
間
，
其
間
距
為
十
秒
，
實
際
讀
取

時
間
與
設
定
讀
取
時
間
之
誤
差
不
得
超
過
正
負
二
秒
。

 

2
.一
分
鐘
原
始
數
據
：
指
每
一
分
鐘
瞬
間
量
測
所
得
之
原
始
數
據
。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於
計
算
過
程
讀
取
原
始
數
據
時
，
應
設
定
固
定
之
讀
取
時
間
，
其
間
距
為
一
分
鐘
，
實
際
讀

取
時
間
與
設
定
讀
取
時
間
之
誤
差
不
得
超
過
正
負
五
秒
。

 

3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原
始
數
據
：
指
量
測
頻
率
大
於
一
分
鐘
之
排
放
管
道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與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
於
可
記
錄
之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瞬
間
量
測
所
得
之
原
始
數

據
。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於
計
算
過
程
讀
取
原
始
數
據
時
，
應
符
合
（
三
）
量
測
頻
率
規

定
且
依
可
記
錄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設
定
固
定
之
讀
取
時
間
，
使
用
層
析
分
析
原
理
之
監
測
設
施

得
依
樣
品
進
樣
時
間
頻
率
及
個
別
物
質
分
析
時
間
，
進
行
讀
取
時
間
之
設
定
，
實
際
讀
取
時

間
與
設
定
讀
取
時
間
之
誤
差
不
得
超
過
正
負
五
秒
。

 

4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指
六
十
分
鐘
內
監
測
數
據
依
本
附
錄
規
定
計
算
所
得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包
括
一
小
時
平
均
值
與
一
小
時
動
平
均
值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5
.最
大
可
能
濃
度

(M
ax

im
u

m
 P

o
te

n
ti

al
 C

o
n

ce
n

tr
at

io
n

, 
M

P
C

)：
屬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者
，
最
大
可
能
濃
度
可
由
各
製
程
使
用
之
原
物
料
依
質
量
平
衡
計
算
、
前
四
次
定
期
檢
測

（
含
試
車
檢
測
）
之
最
大
值
或
前
四
季
監
測
值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檢
測
未
達
四
次
者
，
以
前

三
次
檢
測
之
最
大
值
認
定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未
達
四
季
者
，
以
前
三
季
監
測
值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餘
依
此
類
推
。
屬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者
，
其
最
大
可
能
濃
度
可
由
各
製
程
使
用
之

原
物
料
依
質
量
平
衡
計
算
或
前
四
次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未
達
四
次
者
，
以
前
三
次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餘
依
此
類

推
。

 

6
.最
大
可
能
流
速
：
屬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者
，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之
設
計
最
大
廢
氣
處
理
量

或
前
四
季
監
測
值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未
達
四
季
者
，
以
前
三
季
監
測
值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餘
依
此
類
推
。
屬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者
，
依
設
計
最
大
排
放
流
量
或
前
四

次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未
達
四
次
者
，
以
前
三

次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餘
依
此
類
推
。
以
設
計
量
推
估
流
速
時
，
應
以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設
置
位
置
之
管
道
截
面
積
計
算
之
。

 

7
.最
大
可
能
溫
度
：
屬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者
，
依
前
四
次
定
期
檢
測
（
含
試
車
檢
測
）
之

最
大
值
或
前
四
季
監
測
值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檢
測
未
達
四
次
者
，
以
前
三
次
檢
測
之
最
大
值

認
定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未
達
四
季
者
，
以
前
三
季
監
測
值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餘
依
此
類
推
。

屬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者
，
依
排
放
廢
氣
特
性
之
推
估
或
實
際
檢
測
最
大
溫
度
值
或
前
四

次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未
達
四
次
者
，
以
前
三

次
廢
氣
燃
燒
塔
使
用
事
件
之
最
大
值
設
定
，
餘
依
此
類
推
。

 

一
、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用
語
，（

四
）

4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二
、
其
餘
未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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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量
測
頻
率

 

1
.排
放
管
道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採
樣
、
分
析
及
記
錄
，
應
在
十
秒
之
內
完

成
一
次
循
環
。

 

2
.排
放
管
道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及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採
樣
、
分
析
及
記
錄
，
應
在
一
分
鐘
之
內
完
成
一
次
循
環
。
但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採
樣
、
分
析
及
記
錄
，
應
在
十
五
分
鐘
之
內
完
成
一
次
循
環
。

 

3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採
樣
、
分
析
及
記
錄
，
應
在
十
五
分
鐘
至
六

十
分
鐘
之
內
完
成
一
次
循
環
；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之
採
樣
、
分
析
及
記
錄
，
應
在
十
五
分

鐘
之
內
完
成
一
次
循
環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採
樣
、
分
析
及
記
錄
，
應
在
一
分
鐘
之
內

完
成
一
次
循
環
。

 

4
.監
測
設
施
執
行
維
護
及
例
行
之
校
正
測
試
、
檢
查
或
查
核
期
間
，
不
受
前
述
各
款
之
限

制
。

 

（
四
）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之
標
示

 

1
.依
（
三
）
量
測
頻
率
記
錄
之
十
秒
鐘
原
始
數
據
、
一
分
鐘
原
始
數
據
與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原

始
數
據
及
各
項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應
依
表

1
1

-1
規
定
同
時
標
示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

常
用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及
監
測
設
施
與
數
據
狀
態
之
代
碼
。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代
碼
判
定
之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
應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2
.原
始
數
據
同
時
符
合
二
種
以
上
監
測
設
施
與
數
據
狀
態
，
或
監
測
設
施
前
端
屬
二
個
以
上

固
定
污
染
源
且
同
時
存
在
不
同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時
，
該
筆
原
始
數
據
應
依
表

1
1

-1
選

用
排
序
，
標
示
其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或
監
測
設
施
與
數
據
狀
態
。

 

3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認
定
條
件
涉
及
監
測
數
據
時
，
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載
明

相
關
監
測
數
據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期
間
，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之
替
代
認
定
條
件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如
因
特
殊
情
形
無
法
適
用
時
，
該
期
間
應
沿
用
最
近
一
筆

相
關
監
測
數
據
有
效
狀
態
時
之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

 

4
.為
配
合
監
測
設
施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審
核
作
業
需
求
規
定
，
公
私
場
所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需
具
備
能
接
收
測
試
設
備
訊
號
以
修
改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之
功
能
。

 

表
1

1
-1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適
用
條
件
、
應
提
報
資
料
與
選
用
排
序
表

 

類 型
 
狀
態

 
適
用
條
件
與
應
提
報
資
料

 
狀
態

代
碼

 

選
用

排
序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固
定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防
制
設
施

故
障
、
維

修
或
未
正

常
運
作
期

間
 

固
定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
但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故

障
、
檢
修
、
維
修
或
設
施
更
換
期
間
，
或
廢
氣
燃
燒
塔

停
用
或
未
符
合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第
五
條
規
範
之
期
間
。

 

A
 

1
 

防
制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固
定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
且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之
期
間
。

 
N

 
2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期

間
 

防
制
設
施

故
障
、
維

修
或
未
正

(1
) 
固
定
污
染
源
屬
起
火
（
爐
）
期
間
，
且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故
障
、
檢
修
、
維
修
或
設
施
更
換
期

間
，
或
廢
氣
燃
燒
塔
停
用
或
未
符
合
揮
發
性
有
機

B
 

3
 

（
三
）
量
測
頻
率

 

1
.排
放
管
道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採
樣
、
分
析
及
記
錄
，
應
在
十
秒
之
內
完

成
一
次
循
環
。

 

2
.排
放
管
道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及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採
樣
、
分
析
及
記
錄
，
應
在
一
分
鐘
之
內
完
成
一
次
循
環
。
但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採
樣
、
分
析
及
記
錄
，
應
在
十
五
分
鐘
之
內
完
成
一
次
循
環
。

 

3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採
樣
、
分
析
及
記
錄
，
應
在
十
五
分
鐘
至
六

十
分
鐘
之
內
完
成
一
次
循
環
；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之
採
樣
、
分
析
及
記
錄
，
應
在
十
五
分

鐘
之
內
完
成
一
次
循
環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採
樣
、
分
析
及
記
錄
，
應
在
一
分
鐘
之
內

完
成
一
次
循
環
。

 

4
.監
測
設
施
執
行
維
護
及
例
行
之
校
正
測
試
、
檢
查
或
查
核
期
間
，
不
受
前
述
各
款
之
限

制
。

 

（
四
）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之
標
示

 

1
.依
（
三
）
量
測
頻
率
記
錄
之
十
秒
鐘
原
始
數
據
、
一
分
鐘
原
始
數
據
與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原

始
數
據
及
各
項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應
依
表

1
1

-1
規
定
同
時
標
示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

常
用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及
監
測
設
施
與
數
據
狀
態
之
代
碼
。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代
碼
判
定
之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
應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2
.原
始
數
據
同
時
符
合
二
種
以
上
監
測
設
施
與
數
據
狀
態
，
或
監
測
設
施
前
端
屬
二
個
以
上

固
定
污
染
源
且
同
時
存
在
不
同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時
，
該
筆
原
始
數
據
應
依
表

1
1

-1
選

用
排
序
，
標
示
其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或
監
測
設
施
與
數
據
狀
態
。

 

3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認
定
條
件
涉
及
監
測
數
據
時
，
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載
明

相
關
監
測
數
據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期
間
，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之
替
代
認
定
條
件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如
因
特
殊
情
形
無
法
適
用
時
，
該
期
間
應
沿
用
最
近
一
筆

相
關
監
測
數
據
有
效
狀
態
時
之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

 

4
.為
配
合
監
測
設
施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查
核
作
業
需
求
規
定
，
公
私
場
所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需
具
備
能
接
收
測
試
設
備
訊
號
以
修
改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之
功
能
。

 

表
1

1
-1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適
用
條
件
、
應
提
報
資
料
與
選
用
排
序
表

 

類 型
 
狀
態

 
適
用
條
件
與
應
提
報
資
料

 
狀
態

代
碼

 

選
用

排
序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固
定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防
制
設
施

故
障
、
維

修
或
未
正

常
運
作
期

間
 

固
定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
但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故

障
、
檢
修
、
維
修
或
設
施
更
換
期
間
，
或
廢
氣
燃
燒
塔

停
用
或
未
符
合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第
五
條
規
範
之
期
間
。

 

A
 

1
 

防
制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固
定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
且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之
期
間
。

 
N

 
2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期

間
 

防
制
設
施

故
障
、
維

修
或
未
正

(3
) 
固
定
污
染
源
屬
起
火
（
爐
）
期
間
，
且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故
障
、
檢
修
、
維
修
或
設
施
更
換
期

間
，
或
廢
氣
燃
燒
塔
停
用
或
未
符
合
揮
發
性
有
機

B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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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運
作
期

間
 

物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第
五
條
規
範
之
期

間
。

 

(2
) 
公
私
場
所
應
依
其
所
屬
行
業
別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規
定
，
判
定
屬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之
期
間
。
行
業
別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未
規
定
或
須
輔
助
條
件
判
定
者
，
得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載
明
起
火
（
爐
）
期
間
之
認
定

條
件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於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期
間
使
用
。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期

間
 

防
制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1
)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期
間
，
且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之
期
間
。

 

(2
)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期
間
之
認
定
，
同
上
述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代
碼

B
之
適
用
條
件
與
應

提
報
資
料
說
明

(2
)。

 

C
 

4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車

（
爐
）
期

間
 

防
制
設
施

故
障
、
維

修
或
未
正

常
運
作
期

間
 

(1
) 
固
定
污
染
源
屬
停
車
（
爐
）
期
間
，
且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故
障
、
檢
修
、
維
修
或
設
施
更
換
期

間
，
或
廢
氣
燃
燒
塔
停
用
或
未
符
合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第
五
條
規
範
之
期

間
。

 

(2
) 
公
私
場
所
應
依
其
所
屬
行
業
別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規
定
，
判
定
屬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車

（
爐
）
之
期
間
。
行
業
別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未
規
定
或
須
輔
助
條
件
判
定
者
，
得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載
明
停
車
（
爐
）
期
間
之
認
定

條
件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於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車
（
爐
）
期
間
使
用
。

 

D
 

5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車

（
爐
）
期

間
 

防
制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1
)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車
（
爐
）
期
間
，
且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之
期
間
。

 

(2
)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車
（
爐
）
期
間
之
認
定
，
同
上
述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代
碼

D
之
適
用
條
件
與
應

提
報
資
料
說
明

(2
)。

 

E
 

6
 

固
定
污
染

源
暫
停
運

轉
 

廢
氣
燃
燒

塔
未
正
常

運
作
期
間

 

(1
) 
固
定
污
染
源
暫
停
運
轉
期
間
，
且
廢
氣
燃
燒
塔
停

用
或
未
符
合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第
五
條
規
範
之
期
間
。
（
本
狀
態
僅
適
用

於
廢
氣
燃
燒
塔
）

 

(2
) 
除
固
定
污
染
源
歲
（
檢
）
修
及
停
工
期
間
外
，
其

他
原
因
致
固
定
污
染
源
需
暫
時
停
止
運
轉
之
期

間
。
但
不
包
括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止
投
料
，
其
固
定

污
染
源
持
續
燃
燒
運
作
之
情
形
者
。

 

(3
) 
公
私
場
所
應
依
固
定
污
染
源
操
作
許
可
證
規
定
，

實
際
記
錄
原
（
物
）
料
、
燃
料
投
料
狀
況
、
污
染

H
 

7
 

常
運
作
期

間
 

物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第
五
條
規
範
之
期

間
。

 

(4
) 
公
私
場
所
應
依
其
所
屬
行
業
別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規
定
，
判
定
屬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之
期
間
。
行
業
別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未
規
定
或
須
輔
助
條
件
判
定
者
，
得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載
明
起
火
（
爐
）
期
間
之
認
定

條
件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於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期
間
使
用
。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期

間
 

防
制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3
)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期
間
，
且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之
期
間
。

 

(4
)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期
間
之
認
定
，
同
上
述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代
碼

B
之
適
用
條
件
與
應

提
報
資
料
說
明

(2
)。

 

C
 

4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車

（
爐
）
期

間
 

防
制
設
施

故
障
、
維

修
或
未
正

常
運
作
期

間
 

(3
) 
固
定
污
染
源
屬
停
車
（
爐
）
期
間
，
且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故
障
、
檢
修
、
維
修
或
設
施
更
換
期

間
，
或
廢
氣
燃
燒
塔
停
用
或
未
符
合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第
五
條
規
範
之
期

間
。

 

(4
) 
公
私
場
所
應
依
其
所
屬
行
業
別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規
定
，
判
定
屬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車

（
爐
）
之
期
間
。
行
業
別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未
規
定
或
須
輔
助
條
件
判
定
者
，
得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載
明
停
車
（
爐
）
期
間
之
認
定

條
件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於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車
（
爐
）
期
間
使
用
。

 

D
 

5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車

（
爐
）
期

間
 

防
制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3
)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車
（
爐
）
期
間
，
且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之
期
間
。

 

(4
)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車
（
爐
）
期
間
之
認
定
，
同
上
述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代
碼

D
之
適
用
條
件
與
應

提
報
資
料
說
明

(2
)。

 

E
 

6
 

固
定
污
染

源
暫
停
運

轉
 

廢
氣
燃
燒

塔
未
正
常

運
作
期
間

 

(4
) 
固
定
污
染
源
暫
停
運
轉
期
間
，
且
廢
氣
燃
燒
塔
停

用
或
未
符
合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第
五
條
規
範
之
期
間
。
（
本
狀
態
僅
適
用

於
廢
氣
燃
燒
塔
）

 

(5
) 
除
固
定
污
染
源
歲
（
檢
）
修
及
停
工
期
間
外
，
其

他
原
因
致
固
定
污
染
源
需
暫
時
停
止
運
轉
之
期

間
。
但
不
包
括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止
投
料
，
其
固
定

污
染
源
持
續
燃
燒
運
作
之
情
形
者
。

 

(6
) 
公
私
場
所
應
依
固
定
污
染
源
操
作
許
可
證
規
定
，

實
際
記
錄
原
（
物
）
料
、
燃
料
投
料
狀
況
、
污
染

H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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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運
作
與
防
制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相
關
資
料
，
並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固
定
污
染

源
暫
停
運

轉
 

廢
氣
燃
燒

塔
正
常
運

作
期
間

 

(1
) 
排
放
管
道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暫
停
運
轉
期
間
，
及
廢

氣
燃
燒
塔
正
常
運
作
且
其
固
定
污
染
源
暫
停
運
轉

期
間
。

 

(2
) 
固
定
污
染
源
暫
停
運
轉
期
間
之
規
定
，
同
上
述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代
碼

H
之
適
用
條
件
與
應
提

報
資
料
說
明

(2
)及

(3
)。

 

F
 

8
 

固
定
污
染

源
歲

（
檢
）
修

期
間

 

廢
氣
燃
燒

塔
未
正
常

運
作
期
間

 

(1
) 
固
定
污
染
源
歲
（
檢
）
修
期
間
，
且
廢
氣
燃
燒
塔

停
用
或
未
符
合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第
五
條
規
範
之
期
間
。
（
本
狀
態
僅
適

用
於
廢
氣
燃
燒
塔
）

 

(2
) 
公
私
場
所
應
於
固
定
污
染
源
執
行
歲
（
檢
）
修
前

五
日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報
原
因

及
預
定
歲
（
檢
）
修
起
迄
時
間
等
相
關
資
料
後
，

於
固
定
污
染
源
歲
（
檢
）
修
期
間
使
用
。

 

I 
9

 

固
定
污
染

源
歲

（
檢
）
修

期
間

 

廢
氣
燃
燒

塔
正
常
運

作
期
間

 

(1
) 
排
放
管
道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歲
（
檢
）
修
期
間
，
及

廢
氣
燃
燒
塔
正
常
運
作
且
其
固
定
污
染
源
歲

（
檢
）
修
期
間
。

 

(2
) 
固
定
污
染
源
歲
（
檢
）
修
期
間
之
規
定
，
同
上
述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代
碼

I
之
適
用
條
件
與
應

提
報
資
料
說
明

(2
)。

 

G
 

1
0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工
期

間
 

廢
氣
燃
燒

塔
未
正
常

運
作
期
間

 

(1
)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工
期
間
，
且
廢
氣
燃
燒
塔
停
用
或

未
符
合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第
五
條
規
範
之
期
間
。
（
本
狀
態
僅
適
用
於
廢

氣
燃
燒
塔
）

 

(2
) 
公
私
場
所
依
本
法
所
為
之
停
工
命
令
進
行
停
工

者
，
於
固
定
污
染
源
核
定
停
工
期
間
使
用
。

 

(3
) 
自
報
停
工
者
，
應
於
停
工
前
七
日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報
原
因
及
預
定
停
工
起
迄
時

間
等
相
關
資
料
後
，
於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工
期
間
使

用
。

 

J 
1

1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工
期

間
 

廢
氣
燃
燒

塔
正
常
運

作
期
間

 

(1
) 
排
放
管
道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工
期
間
，
及
廢
氣
燃

燒
塔
正
常
運
作
且
其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工
期
間
。

 

(2
) 
固
定
污
染
源
歲
（
檢
）
修
期
間
之
規
定
，
同
上
述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代
碼

J
之
適
用
條
件
與
應

提
報
資
料
說
明

(2
)及

(3
)。

 

P
 

1
2

 

常 用 / 備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依
第
三
十
條
規
範
辦
理
者
，
於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使
用
期

間
。

 
B

 
1

 

核
定
使
用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核
定
使
用
之
監
測
設
施
。

 
A

 
2

 

源
運
作
與
防
制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相
關
資
料
，
並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固
定
污
染

源
暫
停
運

轉
 

廢
氣
燃
燒

塔
正
常
運

作
期
間

 

(3
) 
排
放
管
道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暫
停
運
轉
期
間
，
及
廢

氣
燃
燒
塔
正
常
運
作
且
其
固
定
污
染
源
暫
停
運
轉

期
間
。

 

(4
) 
固
定
污
染
源
暫
停
運
轉
期
間
之
規
定
，
同
上
述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代
碼

H
之
適
用
條
件
與
應
提

報
資
料
說
明

(2
)及

(3
)。

 

F
 

8
 

固
定
污
染

源
歲

（
檢
）
修

期
間

 

廢
氣
燃
燒

塔
未
正
常

運
作
期
間

 

(3
) 
固
定
污
染
源
歲
（
檢
）
修
期
間
，
且
廢
氣
燃
燒
塔

停
用
或
未
符
合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第
五
條
規
範
之
期
間
。
（
本
狀
態
僅
適

用
於
廢
氣
燃
燒
塔
）

 

(4
) 
公
私
場
所
應
於
固
定
污
染
源
執
行
歲
（
檢
）
修
前

五
日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報
原
因

及
預
定
歲
（
檢
）
修
起
迄
時
間
等
相
關
資
料
後
，

於
固
定
污
染
源
歲
（
檢
）
修
期
間
使
用
。

 

I 
9

 

固
定
污
染

源
歲

（
檢
）
修

期
間

 

廢
氣
燃
燒

塔
正
常
運

作
期
間

 

(3
) 
排
放
管
道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歲
（
檢
）
修
期
間
，
及

廢
氣
燃
燒
塔
正
常
運
作
且
其
固
定
污
染
源
歲

（
檢
）
修
期
間
。

 

(4
) 
固
定
污
染
源
歲
（
檢
）
修
期
間
之
規
定
，
同
上
述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代
碼

I
之
適
用
條
件
與
應

提
報
資
料
說
明

(2
)。

 

G
 

1
0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工
期

間
 

廢
氣
燃
燒

塔
未
正
常

運
作
期
間

 

(4
)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工
期
間
，
且
廢
氣
燃
燒
塔
停
用
或

未
符
合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第
五
條
規
範
之
期
間
。
（
本
狀
態
僅
適
用
於
廢

氣
燃
燒
塔
）

 

(5
) 
公
私
場
所
依
本
法
所
為
之
停
工
命
令
進
行
停
工

者
，
於
固
定
污
染
源
核
定
停
工
期
間
使
用
。

 

(6
) 
自
報
停
工
者
，
應
於
停
工
前
七
日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報
原
因
及
預
定
停
工
起
迄
時

間
等
相
關
資
料
後
，
於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工
期
間
使

用
。

 

J 
1

1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工
期

間
 

廢
氣
燃
燒

塔
正
常
運

作
期
間

 

(3
) 
排
放
管
道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工
期
間
，
及
廢
氣
燃

燒
塔
正
常
運
作
且
其
固
定
污
染
源
停
工
期
間
。

 

(4
) 
固
定
污
染
源
歲
（
檢
）
修
期
間
之
規
定
，
同
上
述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代
碼

J
之
適
用
條
件
與
應

提
報
資
料
說
明

(2
)及

(3
)。

 

P
 

1
2

 

常 用 / 備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依
第
三
十
條
規
範
辦
理
者
，
於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使
用
期

間
。

 
B

 
1

 

核
定
使
用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核
定
使
用
之
監
測
設
施
。

 
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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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主
管
機
關
稽
查
或
查
核

 
配
合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稽
查
或
查
核
，
致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之
監
測
數
據
。

 
2

1
 

1
 

監
測
設
施
之
例
行
校
正

測
試
、
檢
查
或
查
核

（
除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外
之
項
目
）

 

(1
) 
執
行
第
十
四
條
與
第
十
五
條
監
測
設
施
之
例
行
校

正
測
試
、
檢
查
或
查
核
（
除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外
之
項
目
）
，
致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之
監
測
數
據
。

 

(2
)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進
行
應
答
關
係

式
查
核
、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
關
係
式
濃
度
範
圍
修

正
程
序
及
重
新
進
行
關
係
式
確
認
程
序
期
間
之
監

測
數
據
。

 

(3
) 
公
私
場
所
依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規
定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要
求
設
置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設
施
、
影
像
監
視
設
施
或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連
線
傳
輸
期
間
執
行
之
品
質
管
制
作
業
，

致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之
監
測
數
據
。

 

2
2

 
2

 

監
測
設
施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執
行
第
十
四
條
與
第
十
五
條
監
測
設
施
之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致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之

監
測
數
據
。

 

2
0

 
3

 

監
測
設
施
異
常
、
故
障

或
修
復
性
維
修

 

監
測
設
施
發
生
異
常
或
故
障
，
致
需
進
行
非
定
期
修
復

性
維
修
作
業
者
，
得
自
異
常
或
故
障
發
生
起
至
完
成
修

復
期
間
之
監
測
數
據
，
相
關
異
常
發
生
紀
錄
、
故
障
發

生
紀
錄
及
修
復
性
之
維
修
紀
錄
應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異

常
發
生
紀
錄
與
故
障
發
生
紀
錄
應
有
監
測
設
施
警
示
畫

面
、
警
示
訊
號
或
其
他
可
確
實
佐
證
發
生
之
紀
錄
。

 

3
1

 
4

 

監
測
設
施
預
防
性
保
養

 

依
監
測
數
據
品
質
保
證
計
畫
書
，
監
測
設
施
進
行
定
期

預
防
性
保
養
作
業
期
間
之
監
測
數
據
，
相
關
預
防
性
之

保
養
紀
錄
應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3
2

 
5

 

監
測
設
施
汰
換
或
量
測

位
置
變
更

 

監
測
設
施
依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與
第
二
項
規
定
辦
理
監
測

設
施
汰
換
或
量
測
位
置
變
更
期
間
。

 
0

1
 

6
 

監
測
設
施
拆
除

 
監
測
設
施
依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辦
理
監
測
設
施
拆
除

期
間
。

 
0

2
 

7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1
) 
屬
計
畫
性
停
電
作
業
，
包
括
配
合
供
電
單
位
停
電

或
歲
（
檢
）
修
期
間
停
電
檢
修
，
公
私
場
所
應
於

計
畫
性
停
電
作
業
前
三
日
，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報
原
因
、
預
定
停
電
起
迄
時

0
3

 
8

 

用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主
管
機
關
稽
查
或
查
核

 
配
合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稽
查
或
查
核
，
致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之
監
測
數
據
。

 
2

1
 

1
 

監
測
設
施
之
例
行
校
正

測
試
、
檢
查
或
查
核

（
除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外
之
項
目
）

 

(4
) 
執
行
第
十
四
條
與
第
十
五
條
監
測
設
施
之
例
行
校

正
測
試
、
檢
查
或
查
核
（
除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外
之
項
目
）
，
致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之
監
測
數
據
。

 

(5
)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進
行
應
答
關
係

式
查
核
、
相
對
應
答
查
核
、
關
係
式
濃
度
範
圍
修

正
程
序
及
重
新
進
行
關
係
式
確
認
程
序
期
間
之
監

測
數
據
。

 

(6
) 
公
私
場
所
依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規
定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要
求
設
置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設
施
、
影
像
監
視
設
施
或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連
線
傳
輸
期
間
執
行
之
品
質
管
制
作
業
，

致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之
監
測
數
據
。

 

2
2

 
2

 

監
測
設
施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執
行
第
十
四
條
與
第
十
五
條
監
測
設
施
之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
致
監
測
設
施
無
法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之

監
測
數
據
。

 

2
0

 
3

 

監
測
設
施
異
常
、
故
障

或
修
復
性
維
修

 

監
測
設
施
發
生
異
常
或
故
障
，
致
需
進
行
非
定
期
修
復

性
維
修
作
業
者
，
得
自
異
常
或
故
障
發
生
起
至
完
成
修

復
期
間
之
監
測
數
據
，
相
關
異
常
發
生
紀
錄
、
故
障
發

生
紀
錄
及
修
復
性
之
維
修
紀
錄
應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異

常
發
生
紀
錄
與
故
障
發
生
紀
錄
應
有
監
測
設
施
警
示
畫

面
、
警
示
訊
號
或
其
他
可
確
實
佐
證
發
生
之
紀
錄
。

 

3
1

 
4

 

監
測
設
施
預
防
性
保
養

 

依
監
測
數
據
品
質
保
證
計
畫
書
，
監
測
設
施
進
行
定
期

預
防
性
保
養
作
業
期
間
之
監
測
數
據
，
相
關
預
防
性
之

保
養
紀
錄
應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3
2

 
5

 

監
測
設
施
汰
換
或
量
測

位
置
變
更

 

監
測
設
施
依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與
第
二
項
規
定
辦
理
監
測

設
施
汰
換
或
量
測
位
置
變
更
期
間
。

 
0

1
 

6
 

監
測
設
施
拆
除

 
監
測
設
施
依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辦
理
監
測
設
施
拆
除

期
間
。

 
0

2
 

7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3
) 
屬
計
畫
性
停
電
作
業
，
包
括
配
合
供
電
單
位
停
電

或
歲
（
檢
）
修
期
間
停
電
檢
修
，
公
私
場
所
應
於

計
畫
性
停
電
作
業
前
三
日
，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報
原
因
、
預
定
停
電
起
迄
時

0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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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及
排
放
管
道
等
相
關
資
料
後
，
於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期
間
使
用
。

 

(2
) 
屬
不
可
歸
責
於
己
之
事
由
，
致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無

法
正
常
運
轉
監
測
者
，
公
私
場
所
應
於
停
電
發
生

日
後
二
十
四
小
時
內
，
提
報
原
因
及
預
定
停
電
起

迄
時
間
，
事
由
結
束
後
七
日
內
，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報
相
關
證
明
資
料
後
，
於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期
間
使
用
。

 

無
效
數
據

 
無
效
數
據
之
定
義
依
本
附
錄
規
定
。

 
3

0
 

9
 

遺
失
數
據

 
遺
失
數
據
之
定
義
依
本
附
錄
規
定
。

 
4

0
 

1
0

 

監
測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
有
效
狀
態
）

 

監
測
數
據
超
過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

 
1

1
 

1
1

 

（
合

併
計

數
）

 

監
測
數
據
未
超
過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

 
1

0
 

依
過
去
資
料
之
替
代
值

 

(1
) 
排
放
管
道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與
水
分
分
析

儀
如
量
測
頻
率
大
於
一
分
鐘
者
，
其
一
分
鐘
原
始

數
據
應
以
前
一
原
始
數
據
替
代
，
替
代
期
間
使
用

本
狀
態
碼
。

 

(2
) 
水
分
分
析
儀
因
故
無
法
正
常
監
測
時
，
依
附
錄

二
、
（
三
）
、

6
、

(2
)規

定
，
改
以
其
他
水
分
修

正
方
式
執
行
替
代
者
，
替
代
期
間
使
用
本
狀
態

碼
。

 

(3
)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如
量
測

頻
率
大
於
十
五
分
鐘
者
，
其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應
以
前
一
有
效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替
代
，

替
代
期
間
使
用
本
狀
態
碼
。

 

9
3

 
1

2
 

（
五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計
算
與
狀
態
判
定

 

1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監
測
數
據
，
應
以
六
分
鐘
值
作
為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前
述
六
分
鐘
值
應
以
該
六
分
鐘
起
始
時
間
（
含
）
之
後
三
百
六
十
秒
內
三
十
六
筆
十
秒

鐘
原
始
數
據
，
依
表

1
1

-2
計
算
為
六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與
判
定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

 

2
.排
放
管
道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及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1
)一
分
鐘
原
始
數
據
應
依
監
測
數
據
之
校
正
規
範
，
計
算
為
一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與

依
表

1
1

-1
判
定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

 

(2
)十
五
分
鐘
平
均
值
應
以
該
十
五
分
鐘
起
始
時
間
（
含
）
之
後
十
五
分
鐘
內
十
五
筆
一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依
表

1
1

-2
規
定
計
算
為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與
判
定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

 

(3
)一
小
時
平
均
值
應
以
該
小
時
整
點
（
含
）
之
後
六
十
分
鐘
內
四
筆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依
表

1
1

-2
規
定
計
算
為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及
判
定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
但

監
測
設
施
執
行
維
護
（
狀
態
碼

3
1
或

3
2
）
、
例
行
校
正
測
試
、
檢
查
或
查
核
（
狀
態
碼

2
0
、

2
2
）
期
間
，
於
一
小
時
內
有
連
續
二
筆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屬
有
效
狀

間
及
排
放
管
道
等
相
關
資
料
後
，
於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期
間
使
用
。

 

(4
) 
屬
不
可
歸
責
於
己
之
事
由
，
致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無

法
正
常
運
轉
監
測
者
，
公
私
場
所
應
於
停
電
發
生

日
後
二
十
四
小
時
內
，
提
報
原
因
及
預
定
停
電
起

迄
時
間
，
事
由
結
束
後
七
日
內
，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報
相
關
證
明
資
料
後
，
於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期
間
使
用
。

 

無
效
數
據

 
無
效
數
據
之
定
義
依
本
附
錄
規
定
。

 
3

0
 

9
 

遺
失
數
據

 
遺
失
數
據
之
定
義
依
本
附
錄
規
定
。

 
4

0
 

1
0

 

監
測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
有
效
狀
態
）

 

監
測
數
據
超
過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

 
1

1
 

1
1

 

（
合

併
計

數
）

 

監
測
數
據
未
超
過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

 
1

0
 

依
過
去
資
料
之
替
代
值

 

(4
) 
排
放
管
道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與
水
分
分
析

儀
如
量
測
頻
率
大
於
一
分
鐘
者
，
其
一
分
鐘
原
始

數
據
應
以
前
一
原
始
數
據
替
代
，
替
代
期
間
使
用

本
狀
態
碼
。

 

(5
) 
水
分
分
析
儀
因
故
無
法
正
常
監
測
時
，
依
附
錄

二
、
（
三
）
、

6
、

(2
)規

定
，
改
以
其
他
水
分
修

正
方
式
執
行
替
代
者
，
替
代
期
間
使
用
本
狀
態

碼
。

 

(6
)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如
量
測

頻
率
大
於
十
五
分
鐘
者
，
其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應
以
前
一
有
效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替
代
，

替
代
期
間
使
用
本
狀
態
碼
。

 

9
3

 
1

2
 

（
五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計
算
與
狀
態
判
定

 

1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監
測
數
據
，
應
以
六
分
鐘
值
作
為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前
述
六
分
鐘
值
應
以
該
六
分
鐘
起
始
時
間
（
含
）
之
後
三
百
六
十
秒
內
三
十
六
筆
十
秒

鐘
原
始
數
據
，
依
表

1
1

-2
計
算
為
六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與
判
定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

 

2
.排
放
管
道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及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1
)一
分
鐘
原
始
數
據
應
依
監
測
數
據
之
校
正
規
範
，
計
算
為
一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與

依
表

1
1

-1
判
定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

 

(2
)十
五
分
鐘
平
均
值
應
以
該
十
五
分
鐘
起
始
時
間
（
含
）
之
後
十
五
分
鐘
內
十
五
筆
一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依
表

1
1

-2
規
定
計
算
為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與
判
定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

 

(3
)一
小
時
平
均
值
應
以
該
小
時
整
點
（
含
）
之
後
六
十
分
鐘
內
四
筆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依
表

1
1

-2
規
定
計
算
為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及
判
定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
但

監
測
設
施
執
行
維
護
（
狀
態
碼

3
1
或

3
2
）
、
例
行
校
正
測
試
、
檢
查
或
查
核
（
狀
態
碼

2
0
、

2
2
）
期
間
，
於
一
小
時
內
有
連
續
二
筆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屬
有
效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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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
且
無
任
一
筆
無
效
或
遺
失
之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時
，
則
該
小
時
應
依
該

二
筆
有
效
狀
態
之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計
算
為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且

依
其
計
算
結
果
判
定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
狀
態
碼

1
0
或

1
1
）
。

 

(4
)排
放
管
道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
廢
氣
燃
燒
塔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與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
其
原
始
數
據
量
測
頻
率
大
於
一
分
鐘
者
，
應
以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可
取

得
之
原
始
數
據
，
依
監
測
數
據
之
校
正
規
範
，
計
算
為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並
依
表

1
1

-2
規
定
計
算
為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與
判
定
其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

 

(5
)一
小
時
動
平
均
值
為
任
意
一
小
時
連
續
移
動
平
均
值
，
以
整
點
、
十
五
分
、
三
十
分
或

四
十
五
分
（
含
）
之
後
六
十
分
鐘
內
四
筆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依
表

1
1

-2
規
定

計
算
為
一
小
時
動
平
均
值
及
判
定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
公
私
場
所
依
其
所
屬
各
行
業
別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規
定
，
屬
應
符
合
一
小
時
動
平
均
值
相
關
管
制
或
排
放
標
準

者
，
應
依
規
定
計
算
之
。

 

(6
)氮
氧
化
物
監
測
設
施
可
監
測
一
氧
化
氮
和
二
氧
化
氮
者
，
氮
氧
化
物
監
測
數
據
應
為
一

氧
化
氮
和
二
氧
化
氮
監
測
數
據
之
和
。

 

3
.公
私
場
所
依
表

1
1

-2
進
行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狀
態
碼
判
定
時
，
如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
常
用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或
監
測
設
施
與
數
據
狀
態
存
在
二
種
以
上
狀
態
且
筆
數
相
同
，

應
依
表

1
1

-1
之
選
用
排
序
規
定
進
行
標
示
。
但
符
合
前
述

2
、

(3
)規
定
者
，
不
在
此
限
。

 

表
1

1
-2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計
算
與
狀
態
碼
判
定
原
則

 

條
件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計
算
原
則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判
定
原
則

(1
)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常
用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符
合
下
列
遺
失
或
無

效
數
據
筆
數
者
：

 

(1
) 
六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十
秒
鐘

原
始
數
據
十
筆
以

上
。

 

(2
)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2
) ：
一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五
筆
以
上
。

 

(3
)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3
) ：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一
筆
以
上
。

 

以
所
有
數
據

計
算
算
術
平

均
值
。

 

(1
) 
涉
及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或
停

車
（
爐
）
期

間
者
：
依
所

屬
行
業
別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規
定
或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核
定
內

容
進
行
判

定
。

 

(2
) 
未
涉
及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或
停

車
（
爐
）
期

間
者
：
以
最

多
筆
數
之
狀

以
最
多
筆
數
之

狀
態
碼
認
定

之
。

 

無
效
數
據

(3
0

)或

遺
失
數
據

(4
0

)。
 

非
屬
前
述
條
件
者
。

 

以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筆
數
最
多
之

數
據
，
計
算

(1
) 
以
最
多
筆
數

之
狀
態
碼
認

定
之
。

 

(2
) 
最
多
筆
數
之

狀
態
碼
屬
有

態
，
且
無
任
一
筆
無
效
或
遺
失
之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時
，
則
該
小
時
應
依
該

二
筆
有
效
狀
態
之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計
算
為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且

依
其
計
算
結
果
判
定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
狀
態
碼

1
0
或

1
1
）
。

 

(4
)排
放
管
道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
廢
氣
燃
燒
塔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與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
其
原
始
數
據
量
測
頻
率
大
於
一
分
鐘
者
，
應
以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可
取

得
之
原
始
數
據
，
依
監
測
數
據
之
校
正
規
範
，
計
算
為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並
依
表

1
1

-2
規
定
計
算
為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與
判
定
其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

 

(5
)一
小
時
動
平
均
值
為
任
意
一
小
時
連
續
移
動
平
均
值
，
以
整
點
、
十
五
分
、
三
十
分
或

四
十
五
分
（
含
）
之
後
六
十
分
鐘
內
四
筆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依
表

1
1

-2
規
定

計
算
為
一
小
時
動
平
均
值
及
判
定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
公
私
場
所
依
其
所
屬
各
行
業
別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規
定
，
屬
應
符
合
一
小
時
動
平
均
值
相
關
管
制
或
排
放
標
準

者
，
應
依
規
定
計
算
之
。

 

(6
)氮
氧
化
物
監
測
設
施
可
監
測
一
氧
化
氮
和
二
氧
化
氮
者
，
氮
氧
化
物
監
測
數
據
應
為
一

氧
化
氮
和
二
氧
化
氮
監
測
數
據
之
和
。

 

3
.公
私
場
所
依
表

1
1

-2
進
行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狀
態
碼
判
定
時
，
如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
常
用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或
監
測
設
施
與
數
據
狀
態
存
在
二
種
以
上
狀
態
且
筆
數
相
同
，

應
依
表

1
1

-1
之
選
用
排
序
規
定
進
行
標
示
。
但
符
合
前
述

2
、

(3
)規
定
者
，
不
在
此
限
。

 

表
1

1
-2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計
算
與
狀
態
碼
判
定
原
則

 

條
件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計
算
原
則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判
定
原
則

(1
)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常
用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符
合
下
列
遺
失
或
無

效
數
據
筆
數
者
：

 

(4
) 
六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十
秒
鐘

原
始
數
據
十
筆
以

上
。

 

(5
)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2
) ：
一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五
筆
以
上
。

 

(6
)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3
) ：
十
五

分
鐘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一
筆
以
上
。

 

以
所
有
數
據

計
算
算
術
平

均
值
。

 

(3
) 
涉
及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或
停

車
（
爐
）
期

間
者
：
依
所

屬
行
業
別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規
定
或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核
定
內

容
進
行
判

定
。

 

(4
) 
未
涉
及
固
定

污
染
源
起
火

（
爐
）
或
停

車
（
爐
）
期

間
者
：
以
最

多
筆
數
之
狀

以
最
多
筆
數
之

狀
態
碼
認
定

之
。

 

無
效
數
據

(3
0

)或

遺
失
數
據

(4
0

)。
 

非
屬
前
述
條
件
者
。

 

以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筆
數
最
多
之

數
據
，
計
算

(3
) 
以
最
多
筆
數

之
狀
態
碼
認

定
之
。

 

(4
) 
最
多
筆
數
之

狀
態
碼
屬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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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術
平
均

值
。

 

態
碼
認
定

之
。

 

效
狀
態
者
，

應
依
其
計
算

結
果
判
定

1
0

或
1

1
。

 

欄
位
說
明
：

 

(1
) 
各
類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之
判
定
原
則
，
係
以
用
於
計
算
算
術
平
均
數
之
所
有
監
測
數
據
中
，

其
最
多
筆
數
之
狀
態
碼
進
行
認
定
。

 

(2
) 
排
放
管
道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
廢
氣
燃
燒
塔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與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
其
原
始
數
據
量
測
頻
率
大
於
一
分
鐘
者
，
以
所
有
筆
數
百
分
之
三
十
五
以
上
之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筆
數
認
定
之
。

 

(3
) 
廢
氣
燃
燒
塔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原
始
數
據
量
測
頻
率
大
於
十
五
分
鐘
者
，
以
所
有

筆
數
百
分
之
三
十
五
以
上
之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筆
數
認
定
之
。

 

4
.採
樣
及
分
析
設
施
無
電
位
訊
號
傳
輸
至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者
，
原
始
數
據
應
記
錄
為

空
值
，
不
得
以
零
值
取
代
。
監
測
數
據
屬
依
過
去
資
料
替
代
（
狀
態
碼

9
3
）
者
，
不
納
入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計
算
。

 

5
.監
測
設
施
十
秒
鐘
、
一
分
鐘
或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之
原
始
數
據
超
過
量
測
範
圍
最
大
值
時
，

該
筆
原
始
數
據
應
依
其
實
際
測
值
作
成
紀
錄
，
並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同
時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但
該
筆
原
始
數
據
依
規
定
計
算
為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時
，

應
以
量
測
範
圍
之
最
大
值
進
行
替
代
後
，
再
依
前
述

1
與

2
規
定
計
算
為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6
.監
測
設
施
十
秒
鐘
、
一
分
鐘
或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之
原
始
數
據
為
負
值
時
，
該
筆
原
始
數
據

應
依
其
實
際
測
值
作
成
紀
錄
，
並
依
規
定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同
時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但
該
筆
原
始
數
據
依
規
定
計
算
為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時
，
應
以
零

值
進
行
替
代
後
，
再
依
前
述

1
與

2
規
定
計
算
為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7
.監
測
數
據
之
校
正
規
範
：

 

(1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A
固
定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各
項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單
位
、
計
算
方
法
及
氣
體
狀

態
條
件
之
校
正
，
應
比
照
相
關
排
放
標
準
之
規
定
；
其
餘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期

間
，
其
所
屬
行
業
別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無
特
別
規
定
者
，
監
測
數
據
得
不

須
經
含
氧
校
正
計
算
。

 

B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者
，
不
須
經
含
氧
校
正
計
算
，
得
不
經
水
分

或
溫
度
校
正
計
算
。
但
主
管
機
關
稽
查
或
查
核
狀
態
期
間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應
依

主
管
機
關
稽
查
或
查
核
需
求
進
行
各
項
校
正
計
算
。

 

C
監
測
數
據
屬
須
經
含
氧
校
正
或
溫
度
校
正
計
算
者
，
如
氧
氣
或
溫
度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監
測
數
據
，
或
氧
氣
監
測
設
施
或
溫
度
感
應
器
進
行
汰
換
、
量
測
位
置
變
更
或
拆
除

期
間
，
得
依
最
近
一
筆
有
效
狀
態
之
氧
氣
或
溫
度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或
最

近
一
次
固
定
污
染
源
每
週
檢
測
結
果
進
行
校
正
計
算
；
涉
及
不
同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時
，
得
選
用
最
近
一
筆
相
同
污
染
源
狀
態
之
有
效
狀
態
之
氧
氣
或
溫
度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進
行
校
正
計
算
。
氧
氣
或
溫
度
監
測
數
據
則
應
依
其
實
際
測
值
作

成
紀
錄
，
依
前
述
規
定
進
行
計
算
與
判
定
，
並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同
時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算
術
平
均

值
。

 

態
碼
認
定

之
。

 

效
狀
態
者
，

應
依
其
計
算

結
果
判
定

1
0

或
1

1
。

 

欄
位
說
明
：

 

(4
) 
各
類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之
判
定
原
則
，
係
以
用
於
計
算
算
術
平
均
數
之
所
有
監
測
數
據
中
，

其
最
多
筆
數
之
狀
態
碼
進
行
認
定
。

 

(5
) 
排
放
管
道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
廢
氣
燃
燒
塔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與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
其
原
始
數
據
量
測
頻
率
大
於
一
分
鐘
者
，
以
所
有
筆
數
百
分
之
三
十
五
以
上
之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筆
數
認
定
之
。

 

(6
) 
廢
氣
燃
燒
塔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原
始
數
據
量
測
頻
率
大
於
十
五
分
鐘
者
，
以
所
有

筆
數
百
分
之
三
十
五
以
上
之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筆
數
認
定
之
。

 

4
.採
樣
及
分
析
設
施
無
電
位
訊
號
傳
輸
至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者
，
原
始
數
據
應
記
錄
為

空
值
，
不
得
以
零
值
取
代
。
監
測
數
據
屬
依
過
去
資
料
替
代
（
狀
態
碼

9
3
）
者
，
不
納
入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計
算
。

 

5
.監
測
設
施
十
秒
鐘
、
一
分
鐘
或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之
原
始
數
據
超
過
量
測
範
圍
最
大
值
時
，

該
筆
原
始
數
據
應
依
其
實
際
測
值
作
成
紀
錄
，
並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同
時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但
該
筆
原
始
數
據
依
規
定
計
算
為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時
，

應
以
量
測
範
圍
之
最
大
值
進
行
替
代
後
，
再
依
前
述

1
與

2
規
定
計
算
為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6
.監
測
設
施
十
秒
鐘
、
一
分
鐘
或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之
原
始
數
據
為
負
值
時
，
該
筆
原
始
數
據

應
依
其
實
際
測
值
作
成
紀
錄
，
並
依
規
定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同
時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但
該
筆
原
始
數
據
依
規
定
計
算
為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時
，
應
以
零

值
進
行
替
代
後
，
再
依
前
述

1
與

2
規
定
計
算
為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7
.監
測
數
據
之
校
正
規
範
：

 

(1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A
固
定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各
項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單
位
、
計
算
方
法
及
氣
體
狀

態
條
件
之
校
正
，
應
比
照
相
關
排
放
標
準
之
規
定
；
其
餘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期

間
，
其
所
屬
行
業
別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及
排
放
標
準
無
特
別
規
定
者
，
監
測
數
據
得
不

須
經
含
氧
校
正
計
算
。

 

B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者
，
不
須
經
含
氧
校
正
計
算
，
得
不
經
水
分

或
溫
度
校
正
計
算
。
但
主
管
機
關
稽
查
或
查
核
狀
態
期
間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應
依

主
管
機
關
稽
查
或
查
核
需
求
進
行
各
項
校
正
計
算
。

 

C
監
測
數
據
屬
須
經
含
氧
校
正
或
溫
度
校
正
計
算
者
，
如
氧
氣
或
溫
度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監
測
數
據
，
或
氧
氣
監
測
設
施
或
溫
度
感
應
器
進
行
汰
換
、
量
測
位
置
變
更
或
拆
除

期
間
，
得
依
最
近
一
筆
有
效
狀
態
之
氧
氣
或
溫
度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或
最

近
一
次
固
定
污
染
源
每
週
檢
測
結
果
進
行
校
正
計
算
；
涉
及
不
同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時
，
得
選
用
最
近
一
筆
相
同
污
染
源
狀
態
之
有
效
狀
態
之
氧
氣
或
溫
度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進
行
校
正
計
算
。
氧
氣
或
溫
度
監
測
數
據
則
應
依
其
實
際
測
值
作

成
紀
錄
，
依
前
述
規
定
進
行
計
算
與
判
定
，
並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同
時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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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監
測
光
徑
長
度
不
等
於
排
放
口
光
徑
長
度
時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須
利
用
公
式

1
-2

a
或

1
-2

b
進
行
光
徑
修
正
計
算
為
排
放
口
不
透
光

率
值

(O
P

2
)。
因
採
樣
及
分
析
設
施
出
廠
設
定
致
無
法
於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修
正

計
算
者
，
其
原
始
數
據
得
為
光
徑
修
正
後
之
值
，
但
公
私
場
所
應
於
監
測
設
施
報
告

書
載
明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設
定
及
光
徑
修
正
計
算
方
式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E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須
經
最
近
一
次
審
查
核
可
之
關
係
式
校
正

計
算
。

 

(2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A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不
須
經
水
分
與
含
氧
校
正
計
算
。

 

B
監
測
數
據
屬
須
經
溫
度
校
正
計
算
者
，
如
溫
度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監
測
數
據
，
或
溫
度

感
應
器
進
行
汰
換
、
量
測
位
置
變
更
或
拆
除
期
間
，
得
依
最
近
一
筆
有
效
狀
態
之
溫

度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進
行
校
正
計
算
。
溫
度
監
測
數
據
則
應
依
其
實
際
測
值

作
成
紀
錄
，
依
前
述
規
定
進
行
計
算
與
判
定
，
並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同
時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8
.日
平
均
值
之
計
算
：

 

(1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A
所
有
污
染
源
狀
態
日
平
均
值
：
每
日
有
效
狀
態
之
六
分
鐘
或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

 

B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日
平
均
值
：
每
日
固
定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之
有
效
狀
態
之
六

分
鐘
或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

 

(2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
日
平
均
值
為
每
日
有
效
狀
態
之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

 

9
.月
平
均
值
之
計
算
：

 

(1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A
所
有
污
染
源
狀
態
月
平
均
值
：
每
月
有
效
狀
態
之
六
分
鐘
或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

 

B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月
平
均
值
：
每
月
固
定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之
有
效
狀
態
之
六

分
鐘
或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

 

(2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
月
平
均
值
為
每
月
有
效
狀
態
之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

 

1
0

.公
私
場
所
監
測
數
據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
致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數
據
狀
態
碼
、
總
淨
熱

值
或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等
須
重
新
計
算
判
定
者
，
或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內
容
誤
植
者
，
應
於
下

列
規
定
時
間
內
完
成
數
據
重
新
計
算
，
並
依
附
錄
十
、
（
十
）
、

1
、

(1
)、

C
、

b
規
定

辦
理
重
新
傳
輸
作
業
。
其
原
數
據
應
保
留
六
年
備
查
。
公
私
場
所
因
故
無
法
符
合
規
定

者
，
得
檢
具
原
因
及
作
業
時
間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完
成
數
據
重
新
計
算
。

 
 

(1
)依
附
錄
二
、
（
三
）
、

6
、

(1
)與

(2
)規
定
，
需
改
以
附
錄
二
、
（
三
）
、

6
、

(3
)替
代
水

分
修
正
方
式
執
行
者
，
應
於
發
生
日
十
五
日
內
完
成
數
據
重
新
計
算
。

 

(2
)依
本
附
錄
（
四
）
表

1
1

-1
規
範
，
因
配
合
供
電
單
位
供
電
措
施
、
歲
（
檢
）
修
期
間
停
電

檢
修
或
不
可
歸
責
於
己
之
事
由
，
致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無
法
正
常
運
轉
者
，
應
於
停
電
結

束
後
十
五
日
內
完
成
數
據
重
新
計
算
。
重
新
計
算
之
停
電
期
間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應
記

D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監
測
光
徑
長
度
不
等
於
排
放
口
光
徑
長
度
時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須
利
用
公
式

1
-2

a
或

1
-2

b
進
行
光
徑
修
正
計
算
為
排
放
口
不
透
光

率
值

(O
P

2
)。
因
採
樣
及
分
析
設
施
出
廠
設
定
致
無
法
於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修
正

計
算
者
，
其
原
始
數
據
得
為
光
徑
修
正
後
之
值
，
但
公
私
場
所
應
於
監
測
設
施
報
告

書
載
明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設
定
及
光
徑
修
正
計
算
方
式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E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須
經
最
近
一
次
審
查
核
可
之
關
係
式
校
正

計
算
。

 

(2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A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不
須
經
水
分
與
含
氧
校
正
計
算
。

 

B
監
測
數
據
屬
須
經
溫
度
校
正
計
算
者
，
如
溫
度
非
屬
有
效
狀
態
監
測
數
據
，
或
溫
度

感
應
器
進
行
汰
換
、
量
測
位
置
變
更
或
拆
除
期
間
，
得
依
最
近
一
筆
有
效
狀
態
之
溫

度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進
行
校
正
計
算
。
溫
度
監
測
數
據
則
應
依
其
實
際
測
值

作
成
紀
錄
，
依
前
述
規
定
進
行
計
算
與
判
定
，
並
連
線
傳
輸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同
時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8
.日
平
均
值
之
計
算
：

 

(1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A
所
有
污
染
源
狀
態
日
平
均
值
：
每
日
有
效
狀
態
之
六
分
鐘
或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

 

B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日
平
均
值
：
每
日
固
定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之
有
效
狀
態
之
六

分
鐘
或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

 

(2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
日
平
均
值
為
每
日
有
效
狀
態
之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

 

9
.月
平
均
值
之
計
算
：

 

(1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A
所
有
污
染
源
狀
態
月
平
均
值
：
每
月
有
效
狀
態
之
六
分
鐘
或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

 

B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月
平
均
值
：
每
月
固
定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之
有
效
狀
態
之
六

分
鐘
或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

 

(2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
月
平
均
值
為
每
月
有
效
狀
態
之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

 

1
0

.公
私
場
所
監
測
數
據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
致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數
據
狀
態
碼
、
總
淨
熱

值
或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等
須
重
新
計
算
判
定
者
，
或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內
容
誤
植
者
，
應
於
下

列
規
定
時
間
內
完
成
數
據
重
新
計
算
，
並
依
附
錄
十
、
（
十
）
、

1
、

(1
)、

C
、

b
規
定

辦
理
重
新
傳
輸
作
業
。
其
原
數
據
應
保
留
六
年
備
查
。
公
私
場
所
因
故
無
法
符
合
規
定

者
，
得
檢
具
原
因
及
作
業
時
間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於
期
限

屆
滿
前
完
成
數
據
重
新
計
算
。

 
 

(1
)依
附
錄
二
、
（
三
）
、

6
、

(1
)與

(2
)規
定
，
需
改
以
附
錄
二
、
（
三
）
、

6
、

(3
)替
代
水

分
修
正
方
式
執
行
者
，
應
於
發
生
日
十
五
日
內
完
成
數
據
重
新
計
算
。

 

(2
)依
本
附
錄
（
四
）
表

1
1

-1
規
範
，
因
配
合
供
電
單
位
供
電
措
施
、
歲
（
檢
）
修
期
間
停
電

檢
修
或
不
可
歸
責
於
己
之
事
由
，
致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無
法
正
常
運
轉
者
，
應
於
停
電
結

束
後
十
五
日
內
完
成
數
據
重
新
計
算
。
重
新
計
算
之
停
電
期
間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應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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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為
空
白
，
不
得
以
零
值
取
代
，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與
常
用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使
用

情
形
依
實
際
情
形
標
示
，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標
示
為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
狀
態
碼

0
3
）
。

 

(3
)監
測
數
據
不
符
合
本
附
錄
（
五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計
算
與
狀
態
判
定
規
定
，
須
重

新
計
算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總
淨
熱
值
、
排
放
量
或
判
定
數
據
狀
態
者
，
應
於
發
生
日

十
五
日
內
完
成
數
據
重
新
計
算
。

 

(4
)依
本
附
錄
（
七
）
至
（
九
）
規
範
，
影
響
無
效
數
據
或
遺
失
數
據
判
定
或
須
重
新
計
算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者
，
應
於
發
生
日
十
五
日
內
完
成
數
據
重
新
計
算
，
涉
及
環
境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出
具
檢
驗
報
告
者
，
得
於
收
到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之
報
告
書
後
十
五
日
內
完
成
數

據
重
新
計
算
。

 

(5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內
容
誤
植
者
，
應
於
次
月
底
前
完
成
數
據
重
新
計
算
。

 

(6
)依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要
求
重
新
計
算
各
項
監
測
紀
錄
者
，
應
於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通
知
後
三

十
日
內
完
成
數
據
重
新
計
算
。

 

1
1

.監
測
設
施
之
數
據
訊
號
傳
輸
過
程
如
有
涉
及
訊
號
類
別
轉
換
、
數
據
之
計
算
與
狀
態
判
定

處
，
其
程
式
碼
與
設
定
參
數
至
遲
應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十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為
可
讀
取
方

式
，
並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且
數
據
訊
號
傳
輸
過
程
應
維
持
其
代
表
性
，
空
值
或
負
值
不
得
以
零
值
取
代
。

 

1
2

.各
監
測
項
目
之
濃
度
、
流
速
、
排
放
流
率
、
溫
度
、
排
放
量
及
數
據
校
正
計
算
參
數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光
徑
轉
換
參
數
、
水
分
含
量
、
圓
周
率

π
、
面
積
、

偏
移
校
正
因
子
等
）
之
計
算
，
均
四
捨
五
入
至
小
數
點
第
二
位
。

 

（
六
）
量
測
範
圍
與
全
幅
設
定

 

1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範
圍
與
全
幅
設
定
應
依
表

1
1

-3
與
表

1
1

-4
規
定
辦
理
，
並
使
量
測
範
圍
大

於
全
幅
設
定
值
。
採
樣
及
分
析
設
施
之
量
測
範
圍
設
定
應
與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相
同
，

且
量
測
範
圍
設
定
值
應
為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程
式
碼
之
固
定
值

(C
o

n
st

an
t 

V
al

u
e)
，
不

得
任
意
變
動
。

 

表
1

1
-3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範
圍
與
全
幅
值
設
定
原
則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範
圍
最
大
值

 
全
幅
值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達
排
放
標
準
或
排
放
最
大
可
能
濃
度

百
分
之
二
百
以
上
。

 

排
放
標
準
百
分
之
一
百
一
十
至
百

分
之
一
百
五
十
之
間
。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達
排
放
標
準
或
排
放
最
大
可
能
濃
度

百
分
之
二
百
以
上
。

 

氣
狀
污
染
物
（
以

排
放
濃
度
為
排
放

標
準
者
）

 

(1
) 
達
排
放
標
準
或
排
放
最
大
可
能

濃
度
百
分
之
二
百
以
上
。

 

(2
) 
屬
廢
棄
物
焚
化
爐
者
，
一
氧
化

碳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範
圍
最
大

值
應
達
排
放
標
準
百
分
之
五
百

以
上
。

 

氣
狀
污
染
物
（
以

排
放
量
或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處
理
效
率

為
排
放
標
準
者
）

 

達
排
放
最
大
可
能
濃
度
百
分
之
二
百

以
上
。

 

最
大
可
能
濃
度
百
分
之
一
百
一
十

至
百
分
之
一
百
五
十
之
間
。

 

稀
釋
氣
體

 
達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以
上
。

 
達
百
分
之
二
十
．
八
以
上
。

 

錄
為
空
白
，
不
得
以
零
值
取
代
，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與
常
用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使
用

情
形
依
實
際
情
形
標
示
，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標
示
為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
狀
態
碼

0
3
）
。

 

(3
)監
測
數
據
不
符
合
本
附
錄
（
五
）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計
算
與
狀
態
判
定
規
定
，
須
重

新
計
算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總
淨
熱
值
、
排
放
量
或
判
定
數
據
狀
態
者
，
應
於
發
生
日

十
五
日
內
完
成
數
據
重
新
計
算
。

 

(4
)依
本
附
錄
（
七
）
至
（
九
）
規
範
，
影
響
無
效
數
據
或
遺
失
數
據
判
定
或
須
重
新
計
算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者
，
應
於
發
生
日
十
五
日
內
完
成
數
據
重
新
計
算
，
涉
及
環
境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出
具
檢
驗
報
告
者
，
得
於
收
到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之
報
告
書
後
十
五
日
內
完
成
數

據
重
新
計
算
。

 

(5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內
容
誤
植
者
，
應
於
次
月
底
前
完
成
數
據
重
新
計
算
。

 

(6
)依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要
求
重
新
計
算
各
項
監
測
紀
錄
者
，
應
於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通
知
後
三

十
日
內
完
成
數
據
重
新
計
算
。

 

1
1

.監
測
設
施
之
數
據
訊
號
傳
輸
過
程
如
有
涉
及
訊
號
類
別
轉
換
、
數
據
之
計
算
與
狀
態
判
定

處
，
其
程
式
碼
與
設
定
參
數
至
遲
應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十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為
可
讀
取
方

式
，
並
應
詳
載
於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

且
數
據
訊
號
傳
輸
過
程
應
維
持
其
代
表
性
，
空
值
或
負
值
不
得
以
零
值
取
代
。

 

1
2

.各
監
測
項
目
之
濃
度
、
流
速
、
排
放
流
率
、
溫
度
、
排
放
量
及
數
據
校
正
計
算
參
數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光
徑
轉
換
參
數
、
水
分
含
量
、
圓
周
率

π
、
面
積
、

偏
移
校
正
因
子
等
）
之
計
算
，
均
四
捨
五
入
至
小
數
點
第
二
位
。

 

（
六
）
量
測
範
圍
與
全
幅
設
定

 

1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範
圍
與
全
幅
設
定
應
依
表

1
1

-3
與
表

1
1

-4
規
定
辦
理
，
並
使
量
測
範
圍
大

於
全
幅
設
定
值
。
採
樣
及
分
析
設
施
之
量
測
範
圍
設
定
應
與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相
同
，

且
量
測
範
圍
設
定
值
應
為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程
式
碼
之
固
定
值

(C
o

n
st

an
t 

V
al

u
e)
，
不

得
任
意
變
動
。

 

表
1

1
-3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範
圍
與
全
幅
值
設
定
原
則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範
圍
最
大
值

 
全
幅
值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達
排
放
標
準
或
排
放
最
大
可
能
濃
度

百
分
之
二
百
以
上
。

 

排
放
標
準
百
分
之
一
百
一
十
至
百

分
之
一
百
五
十
之
間
。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達
排
放
標
準
或
排
放
最
大
可
能
濃
度

百
分
之
二
百
以
上
。

 

氣
狀
污
染
物
（
以

排
放
濃
度
為
排
放

標
準
者
）

 

(3
) 
達
排
放
標
準
或
排
放
最
大
可
能

濃
度
百
分
之
二
百
以
上
。

 

(4
) 
屬
廢
棄
物
焚
化
爐
者
，
一
氧
化

碳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範
圍
最
大

值
應
達
排
放
標
準
百
分
之
五
百

以
上
。

 

氣
狀
污
染
物
（
以

排
放
量
或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處
理
效
率

為
排
放
標
準
者
）

 

達
排
放
最
大
可
能
濃
度
百
分
之
二
百

以
上
。

 

最
大
可
能
濃
度
百
分
之
一
百
一
十

至
百
分
之
一
百
五
十
之
間
。

 

稀
釋
氣
體

 
達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以
上
。

 
達
百
分
之
二
十
．
八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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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放
流
率

 

(1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範

圍
最
大
值
應
達
排
放
最
大
可
能

流
速
百
分
之
二
百
以
上
。

 

(2
) 
溫
度
感
應
器
之
量
測
範
圍
最
大

值
應
達
排
放
最
大
可
能
溫
度
百

分
之
二
百
以
上
。

 

最
大
可
能
流
速
百
分
之
一
百
一
十

至
百
分
之
一
百
五
十
之
間
。

 

備
註
：
本
表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全
幅
值
為
排
放
口
光
徑
不
透
光
率
值

(O
P

2
)。

 

表
1

1
-4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範
圍
與
全
幅
值
設
定
原
則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範
圍
最
大
值

 
全
幅
值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達
排
放
最
大
可
能
濃
度
百
分
之
二
百

以
上
。

 
不
需
設
定
。

 

總
還
原
硫

 
達
排
放
最
大
可
能
濃
度
百
分
之
二
百

以
上
。

 
百
分
之
一
至
百
分
之
十
之
間
。

 

排
放
流
率

 

(1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高
流
速

量
測
範
圍
最
大
值
應
超
過
０
．

三
公
尺
／
秒
，
並
達
排
放
最
大

可
能
流
速
百
分
之
二
百
以
上
。

 

(2
) 
溫
度
感
應
器
之
量
測
範
圍
最
大

值
應
達
排
放
最
大
可
能
溫
度
百

分
之
二
百
以
上
。

 

(1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低
流
速

範
圍
全
幅
應
為
０
．
０
三
公
尺

／
秒
以
上
至

 
０
．
三
公
尺
／
秒

以
下
。

 

(2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高
流
速

範
圍
全
幅
應
為
最
大
可
能
流
速

百
分
之
一
百
一
十
以
上
。

 

2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應
選
定
適
當
全
幅
設
定
值
，
使
每
季
達
百
分
之
九
十
以
上
之
十
秒

鐘
、
一
分
鐘
或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之
原
始
數
據
分
布
於
全
幅
值
內
，
但
氧
氣
監
測
設
施
不
在
此

限
。
不
同
監
測
項
目
應
個
別
計
算
之
，
計
算
公
式
如
下
：

 

S
=

(𝑡 𝑣
−

𝑡 𝑠
𝑡 𝑣

)
×

1
0

0
%

 
(1

1
-1

) 

S
：
每
季
原
始
數
據
落
於
全
幅
值
內
之
百
分
率
，
單
位
為

%
。

 

t v
：
每
季
監
測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之
總
時
數
，
單
位
為
小
時
。

 

t s
：
每
季
監
測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原
始
數
據
大
於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準
值
之
總
時
數
，
單
位
為
小
時
。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光
徑
須
經
修
正
者
，
原
始
數
據
依
公
式

1
-2
光
徑
修
正
計
算
後
，
進
行
本
時

數
統
計
。

 

3
.公
私
場
所
因
排
放
標
準
修
正
、
排
放
濃
度
、
排
放
流
率
或
溫
度
之
變
動
，
致
量
測
範
圍
或

全
幅
設
定
無
法
符
合
前
述

1
或

2
規
定
者
，
或
每
季
達
百
分
之
零
點
一
之
十
秒
鐘
、
一
分
鐘

或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之
原
始
數
據
超
過
其
量
測
範
圍
，
應
於
事
實
發
生
後
三
十
日
內
，
向
直

轄
巿
、
縣
（
巿
）
主
管
機
關
提
出
監
測
設
施
汰
換
或
異
動
申
請
。

 

4
.公
私
場
所
符
合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得
檢
具
相
關
證
明
資
料
與
適
用
條
件
等
資
料
，
報
經

直
轄
巿
、
縣
（
巿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採
核
定
之
量
測
範
圍
、
單
一
全
幅
值
或
二
個
全
幅
值
設

定
，
得
不
受
前
述

1
與

2
限
制
，
其
核
定
之
全
幅
值
得
為
定
值
或
範
圍
值
：

 

(1
)排
放
管
道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項
目
無
排
放
標
準
值
者
。

 

(2
)固
定
污
染
源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於
短
時
間
內
大
幅
波
動
、
因
製
程
特
性
、
作
業
安
全

性
、
分
析
儀
器
特
性
、
氣
體
供
應
商
配
製
困
難
或
其
他
無
法
抗
力
原
因
致
無
法
符
合
前

述
1
或

2
規
定
者
。

 

排
放
流
率

 

(3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範

圍
最
大
值
應
達
排
放
最
大
可
能

流
速
百
分
之
二
百
以
上
。

 

(4
) 
溫
度
感
應
器
之
量
測
範
圍
最
大

值
應
達
排
放
最
大
可
能
溫
度
百

分
之
二
百
以
上
。

 

最
大
可
能
流
速
百
分
之
一
百
一
十

至
百
分
之
一
百
五
十
之
間
。

 

備
註
：
本
表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全
幅
值
為
排
放
口
光
徑
不
透
光
率
值

(O
P

2
)。

 

表
1

1
-4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範
圍
與
全
幅
值
設
定
原
則

 

監
測
設
施

 
量
測
範
圍
最
大
值

 
全
幅
值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達
排
放
最
大
可
能
濃
度
百
分
之
二
百

以
上
。

 
不
需
設
定
。

 

總
還
原
硫

 
達
排
放
最
大
可
能
濃
度
百
分
之
二
百

以
上
。

 
百
分
之
一
至
百
分
之
十
之
間
。

 

排
放
流
率

 

(3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高
流
速

量
測
範
圍
最
大
值
應
超
過
０
．

三
公
尺
／
秒
，
並
達
排
放
最
大

可
能
流
速
百
分
之
二
百
以
上
。

 

(4
) 
溫
度
感
應
器
之
量
測
範
圍
最
大

值
應
達
排
放
最
大
可
能
溫
度
百

分
之
二
百
以
上
。

 

(3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低
流
速

範
圍
全
幅
應
為
０
．
０
三
公
尺

／
秒
以
上
至

 
０
．
三
公
尺
／
秒

以
下
。

 

(4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高
流
速

範
圍
全
幅
應
為
最
大
可
能
流
速

百
分
之
一
百
一
十
以
上
。

 

2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應
選
定
適
當
全
幅
設
定
值
，
使
每
季
達
百
分
之
九
十
以
上
之
十
秒

鐘
、
一
分
鐘
或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之
原
始
數
據
分
布
於
全
幅
值
內
，
但
氧
氣
監
測
設
施
不
在
此

限
。
不
同
監
測
項
目
應
個
別
計
算
之
，
計
算
公
式
如
下
：

 

S
=

(𝑡 𝑣
−

𝑡 𝑠
𝑡 𝑣

)
×

1
0

0
%

 
(1

1
-1

) 

S
：
每
季
原
始
數
據
落
於
全
幅
值
內
之
百
分
率
，
單
位
為

%
。

 

t v
：
每
季
監
測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之
總
時
數
，
單
位
為
小
時
。

 

t s
：
每
季
監
測
設
施
正
常
運
轉
期
間
原
始
數
據
大
於
全
幅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標
準
值
之
總
時
數
，
單
位
為
小
時
。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光
徑
須
經
修
正
者
，
原
始
數
據
依
公
式

1
-2
光
徑
修
正
計
算
後
，
進
行
本
時

數
統
計
。

 

3
.公
私
場
所
因
排
放
標
準
修
正
、
排
放
濃
度
、
排
放
流
率
或
溫
度
之
變
動
，
致
量
測
範
圍
或

全
幅
設
定
無
法
符
合
前
述

1
或

2
規
定
者
，
或
每
季
達
百
分
之
零
點
一
之
十
秒
鐘
、
一
分
鐘

或
最
小
量
測
頻
率
之
原
始
數
據
超
過
其
量
測
範
圍
，
應
於
事
實
發
生
後
三
十
日
內
，
向
直

轄
巿
、
縣
（
巿
）
主
管
機
關
提
出
監
測
設
施
汰
換
或
異
動
申
請
。

 

4
.公
私
場
所
符
合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得
檢
具
相
關
證
明
資
料
與
適
用
條
件
等
資
料
，
報
經

直
轄
巿
、
縣
（
巿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採
核
定
之
量
測
範
圍
、
單
一
全
幅
值
或
二
個
全
幅
值
設

定
，
得
不
受
前
述

1
與

2
限
制
，
其
核
定
之
全
幅
值
得
為
定
值
或
範
圍
值
：

 

(1
)排
放
管
道
氣
狀
污
染
物
監
測
項
目
無
排
放
標
準
值
者
。

 

(2
)固
定
污
染
源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於
短
時
間
內
大
幅
波
動
、
因
製
程
特
性
、
作
業
安
全

性
、
分
析
儀
器
特
性
、
氣
體
供
應
商
配
製
困
難
或
其
他
無
法
抗
力
原
因
致
無
法
符
合
前

述
1
或

2
規
定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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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較
低
，
致
執
行
例
行
校
正
測
試
、
檢
查
或
查
核
有
困
難
者
。

 

5
.直
轄
巿
、
縣
（
巿
）
主
管
機
關
得
依
前
述

4
情
形
，
逕
行
核
定
其
適
當
之
量
測
範
圍
與
全
幅

值
。

 

6
.公
私
場
所
依
前
述

4
或

5
規
定
採
核
定
之
量
測
範
圍
或
全
幅
值
設
定
者
，
於
核
定
原
因
消
滅

或
改
變
時
，
公
私
場
所
得
向
直
轄
巿
、
縣
（
巿
）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取
消
核
定
之
量
測
範
圍

與
全
幅
值
，
或
直
轄
巿
、
縣
（
巿
）
主
管
機
關
得
逕
行
取
消
核
定
之
量
測
範
圍
與
全
幅

值
，
回
復
至
原
定
之
規
定
辦
理
。

 

7
.公
私
場
所
依
前
述

3
至

6
規
定
執
行
時
，
屬
重
新
核
定
或
修
正
量
測
範
圍
者
，
應
依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辦
理
；
屬
重
新
核
定
或
修
正
全
幅
設
定
者
，
應
依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辦

理
。

 

（
七
）
無
效
或
遺
失
數
據
之
認
定

 

1
.監
測
設
施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
其
監
測
數
據
視
為
無
效
數
據
：

 

(1
) 
監
測
數
據
不
符
合
前
述
（
三
）
之
規
定
。

 

(2
)監
測
設
施
不
符
合
前
述
（
六
）
、

1
量
測
範
圍
與
全
幅
設
定
，
或
未
依
（
六
）
、

4
或

5
核

定
之
量
測
範
圍
與
全
幅
設
定
。

 

(3
)監
測
設
施
未
依
規
定
進
行
例
行
校
正
測
試
、
查
核
或
檢
查
。

 

(4
)任
一
監
測
設
施
零
點
偏
移
或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結
果
不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值
。

 

(5
)監
測
設
施
之
樣
品
體
積
查
核
、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
相
對
準
確
度
查
核
、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
二
氧
化
氮
準
確
度
測
試
、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去
除
效
率

測
試
、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查
核
、
多
點
校
正
或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結
果
不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值
，
或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測
試
查
核
結
果
超
過
性
能
規
格
值
之
二
倍
。

 

(6
)以
未
在
有
效
期
限
內
或
未
符
合
品
保
規
範
之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進
行
測
試
、

檢
查
或
查
核
。

 

(7
)使
用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
但
未
符
合
第
三
十
條
第
三
項
規
範
者
。

 

(8
)使
用
監
測
設
施
，
但
未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審
查
通
過
認
可
者
。

 

(9
)原
始
數
據
低
於
量
測
範
圍
最
大
值
之
負
百
分
之
一
。
但
廢
氣
燃
燒
塔
符
合
（
九
）
、

2
、

(3
)情
形
者
，
不
在
此
限
。

 

2
.監
測
設
施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時
，
其
監
測
數
據
應
視
為
遺
失
數
據
：

 

(1
)監
測
設
施
未
操
作
者
。
但
因
配
合
供
電
單
位
停
電
措
施
、
歲
修
（
檢
）
期
間
停
電
檢
修

或
不
可
歸
責
於
己
之
事
由
，
致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無
法
正
常
運
作
且
已
依
規
定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報
者
，
不
在
此
限
。

 

(2
)監
測
設
施
正
常
操
作
期
間
，
監
測
數
據
未
記
錄
保
存
或
監
測
數
據
已
記
錄
，
但
無
法
取

得
數
據
者
。

 

（
八
）
無
效
或
遺
失
數
據
時
間
之
認
定

 

1
.自
監
測
設
施
具
有
前
述
（
七
）
、

1
、

(1
)至

(4
)、

(9
)或
（
七
）
、

2
情
形
之
一
之
該
十
秒
鐘

或
該
分
鐘
開
始
，
至
修
正
後
符
合
規
定
、
偏
移
測
試
至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值
或
原
始
數
據
大
於

（
七
）
、

1
、

 
(9

)規
定
之
該
十
秒
鐘
或
該
分
鐘
為
止
。
每
日
例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未
於
固
定
時
間
範
圍
內
執
行
者
，
自
設
定
執
行
時
間
後
二
小
時
開
始
，
至
執
行
校
正
測

試
至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值
之
該
十
秒
鐘
或
該
分
鐘
為
止
。

 

2
.監
測
設
施
具
有
前
述
（
七
）
、

1
、

(5
)情
形
者
，
自
公
私
場
所
收
到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之
報
告

書
、
自
行
測
試
、
檢
查
、
查
核
之
結
果
、
或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之
通
知
書
次
日

中
午
十
二
時
開
始
，
至
重
新
進
行
測
試
、
查
核
或
檢
查
後
結
果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值
，
且
公
私

(3
)因
排
放
標
準
限
值
較
低
，
致
執
行
例
行
校
正
測
試
、
檢
查
或
查
核
有
困
難
者
。

 

5
.直
轄
巿
、
縣
（
巿
）
主
管
機
關
得
依
前
述

4
情
形
，
逕
行
核
定
其
適
當
之
量
測
範
圍
與
全
幅

值
。

 

6
.公
私
場
所
依
前
述

4
或

5
規
定
採
核
定
之
量
測
範
圍
或
全
幅
值
設
定
者
，
於
核
定
原
因
消
滅

或
改
變
時
，
公
私
場
所
得
向
直
轄
巿
、
縣
（
巿
）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取
消
核
定
之
量
測
範
圍

與
全
幅
值
，
或
直
轄
巿
、
縣
（
巿
）
主
管
機
關
得
逕
行
取
消
核
定
之
量
測
範
圍
與
全
幅

值
，
回
復
至
原
定
之
規
定
辦
理
。

 

7
.公
私
場
所
依
前
述

3
至

6
規
定
執
行
時
，
屬
重
新
核
定
或
修
正
量
測
範
圍
者
，
應
依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辦
理
；
屬
重
新
核
定
或
修
正
全
幅
設
定
者
，
應
依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辦

理
。

 

（
七
）
無
效
或
遺
失
數
據
之
認
定

 

1
.監
測
設
施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
其
監
測
數
據
視
為
無
效
數
據
：

 

(1
) 
監
測
數
據
不
符
合
前
述
（
三
）
之
規
定
。

 

(2
)監
測
設
施
不
符
合
前
述
（
六
）
、

1
量
測
範
圍
與
全
幅
設
定
，
或
未
依
（
六
）
、

4
或

5
核

定
之
量
測
範
圍
與
全
幅
設
定
。

 

(3
)監
測
設
施
未
依
規
定
進
行
例
行
校
正
測
試
、
查
核
或
檢
查
。

 

(4
)任
一
監
測
設
施
零
點
偏
移
或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結
果
不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值
。

 

(5
)監
測
設
施
之
樣
品
體
積
查
核
、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
相
對
準
確
度
查
核
、
標
準
氣

體
查
核
、
校
正
誤
差
查
核
、
二
氧
化
氮
準
確
度
測
試
、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去
除
效
率

測
試
、
訊
號
採
集
誤
差
測
試
查
核
、
多
點
校
正
或
中
濃
度
偏
移
檢
查
結
果
不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值
，
或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測
試
查
核
結
果
超
過
性
能
規
格
值
之
二
倍
。

 

(6
)以
未
在
有
效
期
限
內
或
未
符
合
品
保
規
範
之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進
行
測
試
、

檢
查
或
查
核
。

 

(7
)使
用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
但
未
符
合
第
三
十
條
第
三
項
規
範
者
。

 

(8
)使
用
監
測
設
施
，
但
未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審
查
通
過
認
可
者
。

 

(9
)原
始
數
據
低
於
量
測
範
圍
最
大
值
之
負
百
分
之
一
。
但
廢
氣
燃
燒
塔
符
合
（
九
）
、

2
、

(3
)情
形
者
，
不
在
此
限
。

 

2
.監
測
設
施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時
，
其
監
測
數
據
應
視
為
遺
失
數
據
：

 

(1
)監
測
設
施
未
操
作
者
。
但
因
配
合
供
電
單
位
停
電
措
施
、
歲
修
（
檢
）
期
間
停
電
檢
修

或
不
可
歸
責
於
己
之
事
由
，
致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無
法
正
常
運
作
且
已
依
規
定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提
報
者
，
不
在
此
限
。

 

(2
)監
測
設
施
正
常
操
作
期
間
，
監
測
數
據
未
記
錄
保
存
或
監
測
數
據
已
記
錄
，
但
無
法
取

得
數
據
者
。

 

（
八
）
無
效
或
遺
失
數
據
時
間
之
認
定

 

1
.自
監
測
設
施
具
有
前
述
（
七
）
、

1
、

(1
)至

(4
)、

(9
)或
（
七
）
、

2
情
形
之
一
之
該
十
秒
鐘

或
該
分
鐘
開
始
，
至
修
正
後
符
合
規
定
、
偏
移
測
試
至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值
或
原
始
數
據
大
於

（
七
）
、

1
、

 
(9

)規
定
之
該
十
秒
鐘
或
該
分
鐘
為
止
。
每
日
例
行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未
於
固
定
時
間
範
圍
內
執
行
者
，
自
設
定
執
行
時
間
後
二
小
時
開
始
，
至
執
行
校
正
測

試
至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值
之
該
十
秒
鐘
或
該
分
鐘
為
止
。

 

2
.監
測
設
施
具
有
前
述
（
七
）
、

1
、

(5
)情
形
者
，
自
公
私
場
所
收
到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之
報
告

書
、
自
行
測
試
、
檢
查
、
查
核
之
結
果
、
或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之
通
知
書
次
日

中
午
十
二
時
開
始
，
至
重
新
進
行
測
試
、
查
核
或
檢
查
後
結
果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值
，
且
公
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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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所
收
到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之
報
告
書
、
自
行
測
試
、
檢
查
或
查
核
之
結
果
、
或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之
通
知
書
次
日
中
午
十
二
時
為
止
。
但
監
測
設
施
之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測
試

查
核
結
果
具
有
前
述
（
七
）
、

1
、

(5
)情
形
者
，
自
該
次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測
試
查
核
之
該
十

秒
鐘
或
該
分
鐘
開
始
，
至
該
次
測
試
查
核
結
束
之
該
十
秒
鐘
或
該
分
鐘
為
止
。

 

3
.自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及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之
有
效
期
限
或
未
符
合
品
保
規
範
次
日
中
午
十
二
時

起
，
至
以
有
效
期
限
內
或
符
合
品
保
規
範
之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校
正
測
試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值
之
該
十
秒
鐘
或
該
分
鐘
為
止
。

 

4
.自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未
符
合
第
三
十
條
第
三
項
規
範
之
該
十
秒
鐘
或
該
分
鐘
起
，
至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使
用
符
合
第
三
十
條
第
三
項
規
範
之
該
十
秒
鐘
或
該
分
鐘
為
止
。

 

5
.自
未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審
查
通
過
認
可
之
監
測
設
施
開
始
使
用
之
該
十
秒

鐘
或
該
分
鐘
起
，
至
公
私
場
所
依
第
九
條
與
第
十
條
規
定
執
行
或
收
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之
監
測
設
施
審
查
通
過
之
通
知
書
次
日
中
午
十
二
時
為
止
。

 

（
九
）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之
計
算

 

1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計
算
應
依
「
公
私
場
所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計
算
方
法

規
定
」
辦
理
；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屬
主
管
機
關
稽
核
、
監

測
設
施
之
例
行
校
正
測
試
、
檢
查
、
查
核
、
修
復
性
維
修
、
預
防
性
保
養
、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
無
效
數
據
或
遺
失
數
據
者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計
算
替
代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
並
依
附

錄
十
、
附
錄
十
五
與
附
錄
十
六
規
定
連
線
傳
輸
其
替
代
濃
度
或
替
代
排
放
流
率
：

 

(1
)排
放
管
道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及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

 

A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同
時
屬
故
障
或
維
修
狀
態
者
，
依
「
公
私
場
所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計
算
方
法
規
定
」
辦
理
。

 

B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屬
正
常
運
轉
者
，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a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屬
主
管
機
關
稽
核
、
監
測
設
施
之
例
行
校
正
測
試
、
檢
查
、

查
核
、
修
復
性
維
修
、
預
防
性
保
養
或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者
，
應
以
當
日
之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日
平
均
值
為
替
代
濃
度
或
替
代
排
放
流
率
，
如
該
日
無
任
一
筆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有
效
狀
態
之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致
無
法
計
算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日
平

均
值
者
，
應
以
最
近
一
日
之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日
平
均
值
為
替
代
資
料
。

 

b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屬
無
效
數
據
或
遺
失
數
據
者
，
應
以
當
日
有
效
狀
態
之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排
序
前
六
大
之
平
均
測
值
為
替
代
濃
度
或
替
代
排
放
流
率
，
無

第
六
大
測
值
時
，
以
前
五
大
平
均
測
值
為
替
代
資
料
，
餘
依
此
類
推
；
當
日
有
效
狀

態
之
前
六
大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如
有
相
同
者
，
於
排
序
時
，
該
相
同
測
值
應

分
別
占
一
序
位
。
如
該
日
無
任
一
筆
有
效
狀
態
之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致
無

法
計
算
者
，
應
以
最
近
一
日
有
效
狀
態
之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排
序
前
六
大
之

平
均
測
值
為
替
代
資
料
，
其
他
替
代
原
則
同
本
項
前
述
規
定
；
三
十
日
內
無
有
效
數

據
者
，
以
公
告
係
數
、
自
廠
係
數
或
質
量
平
衡
方
式
替
代
之
。

 

(2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

 

A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屬
主
管
機
關
稽
核
、
監
測
設
施
之
例
行
校
正
測
試
、
檢
查
、

查
核
、
修
復
性
維
修
、
預
防
性
保
養
或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者
，
應
以
當
日
之
日
平
均
值

為
替
代
濃
度
或
替
代
排
放
流
率
，
如
該
日
無
任
一
筆
有
效
狀
態
之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致
無
法
計
算
日
平
均
值
者
，
應
以
最
近
一
日
之
日
平
均
值
為
替
代
資
料
。

 

B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屬
無
效
數
據
或
遺
失
數
據
者
，
應
以
當
日
有
效
狀
態
之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排
序
前
六
大
之
平
均
測
值
為
替
代
濃
度
或
替
代
排
放
流
率
，
無

場
所
收
到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之
報
告
書
、
自
行
測
試
、
檢
查
或
查
核
之
結
果
、
或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之
通
知
書
次
日
中
午
十
二
時
為
止
。
但
監
測
設
施
之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測
試

查
核
結
果
具
有
前
述
（
七
）
、

1
、

(5
)情
形
者
，
自
該
次
訊
號
平
行
比
對
測
試
查
核
之
該
十

秒
鐘
或
該
分
鐘
開
始
，
至
該
次
測
試
查
核
結
束
之
該
十
秒
鐘
或
該
分
鐘
為
止
。

 

3
.自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及
校
正
器
材
標
示
之
有
效
期
限
或
未
符
合
品
保
規
範
次
日
中
午
十
二
時

起
，
至
以
有
效
期
限
內
或
符
合
品
保
規
範
之
校
正
標
準
氣
體
或
校
正
器
材
校
正
測
試
符
合
性

能
規
格
值
之
該
十
秒
鐘
或
該
分
鐘
為
止
。

 

4
.自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未
符
合
第
三
十
條
第
三
項
規
範
之
該
十
秒
鐘
或
該
分
鐘
起
，
至
備
用
監

測
設
施
使
用
符
合
第
三
十
條
第
三
項
規
範
之
該
十
秒
鐘
或
該
分
鐘
為
止
。

 

5
.自
未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審
查
通
過
認
可
之
監
測
設
施
開
始
使
用
之
該
十
秒

鐘
或
該
分
鐘
起
，
至
公
私
場
所
依
第
九
條
與
第
十
條
規
定
執
行
或
收
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之
監
測
設
施
審
查
通
過
之
通
知
書
次
日
中
午
十
二
時
為
止
。

 

（
九
）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之
計
算

 

1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計
算
應
依
「
公
私
場
所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計
算
方
法

規
定
」
辦
理
；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之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屬
主
管
機
關
稽
核
、
監

測
設
施
之
例
行
校
正
測
試
、
檢
查
、
查
核
、
修
復
性
維
修
、
預
防
性
保
養
、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
無
效
數
據
或
遺
失
數
據
者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計
算
替
代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
並
依
附

錄
十
、
附
錄
十
五
與
附
錄
十
六
規
定
連
線
傳
輸
其
替
代
濃
度
或
替
代
排
放
流
率
：

 

(1
)排
放
管
道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及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

 

A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同
時
屬
故
障
或
維
修
狀
態
者
，
依
「
公
私
場
所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計
算
方
法
規
定
」
辦
理
。

 

B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屬
正
常
運
轉
者
，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a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屬
主
管
機
關
稽
核
、
監
測
設
施
之
例
行
校
正
測
試
、
檢
查
、

查
核
、
修
復
性
維
修
、
預
防
性
保
養
或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者
，
應
以
當
日
之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日
平
均
值
為
替
代
濃
度
或
替
代
排
放
流
率
，
如
該
日
無
任
一
筆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有
效
狀
態
之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致
無
法
計
算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日
平

均
值
者
，
應
以
最
近
一
日
之
污
染
源
正
常
運
轉
日
平
均
值
為
替
代
資
料
。

 

b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屬
無
效
數
據
或
遺
失
數
據
者
，
應
以
當
日
有
效
狀
態
之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排
序
前
六
大
之
平
均
測
值
為
替
代
濃
度
或
替
代
排
放
流
率
，
無

第
六
大
測
值
時
，
以
前
五
大
平
均
測
值
為
替
代
資
料
，
餘
依
此
類
推
；
當
日
有
效
狀

態
之
前
六
大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如
有
相
同
者
，
於
排
序
時
，
該
相
同
測
值
應

分
別
占
一
序
位
。
如
該
日
無
任
一
筆
有
效
狀
態
之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致
無

法
計
算
者
，
應
以
最
近
一
日
有
效
狀
態
之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排
序
前
六
大
之

平
均
測
值
為
替
代
資
料
，
其
他
替
代
原
則
同
本
項
前
述
規
定
；
三
十
日
內
無
有
效
數

據
者
，
以
公
告
係
數
、
自
廠
係
數
或
質
量
平
衡
方
式
替
代
之
。

 

(2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

 

A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屬
主
管
機
關
稽
核
、
監
測
設
施
之
例
行
校
正
測
試
、
檢
查
、

查
核
、
修
復
性
維
修
、
預
防
性
保
養
或
監
測
設
施
停
電
者
，
應
以
當
日
之
日
平
均
值

為
替
代
濃
度
或
替
代
排
放
流
率
，
如
該
日
無
任
一
筆
有
效
狀
態
之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致
無
法
計
算
日
平
均
值
者
，
應
以
最
近
一
日
之
日
平
均
值
為
替
代
資
料
。

 

B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屬
無
效
數
據
或
遺
失
數
據
者
，
應
以
當
日
有
效
狀
態
之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排
序
前
六
大
之
平
均
測
值
為
替
代
濃
度
或
替
代
排
放
流
率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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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大
測
值
時
，
以
前
五
大
平
均
測
值
為
替
代
資
料
，
餘
依
此
類
推
；
當
日
有
效
狀

態
之
前
六
大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如
有
相
同
者
，
於
排
序
時
，
該
相
同
測
值
應

分
別
占
一
序
位
。
如
該
日
無
任
一
筆
有
效
狀
態
之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致
無

法
計
算
者
，
應
以
最
近
一
日
有
效
狀
態
之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排
序
前
六
大
之

平
均
測
值
為
替
代
資
料
，
其
他
替
代
原
則
同
本
項
前
述
規
定
。

 

(3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規
定
之
計
算
方
法
。

 

2
.公
私
場
所
監
測
數
據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時
，
依
下
列
規
定
計
算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

 

(1
)排
放
管
道
固
定
污
染
源
暫
停
運
轉
、
歲
（
檢
）
修
及
停
工
期
間
，
各
項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以
零
值
計
。

 

(2
)排
放
管
道
經
核
可
依
據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三
款
規
定
免
設
空
氣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者
，
經
同
一
防
制
設
備
處
理
者
或
同
一
控
制
技
術
者
，
應
採
用
同
一
污
染
源
主
要

排
放
管
道
之
空
氣
污
染
物
監
測
濃
度
替
代
計
算
其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
經
不
同
防
制

設
備
處
理
者
，
得
採
用
同
一
污
染
源
主
要
排
放
管
道
之
空
氣
污
染
物
監
測
濃
度
替
代
計

算
其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
防
制
設
備
或
控
制
技
術
依
空
氣
污
染
物
項
目
認
定
之
。
但

有
特
殊
情
形
者
，
得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依
核
可
內
容
辦

理
。

 

(3
)廢
氣
燃
燒
塔
因
大
氣
溫
度
或
其
他
原
因
造
成
廢
氣
管
線
擾
流
，
致
影
響
監
測
數
據
代
表

性
者
，
公
私
場
所
得
檢
具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及
擾
流
判
定
原
則
等
資
料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後
，
於
符
合
擾
流
判
定
原
則
期
間
之
氣
狀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以

零
值
計
，
且
不
計
入
每
日
監
測
紀
錄
之
該
日
總
排
放
流
率
。
擾
流
判
定
原
則
應
至
少
包

含
水
封
槽
壓
力
，
但
未
裝
設
水
封
槽
設
備
者
不
在
此
限
。
其
擾
流
判
定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應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
十
）
系
統
偏
移
之
校
正
計
算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結
果
之
差
值
平
均
值
大
於
信
賴
係
數
絕
對
值
，

且
檢
測
值
平
均
值
大
於
其
採
用
之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之
環
境
檢
驗
方
法
偵
測
極
限

(M
e
th

o
d

 

D
e
te

c
ti

o
n

 L
im

it
, 

M
D

L
)時
，
未
有
（
七
）
視
為
無
效
數
據
情
形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應
依

下
列
方
法
處
理
：

 

1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具
有
前
述
情
形
時
，
自
公
私
場
所
收
到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之
報
告
書
或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之
通
知
書
次
日
中
午
十
二

時
開
始
，
至
下
一
次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結
果
之
差
值
平
均
值
小
於
或
等
於
信
賴
係

數
絕
對
值
，
且
公
私
場
所
收
到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之
報
告
書
或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之
通
知
書

次
日
中
午
十
二
時
為
止
，
監
測
數
據
應
乘
以
偏
移
校
正
因
子

(B
ia

s 
A

d
ju

st
m

en
t 

F
ac

to
r,

 

B
A

F
)，
偏
移
校
正
因
子
計
算
公
式
如
下
：

 

𝐵
𝐴

𝐹
=

1
+

𝑑̅

𝐶
𝐸

𝑀
̅̅

̅̅
̅̅

 
(1

1
-2

) 

𝐶
𝐸

𝑀
𝑖𝑎

𝑑
𝑗𝑢

𝑠𝑡
𝑒

𝑑
=

𝐶
𝐸

𝑀
𝑖𝑚

𝑜
𝑛

𝑖𝑡
𝑜

𝑟
×

𝐵
𝐴

𝐹
 

(1
1
-3

) 

B
A

F
：
偏
移
校
正
因
子

(B
ia

s 
A

d
ju

st
m

en
t 

F
ac

to
r)

 

𝑑̅
：
差
值
平
均
值

 
 

𝐶
𝐸

𝑀
̅̅

̅̅
̅̅
：
進
行

R
A

T
A
期
間
，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值
平
均
值

 

C
E

M
im

o
n
it
o
r ：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值

 

C
E

M
ia

d
ju

st
ed
：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值
乘
以
偏
移
校
正
因
子
後
之
修
正
值

 

第
六
大
測
值
時
，
以
前
五
大
平
均
測
值
為
替
代
資
料
，
餘
依
此
類
推
；
當
日
有
效
狀

態
之
前
六
大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如
有
相
同
者
，
於
排
序
時
，
該
相
同
測
值
應

分
別
占
一
序
位
。
如
該
日
無
任
一
筆
有
效
狀
態
之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致
無

法
計
算
者
，
應
以
最
近
一
日
有
效
狀
態
之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排
序
前
六
大
之

平
均
測
值
為
替
代
資
料
，
其
他
替
代
原
則
同
本
項
前
述
規
定
。

 

(3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規
定
之
計
算
方
法
。

 

2
.公
私
場
所
監
測
數
據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時
，
依
下
列
規
定
計
算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

 

(1
)排
放
管
道
固
定
污
染
源
暫
停
運
轉
、
歲
（
檢
）
修
及
停
工
期
間
，
各
項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以
零
值
計
。

 

(2
)排
放
管
道
經
核
可
依
據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三
款
規
定
免
設
空
氣
污
染
物
監
測

設
施
者
，
經
同
一
防
制
設
備
處
理
者
或
同
一
控
制
技
術
者
，
應
採
用
同
一
污
染
源
主
要

排
放
管
道
之
空
氣
污
染
物
監
測
濃
度
替
代
計
算
其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
經
不
同
防
制

設
備
處
理
者
，
得
採
用
同
一
污
染
源
主
要
排
放
管
道
之
空
氣
污
染
物
監
測
濃
度
替
代
計

算
其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
防
制
設
備
或
控
制
技
術
依
空
氣
污
染
物
項
目
認
定
之
。
但

有
特
殊
情
形
者
，
得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後
，
依
核
可
內
容
辦

理
。

 

(3
)廢
氣
燃
燒
塔
因
大
氣
溫
度
或
其
他
原
因
造
成
廢
氣
管
線
擾
流
，
致
影
響
監
測
數
據
代
表

性
者
，
公
私
場
所
得
檢
具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及
擾
流
判
定
原
則
等
資
料
，
報
經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後
，
於
符
合
擾
流
判
定
原
則
期
間
之
氣
狀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以

零
值
計
，
且
不
計
入
每
日
監
測
紀
錄
之
該
日
總
排
放
流
率
。
擾
流
判
定
原
則
應
至
少
包

含
水
封
槽
壓
力
，
但
未
裝
設
水
封
槽
設
備
者
不
在
此
限
。
其
擾
流
判
定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應
保
存
六
年
備
查
。

 

（
十
）
系
統
偏
移
之
校
正
計
算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結
果
之
差
值
平
均
值
大
於
信
賴
係
數
絕
對
值
，

且
檢
測
值
平
均
值
大
於
其
採
用
之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之
環
境
檢
驗
方
法
偵
測
極
限

(M
e
th

o
d

 

D
e
te

c
ti

o
n

 L
im

it
, 

M
D

L
)時
，
未
有
（
七
）
視
為
無
效
數
據
情
形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應
依

下
列
方
法
處
理
：

 

1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具
有
前
述
情
形
時
，
自
公
私
場
所
收
到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之
報
告
書
或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之
通
知
書
次
日
中
午
十
二

時
開
始
，
至
下
一
次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結
果
之
差
值
平
均
值
小
於
或
等
於
信
賴
係

數
絕
對
值
，
且
公
私
場
所
收
到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之
報
告
書
或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之
通
知
書

次
日
中
午
十
二
時
為
止
，
監
測
數
據
應
乘
以
偏
移
校
正
因
子

(B
ia

s 
A

d
ju

st
m

en
t 

F
ac

to
r,

 

B
A

F
)，
偏
移
校
正
因
子
計
算
公
式
如
下
：

 

𝐵
𝐴

𝐹
=

1
+

𝑑̅

𝐶
𝐸

𝑀
̅̅

̅̅
̅̅

 
(1

1
-2

) 

𝐶
𝐸

𝑀
𝑖𝑎

𝑑
𝑗𝑢

𝑠𝑡
𝑒

𝑑
=

𝐶
𝐸

𝑀
𝑖𝑚

𝑜
𝑛

𝑖𝑡
𝑜

𝑟
×

𝐵
𝐴

𝐹
 

(1
1
-3

) 

B
A

F
：
偏
移
校
正
因
子

(B
ia

s 
A

d
ju

st
m

en
t 

F
ac

to
r)

 

𝑑̅
：
差
值
平
均
值

 
 

𝐶
𝐸

𝑀
̅̅

̅̅
̅̅
：
進
行

R
A

T
A
期
間
，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值
平
均
值

 

C
E

M
im

o
n
it
o
r ：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值

 

C
E

M
ia

d
ju

st
ed
：
監
測
設
施
之
量
測
值
乘
以
偏
移
校
正
因
子
後
之
修
正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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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處
理
效
率
為
排
放
標
準
者
，
應
針
對
氣
狀
污
染
物
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監
測
數
據
分
別
進
行
系
統
偏
移
之
校
正
計
算
。

 

3
.監
測
設
施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結
果
之
差
值
平
均
值
符
合
表

1
1

-5
條
件
時
，
該
監
測
項

目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不
需
進
行
系
統
偏
移
之
校
正
計
算
。
排
放
流
率
之
差
值
平
均
值

以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測
得
之
排
放
流
率
檢
測
值
及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依
採
樣
位

置
之
管
道
截
面
積
計
算
之
。

 

表
1

1
-5
 
系
統
偏
移
校
正
計
算
之
排
除
條
件

 

監
測
項
目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結
果

 

二
氧
化
硫
、
氮
氧
化
物
、
一
氧
化
碳
、

總
還
原
硫
、
氯
化
氫
、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差
值
平
均
值

𝑑̅
≦

2
.5

 p
p

m
 

氧
氣

 
差
值
平
均
值

𝑑̅
≦

0
.5

%
 

排
放
流
率

 
差
值
平
均
值

𝑑̅
≦

0
.6

 m
/s

 

（
十
一
）
公
私
場
所
至
遲
應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十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符
合
本
附
錄
各
項
規
範
，
於
未

符
合
前
應
依
一
百
零
九
年
四
月
八
日
修
正
發
布
本
辦
法
之
附
錄
十
規
定
辦
理
。

 

2
.以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處
理
效
率
為
排
放
標
準
者
，
應
針
對
氣
狀
污
染
物
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之
監
測
數
據
分
別
進
行
系
統
偏
移
之
校
正
計
算
。

 

3
.監
測
設
施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結
果
之
差
值
平
均
值
符
合
表

1
1

-5
條
件
時
，
該
監
測
項

目
之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不
需
進
行
系
統
偏
移
之
校
正
計
算
。
排
放
流
率
之
差
值
平
均
值

以
標
準
檢
測
方
法
測
得
之
排
放
流
率
檢
測
值
及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依
採
樣
位

置
之
管
道
截
面
積
計
算
之
。

 

表
1

1
-5
 
系
統
偏
移
校
正
計
算
之
排
除
條
件

 

監
測
項
目

 
相
對
準
確
度
測
試
查
核
結
果

 

二
氧
化
硫
、
氮
氧
化
物
、
一
氧
化
碳
、

總
還
原
硫
、
氯
化
氫
、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差
值
平
均
值

𝑑̅
≦

2
.5

 p
p

m
 

氧
氣

 
差
值
平
均
值

𝑑̅
≦

0
.5

%
 

排
放
流
率

 
差
值
平
均
值

𝑑̅
≦

0
.6

 m
/s

 

（
十
一
）
公
私
場
所
至
遲
應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十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符
合
本
附
錄
各
項
規
範
，
於
未

符
合
前
應
依
一
百
零
九
年
四
月
八
日
修
正
發
布
本
辦
法
之
附
錄
十
規
定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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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一
條
附
錄
十
七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錄
十
七
、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審
核
規
範

 

（
一
）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審
核
應
經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或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可
之
審
核
機
構
執
行
。

 

（
二
）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審
核
採
用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建
置
之
審
核
管
理
平
臺
（
以
下
簡
稱
審
核
管
理
平

臺
）
執
行
，
審
核
範
疇
包
括
公
私
場
所
監
測
設
施
之
數
據
訊
號
記
錄
與
計
算
之
軟
體
及
連
線
作
業
之

紀
錄
檔
產
生
程
式
。

 

（
三
）
審
核
系
統
環
境
與
設
定
需
求

 

1
.執
行
審
核
時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或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可
之
審
核
機
構
提
供
受
測
程
式
安
裝
設
備
，

公
私
場
所
具
特
殊
設
備
規
格
需
求
者
，
得
自
行
準
備
受
測
程
式
安
裝
設
備
。

 

2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審
核
依
表

1
7

-1
系
統
環
境
執
行
。
審
核
期
間
採
數
位
式
訊
號
，
受
測
公
私

場
所
之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環
境
不
同
者
，
執
行
審
核
程
序
期
間
應
自
行
設
置
轉
換
或
其
他
相

關
設
備
。

 

3
.審
核
設
定
需
求
資
料
：
配
合
審
核
管
理
平
臺
模
擬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及
受
測
公
私
場
所
實
際
運
作
情
形
，
受
測
公
私
場
所
應
依
表

1
7

-1
提
供
各
項
需
求
資
料
，
且
受

測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應
具
備
接
收
測
試
訊
號
以
修
改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之
功
能
。

 

表
1

7
-1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審
核
之
系
統
環
境
及
設
定
需
求
表

 

 
項
目

 
規
格

 

通
訊

規
範

 

通
訊
介
面

(C
o
m

m
u

n
ic

at
io

n
 

in
te

rf
ac

es
) 

乙
太
網
路

(E
th

er
n

et
) 

數
位

通
訊

協
定

(D
ig

it
al

 

co
m

m
u

n
ic

at
io

n
) 

 
M

o
d

b
u

s 
T

C
P

 

審
核

設
定

資
料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訊
號

M
o

d
b

u
s
點
位

 

依
附
錄
十
一
、
表

1
1

-1
規
定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訊
號

M
o

d
b

u
s
點
位

 

依
附
錄
十
一
、
表

1
1

-1
規
定
之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
提
供
狀
態
碼

0
1
、

0
2
、

0
3、

2
0
、

2
1、

2
2
、

3
1
、

3
2
之
點
位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相
關
參
數

 

(1
)各
監
測
項
目
偏
移
測
試
之
時
間
長
度

 

(2
)各
監
測
項
目
偏
移
測
試
之
間
隔
時
間

 

(3
)單
測
項
及
合
併
偏
移
測
試
之
測
項
設
定

 

(4
)偏
移
測
試
後
恢
復
正
常
監
測
之
間
隔
時
間

 

其
他
項
目

 

(1
)數
據
校
正
計
算
參
數
：
水
分
含
量
、
污
染
物
含

氧
校
正
基
準
、
偏
移
校
正
因
子

(B
A

F
)等

 

(2
)原
始
數
據
設
定
之
固
定
讀
取
時
間

 

(3
)其
他
查
核
設
定
需
求
資
料

 

（
四
）
審
核
程
序

 

1
.前
置
作
業
：

 

(1
)公
私
場
所
至
審
核
管
理
平
臺
提
出
申
請
並
登
錄
相
關
資
料
。

 

(2
)自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或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可
之
審
核
機
構
通
知
執
行
審
核
日
期
後
，
受
測
公
私
場

所
應
填
報
（
三
）
設
定
需
求
資
料
，
並
自
行
攜
帶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程
式
與
連
線
作
業
之

附
錄
十
七
、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查
核
規
範

 

（
一
）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查
核
採
用
環
境
部
建
置
之
查
核
平
臺
執
行
，
查
核
範
疇
包
括
公
私
場
所
監
測

設
施
之
數
據
訊
號
記
錄
與
計
算
之
軟
體
及
連
線
作
業
之
紀
錄
檔
產
生
程
式
。

 

（
二
）
查
核
系
統
環
境
與
設
定
需
求

 

1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應
具
備
查
核
設
備
及
受
測
程
式
安
裝
設
備
，
公
私
場
所
具
特
殊
設

備
規
格
需
求
者
，
得
自
行
準
備
受
測
程
式
安
裝
設
備
。

 

2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查
核
依
表

1
7

-1
系
統
環
境
執
行
。
測
試
查
核
採
數
位
式
訊
號
，
受
測
公
私

場
所
之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環
境
不
同
者
，
測
試
查
核
期
間
應
自
行
設
置
轉
換
或
其
他
相
關
設

備
。

 

3
.查
核
設
定
需
求
資
料
：
配
合
查
核
平
臺
模
擬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及

受
測
公
私
場
所
實
際
運
作
情
形
，
受
測
公
私
場
所
應
依
表

1
7

-1
提
供
各
項
需
求
資
料
，
且
受
測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應
具
備
接
收
測
試
訊
號
以
修
改
監
測
數
據
狀
態
碼
之
功
能
。

 

表
1

7
-1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查
核
之
系
統
環
境
及
設
定
需
求
表

 

 
項
目

 
規
格

 

通
訊

規
範

 

通
訊
介
面

(C
o
m

m
u

n
ic

at
io

n
 

in
te

rf
ac

es
) 

乙
太
網
路

(E
th

er
n

et
) 

數
位

通
訊

協
定

(D
ig

it
al

 

co
m

m
u

n
ic

at
io

n
) 

 
M

o
d

b
u

s 
T

C
P

 

查
核

設
定

資
料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訊
號

M
o

d
b

u
s
點
位

 

依
附
錄
十
一
、
表

1
1

-1
規
定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運
轉

狀
態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訊
號

M
o

d
b

u
s
點
位

 

依
附
錄
十
一
、
表

1
1

-1
規
定
之
監
測
設
施
及
數
據

狀
態
，
提
供
狀
態
碼

0
1
、

0
2
、

0
3、

2
0
、

2
1、

2
2
、

3
1
、

3
2
之
點
位

 

零
點
偏
移
及
全
幅
偏
移
測
試

相
關
參
數

 

(1
)各
監
測
項
目
偏
移
測
試
之
時
間
長
度

 

(2
)各
監
測
項
目
偏
移
測
試
之
間
隔
時
間

 

(3
)單
測
項
及
合
併
偏
移
測
試
之
測
項
設
定

 

(4
)偏
移
測
試
後
恢
復
正
常
監
測
之
間
隔
時
間

 

其
他
項
目

 

(1
)數
據
校
正
計
算
參
數
：
水
分
含
量
、
污
染
物
含

氧
校
正
基
準
、
偏
移
校
正
因
子

(B
A

F
)等

 

(2
)原
始
數
據
設
定
之
固
定
讀
取
時
間

 

(3
)其
他
查
核
設
定
需
求
資
料

 

（
三
）
測
試
查
核
程
序

 

1
.前
置
作
業
：

 

(1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進
入
查
核
系
統
登
錄
查
核
專
案
，
指
定
查
核
之
排
放
管
道
，
核

對
公
私
場
所
相
關
資
料
，
並
通
知
受
測
公
私
場
所
。

 

(2
)自
主
管
機
關
通
知
查
核
後
七
個
工
作
日
內
，
受
測
公
私
場
所
應
填
報
（
二
）
設
定
需
求
資
料
，

並
自
行
攜
帶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程
式
與
連
線
作
業
之
紀
錄
檔
產
生
程
式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自
行
架
設
安
裝
受
測
程
式
於
受
測
程
式
安
裝
設
備
，
完
成
（
二
）
受
測
環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三

十
一
條
規
定
，
修
正
本

附
錄
之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規
範
，
明
定

執
行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之
審
核
單
位

及
審
核
程
序
，
以
利
公

私
場
所
有
所
依
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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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錄
檔
產
生
程
式
至
審
核
機
構
，
自
行
架
設
安
裝
受
測
程
式
於
受
測
程
式
安
裝
設
備
，
完
成

（
三
）
受
測
環
境
與
設
定
確
認
。

 

2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或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可
之
審
核
機
構
利
用
審
核
管
理
平
臺
，
針
對
公
私
場
所
之
全

部
監
測
項
目
進
行
系
統
自
動
測
試
。
藉
由
審
核
管
理
平
臺
自
動
產
生
測
試
腳
本
，
輸
入
數
據
訊
號

至
受
測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
經
其
數
據
收
集
與
處
理
後
，
連
線
傳
輸
至
審
核
管
理
平
臺
。

 

3
.以
審
核
期
間
審
核
資
料
庫
數
據
（
受
測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產
出
數
據
），

比
對
審
核
管
理
平

臺
依
據
測
試
腳
本
產
出
之
數
據
資
料
（
比
對
系
統
產
出
數
據
），
並
依
公
式

1
7

-1
計
算
每
筆
數
值
之

誤
差
百
分
比
。
比
對
項
目
包
括
即
時
監
測
紀
錄
、
每
日
監
測
紀
錄
及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

 

4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或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可
之
審
核
機
構
進
行
封
存
作
業
及
綁
定
版
本
監
控
程
式
，

並
出
具
封
存
碼
及
測
試
確
認
文
件
，
公
私
場
所
應
將
完
成
審
核
相
關
文
件
併
同
確
認
報
告
書
提
送

至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
五
）
性
能
規
格
：

 

1
.應
符
合
本
辦
法
附
錄
十
、
附
錄
十
一
及
附
錄
十
四
至
附
錄
十
六
之
各
項
規
定
。

 

2
.各
項
監
測
紀
錄
之
數
值
誤
差
百
分
比
如
表

1
7

-2
所
示
。

 

表
1

7
-2
 
各
項
監
測
紀
錄
之
數
值
誤
差
百
分
比
之
性
能
規
格

 

項
目

 
規

 
格

 

1
.即
時
監
測
紀
錄
（
原
始
數
據
）

 
≦

1
%

 

2
.即
時
監
測
紀
錄
（
六
分
鐘
、
十
五
分
鐘
及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1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

≦
5

%
 

2
.除
排
放
流
率
外
之
其
他
監
測
設
施
：

≦
3

%
 

3
.每
日
監
測
紀
錄

 
1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

≦
5

%
 

2
.除
排
放
流
率
外
之
其
他
監
測
設
施
：

≦
3

%
 

4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1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

≦
5

%
 

2
.除
排
放
流
率
外
之
其
他
監
測
設
施
：

≦
3

%
 

（
六
）
公
式

 

 
 

1
.即
時
監
測
紀
錄
、
每
日
監
測
紀
錄
及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之
誤
差
百
分
比
計
算
：

 

誤
差
百
分
比

=
|受
測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產
出
數
據

−
比
對
系
統
產
出
數
據

|

比
對
系
統
產
出
數
據

×
1

0
0

%
  

(1
7

-1
) 

    

 

境
與
設
定
確
認
，
並
確
認
受
測
程
式
校
驗
碼
（

S
H

A
2

5
6
碼
）
與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內
容
一

致
。

 

2
.利
用
環
境
部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查
核
平
臺
，
針
對
查
核
管
道
之
全
部
監
測
項
目
進
行
系
統
自

動
測
試
查
核
。
藉
由
查
核
平
臺
自
動
產
生
測
試
腳
本
，
輸
入
數
據
訊
號
至
受
測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
經
其
數
據
收
集
與
處
理
後
，
連
線
傳
輸
至
主
管
機
關
查
核
資
料
庫
。

 

3
.以
測
試
查
核
區
間
之
主
管
機
關
查
核
資
料
庫
數
據
（
受
測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產
出
數
據
），

比
對
查
核
平
臺
依
據
測
試
腳
本
產
出
之
數
據
資
料
（
比
對
系
統
產
出
數
據
），
並
依
公
式

1
7

-1
計
算

每
筆
數
值
之
誤
差
百
分
比
。
比
對
項
目
包
括
即
時
監
測
紀
錄
、
每
日
監
測
紀
錄
及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

 

4
.由
查
核
平
臺
出
具
測
試
比
對
結
果
。

 

（
四
）
性
能
規
格
：

 

1
.應
符
合
本
辦
法
附
錄
十
、
附
錄
十
一
及
附
錄
十
四
至
附
錄
十
六
之
各
項
規
定
。

 

2
.各
項
監
測
紀
錄
之
數
值
誤
差
百
分
比
如
表

1
7

-2
所
示
。

 

表
1

7
-2
 
各
項
監
測
紀
錄
之
數
值
誤
差
百
分
比
之
性
能
規
格

 

項
目

 
規

 
格

 

1
.即
時
監
測
紀
錄
（
原
始
數
據
）

 
≦

1
%

 

2
.即
時
監
測
紀
錄
（
六
分
鐘
、
十
五
分
鐘
及

一
小
時
監
測
數
據
紀
錄
值
）

 

1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

≦
5

%
 

2
.除
排
放
流
率
外
之
其
他
監
測
設
施
：

≦
3

%
 

3
.每
日
監
測
紀
錄

 
1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

≦
5

%
 

2
.除
排
放
流
率
外
之
其
他
監
測
設
施
：

≦
3

%
 

4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1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

≦
5

%
 

2
.除
排
放
流
率
外
之
其
他
監
測
設
施
：

≦
3

%
 

（
五
）
公
式

 

 
 

1
.即
時
監
測
紀
錄
、
每
日
監
測
紀
錄
及
每
月
監
測
紀
錄
之
誤
差
百
分
比
計
算
：

 

誤
差
百
分
比

=
|受
測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產
出
數
據

−
比
對
系
統
產
出
數
據

|

比
對
系
統
產
出
數
據

×
1

0
0

%
  

(1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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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二
條
附
錄
十
八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錄
十
八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之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
一
）
連
線
設
施
之
設
置
規
格
及
數
據
紀
錄
格
式
訂
定
原
則

 

1
.資
料
儲
存
設
備
之
規
格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記
錄
頻
率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每
次
記

錄
之
操
作
參
數
以
關
聯
式
資
料
庫
方
式
存
放
，
並
自
關
聯
式
資
料
庫
匯
出
及
產
生
符
合
本

附
錄
傳
輸
格
式
之
傳
輸
檔
案
。

 

(1
)排

放
管
道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記
錄
頻
率
為
每
六
分
鐘
一

次
，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及
排
放
流
率
等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記
錄
頻
率
為
每
十
五
分
鐘
一
次
。

 

(2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
總
還
原
硫
、
排
放
流
率
及
排
氣
溫
度
等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記
錄
頻
率
為
每
十
五
分
鐘
一
次
。

 

2
.資
料
格
式
訂
定
原
則
：
同
附
錄
十
、（

十
）、

1
、

(1
)、

B
規
定
。

 

3
.傳
輸
檔
案
命
名
規
則
：

 

(1
)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A
Y

Y
Y

M
M

D
D

H
H

m
m

.n
n

n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重
傳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R
A

Y
Y

Y
M

M
D

D
H

H
m

m
.n

n
n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測
試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T
A

Y
Y

Y
M

M
D

D
H

H
m

m
.n

n
n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A
F

L
Y

Y
Y

M
M

D
D

H
H

m
m

.n
n

n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重

傳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R
A

F
L

Y
Y

Y
M

M
D

D
H

H
m

m
.n

n
n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測

試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T
A

F
L

Y
Y

Y
M

M
D

D
H

H
m

m
.n

n
n

 

Y
Y

Y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民
國
年
度
（
數
值
範
圍
：

0
0

1
-9

9
9
）

 

M
M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月
份
（
數
值
範
圍
：

0
1

-1
2
）

 

D
D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日
期
（
數
值
範
圍
：

0
1

-3
1
）

 

H
H

m
m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時
間
（
數
值
範
圍
：

0
0

0
0

-2
3

5
9
）

 

n
n

n
─
公
私
場
所
編
碼
，
英
數
字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
流
水
編
號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依
環
境
部
列
管
公
私
場
所
之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
第
二
、

三
碼
流
水
編
號
，
由
各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自
行
依
序
編
定
。

 

F
L
－
廢
氣
燃
燒
塔
傳
輸
識
別

 

(2
)重
傳
檔
案
使
用
原
則
：
同
附
錄
十
、（

十
）、

1
、

(1
)、

C
、

b
規
定
。

 

(3
)測
試
檔
案
使
用
原
則
：
同
附
錄
十
、（

十
）、

1
、

(1
)、

C
、

c
規
定
。

 

4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頻
率
：

 

(1
)排

放
管
道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每
六
分
鐘
產
生
一
個

檔
案
，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及
排
放
流
率
等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
每
十
五
分
鐘
產
生
一
個
檔
案
。
產
生
頻
率
若
遇
產
生
時
間
一
致
時
，
可

彙
整
成
一
個
檔
案
。

 

(2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
總
還
原
硫
、
排
放
流
率
及
排
氣
溫
度
等
監
測
設
施
操

附
錄
十
八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之
數
據
類
別
及
傳
輸
格
式

 

（
一
）
連
線
設
施
之
設
置
規
格
及
數
據
紀
錄
格
式
訂
定
原
則

 

1
.資
料
儲
存
設
備
之
規
格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記
錄
頻
率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每
次
記

錄
之
操
作
參
數
以
關
聯
式
資
料
庫
方
式
存
放
，
並
自
關
聯
式
資
料
庫
匯
出
及
產
生
符
合
本

附
錄
傳
輸
格
式
之
傳
輸
檔
案
。

 

(1
)排

放
管
道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記
錄
頻
率
為
每
六
分
鐘
一

次
，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及
排
放
流
率
等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記
錄
頻
率
為
每
十
五
分
鐘
一
次
。

 

(2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
總
還
原
硫
、
排
放
流
率
及
排
氣
溫
度
等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記
錄
頻
率
為
每
十
五
分
鐘
一
次
。

 

2
.資
料
格
式
訂
定
原
則
：
同
附
錄
十
、（

十
）、

1
、

(1
)、

B
規
定
。

 

3
.傳
輸
檔
案
命
名
規
則
：

 

(1
)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A
Y

Y
Y

M
M

D
D

H
H

m
m

.n
n

n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重
傳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R
A

Y
Y

Y
M

M
D

D
H

H
m

m
.n

n
n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測
試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T
A

Y
Y

Y
M

M
D

D
H

H
m

m
.n

n
n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A
F

L
Y

Y
Y

M
M

D
D

H
H

m
m

.n
n

n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重

傳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R
A

F
L

Y
Y

Y
M

M
D

D
H

H
m

m
.n

n
n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測

試
檔

案
名

稱
編

碼
－

T
A

F
L

Y
Y

Y
M

M
D

D
H

H
m

m
.n

n
n

 

Y
Y

Y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民
國
年
度
（
數
值
範
圍
：

0
0

1
-9

9
9
）

 

M
M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月
份
（
數
值
範
圍
：

0
1

-1
2
）

 

D
D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日
期
（
數
值
範
圍
：

0
1

-3
1
）

 

H
H

m
m

─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時
間
（
數
值
範
圍
：

0
0

0
0

-2
3

5
9
）

 

n
n

n
─
公
私
場
所
編
碼
，
英
數
字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
流
水
編
號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依
環
境
部
列
管
公
私
場
所
之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代
碼
，
第
二
、

三
碼
流
水
編
號
，
由
各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自
行
依
序
編
定
。

 

F
L
－
廢
氣
燃
燒
塔
傳
輸
識
別

 

(2
)重
傳
檔
案
使
用
原
則
：
同
附
錄
十
、（

十
）、

1
、

(1
)、

C
、

b
規
定
。

 

(3
)測
試
檔
案
使
用
原
則
：
同
附
錄
十
、（

十
）、

1
、

(1
)、

C
、

c
規
定
。

 

4
.傳
輸
檔
案
產
生
頻
率
：

 

(1
)排

放
管
道
之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每
六
分
鐘
產
生
一
個

檔
案
，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及
排
放
流
率
等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
每
十
五
分
鐘
產
生
一
個
檔
案
。
產
生
頻
率
若
遇
產
生
時
間
一
致
時
，
可

彙
整
成
一
個
檔
案
。

 

(2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
總
還
原
硫
、
排
放
流
率
及
排
氣
溫
度
等
監
測
設
施
操

為
辨
識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連
線

之
版
本
，
修
正
本
附
錄
格
式
版
本

年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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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參
數
紀
錄
值
，
每
十
五
分
鐘
產
生
一
個
檔
案
。

 

（
二
）
數
據
類
別

 

1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傳
輸
檔
案
中
，
每
一
筆
紀
錄
均
以
三
個

位
元
組
的
格
式
碼
啟
始
，
下
表
列
舉
檔
案
中
所
有
可
能
之
數
據
類
別
及
其
對
應
格
式
碼
。
公

私
場
所
應
傳
輸
之
數
據
類
別
，
除
格
式
碼
「

1
0

0
」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為
必
須
之
外
，
其
它
則

依
指
定
公
告
應
傳
輸
之
監
測
項
目
為
準
：

 

格
式
碼

 
資
料
類
別

 
細
分
類

 
備
註

 

1
0

0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傳
輸
類
別

 
 

7
1
1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粒
狀
污
染
物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7
1

2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7
2

2
 

氣
狀
污
染
物

 

二
氧
化
硫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7
2

3
 

氮
氧
化
物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7
2

4
 

一
氧
化
碳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7
2

5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7
2

6
 

氯
化
氫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7
2

7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7
3

6
 

稀
釋
氣
體

 
氧
氣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7
4

8
 

排
放
流
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7
5

9
 

溫
度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2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傳
輸
檔
案
中
，
每
一
筆
紀
錄
均
以
四

個
位
元
組
的
格
式
碼
啟
始
，
下
表
列
舉
檔
案
中
所
有
可
能
之
數
據
類
別
及
其
對
應
格
式
碼
。

公
私
場
所
應
傳
輸
之
數
據
類
別
，
除
格
式
碼
「

1
0

0
0
」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為
必
須
之
外
，
其
它

則
依
指
定
公
告
應
傳
輸
之
監
測
項
目
為
準
：

 

格
式
碼

 
資
料
類
別

 
細
分
類

 
備
註

 

1
0

0
0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傳
輸
類
別

 
 

7
B

B
B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與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A
7

3
8
 

總
還
原
硫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A
7

4
1

~
A

7
7

9
 

 
（
保
留
）

 

A
7

8
0
 

排
放
流
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A
7

8
1
 

溫
度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欄
位
說
明
：

B
B

B
代
碼
係
依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固
定
空
氣
污
染
源
資
訊
系
統
代
碼
表
之
附
表
十
五
所

列
物
種
代
碼
對
應
。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五
個
碳
以
上
碳
氫
化
合

物
請
填
寫
五
個
碳
之
碳
氫
化
合
物
（

C
-5
化
合
物
）
物
種
代
碼
。

 

（
三
）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資
料
格
式
說
明

 

1
.(

1
0
0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3

 
數
字

 
1

0
0

 
固
定

 

管
制
編
號

 
8

 
文
字

 
 

固
定

 

檔
案
類
別

 
3

 
文
字

 
P
A

R
 

固
定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
每
十
五
分
鐘
產
生
一
個
檔
案
。

 

（
二
）
數
據
類
別

 

1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傳
輸
檔
案
中
，
每
一
筆
紀
錄
均
以
三
個

位
元
組
的
格
式
碼
啟
始
，
下
表
列
舉
檔
案
中
所
有
可
能
之
數
據
類
別
及
其
對
應
格
式
碼
。
公

私
場
所
應
傳
輸
之
數
據
類
別
，
除
格
式
碼
「

1
0

0
」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為
必
須
之
外
，
其
它
則

依
指
定
公
告
應
傳
輸
之
監
測
項
目
為
準
：

 

格
式
碼

 
資
料
類
別

 
細
分
類

 
備
註

 

1
0

0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傳
輸
類
別

 
 

7
1
1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粒
狀
污
染
物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7
1

2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7
2

2
 

氣
狀
污
染
物

 

二
氧
化
硫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7
2

3
 

氮
氧
化
物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7
2

4
 

一
氧
化
碳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7
2

5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7
2

6
 

氯
化
氫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7
2

7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7
3

6
 

稀
釋
氣
體

 
氧
氣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7
4

8
 

排
放
流
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7
5

9
 

溫
度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2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傳
輸
檔
案
中
，
每
一
筆
紀
錄
均
以
四

個
位
元
組
的
格
式
碼
啟
始
，
下
表
列
舉
檔
案
中
所
有
可
能
之
數
據
類
別
及
其
對
應
格
式
碼
。

公
私
場
所
應
傳
輸
之
數
據
類
別
，
除
格
式
碼
「

1
0

0
0
」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為
必
須
之
外
，
其
它

則
依
指
定
公
告
應
傳
輸
之
監
測
項
目
為
準
：

 

格
式
碼

 
資
料
類
別

 
細
分
類

 
備
註

 

1
0

0
0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傳
輸
類
別

 
 

7
B

B
B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與
高
反
應
性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質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A
7

3
8
 

總
還
原
硫

 
總
還
原
硫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A
7

4
1

~
A

7
7

9
 

 
（
保
留
）

 

A
7

8
0
 

排
放
流
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A
7

8
1
 

溫
度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欄
位
說
明
：

B
B

B
代
碼
係
依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固
定
空
氣
污
染
源
資
訊
系
統
代
碼
表
之
附
表
十
五
所

列
物
種
代
碼
對
應
。
各
碳
數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監
測
設
施
之
五
個
碳
以
上
碳
氫
化
合

物
請
填
寫
五
個
碳
之
碳
氫
化
合
物
（

C
-5
化
合
物
）
物
種
代
碼
。

 

（
三
）
排
放
管
道
監
測
設
施
資
料
格
式
說
明

 

1
.(

1
0
0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3

 
數
字

 
1

0
0

 
固
定

 

管
制
編
號

 
8

 
文
字

 
 

固
定

 

檔
案
類
別

 
3

 
文
字

 
P
A

R
 

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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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式
版
本

 
4

 
文
字

 
V

1
1

4
 

固
定
，
傳
輸
格
式
之
版
本

 

欄
位
說
明
：
傳
輸
檔
案
第
一
筆
紀
錄
必
須
是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之
檔
案
類

別
為
「

P
A

R
」，

英
文
字
母
大
寫
。

 

2
.(

7
1
1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六
分
鐘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3

 
數
字

 
7

1
1

 
 

排
放
管
道
排
放
口
之
編
號

 
4

 
文
字

 
P

_
_

_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時
間

 
4

 
數
字

 
0

0
0

0
~

2
3

5
9
 

H
H

m
m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代
碼

 
1

0
 

文
字

 
 

詳
欄
位
說
明

(1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值
是

否
為
數
值

 
1

 
文
字

 
Y
或

N
 

 
是
請
填

Y
，
否
請
填

N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值

 
(1

) 
(9

,4
) 

(2
) 

2
0

 

(1
) 
數
值

 

(2
) 
文
字

 

(1
) 

0
.0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欄
位
說
明

(2
) 

欄
位
說
明
：

 

(1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代
碼
須
填
寫
監
測
設
施
內
建
儀
器
參
數
代
碼
，
參
數
項
目
依
直
轄

巿
、
縣
（
巿
）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項
目
辦
理
，
公
私
場
所
應
將
參
數
代
碼
說
明
、
參
數
值
單

位
及
範
圍
等
相
關
資
料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供
管
制
參
考
。

 

(2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值
為
數
值
者
，
請
依
數
值
資
料
類
型
規
定
填
寫
；
參
數
值
非
數
值

者
，
請
依
文
字
資
料
類
型
規
定
填
寫
。

 

3
.(

7
1
2

)~
(7

5
9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十

五
分
鐘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3

 
數
字

 
7

1
2

~
7

5
9
 

 

排
放
管
道
排
放
口
之
編
號
、

監
測
點
之
編
號

 
4

 
文
字

 
P

_
_

_
或

G
_

_
_
 

詳
欄
位
說
明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時
間

 
4

 
數
字

 
0

0
0

0
~

2
3

5
9
 

H
H

m
m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代
碼

 
1

0
 

文
字

 
 

詳
本
附
錄
（
三
）、

2
欄
位

說
明

(1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值
是

否
為
數
值

 
1

 
文
字

 
Y
或

N
 

 
是
請
填

Y
，
否
請
填

N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值

 
(1

) 
(9

,4
) 

(2
) 

2
0

 

(1
) 
數
值

 

(2
) 
文
字

 

(1
) 

0
.0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本
附
錄
（
三
）、

2
欄
位

說
明

(2
) 

欄
位
說
明
：
排
放
標
準
為
排
放
濃
度
或
排
放
量
者
，
須
填
寫
排
放
管
道
排
放
口
之
編
號

P
；
排
放
標

準
為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處
理
效
率
者
，
須
填
寫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之
前
端
廢
氣
導
入
處
監
測

點
編
號

G
與
後
端
排
放
口
編
號

P
。

 

（
四
）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資
料
格
式
說
明

 

1
.(

1
0
0

0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版
本

 
4

 
文
字

 
V

1
1

2
 

固
定
，
傳
輸
格
式
之
版
本

 

欄
位
說
明
：
傳
輸
檔
案
第
一
筆
紀
錄
必
須
是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之
檔
案
類

別
為
「

P
A

R
」，

英
文
字
母
大
寫
。

 

2
.(

7
1
1

)粒
狀
污
染
物
不
透
光
率
監
測
設
施
六
分
鐘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3

 
數
字

 
7

1
1

 
 

排
放
管
道
排
放
口
之
編
號

 
4

 
文
字

 
P

_
_

_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時
間

 
4

 
數
字

 
0

0
0

0
~

2
3

5
9
 

H
H

m
m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代
碼

 
1

0
 

文
字

 
 

詳
欄
位
說
明

(1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值
是

否
為
數
值

 
1

 
文
字

 
Y
或

N
 

 
是
請
填

Y
，
否
請
填

N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值

 
(3

) 
(9

,4
) 

(4
) 

2
0

 

(3
) 
數
值

 

(4
) 
文
字

 

(2
) 

0
.0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欄
位
說
明

(2
) 

欄
位
說
明
：

 

(3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代
碼
須
填
寫
監
測
設
施
內
建
儀
器
參
數
代
碼
，
參
數
項
目
依
直
轄

巿
、
縣
（
巿
）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項
目
辦
理
，
公
私
場
所
應
將
參
數
代
碼
說
明
、
參
數
值
單

位
及
範
圍
等
相
關
資
料
提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供
管
制
參
考
。

 

(4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值
為
數
值
者
，
請
依
數
值
資
料
類
型
規
定
填
寫
；
參
數
值
非
數
值

者
，
請
依
文
字
資
料
類
型
規
定
填
寫
。

 

3
.(

7
1
2

)~
(7

5
9

)粒
狀
污
染
物
重
量
濃
度
、
氣
狀
污
染
物
、
稀
釋
氣
體
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十

五
分
鐘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3

 
數
字

 
7

1
2

~
7

5
9
 

 

排
放
管
道
排
放
口
之
編
號
、

監
測
點
之
編
號

 
4

 
文
字

 
P

_
_

_
或

G
_

_
_
 

詳
欄
位
說
明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時
間

 
4

 
數
字

 
0

0
0

0
~

2
3

5
9
 

H
H

m
m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代
碼

 
1

0
 

文
字

 
 

詳
本
附
錄
（
三
）、

2
欄
位

說
明

(1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值
是

否
為
數
值

 
1

 
文
字

 
Y
或

N
 

 
是
請
填

Y
，
否
請
填

N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值

 
(3

) 
(9

,4
) 

(4
) 

2
0

 

(5
) 
數
值

 

(6
) 
文
字

 

(3
) 

0
.0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本
附
錄
（
三
）、

2
欄
位

說
明

(2
) 

欄
位
說
明
：
排
放
標
準
為
排
放
濃
度
或
排
放
量
者
，
須
填
寫
排
放
管
道
排
放
口
之
編
號

P
；
排
放
標

準
為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處
理
效
率
者
，
須
填
寫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之
前
端
廢
氣
導
入
處
監
測

點
編
號

G
與
後
端
排
放
口
編
號

P
。

 

（
四
）
廢
氣
燃
燒
塔
監
測
設
施
資
料
格
式
說
明

 

1
.(

1
0
0

0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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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式
碼

 
3

 
數
字

 
1

0
0

0
 

固
定

 

管
制
編
號

 
8

 
文
字

 
 

固
定

 

檔
案
類
別

 
3

 
文
字

 
F

L
P

 
固
定

 

格
式
版
本

 
4

 
文
字

 
V

1
1

4
 

固
定
，
傳
輸
格
式
之
版
本

 

欄
位
說
明
：
傳
輸
檔
案
第
一
筆
紀
錄
必
須
是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之
檔
案
類

別
為
「

F
L

P
」，

英
文
字
母
大
寫
。

 

2
.(

7
B

B
B

)~
(A

7
8

1
)廢

氣
燃
燒
塔
污
染
物
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十
五
分
鐘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或

5
 

數
字

 
7

B
B

B
~

A
7

8
1
 

詳
欄
位
說
明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4

 
文
字

 
A

_
_

_
_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時
間

 
4

 
數
字

 
0

0
0

0
~

2
3

5
9
 

H
H

m
m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代
碼

 
1

0
 

文
字

 
 

詳
本
附
錄
（
三
）、

2
欄
位

說
明

(1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值
是

否
為
數
值

 
1

 
文
字

 
Y
或

N
 

 
是
請
填

Y
，
否
請
填

N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值

 
(1

) 
(9

,4
) 

(2
) 

2
0

 

(3
) 
數
值

 

(4
) 
文
字

 

(2
) 

0
.0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本
附
錄
（
三
）、

2
欄
位

說
明

(2
) 

欄
位
說
明
：
同
一
廢
氣
燃
燒
塔
前
端
如
有
二
個
以
上
同
種
類
監
測
設
施
時
，
每
一
監
測
設
施
之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皆
應
連
線
傳
輸
，
且
格
式
碼
資
料
長
度
增
加
為

5
碼
，
依
序
為
格
式
碼

4
碼
、

設
置
位
置

1
碼
，
其
設
置
位
置
代
碼
為

A
至

Z
，
應
依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核
定
之

代
碼
辦
理
。

 

格
式
碼

 
3

 
數
字

 
1

0
0

0
 

固
定

 

管
制
編
號

 
8

 
文
字

 
 

固
定

 

檔
案
類
別

 
3

 
文
字

 
F

L
P

 
固
定

 

格
式
版
本

 
4

 
文
字

 
V

1
1

2
 

固
定
，
傳
輸
格
式
之
版
本

 

欄
位
說
明
：
傳
輸
檔
案
第
一
筆
紀
錄
必
須
是
傳
輸
識
別
資
料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之
檔
案
類

別
為
「

F
L

P
」，

英
文
字
母
大
寫
。

 

2
.(

7
B

B
B

)~
(A

7
8

1
)廢

氣
燃
燒
塔
污
染
物
與
排
放
流
率
監
測
設
施
十
五
分
鐘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資
料
類
型

 
示
例

 
說
明

 

格
式
碼

 
4
或

5
 

數
字

 
7

B
B

B
~

A
7

8
1
 

詳
欄
位
說
明

 

廢
氣
燃
燒
塔
之
編
號

 
4

 
文
字

 
A

_
_

_
_
 

 

日
期

 
7

 
數
字

 
Y

Y
Y

M
M

D
D

 
民
國
年
月
日

 

時
間

 
4

 
數
字

 
0

0
0

0
~

2
3

5
9
 

H
H

m
m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代
碼

 
1

0
 

文
字

 
 

詳
本
附
錄
（
三
）、

2
欄
位

說
明

(1
)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值
是

否
為
數
值

 
1

 
文
字

 
Y
或

N
 

 
是
請
填

Y
，
否
請
填

N
 

監
測
設
施
操
作
參
數
值

 
(3

) 
(9

,4
) 

(4
) 

2
0

 

(7
) 
數
值

 

(8
) 
文
字

 

(4
) 

0
.0

0
0

0
~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詳
本
附
錄
（
三
）、

2
欄
位

說
明

(2
) 

欄
位
說
明
：
同
一
廢
氣
燃
燒
塔
前
端
如
有
二
個
以
上
同
種
類
監
測
設
施
時
，
每
一
監
測
設
施

之
操
作
參
數
紀
錄
值
皆
應
連
線
傳
輸
，
且
格
式
碼
資
料
長
度
增
加
為

5
碼
，
依
序
為
格
式
碼

4
碼
、
設
置
位
置

1
碼
，
其
設
置
位
置
代
碼
為

A
至

Z
，
應
依
監
測
設
施
確
認
報
告
書
核
定

之
代
碼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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